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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以下简称本规范）适用于本节 1.1.2 所述航行条件

且船长大于或等于 20m 小于 150m 的下列焊接结构钢质民用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 

（1）散货船； 

（2）集装箱船； 

（3）商品汽车滚装船。 

1.1.1.2 本规范适用于新船。 
 

1.1.2  航行条件 

1.1.2.1  本规范适用于航行于长江至中国东海特定海区下列航线的船舶： 

（1）特定航线 1-1； 

（2）特定航线 1-2。 
 

1.1.3  检验 

1.1.3.1  江海直达船舶的入级检验内容和检验间隔期应符合 CCS《内河船舶入级规则》的相关规

定。 
 

1.1.4  附加标志 

1.1.4.1  江海直达船舶如满足本规范的要求，经船东申请，可授予如下船型附加标志： 

江海直达××船。 

其中：××船由船舶类型替代，如：散货船、集装箱船、商品汽车滚装船。 

1.1.4.2  江海直达船舶可根据在长江是否航经急流航段和海上航行路线的不同授予如下航区限制

附加标志： 

A 级航区、J1/J2 航段（适用时）、特定航线 1-1/1-2。 
 

第 2 节  定义 

 
1.2.1  航行区域 

1.2.1.1  东海特定海区：系指东海自北纬 29º32′至北纬 31º20′，自东经 122º50′往西至东海我国大

陆海岸的水域范围。 

1.2.1.2  特定航线：系指船舶专门从事两个或几个港口之间航行的航线。 

1.2.1.3  特定航线 1-1①：长江口经嵊泗港、洋山港、南港、马岙港、镇海港、北仑港、金塘港、

岑港港、大榭港、穿山港、梅山港、六横港、象山港、虾峙门（条帚门）航线（见图 1.2.1）。 

1.2.1.4  特定航线 1-2①
：长江口经嵊泗港、衢山港、岱山港、白泉港、虾峙门（条帚门）航线（见

图 1.2.1）。 

                                                        
①船舶航行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现行通航管理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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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特定航线示意图 

 
1.2.2  船型 

1.2.2.1  散货船：系指其构造主要适用于在货舱内装运散装干货的船舶。 

1.2.2.2  集装箱船：系指其构造适合于在货舱内和在甲板上专门装载集装箱的船舶。 

1.2.2.3  商品汽车滚装船：系指专用于载运新乘用车和新商用车的滚装货船。 
 

1.2.3  主尺度 

1.2.3.1  船长L（m）：沿夏季载重水线，由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对无舵柱的船舶，由

首柱前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但均不应小于夏季载重水线总长的96%，且不必大于97%。对于具有

非常规船首和船尾的船舶，其船长L需特殊考虑。 

对于无舵杆的船舶（如设有全回转推进器的船舶），L 为夏季载重水线总长的 97%。 

1.2.3.2  船宽 B（m）：在船舶的 宽处，由一舷的肋骨外缘量至另一舷的肋骨外缘之间的水平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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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1.2.3.3  型深 D（m）：在船长中点处，沿船舷由平板龙骨上缘量至上层连续甲板横梁上缘的垂直

距离；对甲板转角为圆弧形的船舶，则由平板龙骨上缘量至横梁上缘延伸线与肋骨外缘延伸线的交点。 

1.2.3.4  吃水 d（m）：在船长中点处，由平板龙骨上缘量至夏季载重线的垂直距离。 

1.2.3.5  方形系数 C b ：方形系数 C b 由下式确定： 

C b =
wlLB d


 

式中：——相应于夏季载重线吃水时的型排水体积，m3； 

L、d——见本节 1.2.3.1、1.2.3.4。 

Bwl——满载水线在中部不包括船壳板在内的船体 大宽度，m。 
 

1.2.4  甲板、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1.2.4.1  上层连续甲板：船体的 高一层全通甲板。 

1.2.4.2  强力甲板： 

（1）上层连续甲板； 

（2）在船中部 0.5L 区域内长度不小于 0.15L 的上层建筑甲板，和此上层建筑区域以外的上层连续

甲板。 

1.2.4.3  下甲板：上层连续甲板以下的连续甲板。 

1.2.4.4  舱壁甲板：各水密横舱壁上伸到达的连续甲板。 

1.2.4.5  干舷甲板：量计干舷高度的甲板。 

1.2.4.6  平台甲板：强力甲板以下，不计入船体总纵强度的不连续甲板。 

1.2.4.7  大开口：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甲板开口为大开口： 

（1）
1B

b
≥0.7； 

（2）
BH

H

l

l
≥0.89； 

（3）
1B

b ＞0.6 和
BH

H

l

l
＞0.7。 

式中：b——开口宽度，m，如果有几个舱口并列，则 b 代表各开口宽度之和，即 b=b1+b2，如图 1.2.4.7； 

B1——在开口长度中点处包括开口在内的甲板宽度，m； 

Hl ——舱口长度，m； 

BHl ——每一舱口两端横向甲板条中心线之间的距离，m，如图 1.2.4.7。如舱口前或后再无其他舱口

时，则 BHl 算到舱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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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7 

 

1.2.4.8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上层连续甲板上，由一舷伸至另一舷的或其侧壁板离船壳板向内不

大于 4%船宽 B 的围蔽建筑为上层建筑，即首楼、桥楼和尾楼。其他的围蔽建筑为甲板室。 

1.2.4.9  长上层建筑及短上层建筑：长度大于 0.15L，且不小于其高度 6 倍的上层建筑为长上层

建筑。不符合长上层建筑条件的为短上层建筑。 

1.2.4.10  长甲板室及短甲板室：长度大于 0.15L，且不小于其高度 6 倍的甲板室为长甲板室。不

符合长甲板室条件的为短甲板室。 
 

1.2.5  其他 

1.2.5.1  装载率 γ（m3/t）：货舱容积对货舱内货物质量的比值（货舱容积不包括舱口围板所包围

的容积）。 

1.2.5.2  首、尾垂线：首垂线为通过首柱前缘与夏季载重线交点的垂线。尾垂线为通过舵柱后缘

与夏季载重线交点的垂线，对无舵柱船舶为舵杆中心线，对无舵杆的船舶为船长 L 的尾端。 

1.2.5.3  主要构件：一般是指船体的主要支撑构件，如强肋骨、舷侧纵桁、强横梁、甲板纵桁、

实肋板、船底桁材、舱壁桁材等。 

1.2.5.4  次要构件：一般是指板的扶强构件，如肋骨、纵骨、横梁、舱壁扶强材、组合肋板的骨

材等。 

1.2.5.5  载重线船长 LL（m）：载重线定义的船长。 

1.2.5.6  位置 1：在露天的干舷甲板上和后升高甲板上，以及位于从首垂线起载重线船长的 1/4

以前的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的位置。 

1.2.5.7  位置 2：在位于从首垂线起载重线船长的 1/4 以后干舷甲板上至少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

的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的位置，以及在位于从首垂线起载重线船长的 1/4 以前，且在干舷甲板上至少两

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的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的位置。 

1.2.5.8  主肋骨：防撞舱壁与尾尖舱舱壁之间， 下层甲板以下的舷侧肋骨。 

1.2.5.9  甲板间肋骨：两层甲板之间的肋骨。 

1.2.5.10  首尖舱：位于防撞舱壁之前，舱壁甲板之下的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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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1  尾尖舱：位于船舶尾部 后一道水密舱壁之后，舱壁甲板或水密平台甲板之下的舱壁。 

1.2.5.12  大服务航速V（kn）:船舶按其设计在营运中以 深航行吃水、螺旋桨 大转速（RPM）

和发动机的相应 大持续功率（MCR）所保持的 大航速。 

1.2.5.13  新船：系指本规范生效之日及以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新建船舶。 
 

第 3 节  船体构件 

 

1.3.1  一般要求 

1.3.1.1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所要求的构件剖面模数和惯性矩均为连同带板的 小要求值，且

假定带板是与构件的腹板相垂直的。当构件的腹板与带板不垂直，且其腹板与带板的夹角小于 75°时，

其剖面特征（惯性矩、剖面模数和剪切面积）应相对于与带板平行的轴进行计算。当构件为轧制型材时，

其实际剖面模数可按下式近似地确定： 

W = W′sinα        cm3 

式中：W′——假定构件的腹板垂直于带板时的构件实际剖面模数，cm3； 

α ——构件的腹板与带板之间的夹角，（º）。 

1.3.1.2  本规范所规定的各种构件，除另有规定外，不应任意开孔。 

1.3.1.3  公式或表格中，如仅规定船中部及船端的构件尺寸时，则中间区域的构件尺寸应予逐渐

变化。构件中断处，应有良好的过渡。 

1.3.1.4  本规范各表列数值，除另有规定外，其中间值均可用内插法求得。 

1.3.1.5  考虑到商品化的船用板材、轧制型材是尺寸不连续的产品系列，为了在保证结构强度的

前提下提供一个经济、合理的结构要求，在根据本规范所要求的构件尺寸选取钢材产品时，其舍入容差

按下述原则确定： 

（1）规范要求的板材厚度，如小数小于或等于 0.25mm 可予不计；大于 0.25mm 且小于 0.75mm 时，

应取为 0.5mm；大于或等于 0.75mm 时，应进为 1.0mm； 

（2）对于采用轧制型材的构件，其包括有效带板的剖面模数可比规范要求的值小 3％； 

（3）对于同一区域、位置相邻的一组采用轧制型材的同类构件，当在建造时选用相同尺寸时，其

包括有效带板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该组各单独构件规范要求值的平均值，但这一平均值应不小于该组中

单个构件 大规范要求值的 95％； 

（4）上述（2）、（3）两原则不可同时使用。 

1.3.1.6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所规定的各种构件尺寸均系 小值。在营运中腐蚀和磨耗较严重

的部分构件，设计时可适当增厚。 

1.3.1.7  对于在使用中可能经常承受靠泊、顶推或拖带等外力的局部构件，应作适当加强。 

1.3.1.8 强力甲板相邻板材之间、船体外板相邻板材之间、内壳板相邻板材之间的建造厚度的差值，

应不大于较厚板厚度的 50%。 
 

1.3.2  构件的带板 

1.3.2.1  主要构件带板的有效剖面积 A 应按下列各式确定，但取值不小于面板剖面积： 

（1）  安装在平板上： 

A = 10fbtp      cm2 

（2）  安装在槽形板上且与槽向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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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10at         cm2 

（3）  安装在槽形板上且与槽向垂直的： 

A = 10bftf               cm2 

式中：f ——系数，等于 0.3（l/b）2/3，但不大于 1； 

 b ——主要构件所支承的面积的平均宽度，m； 

 l ——主要构件的长度，m； 

 tp ——带板的平均厚度，mm； 

 bf ——主要构件面板宽度，m； 

 tf ——主要构件面板厚度，mm； 

 a ——槽形板平面部分的宽度，m； 

 t ——槽形板厚度，mm。 

1.3.2.2  次要构件的带板宽度，取为 1 个骨材间距。 
 

1.3.3  构件的跨距点 

1.3.3.1  除另有规定外，本规范计算构件所取的计算跨距均为跨距点之间的有效跨距。 

1.3.3.2  主要构件的跨距点应取距离构件末端为 be的点（见图 1.3.3.2）： 

be = bb（1-
b

w

d

d
） 

 
图 1.3.3.2 

 

1.3.3.3  次要构件的跨距点，当设置端部肘板时，见图 1.3.3.3（1）。当不设置端部肘板时，跨距

点取在该构件的端部（如图 1.3.3.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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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构件两

4  构件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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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板剖面

——带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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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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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mm； 

的中和轴位置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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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不能有效

扁钢、不等边

可按下列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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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y）2A1+
A

W =
0.

 
2； 

c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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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1 1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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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角钢和不等

式计算：　

A1+ A     

12

2At ×10-2+

1

I

h y
    

计算： 

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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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考虑。

同带板的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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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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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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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图 1.3.6.2 

1.3.6.3  参与总纵弯曲的次要构件在舱壁或横向主要构件处切断时，应设置连接肘板以保证结构

的纵向连续性。位于舱壁或横向主要构件两侧的肘板应对齐。 

1.3.6.4  确定肘板尺寸的骨材剖面模数 W 应按下列规定选取： 

（1）对次要构件连接到主要构件上的肘板，W 为次要构件的剖面模数； 

（2）肋骨端部的肘板，W 为肋骨的剖面模数； 

（3）其他肘板，W 为连接构件中的剖面模数的较小者。 

1.3.6.5  肘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C
R

R
Wt

beH

seH 
_

_)225.0(    mm，对于有面板或折边的肘板 

　 C
R

R
Wt

beH

seH 
_

_)5.325.0(    mm，对于无面板或折边的肘板 

式中：W —— 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cm 3
； 

eH_sR  —— 骨材的材料屈服应力，N/mm2； 

eH_bR  —— 肘板的材料屈服应力，N/mm2； 

C ——系数，液舱中的肘板取 2.5，其他肘板取 1.5。 

肘板的 小厚度一般应为 6mm，也不必大于 15mm。 

1.3.6.6  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 W≥500 cm 3
或肘板的自由边长大于肘板厚度的 50 倍时，肘板

应有折边或面板。折边或面板宽度 b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b = 0.04W + 40 mm，且不小于 50mm 

式中：W ——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cm 3
。 

1.3.6.7  肘板的臂长 h 应不小于 2.2 倍的骨材腹板高度（但当骨材端部焊接时可减为不小于 2 倍，

见图 1.3.6.2（1）），且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 = 75
Ct

W


        mm 

式中： W —— 规范要求的骨材剖面模数，c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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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肘板的厚度，mm； 

      C ——系数，见本节 1.3.6.5。 

 

1.3.6.8  肘板的两臂长应尽可能相等。 如肘板的两臂长不等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h1 + h2 ≥ 2h 

h1 ≥ 0.8h 

h2 ≥ 0.8h 

式中：h1 和 h2 ——肘板两臂的实际臂长，如图 1.3.6.2 所示，mm； 

h ——肘板的臂长，mm，见本节 1.3.6.7。 

1.3.6.9  当骨材与肘板的连接采用搭接时，搭接长度应不小于骨材腹板高度的 1.25 倍。 

1.3.6.10  当骨材用肘板与主要构件连接时，该肘板一般应延伸至主要构件的面板。 
 

1.3.7  主要构件的端部连接 

1.3.7.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主要构件的端部连接应符合本条的规定。 

1.3.7.2  主要构件的端部应设置连接肘板。当肘板连接两个主要构件时，肘板的尺寸可按剖面模

数较小的主要构件的尺寸确定。 

1.3.7.3  包括主要构件腹板高度在内的端肘板臂长，应不小于 2 倍的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肘板

的厚度应不小于主要构件腹板的厚度。肘板应有折边或面板，其尺寸一般与主要构件的面板相同。主要

构件的腹板应与连接构件相焊接。当肘板无扶强的三角形边长大于 100t（t 为肘板的腹板厚度）时，应

设加强筋，使肘板无扶强的三角形边长不大于肘板厚的 100 倍。加强筋与面板平行，邻近面板的加强筋，

距面板的距离不大于肘板板厚的 30 倍，其他加强筋间距可不大于肘板板厚的 45 倍。肘板的面板和加强

筋应给予适当支持以防倾。肘板面板不与构件面板连续时，肘板面板的两端应削斜。 

1.3.7.4  非液舱内的主要构件，采用整体式端肘板与舱壁连接时（即主要构件的腹板在端部逐渐

升高），肘板臂长应不小于 1.5 倍的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主要构件的腹板应与舱壁相焊接，面板应连

续延伸至舱壁。 

1.3.7.5  当甲板纵桁或强横梁与舱壁或外板上的垂直构件相连接时，为保证连接节点具有足够的

抗转动刚度，可以要求增大垂直构件的尺度。 

1.3.7.6  为避免主要强力构件端部的应力集中，在大型肘板趾端处，其腹板厚度应适当加厚，肘

板的面板应向端部削斜。趾高一般应不大于肘板趾部厚度 tw，且应不小于 15mm。建议的大型肘板趾端

结构型式，见图 1.3.7.6。 

 
图 1.3.7.6 

 

1.3.8  骨材的标准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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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肋骨、横梁或纵骨（船底、舷侧、甲板）的标准间距 bs 应按下式计算： 

bs  = 0.0016L + 0.5    m，且不大于 0.7m 

式中：L——船长，m。 

1.3.8.2  在首尾尖舱内，肋骨或舷侧纵骨的标准间距 sb 应为按本节 1.3.8.1 计算所得值和 0.6m 的较

小者。 

1.3.8.3  在船端 0.05L 区域内，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的甲板纵骨或横梁的标准间距 sb 应按本节 1.3.8.1

计算所得值和 0.6m 的较小者。 
 

第 4 节  材料与焊接 

 

1.4.1  一般要求 

1.4.1.1  除本节有明确规定者外，江海直达船舶相关材料与焊接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

的有关规定。 

1.4.1.2  船体结构用钢材的化学成份和力学性能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3 章的有关

规定。 

1.4.1.3  船用钢材的制造和试验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1 章和第 2 章的规定。 

1.4.1.4  首柱、尾柱、舵柱、尾轴架、舵杆及其他结构用的锻钢件、铸钢件应符合 CCS《材料与

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5 章和第 6 章的规定。 

1.4.1.5  除另有规定外，钢材的弹性模量可取为 2.06×105N/mm2。 

1.4.1.6  屈服点大于或等于 265N/mm2 的钢属于高强度钢。 

1.4.1.7  船体上使用高强度钢时，其种类、等级及分布情况，应在结构图上注明，以便维修。 

1.4.1.8  船体结构钢的材料系数 K 见表 1.4.1.8。 

 材料系数 K           表 1.4.1.8 

屈服强度 ReH（N/mm2） 材料系数 K 

235 1.0 

315 0.78 

355 0.72 

1.4.1.9  船体结构和构件的焊缝设计、焊接工艺、焊缝质量检查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

规范》第 7 篇的有关规定。 
 

1.4.2  船体结构用钢的要求  

1.4.2.1  当船长大于等于 90m 时，船体各强力构件的钢级应不低于表 1.4.2.1 的规定。在表 1.4.2.1

中没有提及的强力构件或船长小于 90m 的船体结构用钢一般可以使用 A/AH 钢级。钢级应与建造的实

际板厚相对应。 

1.4.2.2  对不同材料级别的船体构件，应根据船体构件所取的板厚按表 1.4.2.2 选用钢级。 

1.4.2.3  用于制造支撑舵和螺旋桨毂的尾框架、舵、挂舵臂和尾轴架的板材一般应不低于表 1.4.2.2

中材料级别 II 所对应的钢级。对于承受集中力的舵结构（如半平衡舵的下舵承或平衡舵的上部分）应

取表 1.4.2.2 中材料级别 III 所对应的钢级。 

1.4.2.4  船长小于 90m 的船舶，在船中 0.4L 区域内，凡采用材料级别 III 的单列板的宽度应不小于 800

＋5L mm(L 为船长，m)，但不必大于1800mm。 

1.4.2.5  用于增强构件的材料级别，以及用于焊接连接件的材质（低碳钢或高强度结构钢）例如

舭龙骨垫板，通常应与该处的船体外板相同。当构件与圆弧形舷板连接时，对所需的钢级，应作特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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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并应注意到所需结构布置及连接的细则。 

船舶材料级别和钢级                            表 1.4.2.1 

构件类别 构件名称 材料级别/钢级 

次要类 (1) 纵舱壁板，除主要类要求者外 

(2) 露天甲板板，除主要类或特殊类要求者外 

(3) 舷侧板 

船中 0.4L 内，级别 I 

船中 0.4L 外，A/AH 钢级 

主要类 (1) 船底板，包括平板龙骨 

(2) 强力甲板板，除特殊类要求的甲板 

(3) 强力甲板以上的强力构件的连续纵向板，除舱口围板 

(4) 纵舱壁 上一列板 

(5) 垂直列板(舱口纵桁)和顶边舱的 上一列斜板 

船中 0.4L 内，级别 II 

船中 0.4L 外，A/AH 钢级 

特殊类 (1) 强力甲板处的舷顶列板① 

(2) 强力甲板处的甲板边板① 

(3) 纵舱壁处的甲板列板，不包括双壳船在内壳舱壁处的甲板板① 

船中 0.4L 内，级别 III 

船中 0.4L 外，级别 II 

船中 0.6L 外，级别 I 

(4) 集装箱船在货舱口角隅处与舷侧之间的强力甲板板 船中 0.4L 内，级别 III 

船中 0.4L 外，级别 II 

船中 0.6L 外，级别 I 

货舱区域内, 小级别 III 

(5) 散货船在货舱口角隅处的强力甲板 船中 0.6L 内，级别 III 

其余货舱区域内，级别 II 

(6)整个船宽范围内设有双层底的船舶的舭列板 船中 0.6L 内，级别 II 

船中 0.6L 外，级别 I 

(7) 长度超过 0.15L 的纵向舱口围板，包括舱口围顶板和舱口围顶板边缘 

(8) 纵向货舱舱口围板的端肘板，纵向货舱舱口围板与甲板室的过渡 

船中 0.4L 内，级别 III 

船中 0.4L 外，级别 II 

船中 0.6L 外，级别 I 

不低于 D/DH 钢级 

注：① 在船中 0.4L 区域内，凡采用材料级别 III 的单列板的宽度应不小于 800+5L mm(L 为船长，m),但不必大于 1800mm，

除非受船舶设计几何尺寸的限制。 

 
各材料级别要求的钢级                           表 1.4.2.2 

材料级别 I II III 

板厚(mm) 低碳钢 高强度钢 低碳钢 高强度钢 低碳钢 高强度钢 

t≤15 A AH A AH A AH 

15＜t≤20 A AH A AH B AH 

20＜t≤25 A AH B AH D DH 

25＜t≤30 A AH D DH D DH 

30＜t≤35 B AH D DH E EH 

35＜t≤40 B AH D DH E EH 

 
1.4.2.6  船中 0.4L 区域内的甲板板、舷顶列板以及纵舱壁上列板的材料级别，在尾楼前端和桥楼

两端处，亦应保持不变。 

1.4.2.7  集装箱船的中部 0.4L 区域内的强力甲板、舷顶列板及抗扭箱形结构所用的材料级别，在

整个货舱区域内应保持不变。 

1.4.2.8  在船体结构为 T 型或十字型接头，且使用全焊透焊接处和板材在板厚方向承受重大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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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构件，建议采用具有全厚度特性的 Z 向钢钢板。 
 

第 5 节  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5.1  一般要求 

1.5.1.1  当本规范有专门要求时；或者采用新颖的结构形式；或者结构的布置、船舶尺度超出本

规范规定时应进行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5.1.2  除另有规定外，本节一般适用于本规范要求的舱段有限元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5.1.3  直接计算所考虑的装载工况应包括船舶设计中 为严重的装载工况。 

1.5.1.4  有限元模型结构尺寸应采用船舶建造厚度。 

1.5.1.5  除另有规定外，直接计算不能降低本规范所要求的结构尺寸。 

1.5.1.6  直接计算可采用适用的通用程序，如使用非通用程序时，送审单位还应提供所采用的计

算机程序可靠性说明的文件。 

1.5.1.7  应提交下列资料： 

（1）所用图纸清单； 

（2）所用的有限元计算程序说明； 

（3）结构有限元模型的详细说明； 

（4）模型中结构构件属性与材料特性说明； 

（5）边界条件的详细说明；  

（6）装载工况的详细说明； 

（7）所施加的载荷的详细说明； 

（8）总体和局部变形图； 

（9）屈服强度评估结果； 

（10）屈曲强度评估结果； 

（11）表明结构是否满足设计衡准的结果列表。 

1.5.1.8  定义 

（1）坐标系统取右手坐标系，见图 1.5.1.8，即： 

①  x 方向为船体的纵向，向船首方向为正； 

②  y 方向为船体的横向，向左舷为正； 

③  z 方向为船体的垂向，向上为正。 

 

图 1.5.1.8 

 
（2）相当应力（von Mises 应力）σe，应按下式计算： 

2 2 23
e x y x y xy
σ σ σ σ σ τ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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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x——单元 x 方向的应力，N/mm2； 

σy——单元 y 方向的应力，N/mm2； 

τxy ——单元 xy 平面的剪应力，N/mm2。 

（3）剪应力 τ，对于主要构件沿腹板深度方向，板单元的平均剪应力可按下式计算： 

1

n

i i
i=

w

(τ A )
τ=

A


             N/mm2 

式中：Ai ——第 i 单元的有效剪切面积，mm2； 

τi ——第 i 单元的剪应力，N/mm2； 

Aw ——实际结构总的有效剪切面积，mm2。 
 

1.5.2  运动和加速度 

1.5.2.1  船舶绝对运动和加速度 

（1）横摇周期 TR应按下式计算： 

2 r
R

k
T

GM
                 s 

式中：kr—— 横摇转动半径，m，没有确切数值时，可按下列各式估算： 

kr = 0.35B  散货船 

kr = 0.39B  集装箱船、商品汽车滚装船 

其中：B——船宽，m。 

GM —— 计算工况下的初稳性高度，没有确切数值时，可按下列各式估算： 

GM = 0.12B      散货船 

= 0.07B      集装箱船、商品汽车滚装船 

（2） 大横摇角 φm应按下式计算，但不必大于 0.523 rad： 

62.5 1.25

75
R

m r

T
f k

B





               
rad 

式中：TR ——按本条（1）计算； 

B ——船宽，m 

fr ——系数， 20.15 67.12 10-
rf - L+ （ ） ； 

式中：L—— 船长，m。 
k——系数，应按下列各式取值： 

k =1.2  对于无舭龙骨的船舶 

k = 1.0   对于有舭龙骨的船舶 

k = 0.8  对于有主动式减摇装置的船舶 

（3）纵摇周期 TP应按下式计算： 

1.80P

L
T

10
           s 

式中：L—— 船长，m。 

（4） 大纵摇角 ψm应按下式计算，但不必大于 0.14 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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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m
b

a
ψ

C
   rad 

式中：Cb—— 方形系数； 

  0a —— 加速度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0

2.4
(0.58 0.18 )( )

b

34
a - C

LL
   

其中：Cb—— 方形系数； 

L——船长，m。 

1.5.2.2  船舶相对运动和加速度 

（1）纵荡加速度 a x应按下式计算： 

02.6x ba a C     m/s2 

式中：Cb—— 方形系数； 

0a ——见本节 1.5.2.1（4）。 

（2）横荡加速度 ya 应按下式计算： 

00.45ya a g     m/s2 

式中：a0——见本节 1.5.2.1（4）。 

（3）升沉加速度 za 应按下式计算： 

0
z

b

9a
a

C
     m/s2 

式中：Cb—— 方形系数； 

0a ——见本节 1.5.2.1（4）。 

（4）  横摇角加速度 ra  应按下式计算： 

2
6.28

r m
R

a φ
T

 
  

 
    rad/s2 

式中：TR—— 横摇周期，s，按本节 1.5.2.1（1）计算； 

  φm—— 大横摇角，rad，按本节 1.5.2.1（2）计算。 

（5）纵摇角加速度 pa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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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28
p m

p

a ψ
T

 
   

 
    rad/s2 

式中：TP—— 纵摇周期，s，按本节 1.5.2.1（3）计算； 

  ψm—— 大纵摇角，rad，按本节 1.5.2.1（4）计算。 

（6）横向合成加速度 ta 应按下式计算： 

  2
2 10sint y r rp ma a a z z           m/s2 

式中： ya —— 横荡加速度，见本条（2）； 

  ra —— 横摇角加速度，见本条（4）； 

φm—— 大横摇角，见本节 1.5.2.1（2）； 

  z —— 计算点至基线的垂向距离，m； 

 zrp—— 横摇转动轴和纵摇转动轴到基线的垂直距离，应按下列两式计算，取小者： 

        1
1 4 2rp

dD
z       m 

        2 2rp

D
z      m  

其中：D ——型深，m； 

 d1 ——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7）纵向合成加速度 la 应按下式计算： 

  2
2 10sinl x p rp ma a a z-z ψ         m/s2 

式中：zrp、z——见本条（6）； 

  a x——纵荡加速度，见本条（1）； 

 pa ——纵摇角加速度，见本条（5）； 

ψm —— 大纵摇角，rad，按本节 1.5.2.1（4）计算。 

（8）垂向合成加速度 va 应按下列两式计算，取大者： 

2 2 2
1v z ra a +a y     m/s2 

 22 2
2 0.45v z pa a +a x- L    m/s2 

式中： za  —— 升沉加速度，见本条（3）； 

  ra —— 横摇角加速度，见本条（4）； 

  pa —— 纵摇角加速度，见本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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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计算点至尾垂线的纵向距离，m； 

  y —— 计算点至纵中剖面的横向距离，m； 

  L —— 船长，m。 
 

1.5.3  舷外水压力 

1.5.3.1  舷外水压力包括海水静压力和海水动压力。 

1.5.3.2  海水静压力 hsp 应按下式计算： 

 1hs wp ρ g d z -      kN/m2，     当载荷计算点位于水线面以下时 

0hsp           kN/m2，     当载荷计算点位于水线面以上时 

式中：ρw——海水密度，取 1.025 t/m3； 

d1——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z——计算点至基线的垂向距离，m。 

1.5.3.3  海水动压力 

（1）舷侧水线处的海水动压力 WLp 应按下式计算： 

0.66
12 3 0.4WL bp B CC d       kN/m2 

式中：B ——船宽，m； 

Cb——方形系数； 

d1 ——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C ——系数，见本规范第 2 章 2.2.3.1。 

（2）船底边缘处（舭部）的海水动压力 BSp 应按下式计算： 

0.5BS WLp p     kN/m2 

式中： WLp ——见本条（1）。 

（3）船底中纵剖面处的海水动压力 BCp 应按下式计算： 

0.3BC WLp p     kN/m2 

式中： WLp ——见本条（1）。 

（4）水线面以下任意点的海水动压力 phd 应按下式计算： 

   
1

2
1 1hd WL BS WL BC BS

z y
p p p p p p

d B

        
  
-- - -    kN/m2 

式中： WLp ——按本条（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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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按本条（2）计算； 

BCp ——按本条（3）计算； 

B  ——船宽，m； 

d1 ——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y  ——计算点至纵中剖面的横向距离，m； 

z  ——计算点至基线的垂向距离，m。 

（5）  水线面以上舷侧外板上任意点的海水动压力 hdp 应按下式计算： 

 110hd WLp p z d - -     kN/m2    当 1 1 10
WLp

d z d ≤ 时 

0hdp                 kN/m2    当 1 10
WLp

d z  时 

式中： WLp ——按本条（1）计算； 

d1 ——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z ——计算点至基线的垂向距离，m。 

（6）露天甲板的上浪载荷 wdkp 应按下式计算，且不小于零： 

 110wdk WL dkp p z d         kN/m2 

式中： WLp ——按本条（1）计算； 

d1——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dkz ——露天甲板至基线的垂向距离，m。 

WLp

wdkp

10
WLp

 
图 1.5.3.3  舷外海水动压力 

1.5.4  液舱内液体压力 

1.5.4.1  液舱内液体产生的侧向压力 lp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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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lp g h    kN/m2 

式中：ρ——液体的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t/m3； 
h——计算点量至液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大者，m； 

 

1.5.5  结构模型化原则 

1.5.5.1  单元选取应符合下列原则：  

（1）甲板、船体外板、内舷壁板、内底板、横舱壁、围壁，以及实肋板、强横梁、纵桁、龙骨等

构件的腹板一般应采用板单元模拟； 

（2）对于承受水压力或货物压力的各类板上的扶强材一般应采用梁单元模拟，并考虑偏心的影响；

纵桁、肋板上加强筋、肋骨和肘板等主要构件的面板和加强筋可用杆单元模拟。 

1.5.5.2  网格划分应符合下列原则： 

（1）单元的网格沿船长方向应按不大于肋距尺寸划分，沿船宽方向应按不大于纵骨间距或肋距尺

寸划分，沿型深方向可根据情况参照肋距或纵骨间距尺寸划分； 

（2）船底纵桁和肋板在腹板高度方向应不少于 3 个单元。组合强框架在腹板高度方向应不少于 2

个单元； 

（3）板单元的长宽比通常应不超过 3，模型中应尽可能减少使用三角形板单元；在可能产生高应

力或高应力梯度的区域内，板单元的长宽比应尽可能接近 1，并应避免使用三角形单元。 

1.5.5.3  应对舱段模型纵向范围内中部货舱（含舱壁）内的所有主要构件进行强度评估。 

1.5.5.4  当主要构件的开孔影响到构件的应力分布或刚度时，可按下述方法处理： 

（1）对于主要构件腹板开孔，如减轻孔、人孔等，应按本节表 1.5.5.4 的规定模拟； 

主要构件腹板开孔模拟                            表 1.5.5.4 

h
0
/h<0.35 且 g

0
<1.2 开孔无须建模 

0.35≤h
0
/h<0.5 且 g

0
<1.2 等效板厚为 0

1 w

h h
t t

h


  

h
0
/h<0.5 且 1.2≤g

0
<2 等效板厚为 0

2
0

w

h h
t t

hg


  

h
0
/h≥0.5 或 g

0
≥2 

按开孔的几何形状建模，也可通过移除开孔处相应的单元

进行。 

其中：tw——腹板厚度； 

l0——垂直于主要构件腹板高度方向的开孔长度，见图 1.5.5.4（1）；如连续开孔之间的距离 d0<0.25h，l0 应取跨

越连续开孔的长度值，见图 1.5.5.4（2）； 

h
0
——平行于主要构件腹板高度方向的开口高度，见图 1.5.5.4（1）； 

h——开孔处的主要构件腹板高度，见图 1.5.5.4（1）； 

 

2
0

0 2

0

1
2.6

l
g

h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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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4（1）  腹板开孔 

 

 

图 1.5.5.4（2）  连续开孔之间的距离 d0<0.25h 时的 l0长度 

 
（2）当采用详细应力分析时，开孔周围的 内两层单元网格大小应不大于 50mm×50mm，网格划

分应保证从细化区域向粗网格区域的平稳过渡。焊接在开孔边缘的加强筋应采用板单元模拟；位于开孔

附近距离开口边缘 50mm 以外的腹板加强筋可以采用杆或梁单元模拟；如图 1.5.5.4（3）所示。许用应

力为： 

  1.6 235 /eσ K            N/mm2 

式中：K——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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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4（3）  腹板开孔细化 

 

1.5.6  屈服强度评估 

1.5.6.1  构件的应力应不超过相关的许用应力衡准。 

1.5.6.2  板单元应力应采用膜应力，即弯曲板单元的中面应力。 

1.5.6.3  对于应力集中和形状很差的单元应力可不考虑。 
 

1.5.7  屈曲强度评估 

1.5.7.1  板格的屈曲安全因子 λ应不小于相关的 小屈曲安全因子。 

1.5.7.2  应对所有主要构件进行平板屈曲强度评估，屈曲评估中临界屈曲应力应考虑适当的标准

减薄厚度。 

1.5.7.3  在屈曲强度计算中应考虑双轴向压应力和剪应力，且应使用板的中面应力来进行屈曲强

度评估。 

1.5.7.4  临界屈曲应力与弹塑性修正 

（1）  短边受压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 σxcr_e为： 

22

1 212(1 )xcr_e x

π E t
σ k C

ν s
     

          N/mm2 

式中：kx ——短边受压及弯曲屈曲系数，按表 1.5.7.4（1）计算； 

C1 ——边界约束系数，见表 1.5.7.4（2）； 

t ——板格厚度，mm； 

s  ——板格的短边长度，mm，取扶强材间距； 

E ——材料弹性模量，N/mm2； 

v ——材料泊松比。对钢材，v = 0.3； 

x ——板格长边方向。 

（2）  长边受压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 σycr_e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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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212(1 )ycr_e y

π E t
σ k C

ν s
     

          N/mm2 

式中：ky——长边受压及弯曲屈曲系数，按表 1.5.7.4（1）计算； 

C2——边界约束系数，见表 1.5.7.4（2）； 

y ——板格短边方向； 

其余符号同本条（1）。 

（3）受剪切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 τcr_e 为： 

22

1 212(1 )cr_e t

π E t
τ k C

ν s
     

           N/mm2 

式中：kt——剪切屈曲系数，按表 1.5.7.4（1）计算； 

其余符号同本条（1）、（2）。 
 

板格屈曲系数                          表 1.5.7.4（1） 

屈曲载荷工况 屈曲系数 

短 

 

边 

 

受 

 

压 

y

l

s

x2 x

x1

x

x1

x2 x
 

其中： 0 1≤ ≤  

8.4

1.1xk





 

l

s

x

y
x1

x2 x

x1

x2 x

 
其中： 1 0 ≤  

27.6 6.4 10xk      

长 

 

 

边 

 

 

受 

 

 

压 

l

y2 y

s

y

x

y1

y2 y y1  

其中： 0 1≤ ≤  

22
2.1

1
1.1y

s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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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曲载荷工况 屈曲系数 

l

y2 y

s

y

x

y1

y2 y y1  

其中： 1 0 ≤  

22

2

1.909(1 ) 1

10 (1 )

y p

s
k k

l

s

l

 

 

       
   

    
 

 

其中： 

2

2 4

3
24

2

3
2 16 8

2

p

s l

l s
k

s s l

l l s

  
  
   
             

≤

 

边 

缘 

受 

剪 

y

l

s

xy

x

2

5.34 4t

s
k

l
    
 

 

 

板格边界约束系数 C1、C2                     表 1.5.7.4（2） 

边界情况 C1 

C2 

位于双层底或双壳之间 其他位置 

角钢或 T 型扶强材 1.1 1.3 1.2 

扁钢或球扁钢 1.0 1.2 1.1 

 

1.5.7.5  应对板格的弹性临界屈曲应力进行修正，弹塑性修正公式如下： 

2

1
4 2

(ycr)

eH
xcr_e xcr_e

(ycr_e) (ycr_e)

xcr

eH eH
eH xcr_e

xcr_e (ycr_e)
(ycr_e)

R
σ     σ

σ
R R

R   σ
σ






  
    
   
 

当 ≤

当

 

2

1 >
4 2

s
cr_e cr_e

cr
s s

s cr_e
cr_e

τ
τ   τ

τ
τ τ

τ   τ
τ



   
  

   

当 ≤

当

 

 

式中：σxcr_e、σycr_e、τcr_e —— 分别为板格在单轴应力作用下的 x 轴、y 轴的弹性临界屈曲压应力和临

界屈曲剪应力，见本节 1.5.7.4。 

ReH —— 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3
eH

s

R
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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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  屈曲强度评估中，屈曲安全因子 λ应为板格临界屈曲应力与计算所得的实际压应力之比，

见表 1.5.7.6。σx、σy、τxy在计算时取绝对值计入。若 x 轴、y 轴的工作应力为拉应力时，该应力分量取

为零。 

λ计算值                               表 1.5.7.6 

板格长宽比 
应力状态 

1 2
l

s
≤ ≤  2 8

l

s
 ≤  

双向压缩 
1

1

(1 )
xcr

xk




 2
1

1

(1 )
xcr

xk




 

x 轴压缩＋剪切 2
2

1

1
xcr

x( k )




 

y 轴压缩＋剪切 2
3

1

1

ycr

y( k )




 

双向压缩＋剪切 2 2
1 2

1

1
xcr

x( k k )


 

 

其中： 1

/

/
y ycr

x xcr

k
 
 

 ， 2

/

/
xy cr

x xcr

k
 
 

 ， 3

/

/
xy cr

y ycr

k
 
 

  

注：①  σx1、σy1分别为板格边所受对应 x 轴、y 轴工作应力中的较大值，σx2、σy2为对应的较小值，计算时 σx、σy应按板

格边中面应力的平均值（取两个对边节点的平均值）计入；τxy 为平均剪应力。σx1、σx2、σy1、σy2、τxy 如本节表

1.5.7.4（1）所示； 

②  σxcr、σycr、τcr 分别为板格在单轴应力作用下的 x 轴、y 轴的弹塑性修正后的临界屈曲压应力和临界屈曲剪应力。 

 

第 6 节  结构防腐 

 

1.6.1  一般要求 

1.6.1.1  所有船舶均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防止船体构件的过分腐蚀。 

1.6.1.2  所有以船体外板为界的海水压载舱，应涂以环氧树脂或其他等效的防腐蚀涂料。除海水

压载舱之外的船体内部结构及船体外板的内侧，诸如双层底船的舭部污水沟、单底船实肋板以下处所、

隔离空舱等，也应根据舱室的用途提供相适应的涂层保护。 

1.6.1.3  散货船的货舱舱口围板及舱口盖的内外表面，以及在货舱中暴露在货物中的所有内表面

（包括所有骨材及其端肘板，但不包括内底板和舷侧肋骨下肘板趾端以下大约 300mm 至内底边线的底

边舱斜板）均应具有有效的保护涂层（环氧树脂或其他等效涂料）。在选择涂料时，船东应适当考虑将

来营运中预定的装货情况。 

1.6.1.4  结构表面在涂刷涂料之前，应按涂料制造厂的工艺要求进行表面处理，并达到相应的清

洁度要求。涂层的层数和总的干膜厚度应满足设计的要求。 

1.6.1.5  在两种不同金属连接处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防电化腐蚀。 
 

1.6.2  底漆或涂料 

1.6.2.1  如在建造期内使用车间底漆时，应在钢材表面处理后立即涂车间底漆。底漆的成分应不

影响以后的焊缝质量，也不致于在以后的焊接工作中产生重大的有害影响，并应与以后使用的结构防腐

蚀系统有关的油漆或涂料相适应。底漆应按 CCS 有关的规定进行认可。 
 

1.6.3  液舱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 

1.6.3.1  如在液舱内设置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系统，则应提交一份标明牺牲阳极位置及其固定细

节的图纸。 

1.6.3.2  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系统仅适用于水压载舱（包括油舱兼压载舱）而不适用于干货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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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油舱。 

1.6.3.3  液舱内装设阴极保护系统时，所有高于正常液位（ 少不小于舱顶以下 1.5m）的表面应

按本节 1.6.2 的要求涂刷涂料，液舱的其余部分应由牺牲阳极保护。上述涂料应与底漆和采用的阴极保

护系统相适应。 

1.6.3.4  为能检查牺牲阳极的块数、类型和分布情况，应提交包括下列内容的说明书： 

（1）阳极材料及其容量； 

（2）液舱结构的计算表面积； 

（3）阳极的大小、形状，包括横剖面积和总重量； 

（4）载运货物的类型； 

（5）用于压载的时间。 

1.6.3.5  在确定阴极保护要求时，应计及与这些受保护表面相邻接的无涂料表面（如液舱的附件）

的影响。 

1.6.3.6  铝阳极、镁阳极和锌阳极： 

（1）阳极的重量应取装配时的重量，包括衬垫和装置设施。 

（2）阳极的高度通常应从液舱底部量至阳极中心，如牺牲阳极位于或紧靠近于一个水平构件的上

表面（如舱壁水平桁），而该水平构件的宽度不小于 1.0m，且有不小于 75mm 向上的折边或面板时，则

阳极的高度也可以从该水平构件上表面量起； 

（3）锌和锌合金阳极的使用位置可不受限制。 

1.6.3.7  牺牲阳极的安装要求： 

（1）牺牲阳极应根据受保护表面的结构特征合理布置，同时应注意相邻构件和开口的影响； 

（2）牺牲阳极应装有钢芯，钢芯应使阳极耗蚀后仍能保持住阳极，且阳极应有足够的刚度，以避

免与其支座发生共振。 

（3）阳极与结构的连接应可靠。可采用下列的连接方法： 

①  钢芯以足够尺寸的连续焊与结构连接； 

②  钢芯用螺栓连接到用连续焊焊接于结构上的支座上，每个支座上至少应有 2 只带防松螺母

的螺栓； 

③  其他已认可的机械夹紧装置。 

（4）舱内牺牲阳极不应固定在船壳板上，牺牲阳极的两端点也不应固定在可能发生相对运动的分

开的构件上； 

（5）牺牲阳极应固定在扶强材上或与平面舱壁扶强材相对应的位置上。钢芯或支座与主要构件焊

接时，应避开肘板趾端及类似应力集中处。当钢芯或支座与不对称扶强材焊接时，应与其腹板连接，且

焊缝距腹板边缘的距离至少 25mm；当扶强材或桁材具有对称面板时，则钢芯或支座可连接到腹板或面

板的中心线上，但应避开自由边缘。建议阳极尽可能不装在高强度钢纵骨的面板上。 
 

1.6.4  船体外部保护 

1.6.4.1  舷侧外板，特别是轻、重载重水线之间的舷侧外板，以及露天甲板和舱口盖，均应提供

适当的防腐措施。 

1.6.4.2  如设有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时，应提交显示有关阳极布置、参比电极、线路图以及与

舵、螺旋桨的连接方法的图纸或资料。 

1.6.4.3  对电缆穿过船壳板的密封装置的布置，应使用其包围在一个小的隔离空间内，连接阳极

的电缆不应通过载运低闪点油的油舱。 

1.6.4.4  对于拟用水下检验代替坞内检验的船舶，船体水线以下部分应采用高效防腐蚀涂料，该

涂料的细则应提交备查。 
 

1.6.5  腐蚀余量 

1.6.5.1  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按本规范计算的船体构件尺寸均已包含本条规定的腐蚀余量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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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船体构件，包括板材和骨材的腐蚀余量 tc应按表 1.6.5.2 确定。 

1.6.5.3  对于压载舱的周界，腐蚀余量应不小于 2.5mm。 

腐蚀余量 tc                                表 1.6.5.2 

厚度 t（mm） 腐蚀余量 tc （mm） 

　≤10 1.5 

＞10 0.1t+0.5， 大 3.2 

 

1.6.5.4  对于干燥处所（但不包括散货船的装货处所），其腐蚀余量应为 0.5tc （tc见表 1.6.5.2），

但应不小于 1.0mm。 
 

第 7 节  结构布置 

 

1.7.1  一般规定 

1.7.1.1  本节规定了船体主要结构布置的原则要求。 

1.7.1.2  除本节规定外，还应符合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规定。 

1.7.1.3  本节中船长 LWL系指在 深分舱载重线两端的垂线间量得的长度。 
 

1.7.2  水密舱壁的布置 

1.7.2.1  所有船舶至少应设有以下水密舱壁： 

（1）一道防撞舱壁； 

（2）一道尾尖舱舱壁； 

（3）机器处所每端一道舱壁。 
 

1.7.3  防撞舱壁的布置 

1.7.3.1  船舶应设有通至干舷甲板的水密的防撞舱壁。此舱壁应位于距首垂线不小于船长LWL的5％。

除经同意外，不应大于船长 LWL的 8％。如船舶水线以下的任何部分自首垂线向前延伸，例如球鼻首，

则上述规定的距离应自下列各点之一来量计，取其较小值： 

（1）这类延伸部分的长度中点； 

（2）首垂线以前船长 LWL的 1.5％处； 

（3）首垂线以前 3m 处。 

1.7.3.2  防撞舱壁在 1.7.3.1 所指范围内可以具有台阶或凹入。舱壁上不允许开门、人孔、通风管

道或任何其他开口。 

1.7.3.3  当船舶首部设有长的上层建筑时，其防撞舱壁应风雨密延伸至干舷甲板的上一层甲板。

此延伸部分不必直接设于下面舱壁之上，但应位于上述 1.7.3.1 规定的限度内，并且形成台阶部分的甲

板应有效地作成风雨密。 

1.7.3.4  干舷甲板以上防撞舱壁延伸部分的开口数，应在适应船舶设计及正常作业情况下减至

少。所有这类开口应能够风雨密关闭。 
 

1.7.4  尾尖舱及机器处所的舱壁和尾管的布置 

1.7.4.1  必须设置将机器处所与前后载货处所隔开的舱壁，此舱壁应水密向上延伸至干舷甲板。 

1.7.4.2  尾管应封闭在具有适当容积的一个（或多个）水密处所内。也可允许采取其他措施，使

在尾管受损的情况下向船体内渗水的危险减少到 小程度。 
 

1.7.5  水密舱壁和内部甲板上的开口、围壁通道的布置和水密性 

1.7.5.1  水密舱壁上开口的数量，应在适应船舶设计和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减至 少。这些开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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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有保证该舱壁水密完整性的装置。 

1.7.5.2  水密通风管道及围壁通道应至少向上延伸到干舷甲板。 

 

1.7.6  舱壁甲板/干舷甲板以下外板上开口和舷墙上排水舷口 

1.7.6.1  外板上的开口数量应在适应船舶设计及船舶正常作业情况下减至 少。 

1.7.6.2  排水舷口应能迅速排出甲板积水和放尽积水，舷墙上的排水舷口面积应满足以下要求： 

（1）干舷甲板上每个阱内在船舶每侧的 小排水舷口面积（A）应按下式算得。在上层建筑甲板

上的每个阱的 小面积应为按下式算得面积的一半： 

如阱内舷墙长度 l 为 20 m 或以下： 

A = 0.7 + 0.035l         m2 

如 l 超过 20 m，A = 0.07l，m2。 
在任何情况下，所取之 l 值不必大于 0.7LL。 

如果舷墙平均高度大于 1.2m，则所需面积对每 0.1m 高度差，按每米阱长增加 0.004m2。如果舷墙

平均高度小于 0.9m，则所需面积对每 0.1m 高度差，按每米阱长减少 0.004m2。 

（2）对没有舷弧的船舶，则按（1）算得的面积应增加 50%。如果舷弧小于标准舷弧，此百分数

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 

（3）如干舷甲板露天部分的凸形甲板未在其长度一半范围内装设栏杆，或者如在分立的上层建筑

之间设有连续或大体连续的舱口侧围板，排水舷口的 小面积应按表 1.7.6.2 计算： 

表 1.7.6.2 

舱口或凸形甲板的宽度与船舶宽度比值 排水舷口面积与舷墙总面积比值 

40%或小于 40% 

75%或大于 75% 

20% 

10% 

介于中间宽度比值的排水舷口面积，应用线性内插法求得。 

 
（4）当船舶干舷甲板上的上层建筑或上层建筑甲板的任一端或两端都是开敞的而由开敞甲板上的

舷墙形成阱时，上层建筑内的开敞处所应有适当的排水设施； 

（5）排水舷口的下边缘应尽实际可能接近甲板。所需排水舷口面积的三分之二应分布在阱内 接

近舷弧 低点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所需排水舷口面积的三分之一应沿剩下的阱长平均分布。在舷弧为零

或舷弧很小的露天干舷甲板或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排水舷口面积应沿阱长平均分布； 

（6）舷墙上所有排水舷口，应用间距约为 230 mm 的栏杆或铁条保护。如排水舷口设有盖板，则

应有足够空隙以防堵塞。铰链的销子或轴承应用耐腐材料制成。盖板不应装设锁紧装置。 

 

1.7.7  其他开口及其关闭装置 

1.7.7.1  封闭上层建筑端壁上的出入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装设钢质或其他相当材料的门，永久地和牢固地装在端壁上，并应有加强筋加强，使整个

结构与完整的端壁具有同等的强度，并在关闭时保持风雨密； 

（2）除非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批准，否则门均应向外开启并设有防止海水冲击的保护； 

（3）出入口的门槛高度应高出甲板至少 380mm。 

1.7.7.2  货舱口及其他舱口、干舷甲板和上层建筑甲板的各种开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1）舱口围板在甲板上的 小高度应： 

①  在位置 1 时，为 600mm；和 

②  在位置 2 时，为 450mm。 

（2）除本条（1）规定外，处于位置 1 和位置 2 的货舱口和其他舱口的结构及其保持风雨密的方法，

还应满足载重线的有关要求。 

（3）干舷甲板和上层建筑甲板的开口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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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位置 1”或“位置 2”或在非封闭上层建筑内的人孔或平的小舱口，应用能达到水密

的坚固罩盖关闭。除使用间隔紧密的螺栓紧固以外，罩盖应永久地附装于开口处； 

②  在干舷甲板上，除货舱口及其他舱口、机舱口、人孔与平的小舱口以外的开口，应由封

闭的上层建筑或强度相当和风雨密的甲板室、升降口来保护。在露天的上层建筑甲板或

在干舷甲板上的甲板室顶部，通往干舷甲板以下的处所或封闭的上层建筑以内的处所的

任何开口，应用坚固的甲板室或升降口作保护。在上述甲板室或升降口的通道，应装设

满足本节 1.7.7.1 要求的门； 

③  在“位置 1”，升降口通道的门槛在甲板以上的高度至少应为 600mm，在“位置 2”则至少

应为 380mm。 

1.7.7.3  机舱开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1）机舱开口应有钢质舱棚有效地围闭，其出入口应设有风雨密门，门槛高度应至少高出甲板

600mm（位置 1）/ 380mm（位置 2）。舱棚的其他开口应设有永久附装其上的罩盖； 

（2）核定干舷小于基本干舷的船舶，如机舱棚没有其他结构保护，则应装设双道门，且内门门槛

高度应为 230mm，外门门槛高度应为 600mm； 

（3）机舱通风筒如围板高度满足本节 1.7.7.4 的要求，可不必装设风雨密关闭装置。对须向应急发

电机舱连续供风的通风筒，如稳性计算中计入其浮力或视其保护通向下层的开口，则应装设满足本节

1.7.7.4（6）要求高度的围板，而不必装设风雨密关闭装置； 

（4）如机舱和应急发电机舱通风筒围板小于本节 1.7.7.4（6）要求的高度，则应装设风雨密关闭装

置； 

（5）机炉舱顶棚开口应装设钢质的或其他相当材料的风雨密罩盖，并永久附设其上。 

1.7.7.4  通风筒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在位置 1 或位置 2，通往干舷甲板或封闭上层建筑甲板以下的处所的通风筒，应设有钢质或其他

相当材料的围板，其结构应坚固并与甲板牢固地连接。如通风筒围板的高度大于 900mm 时，则应有专门的

支撑； 

（2）通过非封闭的上层建筑的通风筒，应在干舷甲板上设有坚固的钢质或其他相当材料的围板； 

（3）在位置 1 的通风筒，甲板以上的围板高度应不小于 900mm； 

（4）在位置 2，甲板以上的围板高度应不小于 760mm； 

（5）通风筒围板的厚度应按表 1.7.7.4 选取，但不必超过甲板厚度； 

通风筒围板厚度                              表 1.7.7.4 

通风筒内径（mm） 围板厚度（mm） 

≤200 7.5 

250 8.0 

300 8.5 

350 9.0 

400 9.5 

≥450 10.0 

 
（6）在位置 1 的通风筒，其围板高出甲板以上 4.5m，和在位置 2 的通风筒，其围板高出甲板以上

2.3m，均不必装设封闭装置； 

（7）除本条（6）规定外，通风筒的开口应装设有效的风雨密关闭装置。当载重线船长 LL 不超过

100m 时，关闭装置应永久安装在通风筒围板上；当载重线船长 LL大于 100m 时，关闭装置可贮放在所

安装的通风筒附近。 

1.7.7.5  空气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空气管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还应符合第 7 章的有关规定； 

（2）压载水舱和其他舱柜的空气管，自甲板至水可能从管口进入下面的那一点的高度，在干舷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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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应不小于 760mm，在上层建筑甲板上应不小于 450mm。如上述高度可能妨碍船上工作，可同意用

一个较小的高度，但应经认可该关闭装置和其他周围环境表明可以用这一较小的高度。空气管露出甲板

部分，其结构应坚固； 

（3）露天甲板上的空气管，其壁厚应至少为： 

管子外径 80mm 及以下           6.0mm 

管子外径 165mm 及以上          8.5mm 

中间值可用内插法决定。 

（4）空气管应装设自动关闭装置； 

（5）因载运甲板货而不能到达的空气管，应装有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2 章附

录 4 相关要求的自动关闭装置。 

 

1.7.8  双层底的布置 

1.7.8.1  5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应设置双层底，且在适应船舶设计及船舶正常作业的情况下，该双

层底应尽实际可能自防撞舱壁延伸至尾尖舱舱壁。若确因布置困难未设置双层底或双层底的设置不能满

足相关要求的任何部分，应能满足《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所规定的破损。 

1.7.8.2  如设有双层底，其内底板应延伸至船舷两侧，以保护船底至舭部弯曲部位。 

1.7.8.3  双层底内与货舱排水装置相连的小阱，不应向下延伸超过所需的深度。 

1.7.8.4  专供装载液体的水密舱，如当该舱的底部破损时不致有损于船舶的稳性安全，可不设双

层底。 
 

1.7.9  隔离空舱的布置 

1.7.9.1  隔离空舱系指空的处所，其设置是为了使隔离空舱每一侧的舱室没有共同的界面；隔离

空舱可以垂直或水平设置。隔离空舱应适当通风，并应有足够大的尺寸，以便可以进入检查、维护和安

全撤离。 

1.7.9.2  燃油舱或润滑油舱与淡水（饮用水、推进装置和锅炉用水）舱之间应设置隔离空舱。 

对双层底的内底板在舷侧升高的船舶，仅要求在双层底燃油舱和直接布置在燃油装满至内底板的这

些燃油舱上面的液舱之间设置隔离空舱。但燃油舱与液舱的相对位置为角对角的情况，液舱不认为是相

邻的。 

1.7.9.3  隔离空舱的设置还应符合第 7 章的有关规定。 
 

1.7.10  首部干舷甲板及防撞舱壁前舱室的布置 

1.7.10.1  首部干舷甲板及封闭上层建筑（如设有）的布置应满足载重线对 小船首高度的要求。 

1.7.10.2  位于防撞舱壁以前的首尖舱和其他舱室不可用来载运燃油及其他易燃品。 

1.7.10.3  锚链管和锚链柜应水密延伸至干舷甲板，且若在干舷甲板以下部分之上设有出入口，则

应用坚固的盖关闭并用间距紧密的螺栓紧固。若设有上层建筑，则锚链管和锚链柜至少应自干舷甲板风

雨密延伸至露天甲板，且若在该延伸部分之上设有出入口，则应保持风雨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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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船体结构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  船长大于 65m 的船舶，船底和强力甲板开口线外一般采用纵骨架式。 

2.1.1.2  特殊尺度的船舶和采用新颖结构型式的船舶，其结构要求应另行考虑，并应经 CCS 同意。 
 

2.1.2  图纸资料 

2.1.2.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对特殊结构和布置，如认为必要，可要求增加送审图纸资

料的范围： 

（1）总布置图； 

（2）主要横剖面图； 

（3）基本结构图，包括纵剖面、各层甲板、内底结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结构图； 

（4）首柱结构图； 

（5）尾柱结构图； 

（6）外板展开图； 

（7）油密和水密舱壁图； 

（8）主机基座和推力轴承座结构图； 

（9）尾轴架结构图； 

（10）货舱口围板结构图； 

（11）货舱舱口盖结构图； 

（12）锚设备布置图，包括舾装数计算； 

（13）舵、舵杆和舵柄； 

（14）桅、起重柱、起重机基座及其支撑结构图； 

（15）总纵强度计算书（适用时）； 

（16）焊接方式和规格； 

（17）估算及完工装载手册。 

2.1.2.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备查： 

（1）型线图或型值表； 

（2）肋骨型线图； 

（3）舱容图； 

（4）船体及设备说明书。 
 

第 2 节  总纵强度 

 

2.2.1  一般要求 

2.2.1.1  对于船长大于等于 65m 的船舶应按本节要求校核其总纵强度。对于船长小于 65m 的非常

规船型或特殊装载的船舶，也可按本节要求校核其总纵强度。 

2.2.1.2  本节适用于满足下列条件的船舶： 

L/B ≥4.5 

B/D ≤3.0 

Cb≥0.6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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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 2.2.2.3

公式计算：

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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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2（1） 

 

 

图 2.2.3.2（2） 

 

2.2.4  船体梁剖面特性计算 

2.2.4.1  将船体梁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除以中和轴到强力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可

得出甲板处的船体梁剖面模数 Wd；除以从中和轴到平板龙骨上表面的垂直距离，可得出船底处的船体

梁剖面模数 Wb。 

2.2.4.2  强力甲板及其以下所有在 0.4L 区域内连续的纵向构件的剖面积，均可计入船体梁剖面模

数。强力甲板以上可计入舷顶列板伸出强力甲板的部分和连续的舷边角钢的剖面积。强力甲板以上连续

纵向舱口围板，当由纵舱壁或高腹板桁材作有效支持时，也可将其剖面积计入船体梁剖面模数。 

2.2.4.3  在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所用的计算点到中和轴之间的垂直力臂 Zt 应按下式计算，Zt 的

计算值应大于中和轴到强力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 

Zt =Zc
1

0.9 0.2
y

B

 
 

 
    m 

式中：Zc ——中和轴至连续强力构件顶点的垂直距离，m； 

y ——连续强力构件的顶点与船体中心线之间的水平距离，m； 

B1 ——计算剖面处的船宽，m。 

在计算中，Zc和 y 均应量到能给出 Zt 大值的位置。 

2.2.4.4  如甲板开口长度（首尾方向）超过 2.5m，或者宽度超过 1.2m 或 0.04B（取其较小者），在

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应扣除其剖面积。 

2.2.4.5  比本节 2.2.4.4 规定小的甲板小开口（包括人孔、减轻孔、焊缝处的单个扇形孔等），如其

宽度或阴影区宽度（见图 2.2.4.5）在一个横剖面上的总和 bc 满足下式要求或在甲板及船底处降低的剖

面模数不超过 3%，则在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不必扣除其剖面积： 

bc≤0.06（B1-Σb） 

式中：B1 ——计算剖面处的船宽，m； 

Σb ——计算剖面处按本节 2.2.4.4 规定应扣除的开口宽度的总和，m。 

2.2.4.6  若纵骨或纵桁的开孔（如减轻孔、流水孔、焊缝处的单个扇形孔）高度不超过腹板高度

的 25%（但对扇形孔深度 大不超过 75mm）时，则在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不必扣除其面积。 



 

 

2.2.5

2.2.5

式中：

其中：

计入船

考虑到船舶

域的两端逐

有效的防腐

能超过 5％

2.2.5

式中：

2.2.5

（1）

—

—

—

5  船体梁弯

5.1  船体梁在

：L——船长

B——船宽

bC ——方形

K——材料

0C ——系数

d ——吃水

船中 小剖面

舶种类、船型

逐渐减小。若

腐蚀系统，则

％。 

5.2  船中剖面

：L——船长

B——船宽

bC ——方形

0C ——系数

5.3  船中 0.4

作为 低要求

——机舱前端

—— 前货舱

——任何船体

在

曲强度 

在甲板处和龙

W

长，m； 

宽，m； 

形系数； 

料系数； 

数， 0 1.3C 

水，m。 

面模数 W0 的

型和装载条件

若船舶甲板或

则允许这些边

面对水平中和

长，m； 

宽，m； 

形系数； 

数，见本节 2

4L 区域外的

求，应对下述

端处； 

舱的前端处；

体横剖面有重

在 y-y 剖面处小

龙骨处的船中

2
0 0W C L B

355 0.4d 

的纵向连续构

件，且不降低

或底部区域有

边界的尺寸有

和轴的惯性矩

3

2.2.5.1。 

船体梁弯曲强

述部位的船体

 

重大改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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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开孔宽度之和

图 2.2.4.5

中 小剖面模

0.7bC K

0.03 0.00L

构件尺寸应在

低船舶的装载

有部分纵向强

有一些折减，但

矩 I 应不小于

0.7  

强度应满足本

体梁弯曲强度

 

和为 bc = b1+b2+

 

模数 W0应不小

        cm

2
095L  

船中 0.4L 区

载适应性，纵

强力材料作为

但任何情况下

于按下式计算

      cm4

本节 2.2.5.4 的

度进行校核：

特定航线江

 
+b3 

小于按下式计

m3 

区域内保持不

纵向连续构件

压载水舱的边

下 小船体梁

算所得之值： 

的要求，且还

 

江海直达船舶建

计算所得之值

不变。但在特

件尺寸可向船

边界，且这些

梁剖面模数的

 

还应满足下列

建造规范 2018

值： 

特殊情况下，

中 0.4L 区

些液舱具有

的折减都不

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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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骨架形式变化处； 

（2）应校核参与总纵强度并承受压缩和剪切应力构件的屈曲强度，特别在骨架形式变化区域或船

体横剖面重大改变发生区域； 

（3）应在整个船长范围内保持结构的连续性。当结构布置发生重大改变时，应设置足够的过渡结

构； 

（4）对于具有甲板大开口的船舶，如集装箱船，应校核在或接近首尾四分之一船长位置处的剖面。

对于在上层建筑、甲板室或机舱后具有货舱的船舶，应对 后货舱的尾端，和甲板室或机舱的尾端处的

剖面进行强度校核。 

2.2.5.4  设计者应提供船体梁沿船长各剖面的许用中拱静水弯矩 sM （+）和许用中垂静水弯矩 sM

（-），且应满足以下条件： 

（1）船体梁许用中拱和中垂静水弯矩 sM ，应包络住装载手册中给出的任一航行工况下所计算的

严重的中拱和中垂设计静水弯矩，见本节 2.2.2； 

（2）船体梁许用中拱和中垂静水弯矩 sM 应不大于按下列公式计算所得之值： 

 max
sM  = M - W

M （+）        kN·m 

 min
sM  = - M - W

M （-）       kN·m 

式中： W
M ——波浪弯矩，见本节 2.2.3.1； 

M  ——许用合成弯矩，kN·m，按下列两式计算，取较小者； 

M = FdWd［σ］×10-3           kN·m 

M = FbWb［σ］×10-3           kN·m 

其中：Fd、Fb——根据本章 2.2.5.6(1)确定； 

Wd——甲板处的剖面模数，cm3； 

Wb——龙骨处的剖面模数，cm3； 

船体梁的许用弯曲应力［σ］按下述要求确定： 

［σ］=175/K   N/mm2，船中 0.4L 区域 

［σ］=125/K   N/mm2，船端 0.1L 区域 

其余区域用线性内插法求得，其中 K 为材料系数。 

2.2.5.5  计算点处的总纵弯曲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σ =
s W

c

M +M

W
×103             N/mm2 

式中： sM  ——许用静水弯矩，kN·m，见本节 2.2.5.4； 

MW ——波浪弯矩，kN·m，按本节 2.2.3.1 计算； 

Wc ——计算点处的船体梁剖面模数，cm3。 

2.2.5.6  局部构件尺寸的折减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甲板处和龙骨处的 大总纵弯曲应力小于许用弯曲应力［σ］时，可取适宜的折减系数 Fd

和 Fb，以减小局部构件的尺寸，但应符合以下条件： 

 
d

d

σ
F

σ
≥  



 

式中：σd 

σb 

［σ］

对于外

（2）

2.2.5

当强力

钢时，从平

如图 2.2.5

 
2.2.5

所要求的低

 
2.2.5

口的加强构

 

2.2.6

2.2.6

（1）

 ——甲板处

——龙骨处

——弯曲许

外板和甲板，

对船长小于

5.7  当船体为

力甲板结构采

平板龙骨向上

5.7 所示。其

5.8  当船中部

低碳钢板厚与

5.9  当强力

构件等）通常

6  船体梁剪切

6.1  设计静水

在各种装载

处的总纵弯曲应

处的总纵弯曲应

许用应力，N/

，折减系数 F

65m 的船舶

为部分采用高

采用高强度钢

上 y2（1- ）的

中 K 为材料

部区域采用高

与船中部高强

甲板结构采用

常也应采用相

切强度 

水切力 

情况下，沿船

应力，N/mm

应力，N/mm

/mm2，见本节

Fd 和 Fb应不

舶，Fd 和 Fb 均

高强度钢时，

钢时，从该甲

的区域。y1 和

系数。 

高强度钢而端

强度钢板厚相

用高强度钢时

相应的高强度

船体梁各横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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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σ
F

σ
≥

m2； 

m2； 

节 2.2.5.4（2

不小于 0.7；对

均取为 1。 

高强度钢的

甲板边线向下

y2 分别为中

图  2.2.5.7

端部采用低碳

相同处为止（

图  2.2.5.8

时，与强力甲

度钢。 

剖面处的设计

( ) (ssF F ≤

2）。 

对于骨材，折

的垂向范围应

下 y1（1- ）

和轴至甲板边

 

碳钢时，使用

（见图 2.2.5.8

 

甲板焊接的纵

计静水切力应

)  

特定航线江

折减系数 Fd 和

应不小于： 

）的区域；当

边线和平板龙

 

用高强度钢板

8）。 

 

纵向连续构件

应满足下述条

江海直达船舶建

和 Fb 应不小

当船底结构采

龙骨的垂直距

板的区域应延

件（舱口围板

条件： 

建造规范 2018

于 0.8。 

采用高强度

距离（m），

延伸至端部

板、甲板开



 

式中：Fs 

sF  

（2）

2.2.6.1 所示

式中：FsA

式中：B0 —

B —

lH —

2.2.6.

件： 

（1）

正、负设计

（2）

式中： w
F

I 

S 

——计算工

——许用静

如货舱间隔

示。切力修正

A、FsB、FsC—

F—

——计算舱段

——船宽，m

——舱长，m

.2  设计者应

船体梁许用正

计静水切力，

船体梁许用

w ——波浪切

——计算横

——计算横

工况下的设计

静水切力，kN

隔装载或严重

正值 Nk和 Nm

——分别是横

——静水切力

段内双层底平

m； 

m。 

应提供船体梁

正、负静水切

，见本节 2.2

正、负静水切

sF 

 sF 

切力，kN；按

横剖面对水平

横剖面上，水平

| F

计静水切力，k

N，按本节 2

重不均匀装载

m分别按下列

Nk = F|FsA

Nm = F|FsA

横舱壁 A、B

力修正系数，

F

平坦部分平均

梁沿船长各剖

切力 sF ，应

2.2。 

切力 sF 应不

max
=［τ］

∑

min
= -［τ］

按本节 2.2.3.

中和轴的惯性

平中和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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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ssF F ≤

kN； 

.2.6.2 计算。

载，应对横舱

列各式计算：

A-FsB|     

A-FsC|     

和 C 处用船

按下式计算

0

2.2( H

B
F

B l




均宽度，m；

图 2.2.6.1

剖面的许用静

包络住装载手

不大于按下列

∑
×10-2  - F

∑
×10-2 - F

.2 计算； 

性矩，cm4；

上有效纵向构

) |  

 

舱壁处的静水

 

      kN

      kN

船体梁计算所

算： 

)H

 

 

 

静水切力 sF （

手册中给出的

公式计算所得

w
F （+）   

w
F （-）   

 

构件对水平中

特定航线江

切力 Fs 进行

所得切力，kN

（+）和 sF （

的任一航行工

得之值： 

  kN 

   kN 

中和轴的静矩

江海直达船舶建

行修正。切力

N； 

 

（-），且应满

工况下 严重

矩，cm3； 

建造规范 2018

力修正如图

满足以下条

重的船体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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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用剪切应力［τ］=110/K，N/mm2，其中 K 为材料系数； 

t ——计算剖面中和轴处舷侧外板和纵舱壁厚度之和，mm 。 

2.2.6.3  剖面中和轴处舷侧外板和纵舱壁（如设有）的剪切应力 按下式计算： 

210



t

S

I

FF ws
          N/mm2 

式中： sF 、 w
F 、S、I 及 t  ——见本节 2.2.6.2； 

 

2.2.7  屈曲强度 

2.2.7.1  船长大于或等于 90m 的船舶，受船体梁弯曲和剪切应力的板格及纵向构件，应按下述规

定作屈曲强度校核。 

2.2.7.2  板格和纵骨的工作压应力 σ按本节 2.2.5.5 计算（但取值应不小于 30/K，N/mm2，K 为材

料系数），并应满足下式要求： 

1
c 


≤  

式中：β=1，对板和对加强材的腹板（局部屈曲）； 

  β=1.1，对加强筋； 

σc ——临界屈曲应力，按本节 2.2.7.6 计算。 

2.2.7.3  板格的工作剪切应力 τ按本节 2.2.6.3 计算，并应满足下式要求： 

τ ≤τc　 

式中：τc ——临界屈曲剪切应力，按本节 2.2.7.7 计算。 

2.2.7.4  板的理想弹性屈曲应力按下列各式计算：  

（1）受压板格的理想弹性屈曲应力 σE应按下式计算： 

2

0.9
1000

b
E c

t
σ K E

s
   
 

           N/mm2 

式中：E ——材料弹性模量，N/mm2； 

s ——板格的短边长度，m； 

tb ——减去表 2.2.7.4 给定值后的板的净厚度，mm； 

Kc ——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8 .4

1.1cK
ψ




，对于具有与压应力平行的纵向加强筋的板； 

22
2 .1

1
1 .1c

S
K C

l ψ

         
，对于具有与压应力垂直的横向加强筋的板。 

其中：l——板格的长边长度，m； 

C=1.3，由肋板或高腹板梁扶强的板格； 

C=1.21，加强筋是角钢或 T 型材； 

C=1.10，加强筋是球扁钢； 

C=1.05，加强筋是扁钢； 

ψ——为 小与 大压应力之比值，0≤ψ≤1，（见图 2.2.7.4）。 



 

 
（2）

式中：Kt =

E、

散装干货舱

一面在压载

一面在压载

两面均在压

两面均在压

注：表中 t 为

 
2.2.7

（1）横

式中：Ia —

A —

l —

（2）

式中：
B

K

n 

It 

  受剪切板

= 5.34+4
s

l
 

 

tb、s 和 l 见

舱； 
载舱内的垂直表

载舱内的水平表

压载舱内的垂直

压载舱内的水平

为设计的板厚值

7.5  纵骨的理

横截面无转动

——纵骨惯性

——纵骨横截

——纵骨跨距

扭转屈曲模

4

4B
W

Cl

π EI
 

——半波数

——剖面的

It =
3

wh t

板格的理想弹

τ

2



； 

见本条（1）。

结   

表面及倾斜表面

表面及倾斜表面

直表面及倾斜表

平表面及倾斜表

值，mm。 

理想弹性屈曲

动的柱屈曲模

性矩，cm4；

截面面积，c

距，m。 

模式，纵骨的

σE =
2

2
p

EI

I l




610 ； 

数，由表 2.2.7

的圣维南惯性
3

410
3

wt  ，对

弹性屈曲剪切应

0.9E tτ K E
 


 

标

 构 

面（与水平线夹

面（与水平线夹

表面（与水平线

表面（与水平线

曲应力按下列

模式（垂直于

σE = 0.001E

包括带板，

m2，包括带

理想弹性屈

2
410

WI K
n

n
 


7.5 给出；

性矩（不包括

对扁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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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4

应力 τE按下

2

1000
bt

s
 


 

  

标准减薄厚度

夹角＞25°） 

夹角≤25°）；

线夹角＞25°）

线夹角≤25°）

列各式计算：

于板的平面）

E 2
aI

Al
    

且按本节表

板，且按本节

曲应力 σE按

2
0.385BK

E
n

 


带板），cm4

 

式计算： 

      N/mm

度          

 

，纵骨的理想

   N/mm2

2.2.7.4 减薄

节表 2.2.7.4

按下式计算：

t

p

I
E

I
     

，应按下列各

特定航线江

 

m2 

          

标准减薄厚度

（mm） 

0.05t 

0.10t 

0.15t 

想弹性屈曲应

后的厚度计算

减薄后的厚度

 

   N/mm2 

各式计算： 

江海直达船舶建

          

度 小

应力 σE 应按

算； 

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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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7.4

大极限值

（mm） 

0.5～1 

2～3 

2～4 

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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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
3 3 41

1 0.63 10
3

f

w w f f
f

t
h t b t

b


  
    

    
，对有折边剖面； 

Ip ——扶强材与板连接处的剖面极惯性矩，cm4： 

Ip =
3

410
3

w wh t  ，对扁钢； 

Ip =
3

2 410
3
w w

f f

h t
h b t  

  
 

，对有折边剖面； 

Iw ——扶强材与板连接处的剖面扇形惯性矩，cm6： 

Iw =
3 3

610
36
w wh t  ，对扁钢； 

Iw =
3 2

610
12

f w wt b h  ，对 T 形剖面； 

Iw =
 

 
3 2

2 2 6
2

2 4 3 10
12

f w
f f f w w w f w

f w

b h
t b b h h t b h

b h

     
，对角钢和球扁钢； 

l ——纵骨跨距，m； 

E ——材料弹性模量，N/mm2。 

其中： hw——腹板高度，mm； 

tw ——按本节表 2.2.7.4 减薄后的腹板厚度，mm； 

bf ——面板宽度，mm； 

tf ——按本节表 2.2.7.4 减薄后的面板厚度，mm，对球扁钢，可用球的平均厚度； 

C ——由支持板格产生的弹簧刚度，按下式计算： 

3

3

3

3

10
1.33

3 1
1000

p p

p w p

w

K Et
C

K h t
s

st

 
 
 
 
 

 

s ——纵骨的间距，m； 

tp ——板格厚度，mm，按本节表 2.2.7.4 减薄后的厚度计算； 

Kp = 1-ηp 取正值，对于折边剖面，Kp 取不小于 0.1； 

p
E




 ； 

σ ——工作压应力，按本节 2.2.5.5 计算，但取值应不小于 30/K，N/mm2， 其中 K 为材料系数； 

E  ——按本节 2.2.7.4 计算所得的支持板的理想弹性屈曲应力。 

半波数 n 值                               表 2.2.7.5 

 0＜Kb≤4 4＜KB≤36 36＜KB≤144 （n-1）2n2＜KB≤n2（n+1）2 

n 1 2 3 N 

 
（3）纵骨腹板和面板的屈曲： 

 ①  对纵骨的腹板，理想弹性屈曲应力 σE应按下式计算：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43 

2

3.8 w
E

w

t
E

h


 
  

 
             N/mm2 

式中：tw、hw、E 见本条（2）。 

 ②  对于角钢和 T 形截面的纵骨，面板的屈曲可按下式要求校核： 

15f

f

b

t
≤  

式中：bf ——对角钢为面板的宽度，对 T 形截面为面板的半宽，mm； 

 tf ——面板厚度，mm。 

2.2.7.6  受压时的临界屈曲应力 σc按下列各式计算： 

σc = σE 当
2
eH

E

R
 ≤  

σc = eHR 1
4

eH

E

R


 
 

 
 当 σE＞

2
eHR

 

式中：ReH——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σE ——按本节 2.2.7.4（1）和 2.2.7.5 计算的理想弹性屈曲应力，N/mm2。 

2.2.7.7  受剪时的临界屈曲剪切应力 τc按下列各式计算： 

τc = τE， 当
2
s

E


 ≤  

1
4

s
c s

E


 


 

  
 

， 当 τE＞
2
s  

式中：
3

eH
s

R
  ； 

ReH——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τE ——按本节 2.2.7.4（2）计算的理想弹性屈曲剪切应力，N/mm2。 
 

2.2.8  装载手册和装载仪 

2.2.8.1  船舶竣工后，设计部门应及时编制该船的装载手册，并提交审批。装载手册的编制格式

可参照 CCS《装载手册编制指南》。 

2.2.8.2  船舶的装载应符合装载手册的规定，以避免在船体结构中产生不允许有的应力。 

2.2.8.3  装载手册应包括以下内容： 

（1）船舶设计所依据的装载工况，包括沿船长的许用静水弯矩和许用静水切力曲线； 

（2）各种装载情况下的静水弯矩和静水切力的计算值，必要时还应考虑对扭转载荷和横向载荷的限制； 

（3）结构（如舱口盖、甲板和双层底等）所允许的局部载荷。 

2.2.8.4  船舶港口作业状态下的静水弯矩许用值和静水剪力许用值可以适当增加，增加值可取为

按本节 2.2.3.1 所规定的波浪弯矩值的 50%和 2.2.3.2 所规定的波浪剪力值的 50%。 

2.2.8.5  装载手册的批准条件： 

（1）装载手册的批准应以船舶的完工数据为依据，手册应包括批准船体结构尺寸所依据的设计装

载和压载工况； 

（2）如船舶的改建导致船舶主要数据的改变，则要签发一份新的经批准的装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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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装载手册应采用中文编制。 

2.2.8.6  如配备装载仪，装载仪应符合 CCS《国内航行海船建造规范》的有关规定。 
 

第 3 节  扭转强度 

 

2.3.1  一般要求 

2.3.1.1  当强力甲板上的开口符合第 1 章 1.2.4.7 大开口的条件时，其总纵强度除应满足本章第 2

节的要求外，还应按本节的要求校核船体的扭转强度。 

2.3.1.2  在货舱区域内，至少应计算下列7个横剖面处的应力： 

（1）机舱前端； 

（2） 开口长度的前端，开口长度即为自机舱前的货舱舱口的后端至 前一个货舱舱口前端的距

离； 

（3）在开口长度内应有 5 个剖面，其中，至少应有 3 个剖面位于船中 0.4L 范围内。在设置剖面

时，应尽可能将剖面设置在纵向结构突变处。 

2.3.1.3  在货舱区域内，还应计算除本节 2.3.1.2 要求外的其他任何纵向结构突变处的横剖面上

的应力。 
 

2.3.2  水平弯矩 

2.3.2.1  在船中剖面处的水平波浪弯矩 MH应按下式计算： 

MH = 0.064MCL2B            kN·m 

式中：L——船长，m； 

B——船宽，m； 

M——弯矩分布系数，见本章2.2.3.1； 

C——系数，见本章 2.2.3.1。 
 

2.3.3  扭矩 

2.3.3.1  沿船长任一剖面处的水动力扭矩  xTM 应按下式计算： 

 T xM = 0.106LB2.3 （1.75+1.5
D
sZ
）

2
(1 cos )

2

x
L



           kN·m 

式中：L——船长，m； 

B ——船宽，m； 

D——型深，m； 

Zs——剪切中心至船底基线的距离，m，当剪切中心在船底基线下方时取正值，否则取负值。 

x——从任一剖面至尾垂线的距离，m。 

2.3.3.2  装载集装箱的船舶应计及货物装载不均匀所引起的货物扭矩，在船中剖面处的货物扭矩

MTC，按下式计算： 

MTC = 15.7BnBnt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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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船宽，m； 

nB——在船中部货舱内沿船宽方向的集装箱行数； 

nt——在船中部货舱内的集装箱层数，不包括甲板上和舱口盖上的集装箱。 

在船长两端处的 MTC为零，沿船长的 MTC为由船中向两端按直线分布。 
 

2.3.4  应力计算及衡准 

2.3.4.1  船舶处于斜浪状态时的合成应力应为下列应力之和： 

（1）垂向弯曲合成应力 σc应按下式计算： 

σc =
0.6s WM M

W


×103              N/mm2 

式中： sM ——许用静水弯矩，kN·m，见本章 2.2.5.4； 

W——甲板处或船底处的垂向剖面模数，cm3； 

MW——垂向波浪弯矩，kN·m，见本章 2.2.3.1。 

（2）水平弯曲应力 σH应按下式计算： 

Hσ = H

H

yM

I
×105                      N/mm2 

式中：MH——水平波浪弯矩，kN·m，见本节 2.3.2.1； 

y——计算点距横剖面中心线的水平距离，m； 

IH——水平惯性矩，cm4。 

（3）由水动力扭矩 MT及货物扭矩 MTC所产生的翘曲正应力。 

在强力甲板处和船底处的许用合成应力均为 175/K，N/mm2，其中 K 为材料系数。 
 

第 4 节  外板 

 
2.4.1  船底板 

2.4.1.1  船底板是指由平板龙骨至舭列板之间的外板。 

2.4.1.2  船底为横骨架式时，船中部 0.4L 区域内的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

值： 

1t =0.065sE-1（L+170）          mm 

2 6.4 bt s dF K
                 mm 

式中： L——船长，m； 

s——肋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E=1+ 2

2

S

s
，其中，S 为船底桁材或龙骨间距，m； 

d ——吃水，m； 

Fb ——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材料系数。 

2.4.1.3  船底为纵骨架式时，船中 0.4L 区域内的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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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 =0.039s（L+230）          mm 

2 5.3 bt s dF K                 mm 

式中：L——船长，m； 

s——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d——吃水，m； 

Fb ——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材料系数。 

2.4.1.4  离船端 0.075L 区域内的船底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0.03L+5.5）
0.7

sK           mm 

式中：L——船长，m； 

s——肋骨或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0.7； 

K——材料系数。 

2.4.1.5  船底板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0.03L+5.5） K          mm 

式中：L——船长，m； 

K——材料系数。 

船中部 0.4L 区域以外的船底板厚度，应能逐渐向端部船底板厚度过渡。 

2.4.1.6  首部船底板的厚度还应符合本章第 15 节中的有关规定。 
 

2.4.2  平板龙骨 

2.4.2.1 平板龙骨的宽度 b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b = 900+3.5L            mm 

式中：L——船长，m。 

平板龙骨的宽度不必大于 1800mm。平板龙骨的宽度应在整个船长内保持不变。 

2.4.2.2  平板龙骨的厚度应不小于根据其结构形式按本节 2.4.1 计算所得的船底板厚度加 2mm，且

应不小于相邻船底板的厚度。 
 

2.4.3  舭列板 

2.4.3.1  舭列板厚度，当舭列板处为横骨架式时，应不小于按本节 2.4.1.2 计算所得；当舭列板处

为纵骨架式时，应不小于按本节 2.4.1.3 计算所得。 

2.4.3.2  当船底和舷侧均为纵骨架式，而舭部不设纵骨，横向强力构件或相当舭肘板的设置满足

本章 2.6.15.5 的要求时，舭列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165

brF

K
（r 为舭部半径，mm，Fb 为船底折减系数，K 为

材料系数），且应不小于相邻船底板的厚度。 
 

2.4.4  舷侧外板 

2.4.4.1  舷侧外板系指从舭列板至舷顶列板之间的外板。 

2.4.4.2  舷侧为横骨架式时，船中部 0.4L 区域内舷侧外板厚度 t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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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距基线
3

4
D 以上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1t =0.066sE-1（L+110） dF

K
            mm 

t 4.1 √                mm 

式中：L——船长，m； 

s——肋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E = 1+
2

2

s

S
 ，其中，S 为舷侧纵桁间距，m； 

d ——吃水，m； 

Fd——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材料系数。 

（2）以距基线 0.5D 为中点的
1

2
D 范围内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1t =0.054s（L+110） mF

K
               mm 

t 4.8 √              mm 

式中：L——船长，m； 

s——肋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d ——吃水，m； 

Fm——折减系数，取 Fd和 Fb 中的较大者，见本章 2.2.5.6； 

K——材料系数。 

（3）距基线
1

4
D 以下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1t =0.065sE-1（L+110） bF

K
             mm 

t 5.9              mm 

式中：L——船长，m； 

s——肋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E = 1+
2

2

s

S
 ，其中，S 为舷侧纵桁间距，m； 

d ——吃水，m； 

Fb——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材料系数。 

2.4.4.3  舷侧为纵骨架式时，船中部 0.4L 区域内舷侧外板厚度 t 应符合下列规定： 

（1）距基线
3

4
D 以上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尚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1t =0.054s（L+110） dF

K
          mm 

t 3.5                mm 

式中：L——船长，m； 

s——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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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吃水，m； 

Fd——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材料系数。 

（2）以距基线 0.5D 为中点的
1

2
D 范围内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t =0.054s（L+110）
 

         mm 

2 4t s dK               mm 

式中：L——船长，m； 

s——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d ——吃水，m； 

Fm——折减系数，取 Fd和 Fb 中的较大者，见本章 2.2.5.6； 

K——材料系数。 

（3）距基线
1

4
D 以下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1t =0.054s（L+110） bF

K
    mm 

2t = 5.0 bs dF K  mm 

式中：s  ——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纵骨的标准间距； 

L ——船长，m； 

d ——吃水，m； 

Fb——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 ——材料系数。 

2.4.4.4  离船端 0.075L 区域内的舷侧外板厚度应满足本节 2.4.1.4 的要求。 

2.4.4.5  舷侧外板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0.03 5.5t L K         mm 

式中：L——船长，m； 

K——材料系数。 

船中部 0.4L 区域以外的舷侧外板厚度，应能逐渐向端部舷侧外板厚度过渡。 
 

2.4.5  舷顶列板 

2.4.5.1  舷顶列板的宽度应不小于： 

b=800+5L  mm，但也不必大于 1800mm 

式中：L——船长，m。 

2.4.5.2  舷侧为横骨架式时，船中 0.4L 区域内舷顶列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0.077s E-1 （L+110）	 dF

K
        mm 

式中：s  ——肋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mF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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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船长，m； 

E = 1+
2

2

s

S
 ，其中，S 为舷侧纵桁间距，m； 

Fd——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 ——材料系数。 

2.4.5.3  舷侧为纵骨架式时，船中 0.4L 区域内的舷顶列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0.054s（L+110）	 dF

K
	           mm 

式中：s ——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L ——船长，m； 

Fd——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材料系数。 

2.4.5.4  在船中部 0.4L 区域内的舷顶列板的厚度，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不小于强力甲板边板厚度的

0.85 倍，也不小于相邻舷侧外板的厚度加 1mm。舷顶列板的厚度可逐渐向两端过渡到端部的舷侧外板

厚度。 

2.4.5.5  舷顶列板与甲板边板的连接采用焊接时，舷顶列板上缘应平整，在船中部 0.5L 范围内应

避免焊接其他装置；在此范围内或上层建筑间断处，如舷顶列板高出甲板，则在舷顶列板的甲板以上部

分不应开流水孔。 

用圆弧舷板时，圆弧半径应不小于板厚的 15 倍。圆弧舷板厚度至少应等于甲板板厚度。加工后应

采取措施保证钢材应具有的性能。在船中部 0.5L 区域内的圆弧舷板上应尽量避免焊接甲板装置。 
 

2.4.6  局部加强 

2.4.6.1  与尾柱连接的外板、轴毂处的包板以及多推进器尾轴架托掌固定处的外板厚度，应不小

于端部外板厚度的 1.5 倍，也不小于中部外板的厚度。 

2.4.6.2  锚链筒处的外板及其下方一块板应予加厚或用复板。锚链筒出口处应有足够的圆弧半径，

用钢板或铸钢制作的锚唇外缘的圆弧半径建议不小于锚链直径的 12 倍。 
 

2.4.7  外板开口 

2.4.7.1  在船中部 0.5L 区域内，舭列板弯曲部分应尽量避免开口，必需开口时，应开成长轴沿船

长方向布置的椭圆形开口。 

2.4.7.2  舷顶列板上的圆形孔，如避开舷缘和舱口边线外的任何甲板开口，且此孔的高度不超过

舷顶列板高度的 20%或 380mm（取小者）时，则一般不必补偿。此项圆形孔应避开上层建筑端点。圆

弧形舷缘上不允许开口。 

2.4.7.3  海水进口及其他开口角隅应有足够大的圆角。通海阀箱厚度应与邻近的外板厚度相同，

船长等于及大于 90m 时，应不小于 11mm。 

2.4.7.4  舷门等开口角隅应采用足够大的圆角，而且要避开上层建筑端点和货舱口边线外的甲板

开口。在船中部 0.5L 范围内，应完全补偿，补偿可用加厚板或复板，在船长方向应有足够长度。 
 

2.4.8  舭龙骨 

2.4.8.1  如在船体上安装有舭龙骨时，舭龙骨应连接在一根连续的扁钢上，此扁钢可焊接在船体

上，舭龙骨上的端接缝、扁钢上的端接缝与外板上的端接缝都应相互错开。舭龙骨和扁钢不能突然中断，

应逐渐减小，且在端点处的船体内应有适当的内部支持。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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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甲板 

 
2.5.1  一般要求 

2.5.1.1  本节规定适用于纵骨架式和横骨架式的各层甲板。 

2.5.1.2  在船中部 0.4L 区域内中断的平台甲板， 应在中断处以水平肘板延伸适当长度。 
 

2.5.2  强力甲板 

2.5.2.1  船中 0.4L 区域内开口边线外强力甲板厚度 t，除应满足中剖面模数要求外，还应不小于按

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1）横骨架式： 

1t =0.077s E-1 （L+110）	 dF

K
      mm 

2t =0.95s ( 75)L K          mm 

式中：s  —— 横梁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L —— 船长，m； 

E=1 + 
2

2

s

S
，其中，S 为甲板纵桁间距； 

Fd —— 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 ——材料系数。 

（2）纵骨架式： 

1t =0.054s（L+110） dF

K
       mm 

2t =0.8s ( 75)L K            mm 

式中：s  ——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L ——船长，m； 

Fd —— 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 ——材料系数。 

2.5.2.2  在开口边线以内及离船端 0.075L 区域内的强力甲板，无论是纵骨架式或横骨架式，其厚

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0.8s （ 75）           mm 

式中：s——骨材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L——船长，m； 

K——材料系数。 

2.5.2.3  强力甲板（包括端部甲板）的 小厚度 t 应不小于 6mm。 

2.5.2.4  船中部强力甲板厚度应在船中部 0.4L 区域内保持相同，并逐渐向端部甲板厚度过渡。 

2.5.2.5  如强力甲板在船首端无首楼保护时，在距首垂线 0.15L 以前的强力甲板板厚还应满足首楼

甲板的要求。 
 

2.5.3  甲板边板 

2.5.3.1  强力甲板边板厚度，应不小于强力甲板厚度。船中 0.4L 区域的强力甲板边板宽度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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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下列要求者，开口边缘不必加强： 

（1）椭圆形开口的长轴应沿船长方向布置，且开口的长宽比不小于 2； 

（2）其他形状的开口，如试验证明其应力集中系数对低碳钢小于 2；对高强度钢小于 1.5。 

2.5.4.5  在船中 0.5L 区域内，强力甲板舱口线外的开口不符合本章 2.2.4.5 规定时，应予以补偿。

通常的补偿方法是加厚甲板。当开口不符合本节 2.5.4.4（1）、（2）的规定时，应采用套环形式（如图

2.5.4.5），或其他等效方式加强开口边缘。当采用套环形式时，圆环板的剖面积 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

所得之值： 

A = 0.5rt       mm2 

式中：r ——开口半径，mm，对椭圆形开口取为开口宽度的一半； 

t ——甲板厚度，mm。 
 

 

图 2.5.4.5 

 

2.5.4.6  舱口线外的开口应尽量避开舱口角隅处和其他高应力区域。本节 2.5.4.4 和 2.5.4.5 的规定

一般也适用于下甲板，但开口总宽度（见本章图 2.2.4.5 所示阴影部分）超过该甲板用作中剖面模数计

算宽度的 15%时，方需补偿。 

2.5.4.7  甲板开口的上述规定，一般也适用于船中部 0.5L 以外区域。 
 

2.5.5  平台甲板 

2.5.5.1  平台甲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9s K    mm，且不小于 5.5mm 

式中：s——骨材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骨材的标准间距； 

K ——材料系数。 
 

2.5.6  升高甲板 

2.5.6.1  对于升高甲板的要求见本章 2.17.8。 
 

2.5.7  上层建筑端部 

2.5.7.1  上层建筑端部甲板的加强应满足本章 2.17.6 的要求。 
 

2.5.8  甲板敷盖 

2.5.8.1  甲板敷盖材料应不腐蚀钢板，否则应用不腐蚀钢板的保护层使之与钢板有效地隔离。 

2.5.8.2  在露天钢甲板上的木铺板厚度，当船长小于 120m 时，应不小于 50mm（松木）及 45mm

（柚木）；当船长等于或大于 120m 时，应分别不小于 60mm 及 50mm。在遮蔽舱室内的钢甲板上的松

木铺板厚度应不小于 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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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1 

 

2.6.2.2  中桁材的厚度 t 应不小于下述规定： 

（1）船中部 0.4L 区域内： 

t = （0.007h0+3.5） K 　      mm 

式中：h0——双层底计算高度，mm； 

K ——材料系数。 

（2）船端 0.075L 区域内，中桁材厚度可比本条（1）的要求减少 2mm。 

（3）炉舱内中桁材厚度应较船中部 0.4L 区域内中桁材增厚 2.5mm。 

2.6.2.3  中桁材在船中部 0.75L 区域范围内应连续，并应尽量向首尾柱延伸。 

2.6.2.4  船中部 0.75L 区域内，中桁材上不应开人孔或减轻孔，在个别特殊情况下一定要开孔时，

应适当加强。 

船中部 0.75L 区域以外，中桁材（舱壁前后 1 个肋距内除外）上可以开孔，但开孔的高度应不大于

该处中桁材高度的 40%。 
 

2.6.3  箱形中桁材 

2.6.3.1  中桁材可用箱形中桁材（管隧）代替。箱形中桁材侧板厚度应不小于水密肋板的厚度，

侧板之间的距离一般应不大于 2m；箱形中桁材区域的船底板和内底板应适当增厚。 

2.6.3.2  箱形中桁材的骨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在箱形中桁材内的每个肋位上，应设置船底骨材和内底骨材，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W=20sdl2 K 　       cm3 

式中：s ——肋骨间距，m； 

d ——吃水，m； 

l ——跨距，m，取两道侧板的间距； 

K ——材料系数。 

（2）船底骨材和内底骨材的两端应逐渐放大，与箱形中桁材侧板连接，其放大后的高度和长度应

不小于骨材高度的 1.5 倍。同时，侧板的外侧无肋板的肋位上，应设置与实肋板等厚的肘板，并与船底

和内底纵骨连接。 

（3）箱形中桁材内在船体中心线处，应设置船底纵向骨材，该骨材在横向骨材处可间断。 

2.6.3.3  箱形中桁材和中桁材的衔接处，至少应有不小于 3 个肋距的相互交叉过渡区。 
 

2.6.4  横骨架式旁桁材 

2.6.4.1  旁桁材的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 （0.0068h0+1） K 　       mm 

式中：h0——双层底计算高度，mm； 

K ——材料系数。 

水密旁桁材厚度较上式计算所得之值增厚 1mm。如双层底与边液舱或深隔离舱内部相连通时，水

密旁桁材厚度还应满足深舱要求。 

2.6.4.2  船宽大于 10m 的船舶，中桁材两侧至少各设 1 道旁桁材；船宽大于 18m 时，中桁材两侧

至少各设 2 道旁桁材，桁材之间的间距一般不大于 4m。但距首垂线 0.2L 以前区域，旁桁材设置间距应

不大于 3 个肋距。旁桁材应尽可能均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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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厚度的 10

1。图中 l 值

图 2.6.7.1

式计算所得之

      mm

mm。 

大于 3.2m。船

厚度与肋板相

实肋板。横舱壁

一般不必大于

距不大于 0.9m

数 W 应不小于

   cm3 

时，水密肋板

上应设置组合

区域肋板的板

倍，但不宜

值大于 2.5m 时

 

特定航线江

值，但不必超

m 

船长超过 90m

相同，宽度为

壁以及支柱下

于 13mm。在

m 的垂直加强

于按下式计算

板的尺度应不

合肋板。其在

板厚相同；如

大于 90mm。

时，应设满足

江海直达船舶建

超过 13mm：

m或肋板高度

为肋板高度的

下应设置实肋

在横向水密舱

强筋，加强筋

算所得之值：

不小于对深舱

在中桁材及内

如双层底高度

。旁桁材一边

足本节 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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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超过 0.9m

的 1/10。 

肋板。距首

舱壁下应尽

筋两端应削

 

舱的要求，

内底边板处

度等于或大

边应设扶强

2 要求的中



 

 

2.6.7.

式中：s—

d—

l—

K—

如在上

中间撑

式中：W—

内底骨

在锅炉

2.6.7

（1）当

（2）当

 
2.6.8

2.6.8

腹板厚度不

从中桁材和

0.25 倍中桁

应满足本节

 
2.6.9

2.6.9

式中：L —

.2  组合肋板

——肋骨间距

——吃水，m

——骨材跨距

——材料系数

上述骨材跨距

撑柱截面积 A

——船底骨材

骨材的剖面模

炉舱区域内的

7.3  组合肋板

当肋骨高度等

当肋骨高度大

8  轻型肋板 

8.1  横骨架式

不小于所在区

和内底边板至

桁材高度；开

节 2.6.5.2 的

9  横骨架式内

9.1  内底板的

在船中部

在机舱区

——船长，m

板船底骨材的

距，m； 

m； 

距，m，自肘板

数。 

距 l的一半处

A 应不小于按

A=

A=

材的剖面模数

模数应为船底

的骨材及撑柱

板的船底骨材

等于或小于 1

大于 100mm

式双层底在不

区域实肋板厚

至开口边缘的

开口长度应不

要求，其间距

内底板及内底

的厚度 t 应不

部 0.4L 区域内

区域内      

m； 

的剖面模数 W

W = 6

板边缘量至旁

处设置中间撑

按下列各式计

=23.8+0.04W

=0.32W    　

数，cm3。 

底骨材的 85%

柱应增厚 2mm

材及内底骨材

100mm 时，

时，搭接长

不设置实肋板

厚度。其开孔边

的距离应不小

不超过 1.2 倍

距应不大于 2

底边板 

不小于按下列

内    t=（0

     t=（0

56 

W 应不小于按

6.5sdl2K   

旁桁材； 

撑柱时，则船底

计算所得之值

W   cm　 2，当

    cm2，当

%。 

mm。 

材与肘板搭接

搭接长度应

长度应不小于

板的肋位上，

边缘至内底或

小于 0.5 倍中

倍中桁材高度

2.2m。 

图 2.6.8

列各式计算所

0.036L+4.5s+

0.05L+4.3）√

按下式计算所

  cm3 

底骨材的剖面

值： 

当 W＞85cm3

当 W≤85cm3

接时，其搭接

不小于 2 倍肋

1.5 倍肋骨高

可设置轻型

或船底的 小

中桁材高度；

，如图 2.6.8

.1 

所得之值： 

+1.9）√K   

√        

特定航线江

所得之值： 

面模数应不小

时 
3 时 

接长度应不小

肋骨高度； 

高度，且不小

型肋板以代替

小距离应不小

旁桁材与开

.1 所示。肋板

       mm

    mm 

江海直达船舶建

小于上式计算

小于下列规定

小于 200mm。

替组合肋板。

小于0.2倍中

开口边缘的距

板上的垂直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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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一半。

： 

 

轻型肋板

桁材高度；

距离不小于

扶强材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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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肋骨间距，m； 

K ——材料系数。 

船端部 0.075L 区域内的厚度为船中部 0.4L 区域内厚度的 0.9 倍。其他区域的厚度应自船中部 0.4L

区域的厚度向端部的厚度逐渐过渡。 

2.6.9.2  内底板的局部增厚： 

（1）双层底内为燃油舱的区域，内底板厚度应不小于 7mm。 

（2）如货舱舱口下未铺设木铺板时，应将舱口下内底板至少增厚 2mm。如采用抓斗或其他类似机

械卸货而又未按第 3 章 3.5.2.5 规定铺设木铺板时，内底板至少增厚 5mm。 

2.6.9.3  内底边板的宽度，当内底边板为向下倾斜形式时，应不小于中桁材高度的 80%； 为水平

形式时，应不小于舭肘板宽度加 50mm。 

内底边板向下倾斜时，在货舱区域内，当船长等于或小于 110m 时，应较内底板增厚 1.5mm；当船

长大于 110m 时，应增厚 2mm。机舱和炉舱区域，不小于各区域的内底板厚度。 
 

2.6.10  纵骨架式船底桁材 

2.6.10.1  中桁材的高度和厚度与本节 2.6.2.1 和 2.6.2.2 要求相同。但在实肋板之间的中桁材两侧，

应各设通达邻近纵骨的肘板，其间距一般不大于 1.20m，肘板厚度与肋板相同。如中桁材是水密的，则

在肘板和肋板之间（间距大于一个肋距时）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0.9m 的垂直加强筋，其剖面模数应满足

本节 2.6.6.2 的要求，厚度与中桁材腹板厚度相同，一般宽度为水密中桁材腹板高度的 1/10。 

2.6.10.2  对船宽大于 12m 但不大于 20m 的船舶，中桁材两侧至少应各设 1 道旁桁材。对船宽大

于 20m 的船舶，中桁材两侧至少应各设 2 道旁桁材，桁材之间的间距一般不大于 5m。距首垂线 0.2L

以前区域，旁桁材间距应不大于 4 个纵骨间距。旁桁材应尽可能均匀设置。 

旁桁材和水密旁桁材的厚度应满足本节 2.6.4.1 的要求。如双层底与边液舱或深隔离舱内部相连通

时，水密旁桁材厚度还应满足深舱要求。 

旁桁材和水密旁桁材一般均应设置垂直加强筋。旁桁材垂直加强筋间距不大于 1.5m，厚度与旁桁

材腹板厚度相同，宽度一般为旁桁材腹板高度的 1/10。水密旁桁材的垂直加强筋间距不大于 0.9m，厚

度与水密旁桁材腹板厚度相同，宽度一般为水密旁桁材腹板高度的 1/10，剖面模数W 应满足本节 2.6.6.2

的要求。 

当旁桁材和水密旁桁材设置水平加筋时，加筋厚度一般与桁材腹板厚度相同，宽度一般为旁桁材高

度的 1/10；水密旁桁材上的水平加筋，其剖面模数 W 还应满足本节 2.6.6.2 的要求。 

 
2.6.11  纵骨架式肋板 

2.6.11.1  在机舱区域，至少每隔 1 个肋位上应设置实肋板，但在主机座、锅炉座、推力轴承座下

的每个肋位处均应设置实肋板。横舱壁下和支柱下应设置实肋板。 

距首垂线 0.2L 以前区域应在每隔 1 个肋位上设置实肋板。其余区域实肋板间距应不大于 3.6m。 

2.6.11.2  纵骨架式实肋板厚度应较本节 2.6.5.1 要求的实肋板厚度增厚 10%，但不必大于 15mm，

而水密和油密肋板厚度与本节 2.6.6.1 相同。肋板上的每根纵骨处应设置垂直加强筋。肋板垂直加强筋

的厚度等于肋板厚度，宽度应不小于 150mm；船长小于 90m 时，加强筋的宽度取不小于 1.65L（mm），

但不小于 50mm。水密肋板的垂直加强筋尺寸还应满足本节 2.6.6.2 的要求。垂直加强筋应与内外底纵

骨焊接。 

肋板厚度与高度之比一般不小于 1/130。如双层底与边液舱或深隔离舱内部相连通时，水密肋板厚

度及其扶强材均应按深舱的要求。 
 

2.6.12  纵骨架式船底纵骨 

2.6.12.1  船底纵骨的 大间距应不大于 1m。 

2.6.12.2  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式中：s—

l—

d—

Fb—

f—

K—

如实肋

不小于按下

式中：W—

2.6.1

增厚 2mm

2.6.1

肋板处中断

度钢时，船

 
2.6.1

2.6.1

式中 s 应取

2.6.1

2.6.1

强，肘板厚

 

 

2.6.1

2.6.1
 

2.6.1

2.6.1

孔，但孔缘

2.6.1

——纵骨间距

——骨材跨距

——吃水，m；

—— 折减系数

——系数，有

——材料系数

肋板间距大于

下式计算所得

——纵骨的剖

2.3  内底纵

m。 

2.4  纵骨穿

断时，纵骨应

船底纵骨应穿

3  纵骨架式

3.1  内底板

取纵骨间距，

3.2  内底边

3.3  内底边

厚度与肋板相

4  铲车在舱

4.1  采用铲

5  舭肘板 

5.1  舭肘板

缘任何地方的

5.2  舭肘板

距，m； 

距，m，不小于

； 

数，见本章 2

有中间垂直撑柱

数。 

于 2.5m，可在

得之值： 

A=

A=

剖面模数，cm

纵骨的剖面模

穿过非水密肋

应以肘板与水

穿过水密肋板

式内底板及内

板的厚度应满

且计算值可

边板的厚度除

边板应在每个

相同。 

舱内装卸货物

铲车在货舱内

板应在每个肋

的板宽均应不

板的自由边缘


9.2

1.73



f

W

于 1.5m； 

2.2.5.6； 

柱时取 0.52，

在跨距中点设

=23.8+0.04W

=0.32W    　

m3。 

模数为船底纵

肋板时，纵骨

水密肋板连接

板，但也可采

内底边板 

满足本节 2.6.9

可减少 1mm。

除满足按本节

个肋位处设置

物的加强 

内装卸货物时

肋位上设置。

不小于舭肘板

缘应有面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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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

f
dsl K

F

，无中间垂直

设置连接船底

W  cm　 2， 当

   cm2， 当

纵骨剖面模数

骨应与肋板和

接。肘板的尺

采用相应的替

9 的要求。但

。 

节 2.6.13.1 的要

置通达邻近底

图 2.6.13.3

时，内底板及

舭肘板厚度

板宽度的
1

3
。

或折边，面板

        cm

直撑柱时取 1

底纵骨与内底

当 W＞85cm3

当 W≤85cm3

的 85%。在锅

该处肋板上的

尺寸应满足本

替代结构。

但在计算船中

要求外，还应

纵骨的肘板

 
3 

及骨架还应满

与实肋板厚度

 

或折边的宽度

特定航线江

m3 

1.0；  

底纵骨的垂直

时 

3 时 

锅炉舱内，纵

的垂直加强筋

本章 1.3.6 的要

中部 0.4L 区域

应按本节 2.6

（见图 2.6.13

满足第 6 章对

度相同。舭肘

度一般为其厚

江海直达船舶建

直撑柱，其剖

纵骨、撑柱及

筋焊接。当纵

要求。纵骨采

域内的内底板

.9.3 的要求增

3.3），肘板边

对车辆甲板的

肘板上可以开

厚度的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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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积 A 应

及肘板等应

纵骨在水密

采用了高强

板厚度时，

增厚。 

边缘应作加

有关要求。

开圆形减轻

倍。 



 

2.6.1

连接次

取较大者。

板的宽度和

板上应设置

 
2.6.1

2.6.1

距 S 应不超

式中：t —

D —

r —

同时，

 

2.7.1

2.7.1
 

2.7.2

2.7.2

于1.8m。纵

2.7.2

式中： s —

h—

l —

c—

 

5.3  舭肘板

次要构件的舭

。连接主要构

和高度按图 2

置垂直加强筋

5.4  如舭肘

5.5  当船底

超过下式要求

——舭板厚度

——型深，m

——舭部半径

，在实肋板之

  一般要求 

.1  本节适用

2  实肋板 

2.1   横骨架式

纵骨架式船底

2.2   实肋板剖

——实肋板间

——计算压头

——实肋板跨

——系数，根

板的标准高度

舭肘板的高度

构件的舭肘板

2.6.15.3 所示

筋（如图 2.6

肘板与肋骨的

底和舷侧采用

求： 

度，mm； 

m； 

径，mm。 

之间还应设置

用于船长不大

式船底一般应

底的实肋板间

剖面模数W应

间距，m； 

头，m，取1.1

跨距，m； 

根据实肋板跨

度和宽度按下

度为内底板至

板的高度为肋

示量取。如双

6.15.3 所示），

的连接方式采

用纵骨架式且

68 10S
D

 

置适当数量的

第 7

大于 90m 的横

应每个肋位设

间距应不大于

应不小于按下

W cs

14d 和 1d 

跨距内的龙骨

59 

下述规定： 

至 近一层甲

肋骨腹板高度

双层底内底边

，加强筋的要

图 2.6.15.3

采用搭接时，

且舭部不设纵

2t t

Dr r
    

的与舭部上下

7 节  单层

横骨架式和纵

设实肋板，如

于2.5m。 

下式计算所得

2shl K          

 之大者； d

骨道数按下式

甲板之间高度

度的 1.65 倍。

板为水平式时

要求与本节 2

3 

则搭接长度应

骨时，该处的

      mm

下端弯曲处纵

层底 

纵骨架式单层

如有特殊需要

得之值：   

    cm3 

d ——吃水，m

式计算： 

特定航线江

度的 10%或肋

。舭肘板的宽

时，则在舭肘

2.6.5.2 相同。

应满足本节 2

的横向强力构

纵骨相连接的

层底船舶。 

要实肋板间距

m； 

江海直达船舶建

肋骨腹板高度

宽度和高度相

肘板趾端的双

。 

 

2.6.7.3 的要求

构件或相当舭

的中间舭肘板

距可适当加大

建造规范 2018

度的 2.2 倍，

相同。舭肘

双层底内肋

求。 

舭肘板的间

。 

大但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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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1  c a l l b
 

其中： a、b——系数，按表 2.7.2.2（1）选取； 

1 /l l  —舱长比， 1l 为舱底平面长度，m，取两横舱壁的间距，取值范围按表 2.7.2.2（2）。 

K——材料系数。 
 

  表 2.7.2.2（1） 

骨架型式

 

系数 

横骨架式 纵骨架式 

1 根龙骨 3 根龙骨 5 根龙骨 1 根龙骨 3 根龙骨 5 根龙骨 

a 2.00 1.25 

b 3.2 2.8 2.4 2.0 1.75 1.5 

 

  表 2.7.2.2（2） 

龙骨数 

l1/l 
1 根龙骨 3 根龙骨 5 根龙骨 

上限值 1.5 1.7 1.9 

下限值 1.1 

 
2.7.2.3  肋板面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肋板腹板的厚度，面板宽度应不小于其厚度的 10 倍，但亦不必

大于 15 倍。 

2.7.2.4  对具有显著的舭部（或向首尾端）升高的船舶，应增加实肋板的高度。当实肋板是水密舱壁

或深舱、液舱舱壁的组成部分时，肋板在中纵剖面处的高度应不小于 900mm，其厚度应不小于舱壁底列板

的厚度。 

对小型船舶，肋板在中纵剖面处的高度可适当减小。 

2.7.2.5  在机舱区域内，横骨架式单底应在每个肋位设置实肋板，纵骨架式实肋板间距不大于

1.25m。实肋板应为 T 型组合型材。机舱实肋板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2.7.2.2 计算所得值的 1.3 倍。 
 

2.7.3  中内龙骨 

2.7.3.1  在船舶中纵剖面处应设置中内龙骨。中内龙骨腹板的高度和厚度与该处的实肋板相同，

面板剖面积应不小于该处实肋板面板剖面积的 1.5 倍。 

2.7.3.2  中内龙骨一般应贯通全船，在舱壁处中断时应用下列方式之一与舱壁连接： 

（1）将中内龙骨的腹板在 1 个肋距内逐渐升高至舱壁处，该处高度应为原高度的 1.5 倍。中内龙骨

的面板应延伸至舱壁，并与之焊接，如图 2.7.3.2（1）所示； 

（2）用有面板或折边的肘板与舱壁连接，肘板的高度和长度应等于中内龙骨的高度。此时，中内

龙骨面板可不与舱壁焊接。肘板的厚度应与中内龙骨腹板厚度相同。如图 2.7.3.2（2）所示； 

（3 将中内龙骨面板宽度在 1 个肋距内逐渐放宽，至舱壁处其宽度为原宽度的两倍，并与舱壁焊接。

如图 2.7.3.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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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3 

 

2.7.4  旁内龙骨 

2.7.4.1    旁内龙骨其尺寸与该处实肋板相同。 

2.7.4.2  旁内龙骨应尽量均匀设置并向首尾延伸。旁内龙骨之间、旁内龙骨与中内龙骨、舷侧（或

纵舱壁）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2.5m。主机基座纵桁外侧，应设置按本节 2.7.4.1 要求的旁内龙骨，并应

注意结构的连续性。对机舱在尾部的双机型船舶，若因机舱狭小而无法设置时，可不设置。 

2.7.4.3  旁内龙骨在舱壁处的连接与对中内龙骨的要求相同，见本节 2.7.3.2。 
 

2.7.5  横骨架式底肋骨 

2.7.5.1  横骨架式船底未设实肋板的肋位上应设置底肋骨。底肋骨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W = 6.5sdl2K         cm3 

式中：s——肋骨间距，m； 

d——吃水，m； 

l——骨材跨距，m； 

K——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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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2   底肋骨的剖面惯性矩I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I W l                           cm4
 

式中：W——按本节2.7.5.1计算所得的剖面模数； 

l——同本节2.7.5.1式。 

 

2.7.6  纵骨架式船底纵骨 

2.7.6.1  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9.2

1.73


 b

W dsl K
F

        cm3 

式中：s——纵骨间距，m； 

l——骨材跨距，m，不小于 1.5m； 

d——吃水，m； 

Fb——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K——材料系数。 
 

2.7.7  舭肘板 

2.7.7.1  肋板与肋骨之间应用舭肘板连接。舭肘板的高度由基线算起为纵中剖面处肋板高度的 2

倍。舭肘板长度，由肋骨内缘算起等于纵中剖面处肋板高度。舭肘板厚度等于肋板厚度。舭肘板应有面

板或折边。当为折边时，其折边宽度不应大于 10 倍肘板厚度，但不小于 50mm。 

2.7.7.2  由于船舶线型或其他原因不能设置舭肘板时，肋板应向船侧升高到舭肘板所需的高度。 

2.7.7.3  当舭肘板或肋板与肋骨搭接时，其搭接长度应不小于下列规定： 

（1）当肋骨高度等于或小于 100mm 时，搭接长度应不小于 2 倍肋骨高度； 

（2）当肋骨高度大于 100mm 时，搭接长度应不小于 1.5 倍肋骨高度，且不小于 200mm。 
 

2.7.8  流水孔 

2.7.8.1  船底肋板、旁内龙骨上均应开流水孔，流水孔大小应考虑到泵的抽唧率，使自船底部的

各个流水孔至吸口均能自由流通。 
 

第 8 节  舷侧骨架 

 
2.8.1  一般要求 

2.8.1.1  肋骨或舷侧纵骨的 大间距应不大于 1.0m。 
 

2.8.2  肋骨 

2.8.2.1  除首尾尖舱外，主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1W cc sdl K             cm3 

式中：s ——肋骨间距，m； 

d ——吃水，m； 

l ——肋骨跨距， m，但无论如何应不小于 D（D 为型深），在从距首垂线 0.2L 至防撞舱壁之

间的区域内，应取用该区域中相似结构布置的 大肋骨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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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
2

1.45

d

Dc
D
l





 

1c  ——系数，当 L＜90m 时， 1c =0.95，当 L≥90m 时， 1c =0.9； 

K ——材料系数。 

2.8.2.2  对主肋骨剖面模数的修正： 

（1）如舭肘板的高度小于本章 2.6.15.3 或 2.7.7.1 规定值，则每减小 100mm，按本节 2.8.2.1 规定计

算所得的主肋骨剖面模数应增加 2.7%； 

（2）如主肋骨与横梁或近舷侧甲板纵骨相连接的肘板的臂长大于 1.3.6.7 的规定值，则每增加 100mm，

按本节 2.8.2.1 规定计算所得的主肋骨剖面模数可减小 1.3%。 

2.8.2.3  如按均匀布置的原则设置满足本节 2.8.3.1 要求的舷侧纵桁，则可按下列规定减小主肋骨

的剖面模数： 

（1）当设置 1 根舷侧纵桁时，主肋骨的剖面模数可为按本节 2.8.2.1 或 2.8.2.2 计算所得值的 0.5 倍； 

（2）当设置 2 根舷侧纵桁时，主肋骨的剖面模数可为按本节 2.8.2.1 或 2.8.2.2 计算所得的 0.3 倍； 

（3）当设置 3 根舷侧纵桁时，主肋骨的剖面模数可为按本节 2.8.2.1 或 2.8.2.2 计算所得值的 0.25 倍。 

2.8.2.4  舱口端梁下的主肋骨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节所规定的普通主肋骨剖面模数的 1.67 倍。 

2.8.2.5  当机舱位于船中部时，如未按本节 2.8.4.2 的规定在机舱内设置强肋骨，则应将机舱内主

肋骨的剖面模数增加 50%。 

2.8.2.6  在任何情况下，主肋骨的尺寸应不小于其上甲板间肋骨的尺寸，且剖面模数不小于 18cm3。 

2.8.2.7  主肋骨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3.2Wl/K           cm4 

式中：W ——本节所规定的主肋骨剖面模数，cm3； 

l——肋骨跨距，m，无舷侧纵桁时，同本节 2.8.2.1 的规定，当设有舷侧纵桁时，为肋板的面板

或内底板的上缘与纵桁之间或舷侧纵桁之间或舷侧纵桁与 下层甲板的边线之间的垂直

距离； 

K ——材料系数。 

2.8.2.8  首、尾尖舱内的肋骨应满足下列要求： 

（1）首、尾尖舱内 下层甲板以下的主肋骨剖面模数 W 和剖面惯性矩 I 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两式

计算所得之值： 

W=4.14sdDK        cm3 

I=3.5 Wl/K          cm4 

式中：s——肋骨间距，m； 

d——吃水，m； 

D——型深，m； 

l——肋骨跨距，m，即为肋板上缘与舷侧纵桁（开孔平台）或舷侧纵桁（开孔平台）之间或舷

侧纵桁（开孔平台）与 下层甲板间的垂直距离； 

K ——材料系数。 

（2）当首尖舱内的 下层甲板位于满载水线以上 1m 处下方时， 下层甲板至满载水线以上 1m 处

区域内的甲板间肋骨也应满足本条（1）的要求； 

（3）首尖舱内的其他甲板间肋骨应满足本节 2.8.2.9 的要求。 

2.8.2.9  甲板间及上层建筑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
W CC sdl D K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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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肋骨间距，m； 

d ——吃水，m； 

l ——肋骨跨距，m。对于甲板间肋骨，当其实际跨距小于 2.6m 时应取 l=2.6m，对于上层建筑

当其实际跨距小于 2.3m 时应取 l=2.3m； 

D ——型深，m； 

C ——系数，取 C=0.63+3.6
d

D
； 

C1——系数，按肋骨所在位置确定，对于甲板间，对 C1=1.0；对于首楼肋骨，C1=0.90；对于桥

楼、尾楼肋骨，C1=0.80； 

K ——材料系数。 

2.8.2.10  舱口端梁下的甲板间肋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节所规定的普通甲板间肋骨剖面模数

的 1.67 倍。 

2.8.2.11  当机舱位于船中部时，如未按本节 2.8.4.2 的规定在机舱内设置强肋骨，则应将机舱内满

载水线以上 低一层甲板以下的甲板间肋骨剖面模数增大 50%。 

2.8.2.12  如首楼或尾楼的长度大于 0.25L，则位于首楼后端或尾楼前端的两根肋骨的尺寸应按该

处上甲板下的甲板间肋骨公式计算。 

2.8.2.13  桥楼两端各四根肋骨的尺寸应按该处上甲板下的甲板间肋骨公式计算。 

2.8.2.14  肋骨端部的连接结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肋骨上端与横梁的连接肘板尺寸应符合第 1 章 1.3.6 的规定。当甲板为纵骨架式时，应将肋骨

上端处的肘板伸至 近一根甲板纵骨，并予以焊接； 

（2）主肋骨下端的舭肘板应满足本章第 6 节和第 7 节的有关要求； 

（3）如将甲板间肋骨在下甲板处中断，则在中断处应设置肘板，肘板的尺寸与甲板间肋骨上端肘

板的尺寸相同。若将甲板间肋骨及该甲板下方的肋骨均直接与下甲板焊接，则甲板间肋骨的下端可不设

肘板。 
 

2.8.3  舷侧纵桁 

2.8.3.1  支持主肋骨的舷侧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和剖面惯性矩 I，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

之值： 

W=7hbl2K            cm3 

I=2.5 Wl/K           cm4 

式中：b ——舷侧纵桁支持面积的宽度，m； 

h ——从舷侧纵桁跨距中点至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m； 

l——舷侧纵桁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 

2.8.3.2  在舷侧纵桁与横舱壁的连接处，应设置连接肘板，并应满足第 1 章 1.3.7 的要求。 在舷

侧纵桁与强肋骨的连接处，应使舷侧纵桁的面板或折边具有足够的连续性。 

2.8.3.3  在横骨架式的机舱区域内，当主肋骨跨距大于 6m 时，应设置支持主肋骨的舷侧纵桁，其

剖面模数和剖面惯性矩均应满足本节 2.8.3.1 的规定，但其腹板高度应不小于主肋骨高度的 2.5 倍。 

2.8.3.4  在横骨架式的机舱区域内，也可用间断的舷侧纵桁替代本节 2.8.3.3 所述的舷侧纵桁，但

其间距一般应为 2.5m；其腹板高度与主肋骨的高度相同；其腹板厚度 t 和面板的剖面积 A，应分别不小

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t=0.021L+5.4  　       mm 

A=（0.125L+1）K          cm2 

式中：L——船长，m； 

K ——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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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横骨架式强肋骨 

2.8.4.1  对于支持舷侧纵桁的强肋骨，其尺寸应由直接计算予以确定，计算时，假定强肋骨两端

为刚性固定，强肋骨承受由舷侧纵桁传递的集中载荷（舷侧纵桁的计算水压头，应为舷侧纵桁的跨距中

点至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m）的作用，取许用弯曲应力为 93.2/K  N/mm2，许用剪切应力为 83.4/K 

N/mm2。 

2.8.4.2  当机舱位于船尾部且船侧为横骨架式结构时，则在机舱区域内，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5 个

肋骨间距的强肋骨，强肋骨应从内底延伸至上甲板。 

2.8.4.3  在横骨架式的机舱区域内，支持舷侧纵桁的强肋骨的尺寸，应按本节 2.8.4.1 予以确定。 

2.8.4.4  在横骨架式的机舱区域内，不支持舷侧纵桁的强肋骨，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在 下层甲板以下：  W=4.5Shl2K cm3 

在甲板间：         W=3Sdl DK     cm3 

式中：S ——强肋骨间距，m； 

h ——从强肋骨跨距中点至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m； 

l ——强肋骨的跨距，m； 

d ——吃水，m； 

  D ——型深，m； 

K ——材料系数。 

2.8.4.5  在横骨架式的机舱区域内，强肋骨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相邻肋骨高度的 2.5 倍。 

2.8.4.6  横骨架式强肋骨端部的连接结构应符合本章 2.6.15 和 2.9.7.8 的有关规定。 
 

2.8.5  舷侧纵骨 

2.8.5.1  上甲板以下的舷侧纵骨（包括舭部纵骨）的剖面横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8.5
W hsl K

f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 

f ——系数，应按下列两式计算，计算时取不大于 1.077： 

1.73 n
d

n

Z Z
f F

D Z


 


，当 Z≥Zn 时； 

1.73 n
b

n

Z Z
f F

Z


  ，当 Z＜Zn 时； 

h ——计算压头，应按下式计算： 

 0.26 0.06   
Z

h C d C d
D

 

Zn ——船体横剖面的水平中和轴距基线的高度，m； 

D ——型深，m； 

d ——吃水，m； 

C ——系数，见本章 2.2.3.1； 

Fb、Fd ——折减系数，见本章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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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纵骨距基线的高度，m； 

K ——材料系数。 

2.8.5.2  在从距首垂线 0.2L 至首尖舱舱壁之间的区域内，上甲板以下的舷侧纵骨的剖面模数，除

应符合本节 2.8.5.1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节 2.8.5.4 的规定。 

2.8.5.3  当机舱位于船尾部时，机舱区域内的舷侧纵骨的剖面模数，除应符合本节 2.8.5.1 规定外，

还应不小于按本节 2.8.5.5 计算所得值的 0.8 倍。 

2.8.5.4  在首尖舱内，舷侧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6.75shl2K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h ——从纵骨至载重线要求 小船首高度以上 3m 的垂直距离，m；且不应小于纵骨至上甲板边

线的垂直距离； 

l——纵骨跨距，m；但计算时取值不应小于 1.5m； 

K ——材料系数。 

2.8.5.5  在尾尖舱内，舷侧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7.65sl2（h+0.167D）K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但计算时取值不应小于 1.5m； 

h ——从纵骨至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m，但应取 h 不小于 3m； 

D——型深，m； 

K ——材料系数。 

2.8.5.6  舷侧纵骨（包括舭部纵骨）的剖面模数，不必大于与其间距相同的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2.8.5.7  舷侧纵骨应穿过强肋骨，且在纵骨腹板与强肋骨腹板的相交处应予以焊接。当舷侧纵骨

在横舱壁处中断时，在舷侧纵骨与横舱壁的连接处应设置肘板，肘板应符合第 1 章 1.3.6 的有关规定。 
 

2.8.6  纵骨架式强肋骨 

2.8.6.1  当舷侧为纵骨架式时，应设置支持舷侧纵骨的强肋骨。强肋骨应设置在实肋板平面内。

强肋骨的间距，当船长等于或小于 100m 时，一般应不大于 3.6m； 当船长大于 100m 时，一般应不大

于（0.006L+3.0），m，其中 L 为船长。在首、尾尖舱内，纵骨架式强肋骨的间距：当船长等于或小于

100m 时，应不大于 2.5m；当船长大于 100m 时，应不大于 2.8m。 

2.8.6.2  除机舱区域和首、尾尖舱外，纵骨架式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2W cshl K              cm3 

式中：c ——系数，当上甲板下未设平台时，c = 8.5；当上甲板下设有平台时，c=6； 

s ——强肋骨间距，m； 

h ——从强肋骨跨距中点至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m； 

l——强肋骨跨距，m； 

K——材料系数。 

2.8.6.3  在纵骨架式的机舱区域内，强肋骨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在 下层甲板以下：　 W=9Shl2K          cm3 

在甲板间：          W=3.96Sdl D K     cm3 

式中：S ——强肋骨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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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从强肋骨跨距中点至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m； 

l ——强肋骨的跨距，m； 

d ——吃水，m； 

D ——型深，m； 

K ——材料系数。 

强肋骨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所支持的舷侧纵骨高度的 2.5 倍。 

2.8.6.4  在纵骨架式的首尖舱内，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和剖面惯性矩 I，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两式

计算所得之值： 

W=12.6Shl2K          cm3 

I=2.5 Wl/K            cm4 

式中：S——强肋骨间距，m； 

h ——从强肋骨跨距中点至首尖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至溢流管顶的垂直距离的一半，m，取较

大者； 

l——强肋骨跨距，m； 

K ——材料系数。 

当设有撑杆时，强肋骨和撑杆的尺寸要求应另行考虑。 

2.8.6.5  在纵骨架式的尾尖舱内，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9Shl2K             cm3 

式中：S——强肋骨间距，m； 

h ——从强肋骨跨距中点至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m； 

l——强肋骨跨距，m； 

K ——材料系数。 

2.8.6.6  纵骨架式强肋骨端部的连接结构应符合本章第 6 节和第 9 节的有关规定。 
 

第 9 节  甲板骨架 

 
2.9.1  甲板计算压头 

2.9.1.1  甲板的计算压头 h 应符合表 2.9.1.1 的规定。对于深舱处的甲板还应满足本章第 13 节的相

关要求。 

甲板计算压头                             表 2.9.1.1    

甲板名称及位置 计算压头 h（m） 

首垂线 0.15L 以前的露天甲板 2.0 

首垂线0.15L以后的露天甲板 0.9 

仓库处所的甲板 1.2 

机舱平台以及修理间和机舱物料间处所的甲板 1.6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甲板： 

第 1 层 

第 2 层及以上 

距首垂线 0.2L 以前的首楼甲板 

 

0.45 

0.32 

同相应位置的露天甲板 

 
2.9.2  甲板横梁 

2.9.2.1   横骨架式甲板应在每个肋位上设置横梁，其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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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25s： 

2
16.9W c shl K                                     cm3

 

式中： 1c ——系数，对强力甲板取1.45，其余甲板均取1.0； 

s——横梁间距，m； 

l——横梁跨距，m，且不小于2m； 

h——甲板计算水柱高度，m，按表2.9.1.1确定。 

K ——材料系数。 

2.9.2.2  对与舷侧相连的横梁，其剖面模数还应不小于与之连接的舷侧主肋骨剖面模数的 0.7 倍。 

       2.9.2.3   强力甲板横梁的剖面惯性矩I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 KI W l                                       cm4
 

式中：  W——按本节2.9.2.1和2.9.2.2要求的剖面模数； 

l——同本节2.9.2.1式。 

——材料系数。 

2.9.2.4  甲板横梁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 60mm，对甲板室甲板横梁的腹板高度可适当减小，但不应

小于 45mm。 

2.9.2.5  横梁与肋骨的连接应满足第 1 章 1.3.6 的要求。 

2.9.2.6  应将横梁穿过甲板纵桁，并应在横梁与纵桁腹板的相交处进行焊接。当需将横梁在舱口

纵桁或甲板纵桁的腹板处中断时，应设置肘板将横梁与纵桁连接，肘板的尺寸应符合 1.3.6 的规定，肘

板应延伸至甲板纵桁面板。 
 

2.9.3  横骨架式甲板纵桁 

2.9.3.1  对于距首垂线 0.075L 以前的露天强力甲板和首楼甲板，其支持横梁的甲板纵桁的间距应

不大于 3.6m；对于尾尖舱舱壁以后的上甲板和下甲板，其支持横梁的甲板纵桁的间距应不大于 3m。 

2.9.3.2  支持横梁的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W cbhl K                                cm3
 

式中：c——系数，强力甲板取 0.03 4.8 c L ，但不必大于6.6；非强力甲板取5.5； 

h——按本节2.9.1.1的规定； 

b——甲板纵桁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 

l——纵桁跨距，m。 

K ——材料系数。 

2.9.3.3  当支持横梁的甲板纵桁承受 1 个集中载荷时，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W=0.102cPlK   cm　 3 

式中：P ——集中载荷，kN； 

l ——甲板纵桁跨距，m； 

c ——系数，按表 2.9.3.3 选取。表中，a 为 P 的作用点至纵桁两支点间较远一点的距离，m； 

——材料系数。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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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C                                 表 2.9.3.3   

a/l 0.94 0.90 0.85 0.80 0.75 0.70 0.60 0.50 

c 1.44 3.36 5.68 7.36 8.64 9.20 9.60 10 

 

2.9.3.4  当支持横梁的甲板纵桁承受 2 个或 3 个集中载荷时，其剖面模数 W 应由直接计算确定。

计算时，假定纵桁的两端为刚性固定，许用弯曲应力为 124/K N/mm2。 

2.9.3.5  甲板纵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2.75Wl/K               cm4 

式中：W ——本节所要求的甲板纵桁剖面模数，cm3； 

  l ——甲板纵桁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 

2.9.3.6  甲板纵桁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横梁穿过处的切口高度的 1.6 倍。对切口的设计，应使腹板

上的应力集中为 小。甲板纵桁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其高度的 1%加 4mm。 

2.9.3.7  当需将电缆和管系穿过甲板纵桁的腹板时，在腹板上的开孔高度应不超过腹板高度的 25%，

开孔的宽度应不超过横梁间距的 60%或纵桁腹板的高度（为其较大者），否则应予以补偿。通常的补偿

方法是设置补强复板、套环或加厚板，补强构件的横剖面积应不小于因开孔损失的纵桁腹板横剖面积，

补强构件材料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腹板的材料强度等级。开孔的边缘至纵桁面板的距离应不小于纵桁腹

板高度的 40%；开孔的边缘应光滑并具有良好的圆角。不应将开孔密度集中地布置在相邻的肋位内。

离纵桁肘板趾端 200mm 范围内的纵桁腹板上，不应有任何开孔。 

2.9.3.8  甲板纵桁的端部与横舱壁的连接应符合第 1 章 1.3.7 的有关规定。 对于参加总纵强度的

甲板纵桁，应特别注意其在横舱壁处的结构纵向连续性。 
 

2.9.4  横骨架式强横梁 

2.9.4.1  对于支持甲板纵桁的强横梁，其尺寸应由直接计算确定。计算时，假定强横梁两端为刚

性固定，并承受由甲板纵桁传递的集中载荷，许用弯曲应力为 124/K N/mm2。 

2.9.4.2  支持甲板纵桁的强横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2Wl/K                 cm4 

式中：W ——按本节 2.9.4.1 计算所得的强横梁剖面模数，cm3； 

  l ——强横梁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 

2.9.4.3  支持甲板纵桁的强横梁的腹板厚度和腹板上的开孔均应符合本节 2.9.7.6 和 2.9.7.7 的规定。 

2.9.4.4  支持甲板纵桁的强横梁与肋骨或强肋骨或纵舱壁的连接结构应符合本节 2.9.7.8 的规定。 
 

2.9.5  甲板纵骨 

2.9.5.1  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 25s： 

2
1W cc shl K                                cm3

 

式中：c——系数，船中部强力甲板取 0.05 4 c L ；中部以外向首、尾逐步递减至0.8c，但应不小于5.5；

非强力甲板取5.5； 

1c ——系数，对强力甲板取1.45，其余甲板均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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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按本节2.9.1.1的规定确定； 

s——纵骨间距，m； 

l——纵骨跨距，m； 

K ——材料系数。 

2.9.5.2  甲板纵骨腹板高度均应不小于 60mm。 

2.9.5.3  应将开口线外的甲板纵骨穿过强横梁，且在纵骨与强横梁腹板的相交处，应予以焊接。

当甲板纵骨在舱口端梁或强横梁的腹板处中断时（限于甲板开口线内或船端部分），在甲板纵骨与舱口

端梁或强横梁的连接处，应设置肘板，肘板的尺寸应符合第 1 章 1.3.6 的有关规定，并应将肘板沿舱口

端梁腹板或强横梁腹板伸至舱口端梁或强横梁的面板。 

2.9.5.4  当甲板纵骨在横舱壁处中断时，在甲板纵骨与横舱壁的连接处，应设置肘板，肘板的尺

寸应符合第 1 章 1.3.6 的有关规定。采用高强度钢时，应将甲板开口线外的强力甲板纵骨连续穿过横舱

壁，但也可采用相应的替代结构。 

2.9.5.5  不应将开口线外的强力甲板纵骨终止在同一横剖面处，而应将其末端适当错开，并应将

其延伸至横向构件。 
 

2.9.6  纵骨架式甲板纵桁 

2.9.6.1  对于支持强横梁的甲板纵桁，其尺寸应由直接计算确定，计算时，假定甲板纵桁的两端

为刚性固定，并承受由强横梁传递的集中载荷，许用弯曲应力为 124/K  N/mm2。 

2.9.6.2  支持强横梁的甲板纵桁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2Wl/K               cm4 

式中：W ——按本节 2.9.6.1 计算所得的甲板纵桁剖面模数，cm3； 

  l ——甲板纵桁跨距，m； 

K ——材料系数。 

2.9.6.3  支持强横梁的甲板纵桁的腹板厚度和腹板上的开孔应分别符合本节 2.9.3.6 和 2.9.3.7 中的有关

规定。 

2.9.6.4  支持强横梁的甲板纵桁与横舱壁的连接结构应符合本节 2.9.3.8 中的有关规定。 
 

2.9.7  纵骨架式强横梁 

2.9.7.1  当甲板为纵骨架式时，应设置支持甲板纵骨的强横梁。甲板强横梁应设置在实肋板平面

内。强横梁的间距：当船长等于或小于 100m 时，一般应不大于 3.6m；当船长大于 100m 时，一般应不

大于（0.006L+3.0）m，其中 L 为船长。在首、尾尖舱内，纵骨架式强横梁的间距：当船长等于或小于

100m 时，应不大于 2.5m；当船长大于 100m 时，应不大于 2.8m。 

2.9.7.2  在机舱区域和尾尖舱内，应将支持甲板纵骨的强横梁设在强肋骨所处的肋位上。 

2.9.7.3  支持甲板纵骨的强横梁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W cshl K                                 cm3
 

式中：c——系数，强力甲板取5.7；非强力甲板取5.1； 

h——按本节2.9.1.1的规定； 

s——强横梁间距，m； 

l——强横梁跨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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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材料系数。 

2.9.7.4  当支持甲板纵骨的强横梁承受集中载荷时，对于其所增加的剖面模数，可按本节 2.9.3.3

或 2.9.3.4 对甲板纵桁的规定计算。 

2.9.7.5  支持甲板纵骨的强横梁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cWl/K                   cm4 

式中：c——系数，对强力甲板取2.75，其余甲板均取2.2； 

W——本节所规定的强横梁剖面模数，cm3； 

l——强横梁跨距，m； 

K ——材料系数。 

2.9.7.6  强横梁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甲板纵骨穿过处的切口高度的 1.6 倍。对切口的设计，应使腹

板的应力集中为 小。强横梁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其高度的 1%加 4mm。 

2.9.7.7  当需将电缆和管系穿过甲板强横梁的腹板时，在腹板上的开孔高度应不超过腹板高度的

25%，开孔的宽度应不超过甲板纵骨间距的 60%或强横梁腹板的高度（为其较大者），否则应予以补偿。

通常的补偿方法是设置补强复板、套环或加厚板，补强构件的横剖面积应不小于因开孔损失的强横梁腹

板横剖面积，补强构件材料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腹板的材料强度等级。开孔的边缘至强横梁面板的距离

应不小于强横梁腹板高度的 40%；开孔的边缘应光滑并具有良好的圆角。不应将开孔密集地布置在相

邻的纵骨间距内，离强横梁肘板趾端 200mm 范围内的强横梁腹板上不应有任何开孔。 

2.9.7.8  强横梁端部与肋骨或强肋骨或纵舱壁之间应设置连接肘板，肘板的尺寸应符合第 1章 1.3.7

的有关规定。当将强横梁与强肋骨或纵舱壁垂直桁的连接结构设计成整体形时，一般应使其形成环形框

架，连接处的肘板应为圆弧形。其圆弧半径一般应不小于强横梁腹板高度和强肋骨或纵舱壁垂直桁腹板

高度中的较小者，并应设面板将强横梁面板与强肋骨或纵舱壁垂直桁面板相连接，面板的尺寸应与强横

梁面板尺寸相同。 
 

2.9.8  舱口甲板纵桁 

2.9.8.1  当将露天甲板的舱口甲板纵桁（包括露天甲板舱口围板）同时兼作甲板纵桁、且以舱口

两端作为支点时，舱口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和剖面惯性矩 I 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W=7hbl2K              cm3 

I=2.6Wl/K              cm4 

式中：h——甲板的计算压头，m，见本节 2.9.1.1； 

  b——舱口甲板纵桁所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 

  l——舱口甲板纵桁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 

2.9.8.2  舱口甲板纵桁腹板在甲板以下的高度应不小于与其相连接的横梁腹板的高度。 

2.9.8.3  舱口甲板纵桁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其高度的 1%加 4mm，舱口围板厚度和结构应满足本章

2.19.2.2 的要求。 

2.9.8.4  在计算舱口甲板纵桁（包括舱口围板）的剖面模数和剖面惯性矩时，可算至舱口围板的

水平面上缘（应扣除水平面板上的开孔）；当不设水平面板时，仅能算至围板的水平加强筋上缘。 

2.9.8.5  对于舱口甲板纵桁延伸构件的尺寸，应予逐渐过渡。 

2.9.8.6  当甲板为纵骨架式时，应设肘板将舱口甲板纵桁与强横梁相连接，若甲板下舱口甲板纵

桁的腹板高度与强横梁的腹板高度相同，则应将舱口甲板纵桁直接与强横梁相连接。当强横梁的间距大

于 2 个肋骨间距时，应在强横梁之间增设 1 块防倾肘板，防倾肘板应伸至舱口甲板纵桁面板和邻近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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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纵骨，肘板的厚度应与邻近的强横梁腹板厚度相同，肘板的折边或面板应符合第 1 章 1.3.6 的规定。 

2.9.8.7  当甲板为横骨架式时，在每根横梁与舱口甲板纵桁的连接处均应设置肘板，并应将肘板

伸至舱口甲板纵桁的面板，肘板的尺寸应符合第 1 章 1.3.6 的规定 
 

2.9.9  舱口端横梁 

2.9.9.1  当舱口端横梁支持舱口纵桁承受的全部载荷时，在船宽范围内，端横梁应为连续结构，

其剖面模数 W 和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W=4.6chAlK               cm3 

I=3Wl/K                  cm4 

式中：l ——端横梁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 

A ——载荷面积，m2；应按下列情况予以确定： 

 ① 当甲板为纵骨架式、且舱口纵桁的延伸部分支持1根或1根以上强横梁时，见图2.9.9.1（1）： 

A=F1+2F3+ F4+ F5 

 ② 当甲板为纵骨架式，但舱口纵桁的延伸部分不支持强横梁时，见图 2.9.9.1（2）： 

A= F1+ F2+ F3 

 ③ 当甲板为横骨架式，且不设附加纵桁时，见图 2.9.9.1（3）： 

A= F1+ F4 

 ④ 当甲板为横骨架式，且设附加纵桁时，见图 2.9.9.1（4）： 

A= F1+ F4； 

h ——甲板的计算压头，m，见本节 2.9.1.1； 

c ——系数，根据舱口纵桁距中纵剖面的距离 a 选取：当 a≥l/2（l 为端横梁的跨距）时，c=1.6，

当 a≤l/3 时，c=1.5，当 l/3＜a＜l/2 时，以内插法求得 c。 

2.9.9.2  舱口端横梁与肋骨或强肋骨或纵舱壁的连接结构应满足本节 2.9.7.8 的要求。 



 

 

 

2.10.

2.10.

式中：a、

其中：d0—

2.10.

1  支柱负荷

1.1    当仅在

b——支柱所

h——甲板上

k——系数，

——船底计算

吃水的0

1.2  当多层

荷的确定 

在强力甲板（

所支撑甲板面

上的计算水柱

0.5 1k  

算水柱高度，

.6倍；当d0<

层甲板自下而

第

（或干舷甲板

9 .8 1P ka

面积的长度和

柱高度，m，

0 /d h ； 

m，空舱内

1.0m时，取d

而上连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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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9.1

10 节 支

板）下方设置

b h              

和宽度，m，

按本章2.9.1

的支柱取为满

d0=1.0m。

置支柱时，各

 

支柱 

支柱时，支柱

              kN

如图2.10.1.2

.1的规定确定

满载吃水，货

层甲板下支柱

特定航线江

柱的计算负荷

2（1）所示；

定； 

货舱（含机舱

柱的计算负荷

江海直达船舶建

 

荷P应按下式

 

舱）内的支柱

荷P应按下式

建造规范 2018

式计算： 

柱取为满载

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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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0.95P abh c P  ′
                      kN 

式中：h——按本章2.9.1.1的规定确定； 

a、b——支柱所支撑甲板面积的长度和宽度，m，如图2.10.1.2（1）所示； 

′P ——上方支柱的负荷，kN； 

1c   ——系数，    3 2

1 1 12 / 3 / 1c l l l l   ； 

其中：l1——为上方支柱中心线至如图2.10.1.2（2）所示的下方计算支柱中心线间的距离，m； 

l——为下方计算支柱中心线至如图2.10.1.2（2）所示的相邻支柱中心线（或舱壁）间的距离，m。 

 

（1）                              （2） 

图 2.10.1.2 

 
2.10.2  支柱的剖面积 

2.10.2.1  支柱的剖面积 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2.26 5.10

KP
A

l

r K




               cm2 

式中：P ——支柱所受的载荷，kN； 

l ——支柱的有效长度，m，为支柱全长的 0.8 倍； 

r ——支柱剖面的 小惯性半径，cm； 

K ——材料系数。 
 

2.10.3  支柱的最小壁厚 

2.10.3.1  管形支柱的壁厚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0.392 4.9p

P
t

d l



           mm 

40
pd

t                       mm 

式中：P ——支柱所受的载荷，kN，见本节 2.10.1； 

l ——见本节 2.10.2.1； 

dp ——管形支柱的平均直径，mm。 

管形支柱的 小壁厚：船长 L＜60m 时为 5mm；60m≤L＜90mm 时为 6mm；L≥90m 时为 7mm。 

2.10.3.2  组合形支柱以及轧制型材支柱均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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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心矩形剖面支柱的壁厚 t 以及工字形或槽形剖面支柱的腹板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

算所得值中的较小者： 

60

br
t

l
     mm 

55

b
t       mm 

式中：b ——空心矩形剖面的长度，mm，工字形或槽形剖面的腹板高度； 

l、r——见本节 2.10.2.1。 

空心矩形剖面支柱的 小壁厚以及工字形或槽形剖面支柱的 小腹板厚度：船长 L＜60m 时为 5mm；

60m≤L＜90m 时为 6mm；L≥90m 时为 7mm； 

（2）角形剖面支柱的角边厚度 t 以及槽形剖面支柱的面板厚度 t 均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值

中的较小者： 

20

br
t

l
           mm 

18

b
t            mm 

式中：b ——角形剖面的角边宽度，mm，槽形剖面的面板宽度； 

r、l——同本节 2.10.2.1； 

（3）工字形剖面支柱的面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值中的较小者： 

40

br
t

l
             mm 

36

b
t              mm 

式中：b ——工字形剖面的面板宽度，mm； 

r、l——同本节 2.10.2.1。 
 

2.10.4  支柱端部的结构加强 

2.10.4.1  应保证支柱上下端处的结构能合理地承受和传递载荷。管形支柱和空心矩形剖面支柱的

上端应与由有效肘板支持的板相连接。在组合形或轧制型材支柱的上端和下端应设纵向和横向的肘板。

在支柱的下方应设置复板或加厚板。 

2.10.4.2  应将支柱设置在实肋板上或桁材上，并应在实肋板或桁材上设置垂直加强筋。当支柱的

间距较大时，应将支柱设置在实肋板与桁材的交叉点上，如不设在交叉点上则应在支柱下面设置局部肋

板或局部桁材。在支柱下面的肋板和桁材上不应开设人孔。 

2.10.4.3  当在轴隧上或其他较弱的骨架上设置支柱时，则应对该部位的结构作适当加强。 

2.10.4.4  对于压载舱或其他液舱内的支柱，应注意可能受拉的影响。 
 

第 11 节 非水密支承舱壁 

 
2.11.1  一般要求 

2.11.1.1  舱壁板的 小厚度在下层货舱内应为 7mm，在甲板间舱内应为 6mm；船长小于 90m 时，

小厚度均应为 5mm。 

2.11.1.2  舱壁扶强材的 大间距为 1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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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3  支承横梁、纵骨、纵桁、强横梁等的舱壁扶强材的剖面积 A（包括宽度不超过 600mm 的

扶强材带板）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cm2，当 ≤80 时； 

  cm2，当 ≥120 时 

80＜ ＜120 时，A 由内插法求得。 

式中:P、r——见本章 2.10.2.1; 

l——扶强材跨距，m; 

s——扶强材间距,mm; 

t——舱壁板厚度,mm， 

K——材料系数，但取值应不小于 0.72。 

2.11.1.4  扶强材腹板的 小高度，在下层货舱内应为 150mm，在甲板间舱内应为 100mm；船长

小于 90m 时， 小高度分别应为 100mm 和 75mm。 
 

第 12 节 水密舱壁 

 
2.12.1  一般要求 

2.12.1.1  水密舱壁除应满足本节要求外，还应满足第 1 章第 7 节的有关要求。 

2.12.1.2  横向水密舱壁的总数一般应不少于表 2.12.1.2 的规定。 

水密舱壁总数                           表 2.12.1.2 

船长 

船型 
L≤60 60＜L≤85 85＜L≤105 105＜L≤125 125＜L≤145 L ＞145 

中机型 4 4 5 6 7 8 

尾机型 3 4 5 6 6 7 

 
2.12.1.3  横向水密舱壁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除防撞舱壁和尾尖舱壁外，其余水密舱壁均应通至舱壁甲板； 

（2）货舱舱壁应均匀地间隔设置。当一个货舱的长度超过 30m 时，横向结构应予以加强，并提交

相应的技术支持文件； 

（3）由于特殊运输需求，如水密舱壁的设置无法满足表 2.12.1.2 的要求时，只要进行适当的结构补

偿并经直接计算证实船体的横向强度是足够的，可减少一道或几道水密舱壁。  

2.12.1.4  水密舱壁为深舱舱壁组成部分时，其结构应同时满足本章第 13 节对深舱舱壁的要求。 

2.12.1.5  舱壁形式可采用平面舱壁、对称槽形舱壁或双层板舱壁。 
 

2.12.2  防撞舱壁 

2.12.2.1  计算防撞舱壁构件时，其 h 值应为相应规定高度的 1.25 倍。 
 

2.12.3  平面舱壁板 

2.12.3.1  平面舱壁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但应不小于 5.5mm： 

t=4s hK              mm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Kr

l
KP

A
1.526.12 


t

s

Kr

l
KP

A
475.186.4 


t

s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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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在舷侧处由列板下缘量到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m，取值应不小于 2.5m； 

K ——材料系数。 

2.12.3.2  污水沟或舱底污水井处的舱壁板应增厚 2.5mm，尾管通过处舱壁板的厚度应增加 1 倍。 

2.12.3.3  舱壁 下列板由内底板算起（单底时自船底算起）的高度应不小于 900mm。如舱壁一面

设有双层底而另一侧为单底时， 下列板至少高出双层底平面 300mm。 

2.12.3.4  如舱壁板厚度同与其连接的桁材腹板厚度相差过大时，该连接区域的舱壁板应予增厚。 
 

2.12.4  平面舱壁扶强材 

2.12.4.1  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Cshl2K               cm3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h ——在舷侧处由扶强材跨距中点量到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m，但取值不小于 2m； 

l ——扶强材跨距，m； 

C ——系数，按下面情况选取： 

        C=6，扶强材端部不连接或与无扶强的板直接连接； 

      　 C=3，扶强材端部用肘板连接；扶强材端部直接同纵向构件搭接； 

K——材料系数。 

扶强材端部直接同纵骨架式甲板板（内底板）连接，且扶强材和纵骨的腹板在同一平面内；扶强材

端部同甲板或桁材腹板直接连接，但甲板或桁材另一边应具有与之连接且与该扶强材在同一直线上的至

少为相同剖面的相邻构件。 

2.12.4.2  当横向舱壁支持甲板纵桁时，应在甲板纵桁位置设置舱壁扶强材，该扶强材连带板剖面

积还应满足本章第 11 节对非水密支承舱壁的要求。 

2.12.4.3  舱壁扶强材端部肘板尺寸应符合第 1 章 1.3.6 的规定。 

扶强材端部不连接的形式仅适用于上甲板间舱。 

2.12.4.4  扶强材上下端的肘板应分别延伸到舱壁邻近的横梁或肋板，并牢固地与之焊接。如甲板

或底部为纵骨架式而舱壁扶强材末端之肘板又不在纵骨平面内时，应在肘板末端与纵骨之间设置加强筋。 

2.12.4.5  扶强材腹板的 小高度应满足本章 2.11.1.4 的要求，腹板的厚度 t 应满足下列要求： 

对于有折边或面板的轧制或组合扶强材：
60

wd
t

K
≥     mm 

对于扁钢扶强材：
18

wd
t

K
≥   mm 

式中：dw——扶强材腹板高度，mm； 

K——材料系数。 
 

2.12.5  对称槽形舱壁 

2.12.5.1  槽形各部分尺度的代号见第 1 章图 1.3.4.3。 

2.12.5.2  槽形舱壁的尺寸应满足下列要求： 

（1）槽形舱壁一个槽形宽度的剖面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Cshl2K               cm3 

式中：l ——槽形跨距，m； 

h ——在舷侧处由槽形跨距中点量至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m，但取值不小于 2m； 

s ——一个槽形宽度，m； 

C ——系数，按表 2.12.5.2 规定的端部固定情况选取； 

K ——材料系数。 

（2）槽形斜面部分与平面部分的夹角 α≥40o； 



 

下端 

按本节图 2.

 

 
2.12.

式中： a —

K

2.12.
 

2.12.

2.12.

式中：s —

h —

l —

C —

K —
 
 

下端 

按本节图 2.

 
2.12.

.12.5.2（1）或

5.3  对称槽

——槽型平面

——材料系数

曲校核要

5.4  槽形舱

6  双层板舱

6.1  双层板

——隔板间距

——在舷侧处

——隔板跨距

——系数，按

——材料系数

.12.5.2（1）或

6.2  双层板

或（2）或（3）

槽形舱壁板的

面部分宽度，

数。对于高强

要求（另见第

舱壁跨距中点

舱壁 

板舱壁隔板剖

距，m，见第

处由跨距中点

距，m； 

按表 2.12.6.1

数。 

或（2）或（3）

板舱壁的尺寸

上端

所示 

的厚度 t 应符合

在顶部： t

在底部： t

mm； 

强度钢，若在

第 1 章 1.5.7）

点的板厚应保

剖面模数 W 应

W=Csh

第 1 章图 1.3.4

点量至舱壁甲

规定的端部

上端 

所示 

寸满足本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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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值   

直接同甲板

5.04

图 2.12.5.2

合本节 2.12.3

t ≥
85

a

K

t ≥
70

a

K

在直接计算中

），则可取较

保持至不低于

应不小于按下

hl2K       

4.4； 

甲板的垂直距

部固定情况选

C 值   

直接同甲板

3.96

.12.6.1 和 2.1

          

板连接 

4 

2 

3.1 的规定，

     mm

     mm

中，取较低强

较低强度等级

跨距中点以上

下式计算所得

  cm3 

距离，m，但取

取； 

          

连接 

12.3.1 的要求

特定航线江

          

按本节图 2.1

 

且应符合下

强度等级的材

的 K 值计算

上 0.2l 处。 

得之值： 

取值不小于 2

          

按本节图 2.1

求外，还应满

江海直达船舶建

          

12.5.2（2）或

3.84 

下列要求： 

材料系数仍能

算。 

2m； 

          

12.5.2（2）或

3.00 

满足下列要求

建造规范 2018

表 2.12.5.2

（3）所示 

能满足板屈

表 2.12.6.1

（3）所示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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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层板舱壁板厚度 应满足下列要求： 

在顶部： pt ≥
75

s

K
    mm 

在底部： pt ≥
65

s

K
    mm 

式中： s——隔板间距，mm； 

K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曲

校核要求（另见第 1 章 1.5.7），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 K 值计算。 

（2）双层板舱壁的隔板厚度 和剪切面积 应满足下列要求： 

在顶部： ≥       mm 

≥     cm2 

在底部： ≥       mm 

≥     cm2 

式中： ——双层板舱壁的舱壁板之间的间距，mm； 

——本节 2.12.6.1 要求的剖面模数，cm3 ； 

——隔板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曲

校核要求（另见第 1 章 1.5.7），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 K 值计算。 

2.12.6.3  双层板舱壁跨距中点处板的厚度应保持至不低于跨距中点以上 0.2l。双层板舱壁隔板自

每端 1/3 长度内不应开人孔或类似开孔。 
 

2.12.7  桁材 

2.12.7.1  桁材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6.6bhl2K            cm3 

式中：b ——桁材支持面积的宽度，m； 

h ——在舷侧处，由桁材跨距中点量至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m，但取值不小于 2m； 

l ——桁材跨距，m； 

K ——材料系数。 

2.12.7.2  桁材腹板高度应不小于其支持的舱壁扶强材腹板高度的 2.5 倍，面板宽度应不大于腹板

高度或面板厚度的 35 倍。 

2.12.7.3  桁材的末端应用肘板连接。肘板应延伸至邻近的肋骨或舱壁扶强材，肘板的尺寸应符合

第 1 章 1.3.7 的有关规定。 
 

pt

wt wA

wt
85

b

K

wA 0.12
W

l

wt
75

b

K

wA 0.18
W

l

b
W

l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81 

2.12.8  水密舱壁台阶 

2.12.8.1  舱壁台阶处甲板或平台的横梁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4.2shl2K    cm3 

式中：s ——横梁间距，m； 

h ——在舷侧处由构成舱壁台阶处的甲板或平台量至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m，但取值不小于 2m； 

l ——横梁跨距，m，但取值不小于 2m； 

K ——材料系数。 

2.12.8.2  台阶处甲板板或平台板的厚度应按本节 2.12.3.1 的规定增厚 1mm，此时公式中的 s 取横

梁间距。 

2.12.8.3  台阶处甲板板或平台板的厚度及横梁尺寸，在任何情况下皆应不小于本章第 5 节及第 9

节对相应的甲板板和横梁所要求的尺寸。 
 

第 13 节 深舱 

 
2.13.1  一般要求 

2.13.1.1  本节所述的深舱是指用于装载液体（如水、燃油等）的舱，其在舱室或甲板间构成船体

的一部分。 
 

2.13.2  平面舱壁 

2.13.2.1  平面舱壁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3.95s +2.5    mm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h ——由舱壁板列下缘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材料系数。 

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当 L≥90m 时为 8mm；当 60m≤L＜90m 时为 7mm；当 L＜60m 时为 6mm。 

2.13.2.2  污水沟或污水阱处的舱壁板应增厚 2.5mm。 

2.13.2.3  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8sρhl2K            cm3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l ——扶强材跨距，m； 

h ——由扶强材跨距中点量到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

m。扶强材端部应用肘板连接，肘板的尺寸应满足第 1 章 1.3.6 的有关要求。扶强材端部也

可同甲板或桁材直接连接，但甲板或桁材另一边应具有与之连接且与该扶强材在同一直线

上的至少为相同剖面的相邻构件；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K ——材料系数。 

2.13.2.4  舱壁扶强材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 = 2.3Wl/K              cm4 

式中：W、l、 K ——同本节 2.13.2.3。 
 

2.13.3  对称槽形舱壁 

h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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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1  槽形舱壁的尺寸应符合下述规定： 

（1）槽形舱壁一个槽形宽度的剖面模 W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Csρhl2K                cm3 

式中：l ——槽形跨距，m； 

h ——由槽形跨距中点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s ——一个槽形宽度，m； 

C ——系数，按表 2.13.3.1 规定的端部固定情况选取； 

K ——材料系数。 

（2）槽形斜面部分与平面部分的夹角 α≥40°。 

C 值                                  表 2.13.3.1 

上端

下端 
直接同甲板连接 按本节图 2.12.5.2（2）或（3）所示 

按本节图 2.12.5.2（1）或（2）或（3）所示 13.3 10.3 

 
2.13.3.2  槽形舱壁板的厚度 t 应符合本节 2.13.2.1 规定，且应满足下式要求： 

t ≥
70

a

K
              mm 

式中： a ——槽型平面部分宽度，mm； 

K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

曲校核要求（另见第 1 章 1.5.7），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 K 值计算。 

2.13.3.3  槽形舱壁跨距中点处的板厚应保持至不低于跨距中点以上 0.2l 处。 
 

2.13.4  双层板舱壁 

2.13.4.1  双层板舱壁隔板剖面模数 W 和舱壁板间距 b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W=Csρhl2K              cm3 

b=40l                  mm 

式中：s ——隔板间距，m； 

h ——由跨距中点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 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l ——隔板跨距，m； 

C ——系数，按表 2.13.4.1 规定的端部固定情况选取； 

K ——材料系数。 

C 值                                表 2.13.4.1 

                     上端 

下端 
直接同甲板连接 按本节图 2.13.5.2（2）或（3）所示 

按本节图 2.12.5.2（1）或（2）或（3）所示 10.2 8 

 

2.13.4.2  双层板舱壁板厚度 pt 除应符合本节 2.13.2.1 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在顶部： pt ≥
75

s

K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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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部： pt ≥
65

s

K
            mm 

式中： s——隔板间距，mm； 

K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曲

校核要求（另见第 1 章 1.5.7），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 K 值计算。 

2.13.4.3  双层板舱壁的隔板厚度 和剪切面积 应满足下列要求： 

在顶部： ≥               mm 

≥        cm2 

在底部： ≥                mm 

≥         cm2 

式中： ——双层板舱壁的舱壁板之间的间距，mm； 

——本节 2.13.4.1 要求的剖面模数，cm3 ； 

——隔板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对于高强度钢，若在直接计算中，取较低强度等级的材料系数仍能满足板屈曲

校核要求（另见第 1 章 1.5.7），则可取较低强度等级的 K 值计算。 

2.13.4.4  双层板舱壁跨距中点处的板厚应保持至不低于跨距中点以上 0.2l 处。双层板舱壁隔板自

每端 1/3 长度内不应开人孔或类似开孔。 
 

2.13.5  桁材 

2.13.5.1  桁材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1.7bρhl2K           cm3 

式中：b——桁材支持面积的宽度，m； 

h——由桁材跨距中点处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大者，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l ——桁材跨距，m； 

K ——材料系数。 

2.13.5.2  桁材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2.5Wl/K                cm4 

式中：W、l、K——同本节 2.13.5.1。 

2.13.5.3  桁材腹板高度应不小于被支持的舱壁扶强材腹板高度的 2.5 倍，面板的宽度应不大于腹

板高度或面板厚度的 35 倍。 

2.13.5.4  桁材的末端应用肘板连接。肘板应延伸至邻近的肋骨或舱壁扶强材，肘板的尺寸应符合

第 1 章 1.3.7 的有关规定。 
 

2.13.6  横骨架式舷侧 

2.13.6.1  肋骨应满足下列要求： 

wt wA

wt
85

b

K

wA 0.07
W

l

wt
75

b

K

wA 0.10
W

l

b
W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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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首尖舱、尾尖舱肋骨外，肋骨剖面模数应按本章第 8 节要求增加 15%。 

（2）肋骨剖面模数 W 和剖面惯性距 I 除满足上述要求外，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6.8sρhl2K        cm3 

I=3.5Wl/K           cm4 

式中：s ——肋骨间距，m； 

l ——肋骨跨距，m，由肋板或内底的上缘量至舷侧纵桁或舷侧纵桁之间，或舷侧纵桁至甲板间

的垂直距离； 

h ——由肋骨跨距中点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者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

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K ——材料系数。 

（3）肋骨端部肘板的臂长应较 1.3.6 的要求增加 20%。 

2.13.6.2  支持肋骨的舷侧纵桁除应满足本节 2.13.5.3 和 2.13.5.4 的要求外，其剖面模数 W 和惯性

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W=11.7bρhl2K       cm3 

I=2.5Wl/K           cm4 

式中：b ——桁材支持面积的宽度，m； 

h ——由桁材跨距中点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但

不小于由桁材跨距中点量至上甲板的垂直距离或量至平板龙骨以上 1.4d（d 为吃水）处的

垂直距离的较小者，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l ——桁材跨距，m； 

K ——材料系数。 

2.13.6.3  在距首垂线 0.2L 以前区域的深舱内，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5m 的舷侧纵桁，或设置满足本

章 2.15.1.11 要求的开孔平台。当舱长超过 14m 且以开孔平台代替舷侧纵桁时， 应设置强肋骨或横向制

荡舱壁。 

2.13.6.4  支持舷侧纵桁的强肋骨，其尺寸应按本章 2.8.4.1 要求计算。但计算压头 h 为自舷侧纵桁

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但不小于由桁材量至上甲板的距离或

量至平板龙骨以上 1.4d（d 为吃水）处的垂直距离的较小者。 
 

2.13.7  纵骨架式舷侧 

2.13.7.1  舷侧纵骨剖面模数 W 除应满足本章第 8 节要求外，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8.8sρhl2K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h ——由纵骨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l ——纵骨跨距，m； 

K ——材料系数。 

舷侧纵骨端部连接应满足本章 2.8.5.7 的有关要求。端部肘板的臂长应较 1.3.6 要求增大 20%。 

2.13.7.2  支持舷侧纵骨的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1.7sρhl2K               cm3 

式中：s ——强肋骨间距，m； 

  h——由强肋骨跨距中点量至深舱顶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l ——强肋骨跨距，m； 

K ——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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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7.3  强肋骨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值： 

I=2.5Wl/K                 cm4 

式中：W、l、K——同本节 2.13.7.2。 

2.13.7.4  距首垂线 0.2L 以前区域的深舱内，支持纵骨的强肋骨剖面模数应按本节 2.13.7.2 计算所

得之值再增加 20%， 强肋骨的间距：当船长等于或小于 100m 时，一般应不大于 3.0m； 当船长大于

100m 时，一般应不大于 3.3m。当深舱深度大于 16m 时，应设置开孔平台且在强肋骨处设置强横梁。 
 

2.13.8  甲板及其骨架 

2.13.8.1  深舱甲板（或平台）板的厚度 t 除应满足本章第 5 节要求外，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

得之值： 

t=3.95s +3.5                mm 

式中：s ——骨材间距，m； 

h ——由甲板（或平台）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

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K ——材料系数。 

深舱甲板（或平台）板厚度 t 应不小于：当船长 L≥90m 时为 8mm；当 60m≤L＜90m 时为 7mm；当

L＜60m 时为 6mm。 

2.13.8.2  深舱甲板（或平台）纵骨或横梁剖面模数 W，除应满足本章第 9 节要求外，还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8.8sρhl2K                 cm3 

式中：s——纵骨或横梁间距，m； 

h ——由甲板（或平台）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

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l ——纵骨或横梁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 

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2.3Wl/K                  cm4 

式中：W、l、K——同上。 

2.13.8.3  深舱甲板（或平台）纵桁或强横梁剖面模数 W，除应满足本章第 9 节要求外，还应不小

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1.7Sρhl2K               cm3 

式中： ——纵桁或强横梁间距，m； 

h——由甲板（或平台）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

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l ——桁材或强横梁跨距，m； 

——材料系数。 

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2.5Wl/K             cm4 

式中：W、l、K——同上。 

hK

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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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8.4  甲板纵桁和强横梁的腹板高度应满足本章第 9 节的有关要求。 

2.13.8.5  距首垂线 0.2L 以前区域的深舱内，支持甲板纵骨的强横梁间距与本节 2.13.7.4 规定的强

肋骨间距相同。 
 

2.13.9  船底骨架 

2.13.9.1  距首垂线 0.2L 以前区域深舱横骨架式单底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横骨架式单底应在每一肋位处设置实肋板，肋板尺寸应不小于本章 2.15.1.1 的要求。在强肋骨

处肋板高度和面板尺寸应不小于强肋骨的相应尺寸； 

（2）横骨架式单底中内龙骨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的较大者： 

W=9s 1h l2K           cm3 

W=9.8sρ 2h l2K         cm3 

式中：S ——中内龙骨的平均支承宽度，m； 

l ——中内龙骨的跨距，m； 

h1 ——在舷侧处由跨距中点量到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在距首垂线 0.15L 以前区域应量到量计

船首 小高度的甲板以上 3m 的垂直距离； 

h2 ——由跨距中点量到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到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者，m； 

ρ ——液体密度，t/m3，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25； 

K ——材料系数。 

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2.5Wl/K              cm4 

式中：W、l、K——同上。 

（3）横骨架式单底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3 个肋骨间距的间断旁内龙骨。旁内龙骨的尺寸与肋板相同。 
 

2.13.10  制荡舱壁 

2.13.10.1  深舱由一舷至另一舷时，在中纵剖面处应设置纵舱壁或制荡舱壁。在距首垂线 0.3L 以

前区域，如舱宽 大处超过 0.5B，则应在舱宽中心线设置制荡舱壁；如舱宽 大处超过 0.7B，则建议

在船宽中心线设置纵舱壁。 

2.13.10.2  制荡舱壁厚度与本节所述舱壁相同。扶强材剖面模数为舱壁扶强材的 50%，但 h 值为

量至深舱顶。扶强材两端应用肘板连接，制荡舱壁上开孔面积应不小于舱壁总面积的 5%，也不大于 10%。 
 

第 14 节 首尾柱、球鼻首、尾轴架 

 
2.14.1  首柱 

2.14.1.1  矩形首柱在夏季载重线以上 0.5m 处以下区域的横剖面面积 A，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

所得之值： 

A = 1.2L      cm　 2，当 L＜90m 

A = 1.63L-38   cm2，当 L≥90m 

式中：L ——船长，m。 

夏季载重线以上 0.5m 处以上区域的首柱横剖面面积可逐渐减小，至顶端可减小 25%。 

2.14.1.2  钢板焊接首柱在夏季载重线以上 0.5m处以下区域的板厚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0.08L+5.5） K           mm 

式中：L ——船长，m; 



 

K —

夏季载

首柱应

伸与肋骨或

对曲率

2.14.

2.14.1.1 对

 
2.14.

2.14.

2.14.

剖面长

剖面厚

式中：L —
 

图

 

2.14.

剖面长

剖面厚

     

圆角半

式中：L —

 

——材料系数

载重线以上

应以水平肘板

或舷侧纵桁连

率半径较大的

1.3  铸钢首

对矩形首柱剖

2  无舵柱的

2.1  无舵柱

2.2  钢板焊

长度：a=46

厚度：t=2.3

——船长，m

图 2.14.2.2

2.3  铸钢推

长度：a=41

厚度： 1 3t 

     2 4t 

半径：R=4.9

——船长，m

数。 

0.5m 处以上

板加强，其间

连接，但至少

的首柱，沿其

首柱应便于制

剖面面积的规

的尾柱 

柱的尾柱由尾

焊接的推进器

L     mm

L +3  mm

m。 

（1） 

推进器柱（如

L     mm

L     mm 

4 L     mm

9 L     mm

m。 

上区域的厚度

间距应不大于

少应超过首柱

其中纵剖面处

制造，其所有

规定，在铸钢

尾框底骨、推

器柱（如图 2.

m 

图

如图 2.14.2.3 所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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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逐渐减小

于 1m。肘板厚

柱板与外板的

处应设置与水

有圆角应有足够

首柱上应有水

推进器柱及其

.14.2.2 所示）

2.14.2.2（

所示）尺寸应

图 2.14.2.3

，至顶端可等

厚度应不小于

的对接缝。

水平肘板厚度

够大的半径。

水平加强筋。

在推进器柱上

）尺寸应不小

2）

应不小于按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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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船端外板

于邻接外板的

度相同的纵向

。铸钢首柱的

。 

上的轴毂组成

小于按下列各

图 2.1

下列各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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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厚度。 

的厚度。肘板

向加强筋。 

的剖面积应不

成。 

各式计算所得

14.2.2（3）

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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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应向后延

不小于本节

得之值： 

 
 

 



 

2.14.

定，但其间

分还应设置

2.14.

应不小于按

式中：P—

  K—

x—

 

 
2.14.

得之值： 

式中：Wz 
2.14.

式中：P 和

2.14.

式中： 



K

2.14.

2.4  钢板或

间距不大于

置纵向加强筋

2.5  尾框底

按下式计算所

——尾框底骨

——材料系数

尾框底骨

——计算剖面

2.6  尾框底

——按本节

2.7  尾框底

和 K 见本节

2.8  在长度

z

Px

W
 ，N/m

s

P

A
 ，N/m

见本节 2.14.

2.9  在钢板

或铸钢推进器

650mm。铸

筋。 

底骨（如图 2

所得之值： 

骨对舵叶的支

数。对于钢板

骨，K 为按第

至舵杆中心线

底骨任一计算

节 2.14.2.5 计算

底骨任一横剖

2.14.2.5。 

度 ls 范围内，

e

mm2，其中 P

mm2，其中 P

.2.5。 

板组合的尾框

器柱应设置水

铸钢尾柱应便

.14.2.5 所示）

80z

K
W 

支持力，N，应

板组合的尾框底

3 章 3.1.1.3

线的距离，m

算剖面处对水

Wy = 0.5W

算的剖面模数

剖面的剖面积

48s

K
A P

尾框底骨任

2 23  

和 x 见本节

见本节 2.14

框底骨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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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肘板予以

于制造，所有

）任一计算剖

0

K
Px       

应按第 3 章第

底骨，K 为按

所取的材料

m，其取值应

图 2.14.2.5

水平中和轴（Y

Wz         

数，cm3。 

积 As，应不小

         

任一横剖面上

≤115/K  

2.14.2.5，W

4.2.5，As 为计

应设置间距不

加强，其位置

有圆角应有足

剖面处对垂直

       cm3

第 1 节的有关

按第 1 章 1.4

系数； 

不小于 0.5

5 

Y 轴）的剖面

     cm3

小于按下式计

     mm2

的相当应力

       N/m

Wz为计算剖面

计算剖面的剖

超过 760mm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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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根据船体骨

足够大的半径

直中和轴（Z

3 

关规定计算；

4.1.8 所取的材

， 为 大距

面模数 Wy，应

算所得之值：

σe应满足下式

mm2 

面对 Z 轴的剖

剖面积，mm2

m 的横向隔板

s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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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与推进器

径，曲率半径

Z 轴）的剖面

 

材料系数；对

距离（见图 2

应不小于按下

： 

式要求： 

剖面模数，cm

2； 

板。如钢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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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柱结构而

径较大的部

面模数 Wz，

对于铸钢的

2.14.2.5）。

下式计算所

m3； 

组合的尾框



 

底骨内宽度

2.14.

该延伸部分

2.14.

2.14.

所得之值：

式中：ds —
 

2.14.

2.14.

不小于按下

式中：L—

 
2.14.

2.14.

式中：D —
 

度超过 900m

2.10  尾框底

分的横剖面面

2.11  尾轴管

2.12  推进器

： 

——尾管轴或

3  双推进器

3.1  双推进

下列各式计算

——船长，m

4  推进器净

4.1  推进器

——螺旋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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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骨应由推进

面积允许逐渐

管应与肋板或

器柱在尾管轴

或推进器轴的

器船推进器柱

进器船和船身

算所得之值：

m。 

图 2.14.3

净空 

器与尾柱、舵

直径，m。 

应装设中心线

进器柱轴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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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舱壁牢固连

轴或推进器轴

t=0.1ds +60 

的直径，mm

柱 

身组成一体的

 

剖面宽度

剖面厚度

圆角半径

.1（1）

舵之间的 小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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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隔板。

前端向船首延

平板龙骨有效

连接。与尾轴

轴通出处的毂

 mm，但不

m。 

的推进器柱，

：b =33 L

度： 1 3.3t 

2 3.7t L

3 4.5t 

径：R = 4.4

小间隙（如图

= 0.12D   

 =0.20D  

 =0.14D   

 =0.04D  

延伸至少 3 个

效连接所需的

轴管连接的肋

毂壁厚度 t，在

不必大于 0.3ds

其尺寸（如

     mm

L  mm

L  mm

L  mm

L  mm

2.14.4.1 所示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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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肋位，并与

的面积。 

肋板应增厚 3m

在搪孔完毕后

s 

图 2.14.3.1

m 

m 

m 

m 

图 2.14.

示）建议不小

江海直达船舶建

与平板龙骨牢

mm。 

后应不小于按

（1）和（2）

.3.1（2） 

小于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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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连接。

按下式计算

所示）应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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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4.1 

 
2.14.5  球鼻首 

2.14.5.1  设置球鼻首的船舶，球鼻结构应有足够支持，并与首尖舱结构组成一个整体。一般应按

下列要求加强： 

（1）在球鼻首前端应设置间隔约 1m 的水平隔板，并与中纵桁连接； 

（2）由首尖舱肋骨到球鼻首肋骨的过渡区域应装设横向垂直隔板； 

（3）对于长球鼻，一般应设置横向制荡舱壁作附加加强或每隔 5 个肋距设置强肋骨； 

（4）对于宽球鼻，一般应在中纵剖面处设置制荡舱壁作附加加强； 

（5）球鼻前端以及易受锚和锚链碰损部分的外板应予增厚，加厚板的厚度可取为钢板首柱的厚度。 
 

2.14.6  尾轴架 

2.14.6.1  尾轴架可采用铸钢、钢板焊接和分段铸件或锻件焊接构成，支臂与轴毂的焊缝应充分焊

透。 

2.14.6.2  人字形尾轴架每个支臂和轴毂的尺寸，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支臂厚度：  t=0.45ds       mm 

支臂截面积： A=0.45 2
sd    　  mm2 

 

轴毂厚度： t=0.33 ds     　  mm 

轴毂长度：  l=3 ds       　  mm 

式中：ds ——轴支架处尾管轴或推进器轴直径，mm。 

2.14.6.3  尾轴架固定处的船体骨架应予加强，船体外板按本章 2.4.6.1 加厚。支臂应伸进船体内部，

并与肋板、纵桁和外板牢固连接。 
 

第 15 节 船端加强 

 
2.15.1  首尖舱内的加强 

2.15.1.1  在每个肋位处均应设置实肋板，其腹板高度 h、厚度 t 和面板剖面积 A，应分别不小于按

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h =85D+140     mm，但不必大于 1500mm 

t =（0.027L+5.4）      m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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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65BK      cm2 

式中：B ——船宽，m； 

D ——型深，m； 

L——船长，m； 

——材料系数。 

2.15.1.2  在中纵剖面处应设置中内龙骨，其腹板的高度和厚度以及面板剖面积均应符合本节

2.15.1.1 对实肋板的规定。 

2.15.1.3  若因船底过分尖瘦，则可不必将中内龙骨的腹板伸至船底，其高度约为肋板高度的 1/3。

或者，不设置中内龙骨，但在肋板的腹板上应设置数道水平加强筋，且在这些肋板腹板的上缘设置开孔

平台，以代替肋板的面板。 

2.15.1.4  在本节 2.15.1.3 所述的情况下，应在防撞舱壁前的若干档肋位内，设置逐渐减小尺寸的

中内龙骨，以作为防撞舱壁后的中桁材或中内龙骨的延伸部分。 

2.15.1.5  当舷侧为横骨架式时，应在每隔 1 档肋位处设置垂向间距不大于 2m 的强胸横梁，其垂

向设置范围应为从肋板的上缘至 下层甲板，且至少应达到满载水线以上 1m 处。强胸横梁的剖面积 A

和 小剖面惯性矩 I 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 

A=（0.243L+7.2）K   cm2 

I = cehil
2 cm4 

式中：L ——船长，m； 

c ——强胸横梁的水平间距，m； 

e ——强胸横梁的垂直间距，m； 

hi ——强胸横梁至量计载重线要求的船首 小高度的甲板以上 3m 处的垂直距离，且不应小于至

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 

l ——强胸横梁的跨距，m； 

K ——材料系数。 

2.15.1.6  当首尖舱为液舱且其 宽处的宽度超过 0.5B（B 为船宽）时，在中纵剖面处应设置有效

的支撑构件或制荡舱壁，以支持强胸横梁。制荡舱壁应符合本章 2.13.10 的规定。 

2.15.1.7  当首尖舱长度超过 10m 时，还应在首尖舱内设置横向的制荡舱壁或强肋骨，以对其作横

向的附加加强。 

2.15.1.8  当舷侧为横骨架式时，在每道强胸横梁处应设置具有折边或面板的舷侧纵桁，其腹板高

度 h 和厚度 t 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h=5.6L+166  mm，当 L＜90m 时 

h=3.0L+400  mm，当 L≥90m 时 

 t=0.02L+5.4   mm 

式中：L ——船长，m。 

2.15.1.9  在舷侧纵桁与肋骨的连接处的下缘，应设肘板，肘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舷侧纵桁腹板的厚

度，并应将肘板伸至舷侧纵桁的折边或面板；在设有强胸横梁处，沿肋骨的肘板臂长应不小于舷侧纵桁

腹板高度的 75%；在未设强胸横梁处，肘板臂长应不小于舷侧纵桁腹板高度的 50%。在舷侧纵桁腹板

与肋骨相交处，应予以焊接。 

2.15.1.10  当舷侧为横骨架式且用开孔平台结构代替强胸横梁和舷侧纵桁时，开孔平台的间距应

不大于 2.5m。其垂向设置范围为从肋板的上缘至满载水线以上的 下层甲板，但应不低于满载水线以

上 1.0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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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11  当舷侧为横骨架式时，开孔平台应满足下列要求： 

（1）每一平台的开孔面积应不小于该平台总面积的 10%； 

（2）开孔平台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0.02L+4.5          mm 

式中：L ——船长，m； 

（3）在开孔平台下，应每隔 1 档肋位设置横梁，其不连带板的剖面积 A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A=0.12L+3.3           cm2 

式中：L ——船长，m； 

（4）开孔平台的横梁与肋骨的连接肘板尺寸应满足第 1 章 1.3.6 的要求。 

2.15.1.12  当舷侧为纵骨架式且舱深超过 10m 时，应在适当位置设置 1 层或多层开孔平台，或者，

应在每根强肋骨处设置 1 道或多道满足本节 2.15.1.5 规定的强胸横梁。 

2.15.1.13  当舷侧为纵骨架式时，在首尖舱舱顶和开孔平台（如设有时）处应设置适当数量的强

横梁，强横梁与强肋骨的连接肘板应符合第 1 章 1.3.7 的规定。 

2.15.1.14  当舷侧为纵骨架式时，开孔平台应满足本节 2.15.1.11（1）～（3）的要求，同时应在

开孔平台横梁与舷侧板的连接处设置肘板，且应将肘板伸至邻近的舷侧纵骨。 

2.15.1.15  在强肋骨与舷侧纵骨连接处的前缘应设置肘板。肘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强肋骨腹板的厚

度；应将肘板伸到强肋骨的面板；在设有强胸横梁处沿舷侧纵骨的肘板臂长应不小于强肋骨腹板高度的

75%；在未设强胸横梁处，沿舷侧纵骨的肘板臂长应不小于强肋骨腹板高度的 50%。 

2.15.1.16  对纵骨架式船底结构，应特殊考虑。 
 

2.15.2  首尖舱外的舷侧加强 

2.15.2.1  当舷侧为横骨架式时，对于从距首垂线 0.15L 至防撞舱壁区域内的舷侧结构，应按下列

要求进行加强： 

（1）当主肋骨跨距不超过 9m 时，应沿首尖舱内的舷侧纵桁或开孔平台的延伸线设置间断的舷侧纵

桁； 

（2）当主肋骨跨距不超过 9m 且未设置间断舷侧纵桁时，对于该区域的外板，应较本章规定的厚度

增厚 15%； 

（3）当主肋骨跨距超过 9m 时，应沿首尖舱内的舷侧纵桁或开孔平台的延伸线设置间断的舷侧纵桁，

并应将其延伸至距首垂线 0.2L 处； 

（4）当下甲板间肋骨跨距超过 2.6m 或上甲板间肋骨跨距超过 3m 时，应设置间断舷侧纵桁；但若

将舷侧外板按本条（2）的要求进行增厚时，则可不设舷侧纵桁。 

2.15.2.2  本节 2.15.2.1 所述的间断舷侧纵桁的腹板高度可与肋骨高度相同，但应将间断舷侧纵桁

的腹板在距防撞舱壁不少于 2 档肋距的长度内向防撞舱壁处逐渐升高，使其在防撞舱壁处的高度与首尖

舱内舷侧纵桁的腹板高度相同。若在首尖舱内所设的是开孔平台，则应按本节 2.15.1.8 规定计算首尖舱

内舷侧纵桁的腹板高度。间断舷侧纵桁的腹板厚度 t 以及面板剖面积 A 应分别不小于下列两式计算所得

之值： 

t=0.02L+5.4  mm，且不必大于 11mm 

A=0.125L+1   cm2，且不小于 7cm2 

式中：L ——船长，m。 
 

2.15.3  尾尖舱内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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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1  在每档肋位上应设置实肋板，其厚度应较本节所要求的首尖舱内的实肋板厚度增厚

1.5mm。对于单螺旋桨船舶，应将其肋板伸至尾管以上的足够高度。在推进器柱、尾轴架和挂舵臂处，

一般应将肋板伸至舱顶并应增加其厚度。 

2.15.3.2  当舷侧为横骨架式时，在肋板以上应设置垂向间距不大于 2.5m 的强胸横梁和舷侧纵桁

或满足本节 2.15.1.11 要求的开孔平台。强胸横梁、舷侧纵桁及其与肋骨的连接均应满足对首尖舱的要

求。  

2.15.3.3  当舷侧为纵骨架式时，在舱顶应设置适当数量的强横梁。强横梁与强肋骨的连接肘板应

满足第 1 章 1.3.7 的要求。 

2.15.3.4  在液舱内，尾尖舱上部和尾突出体的中纵剖面处一般应设置制荡舱壁。但当尾部悬伸特

别宽大时，可要求在其左右舷另外设置纵向制荡舱壁。制荡舱壁应满足本章 2.13.10 的要求，且应在其

每一肋位处设置扶强材。 
 

2.15.4  尾尖舱上面的舷侧加强 

2.15.4.1  当尾尖舱上面的甲板间舱舷侧为横骨架式，且甲板间舱高度大于 3m 时，应设抗拍击的

间断舷侧纵桁，其腹板高度与肋骨相同，其腹板厚度和面板剖面积应满足本节 2.15.2.2 的要求；如不设

间断舷侧纵桁，则应按本节 2.15.2.1（2）的要求增加该区域的外板厚度。 

2.15.4.2  当尾尖舱上面的甲板间舱舷侧为横骨架时，应设置不大于 4 档肋骨间距的强肋骨，其剖

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3.15 dh K             cm3 

式中：S ——强肋骨间距，m； 

d ——吃水，m； 

h ——甲板间舱高度，m； 

D ——型深，m； 

——材料系数。 

2.15.4.3  当尾尖舱上面的甲板间舱舷侧为纵骨架式时， 应设置支持纵骨的强肋骨。强肋骨的间

距：当船长等于或小于 100m 时，应不大于 2.5m；当船长大于 100m 时，应不大于 2.8。强肋骨的剖面

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3.96 dh K            cm3 

式中：S、d、h、D 和 ——同本节 2.15.4.2。 
 

第 16 节 主机基座及轴隧 

 
2.16.1  主机基座 

2.16.1.1  主机基座的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主机基座通常是由两道纵桁，及设在每个肋

位处的横隔板及横肘板组成。横隔板设在纵桁之间，并应尽量升高。横肘板设在纵桁外侧，宽度一般不

小于其高度。横肘板应与纵桁面板焊接。 

2.16.1.2  主机基座纵桁应与底部旁桁材设在同一平面内；如无法办到，则应在机座纵桁下设置与

旁桁材同厚的局部桁材。 

在个别情况下，局部桁材可为仅与内底及肋板焊接的半高旁桁材。 

2.16.1.3  主机基座构件尺寸 

（1）1470kW 以上的大型低速柴油机主机基座，其纵桁的水平面板厚度 t、纵桁的腹板厚度 t1 及横

隔板、横肘板的厚度 t2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S D

K

S D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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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44
3

p +10s     mm 

1

1
0.65 1

10

h
t t

   
 

）   mm，对 L≥90m 

t1 = 0.70t mm，对 L＜90m 

t2 = 0.77t1 mm，对 L≥90m 

t2 = 0.80 t1 mm，对 L＜90m 

式中：P ——主机功率，KW； 

s ——肋骨间距，m； 

h ——纵桁腹板高度，m。 

（2）1470kW 及以下的主机基座纵桁腹板的厚度，当采用柴油机时应较机舱区双层底旁桁材或单层

底旁内龙骨增厚 60%；当采用涡轮机或电动机时增厚 30%。同时均应有较腹板增厚 40%的连续水平面

板。主机基座纵桁的末端应逐渐消失。 

横隔板及横肘板的厚度，当采用柴油机时应较肋板增厚 40%，当采用涡轮机或电动机时应增厚 30%。

横隔板及横肘板应有面板或折边； 

（3）大功率涡轮机主机，大功率电动主机，大功率中速、高速柴油主机基座尺寸可适当减小。 

2.16.1.4  主机基座纵桁的水平面板应在固定螺栓处以适当数量的垂直肘板支持。肘板的高度应为

宽度的 2 倍。 

2.16.1.5  当主机基座及推力轴承座的固定螺栓直接穿过内底板时，该区域内底板厚度 t3 应不小于

下列要求： 

（1）当装设 1470kW 以上的大型低速柴油主机时， t3=t，t 见本节 2.16.1.3（1）； 

（2）当装设 1470kW 及以下的主机时， t3 为该区域的内底板厚度的 2 倍，且不小于 20mm； 

（3）当装设大功率涡轮机主机等时， t3 值将另行考虑。 

上述区域的双层底内不应装载油、水，在靠近固定螺栓处并应设置局部桁材或半高桁材。邻近的油

水舱的纵向隔板和旁纵桁可视为固定螺栓处的局部桁材。 
 

2.16.2  轴隧 

2.16.2.1  轴隧应为水密结构。 

2.16.2.2  轴隧板的厚度应满足本章 2.12.3.1 对水密舱壁板的要求。拱形顶板在干货舱内的厚度可

减少 10%，平形顶板在干货舱内的厚度应不小于对水密舱壁厚度要求的 1.1 倍。 

在货舱口下的顶板厚度应至少增加 2mm，否则应按第 3 章 3.5.2.4 的要求铺设木铺板。 

2.16.2.3  轴隧扶强材应尽量设在肋骨平面内，其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5.4shl2K             cm3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h ——扶强材垂直部分的中点至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m； 

l ——扶强材垂直部分的长度，m； 

——材料系数。 

平顶形的横梁应不小于水密舱壁台阶处横梁的要求（见本章 2.12.8）。 

扶强材垂直部分的下端应与内底板焊接。 

2.16.2.4  轴隧经过或邻接深舱时，其相邻部分之壁板及扶强材应满足本章第 13 节对深舱的要求。 

2.16.2.5  推力轴承龛及轴隧尾室的结构，应满足水密舱壁台阶的要求。如其周围为深舱时，应满

足对深舱舱壁及扶强材的要求。 

2.16.2.6  轴隧应有通向露天甲板的应急通道，其围壁结构应满足对水密舱壁的要求。通道的关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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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应能两面操纵。 
 

第 17 节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2.17.1  一般要求 

2.17.1.1  所有船舶应设置首楼或增大舷弧，使船首 小高度满足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要求。  

2.17.1.2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如承受本节规定以外的载荷时，除应满足本节要求外，还应适当增大

构件尺寸。 

2.17.1.3  上层建筑/甲板室各层的定义： 低层或第 1 层通常系指直接位于计量规范型深 D 时所

量到 上层连续甲板上的上层建筑/甲板室。第 2 层指位于 低层之上的那一层，依次类推。 

2.17.1.4  第 N 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甲板是指该层上层建筑/甲板室的顶甲板。 
 

2.17.2  计算压头  

2.17.2.1  露天的上层建筑端壁和甲板室围壁（端壁和侧壁）的计算压头 h 应按下式计算，且应不

小于表 2.17.2.1 所列的 小值： 

h=αδ（βλ-γ）         m 

式中：α、β、λ和 δ——系数，分别按本节 2.17.2.2、2.17.2.3、2.17.2.4 和 2.17.2.5 确定。 

γ ——自夏季载重线至扶强材跨距中点或至板格中心的垂直距离，m。 

表 2.17.2.1  

船长 L（m） 
计算压头 hmin（m） 

下层无保护前端壁 其它位置 

L≤50 

50＜L＜150 

3.0 

0.01L+2.5 

1.5 

0.005 L + 1.25 

 

2.17.2.2  系数 α按下列各式计算： 

α = 0.0083L+1.0，第一层无保护前端壁 

α = 0.0067L+0.5，第二层及以上无保护前端壁、 

α = 0.006L+0.45，各层有保护前端壁和各层侧壁 

α = 0.0009L- 0.72（X/L）+0.63，各层位于船中以后的后端壁 

α = 0.0009L- 0.36（X/L）+0.45，各层位于船中以前的后端壁 

式中：L——船长，m； 

X ——尾垂线至所考虑舱壁的距离，m；在确定甲板室侧壁的构件尺寸时，应将甲板室分成长度

大致相等而不超过 0.15L 的若干部分，而 X 则应量至每一部分长度的中点。 

2.17.2.3  系数 β按下列各式计算： 

2
/ 0.45

1.0
0.2b

X L

C


 
    

，当 X/L≤0.45 

2
/ 0.45

1.0 1.5
0.2b

X L

C


 
    

，当 X/L＞0.45 

式中：L ——船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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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见本节 2.17.2.2； 

Cb ——方形系数，当 Cb＜0.6 时，取 Cb=0.6；当 Cb ＞0.8 时，取 Cb=0.8；当上层建筑后端壁位

于船中以前，用以确定后端壁 β值的 Cb 应不小于 0.8。 

2.17.2.4  系数 λ按下式计算： 

/300 21 ( )
10 150

LL L
e       

 

式中：L —— 船长，m。 

2.17.2.5  系数 δ按下式计算： 

1

0.7 0.3
b

B
   ，且不小于 0.475 

式中：b ——所考虑位置的甲板室宽，m； 

B1 ——船舶的露天甲板在所考虑位置处的 大实际宽度，m。 

对于上层建筑、机舱棚的露天部分和保护泵舱开口的甲板室应取 δ=1。 
 

2.17.3   上层建筑端壁和甲板室围壁 

2.17.3.1  上层建筑端壁板和甲板室围壁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

4.5mm： 

3t s hK               mm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h ——计算压头，m；按本节 2.17.2 计算； 

K ——材料系数。 

2.17.3.2  上层建筑端壁和甲板室围壁的扶强材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 

W=3.5shl2K                 cm3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l ——扶强材跨距，m；应取为甲板间高度，但在任何情况下取值不应小于 2.0m； 

h——计算压头，m，按本节 2.17.2 计算； 

K ——材料系数。 

除本节 2.17.3.3 和 2.17.3.4 规定的情况外，甲板室围壁扶强材的端部可不设肘板，但扶强材的腹板

应与甲板有效焊接。甲板室侧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不必大于位于正下方的甲板肋骨考虑间距和跨距时的

剖面模数。 

2.17.3.3  下列情况的扶强材端部应用肘板连接或采用其他等效措施，肘板尺寸应满足第 1 章 1.3.6

的有关规定： 

（1） 下层前端壁扶强材； 

（2） 下层尾甲板室后端壁扶强材； 

（3）设置二层或二层以上甲板室时 下层甲板室的侧壁扶强材；如不设肘板而直接与甲板焊接时，

扶强材剖面模数应增加 20%。 

2.17.3.4  在船中部的露天机舱棚和泵舱棚前端壁扶强材，以及位于量计型深 D 的甲板上的露天机

舱棚和泵舱棚后端壁扶强材的两端应用肘板连接，如不用肘板而直接与甲板连接时，则按相应位置甲板

室扶强材剖面模数增加 20%。除此以外的露天机舱棚和泵舱棚的扶强材两端都应与甲板焊接。 
 

2.17.4  上层建筑的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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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1  上层建筑舷侧骨架一般为横骨架式，且应满足本章第 8 节的有关要求。 

2.17.4.2  上层建筑的舷侧外板应满足下列要求： 

（1）首楼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 

 0.025 5 
b

sK
t L

s
             mm 

式中：L ——船长，m； 

s ——肋骨或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sb； 

sb——肋骨或纵骨的标准间距，m； 

——材料系数。 

（2）桥楼和尾楼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 

 0.023 4.5 
b

sK
t L

s
            mm 

式中：L ——船长，m； 

 s ——肋骨或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 

——肋骨或纵骨的标准间距，m； 

——材料系数。 

 
2.17.5  甲板 

2.17.5.1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甲板骨架应满足本章第 9 节的有关要求。 

2.17.5.2  除首楼外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甲板板厚度 t 应不小于： 

 0.018   c
b

sK
t L C t

s
    mm，且不小于 4.5mm 

式中：L ——船长，m；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 100m； 

s ——甲板纵骨或横梁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sb； 

sb ——甲板纵骨或横梁的标准间距，m； 

C ——系数，按下列选取： 

      在第一层：5； 

在第二层及以上：4.5； 

tc ——对于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内部干燥处所的甲板，tc＝1；其他情况 tc＝0； 

K ——材料系数。 

2.17.5.3  首楼甲板板厚度 t 应不小于： 

 0.018 5.5 
b

sK
t L

s
         mm 

式中：L ——船长，m； 

s ——甲板纵骨或横梁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sb； 

sb ——甲板纵骨或横梁的标准间距，m； 

K ——材料系数。 

K

bs

bs

K



 

 
2.17.

2.17.

肋骨或局部

其他高

2.17.

一垂直平面

2.17.

2.17.

伸至上层建

应做成长轴

不小于 10

（1）

伸板的厚度

（2）

度可不增加

（3）当

得。 

 

2.17.

2.17.6.5），

（1）

（2）

（3）

插法求得。

6  上层建筑

6.1  当尾楼

部舱壁以支持

高负荷区域下

6.2  上层建

面内。 

6.3  上层建

6.4  为降低

建筑端部以外

轴为水平布置

0 倍厚度的面

当上层建筑端

度应增加 25

当上层建筑端

加； 

当上层建筑端

6.5  从上层

上甲板的甲

当上层建筑端

当上层建筑端

当上层建筑端

。 

筑的局部加强

楼或桥楼上面

持甲板室的侧

下也应设置相

建筑内强肋骨

建筑端部的下

低舷侧无内缩

外，且其高度

置的椭圆状，

面板加强。延

端壁位于船中

%； 

端壁位于离船

端壁位于离船

层建筑端壁向

甲板边板和舷

端壁位于船中

端壁位于离船

端壁位于离船

强 

面有大甲板室

侧壁和端壁。

相应的强力构

骨或局部舱壁

下面应设置支

缩的上层建筑

度逐步减小至

见图 2.17.6

延伸板应满足

中部 0.5L 区

船端 0.2L 区

船端 0.2L 至 0.2

向内至少 2 个

舷顶列板应按

中部 0.5L 区域

船端 0.2L 区域

船端 0.2L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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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或其他建筑

 

构件。 

壁应尽可能设

支柱、隔壁、

筑端部主船体

至主船体的舷

6.4）。延伸板

下述要求：

区域内，延伸

域内，延伸板

25L 之间区域

图 2.17.6.4

个肋距至舷侧

按下列要求增

域内，甲板边

域内，甲板边

至 0.25L 之间

物时，在尾楼

设置在与其下

舱壁或其他强

结构中的应力

舷顶列板，过渡

板应用加强肘板

板的长度应不

板的长度应不

域内，延伸板的

4 

外板延伸部分

增加厚度： 

边板和舷顶列

边板和舷顶列

区域内，甲板

特定航线江

楼或桥楼内应

下面的水密舱

强力构件以支

力集中，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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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应适当加强。 

2.17.9.6  当机舱棚的围壁支持其上面的甲板时，围壁上门、窗等开口应有效地加强。对支持烟囱

或排气烟道的机舱棚部分应注意加强。 
 

2.17.10  挡浪板 

2.17.10.1  计算载荷参照本节 2.17.2 按上层建筑前端壁的要求确定。 

2.17.10.2  挡浪板的板厚和扶强材尺寸按本节 2.17.3 确定。 

2.17.10.3  支持挡浪板的主要构件（水平桁材和垂直桁材）尺寸应用直接计算法确定，许用应力

如下： 

许用相当应力 2 2 2[ ] 3 235 / N/mme K      

式中：K ——材料系数。 
 

第 18 节 舷墙及栏杆 

 
2.18.1  一般要求 

2.18.1.1  所有露天甲板四周应装设栏杆或舷墙。舷墙或栏杆的高度应至少离甲板 1.0m，当此高度

妨碍船舶正常工作时，可准许采用较小的高度，但所提供的适当防护措施应经主管机关的认可。 
 

2.18.2  舷墙 

2.18.2.1  对船长小于 65m 的船舶，干舷甲板上的舷墙板厚度应不小于 5mm；对船长等于或大于

65m 的船舶，干舷甲板上的舷墙板厚度应不小于 6mm。对其他甲板上的舷墙可予以适当减薄。 

2.18.2.2  在舷墙的上缘应设有扁钢或型钢。 

2.18.2.3  应在甲板的横梁或梁肘板位置设置舷墙的支撑肘板。支撑肘板应有折边或面板。当肋距

不大于 620mm 时，肘板的间距应不大于 3 档肋距；当肋距大于 620mm 或需在甲板上载运木材时，肘

板的间距 应不大于 2 档肋距。当首楼甲板上的舷墙外倾较大时，应在甲板的每档横梁位置设支撑肘板。 

2.18.2.4  支撑肘板根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27+0.4L）SH2K          cm3 

式中：S ——肘板间距，m； 

L ——船长，m，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 100m； 

  H ——舷墙高度，m； 

——材料系数。 

如未将肘板的折边部分与甲板焊接，则不应将折边部分计入支撑肘板根部的剖面模数。 

2.18.2.5  对舷墙上的桅侧稳索和吊杆稳索等的系固处以及导缆孔安装处均应予以加强。 

2.18.2.6  如在舷墙上开有通道口或其他开口，则应在开口的两旁设置加强的支撑肘板。在上层建

筑端部加强区域的舷墙上不应开有通道口或其他开口。 

2.18.2.7  在船中部，应尽可能不将舷墙与舷顶列板相焊接，以避免其参加船体总纵弯曲。 
 

2.18.3  栏杆 

2.18.3.1   装设在上层建筑和干舷甲板上的栏杆应至少为 3 档。栏杆的 低一档以下的开口应不

超过 230mm，其他各档的间隙应不超过 380mm。如船舶设有圆弧形舷缘，则栏杆支座应置于甲板的平

坦部位。其他位置上应装设至少有 2 档的栏杆。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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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节 舱口和舱口盖 

 
2.19.1  一般要求 

2.19.1.1  舱口和舱口盖除应满足本节要求外，还应注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的有关要求。 
 

2.19.2  舱口围板 

2.19.2.1  舱口围板的高度： 

（1）在位置 1，其高度应不小于 600mm； 

（2）在位置 2，其高度应不小于 450mm； 

（3）采用钢质风雨密舱口盖的船舶，在不影响船舶安全和采取有效措施的条件下，经同意，对其舱

口围板高度可适当降低； 

2.19.2.2  露天舱口围板的结构： 

（1）围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 0.045L+6              mm 

式中：L ——船长，m，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 90m。 

（2）当围板高度等于或大于 600mm 时，应在其上缘或离上缘约 250mm 处设置水平球扁钢或其他

等强度构件。水平球扁钢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 180mm，并应在水平球扁钢与甲板之间设置间距不大于

3m 的垂直加强筋或肘板。加强筋或肘板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水平球扁钢的腹板高度，并应具有折边或

面板。当围板高度大于 900mm 时，应减小上述加强筋或肘板的间距。当围板高度等于或大于 1200mm

时，应在围板半高处增设一根水平球扁钢或其他等强度构件。当舱口围板承受集装箱时，应对舱口围板

及其支撑构件作相应加强； 

（3）如在围板上缘不设面板，则在该处应用半圆钢或其他能保证围板刚性和上缘部分圆滑的型材； 

（4）当甲板板不伸入围板内时，应将舱口角隅处的围板弯成圆形。在船中部 0.5L 区域内，此圆角

半径应满足本章 2.5.4 的要求。 

当甲板板伸入围板内，而甲板开口的角隅处满足本章 2.5.4 要求，且将纵向围板在舱口角隅处削斜延

伸时，则舱口角隅处的舱口围板可为方形； 

（5）不应将与舱口围板大致在一直线上的外伸肘板或供贮存钢质舱盖的轨道焊于甲板室或桅屋上，

除非经过计算后表明可以将舱口围板作为船体的纵向强力构件； 

（6）如将露天舱口围板同时兼作甲板纵桁时，其结构应满足本章 2.9.8 中的有关要求。 
 

2.19.3  钢质风雨密舱口盖及其封闭装置 

2.19.3.1  钢质风雨密舱口盖结构应按2.19.5的要求根据直接计算确定，其中舱口盖板厚度t应不小

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5.5mm： 

t = 9s           mm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2.19.3.2  在钢质风雨密舱口盖上应装设可靠的扣紧装置及合适的衬垫材料，其布置应保证能在任

何海况下维持舱口盖的密性。 
 

2.19.4  钢质箱形舱口盖及其封闭装置 

2.19.4.1  钢质箱形舱口盖结构应按2.19.5的要求根据直接计算确定，其中舱口盖板厚度t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5.5mm： 

t = 9s    mm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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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2  钢质箱形舱口盖应按下列要求配备防水帆布和压紧装置： 

（1）对位于干舷甲板和上层建筑甲板上的露天舱口，当配以钢质箱形舱口盖时，至少应覆两层结

实的防水帆布； 

（2）不应用黄麻制作防水帆布。在防水帆布被制成舱盖布以前的单位面积 小重量为： 

如帆布涂煤焦油   0.65kg/m2； 

如帆布涂化学涂料 0.65kg/m2； 

如帆布涂黑油 0.55kg/m2； 

（3）在舱口围板或水平加强筋上应焊有楔耳，楔耳应有适合楔子的斜度。楔耳宽度应不小于 65mm，

中心间距不大于 600mm，近舱口角隅的楔耳距舱口角隅应不大于 150mm； 

（4）应采用硬木做楔子。楔子的斜率应不大于 1：6，其薄头厚度至少为 13mm； 

（5）对位于干舷甲板及上层建筑甲板上的露天舱口，当配以钢质箱形舱口盖时，应配备扁钢或其

他相当属具，以便能有效地压紧覆在舱口盖上防水帆布。对于长度大于 1.5m 的舱口盖，至少应用两套

装置予以压紧； 

（6）对于其他位置的露天舱口，当配以钢质箱形舱口盖时，应配备供系缚用的松紧螺栓或其他装

置。 
 

2.19.5  直接计算 

2.19.5.1  对于舱口盖的构件尺寸，应根据本条规定，采用有限元计算方法予以确定： 

2.19.5.2  舱口盖设计载荷应满足下述要求： 

（1）干舷甲板上的舱口盖板上的压力 Hp  应按下式计算： 

0.062 19.62Hp L      kN/m2 

式中：L —— 船长，m。 

（2）当在露天甲板的舱口盖装载集装箱时，舱口盖的构件尺寸应分别满足能承受露天甲板的舱口

盖载荷和集装箱载荷的要求。 

2.19.5.3  有限元模型范围按如下要求确定： 

（1）如舱口盖的桁材或载荷只对称于 x 轴或 y 轴一个轴，则可取舱口盖的 1/2 进行校核； 

（2）如舱口盖的桁材或载荷不对称于任何一个轴，则应取舱口盖整体进行强度校核，如图 2.19.5.3。 

 
图 2.19.5.3 舱口盖有限元模型 

2.19.5.4  模型单元应满足以下要求： 

（1）舱口盖的所有板材、桁材和扶强材均应包含在有限元模型中； 

（2）所有板材，如顶板、底板、肘板、主要支承构件的腹板、面板等用板单元模拟，且尽量避免采

用三角形单元； 

（3）所有扶强材用梁单元、杆单元或板单元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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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格间距不应大于骨材间距，桁材在垂直方向上应布置不少于 3 个单元。 

2.19.5.5  有限元分析时，结构尺寸应基于建造厚度。 

2.19.5.6  坐标系统采用右手坐标系： 

x 轴沿纵向，以船首为正方向； 

y 轴沿横向，以左舷为正方向； 

z 轴沿型深方向，向上为正方向。 

2.19.5.7  边界条件按如下要求确定： 

（1）如舱口盖的桁材和载荷对称于 x 轴，则对称面内节点的纵向位移为 0，绕 y、z 两个坐标轴的

角位移为 0，即 0x y z     （如图 2.19.5.7）； 

（2）如舱口盖的桁材和载荷对称于 y 轴，则对称面内节点的横向位移为 0，绕 x、z 两个坐标轴的

角位移为 0，即 0y x z     （如图 2.19.5.7）； 

（3）支承处的节点应约束 z 向的线位移，即 0z  ； 

（4）应按照限位器限制的方向约束其线位移； 

（5）如舱口盖是折叠式的，则铰链处应设置为 z 向位移刚性关联。 

 
图 2.19.5.7 舱口盖模型的边界条件 

 
2.19.5.8  舱口盖强度衡准按如下要求确定： 

（1）许用应力校核 

舱口盖结构的正应力 σ和剪切应力 τ应不超过下列的许用值： 

许用正应力 σa = 0.8ReH N/mm2 

许用剪切应力 τa = 0.46 ReH    N/mm2 

式中：ReH——材料屈服应力，N/mm2。 

（2）稳定性校核 

主要支撑构件、扶强材的工作应力应不超过其临界屈曲应力，其中主要支撑构件、扶强材的临界应

力可以根据本章 2.2.7 计算。 

板格的工作应力应不超过其临界屈曲应力的 0.8 倍，其中板格的临界应力可以根据第 1 章 1.5.7 计

算。 

（3）变形限制和舱口盖板之间的连接 

为限制舱口盖板之间的相对垂向位移，舱口盖板之间的连接方式应能够承受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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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支撑构件的垂向挠度应不大于 0.0056l，其中 l 为主要支撑构件的 大跨距。 
 

2.19.6  其他类型的开口 

2.19.6.1  对于其他类型开口，应满足第 1 章 1.7.7 的要求。 

2.19.6.2  露天甲板上的小舱口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小舱口围板的高度应满足本节 2.19.2.1 的要求，其厚度应不小于本章对舱口开口线内的甲板所

规定的 小厚度或 11mm，为其较小者； 

（2）小舱口应配以钢质风雨密的舱口盖，并设可靠的紧固装置，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舱口盖保

持风雨密，舱口盖的板厚应不小于本章对舱口开口线内的甲板所规定的 小厚度或 8mm，为其较小者。 

 

第 20 节 承载有木质支撑钢卷的内底 

 
2.20.1  一般要求 

2.20.1.1  拟载钢卷的船舶，其内底、舭部底边舱斜板和内壳的厚度及扶强材剖面模数和剪切剖面

积应满足本节的要求。 

2.20.1.2  此规定基于将图 2.20.1.1 所示方式假定为钢卷的标准系固方式。 

 
图 2.20.1.1 承载钢卷的内底 

 
2.20.2  加速度 

2.20.2.1  为了计算加速度，计算点横向位置采用如下坐标。 

4

4
h

G SC
h

B
y

B


 

　左舷

右舷  

 1

3
1 1

2 2
SC

G SC DB

d
z h n

      
    

式中： h
B ——货舱中间位于底边舱斜板与舷侧外板或内壳板相连处的货舱宽度，m； 

SC
d ——钢卷直径，m； 

DB
h ——双层底高度，m； 

由横摇产生的切向加速度 R
a ，

2m s ，应根据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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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2
R m G SC

R

a y R
T




 
   

 
 

式中， m
 、 R

T 见第 1 章 1.5.2 中规定的公式； 

min ,
4 2 2

D d D
R z

    
 

 

d ——吃水，m。 
 

2.20.3  内底板 

2.20.3.1  纵骨架式内底板的板材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

0.5
2.5v SC

p eH

g a F
t K

R


         mm 

式中： 1
K ——系数，取为： 

 
 

22 2 '
2 2

1 '

2

1.7 0.73

2 2 2

slK s K l l
K

l s lK

  



 

v
a ——垂向加速度，

2m s ，应根据第 1 章 1.5.2（8）定义的公式计算； 

SC
F ——力，kg，取为： 

1 2

3

SC
SC S

W n n
F K

n
      对于 2

10n  且 3
5n   

1SC S SC
s

l
F K nW

l
      对于 2

10n  或 3
5n   

p
 ——系数，一般取 0.8，当计算构件对船体梁强度不起作用时取 0.9； 

l ——沿弦长量取的基本板格的长边长度，m；
 

s ——沿 l 跨距中点处弦长量取的基本板格的短边长度，m； 

S
K ——系数，取为： 

1.4
s

K =     当钢卷排成一层，以一个钢卷锁紧时 

1.0
s

K =     在其他情况下 

SC
W ——单个钢卷的质量，kg； 

eH
R ——材料屈服强度，MPa； 

1
n ——钢卷的层数； 

2
n ——内底每一基本板格的载荷点数量（见图 2.20.3.1（1）和图 2.20.3.1（2））。当 5

3
n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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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可根据 3

n 和 s
l l 值的从表 2.20.3.1（1）获得。 

 

图 2.20.3.1（1） 钢卷装载工况 

 

图 2.20.3.1（2）钢卷装载工况 

 

3
n ——单个钢卷的支承垫料数量； 

s
l ——钢卷的长度，m； 

2
K ——系数，取为： 

22 2 '

2
1.37 1 2.33

s s s l
K

l l l l

             
     

 

'l ——沿船长方向，内底板每一基本板格的载荷点之间的距离（见图 2.20.3.1（1）和图 2.20.3.1

（2））。当 10
2

n 且 5
3

n  时， 'l 按 l ， s
l ， 2

n 和 3
n 之值从表 2.20.3.1（2）获得。当对于 10

2
n 

或 5
3

n  时， 'l 取 l 。 

每一基本板格的载荷点数量 2
n                     表 2.20.3.1（1） 

2
n  3

2n   3
3n   3

4n   3
5n   

1 0 0.5
s

l

l
   0 0.33

s

l

l
   0 0.25

s

l

l
   0 0.2

s

l

l
   

2 0.5 1.2
s

l

l
   0.33 0.67

s

l

l
   0.25 0.5

s

l

l
   0.2 0.4

s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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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1.7
s

l

l
   0.67 1.2

s

l

l
   0.5 0.75

s

l

l
   0.4 0.6

s

l

l
   

4 1.7 2.4
s

l

l
   1.2 1.53

s

l

l
   0.75 1.2

s

l

l
   0.6 0.8

s

l

l
   

5 2.4 2.9
s

l

l
   1.53 1.87

s

l

l
   1.2 1.45

s

l

l
   0.8 1.2

s

l

l
   

6 2.9 3.6
s

l

l
   1.87 2.4

s

l

l
   1.45 1.7

s

l

l
   1.2 1.4

s

l

l
   

7 3.6 4.1
s

l

l
   2.4 2.73

s

l

l
   1.7 1.95

s

l

l
   1.4 1.6

s

l

l
   

8 4.1 4.8
s

l

l
   2.73 3.07

s

l

l
   1.95 2.4

s

l

l
   1.6 1.8

s

l

l
   

9 4.8 5.3
s

l

l
   3.07 3.6

s

l

l
   2.4 2.65

s

l

l
   1.8 2.0

s

l

l
   

10 5.3 6.0
s

l

l
   3.6 3.93

s

l

l
   2.65 2.9

s

l

l
   2.0 2.4

s

l

l
   

 
沿船长方向内底每一基本板格的载荷点之间的距离            表 2.20.3.1（2） 

2
n  3

n  

2 3 4 5 

1 垫料的实际宽度 

2 0.5
s

l  0.33
s

l  0.25
s

l  0.2
s

l  

3 1.2
s
l  0.67

s
l  0.50

s
l  0.4

s
l  

4 1.7
s
l  1.20

s
l  0.75

s
l  0.6

s
l  

5 2.4
s

l  1.53
s
l  1.20

s
l  0.8

s
l  

6 2.9
s

l  1.87
s

l  1.45
s

l  1.2
s
l  

7 3.6
s

l  2.40
s

l  1.70
s

l  1.4
s
l  

8 4.1
s

l  2.73
s

l  1.95
s

l  1.6
s
l  

9 4.8
s

l  3.07
s

l  2.40
s

l  1.8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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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3
s

l  3.60
s

l  2.65
s

l  2.0
s

l  

 
2.20.4  底边舱斜板和内壳板 

2.20.4.1  底边舱斜板和内壳板纵骨架式底边舱斜板和内壳的板材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求得的值： 

'

1
2.5hopper SC

p eH

a F
t K

R
           mm 

式中： 1
K ——系数，见本节 2.20.3； 

eH
R ——材料屈服强度，MPa； 

h
 ——内底板与底边舱斜板或内壳板之间的夹角，度； 

hopper
a ——系数，取为： 

 1sin tan cosG SC
hopper R h h m

y
a a g

R
   

 
     

 
 

R
a ——切向加速度，见本节 2.20.2； 

G-SC
y ——横向重心位置，见本节 2.20.2； 

R ——系数，见本节 2.20.2； 

'

SC
F ——力，kg，取为： 

' 2

3

SC k
SC

W n C
F

n
      对于 2

10n  且 3
5n   

'

SC k SC
s

l
F C W

l
      对于 2

10n  或 3
5n   

p
 ——系数，见本节 2.20.3； 

k
C ——系数，取为： 

2.2
k

C  ，用于钢卷排为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情况，或钢卷排为一层且锁紧钢卷位于底边舱

斜板或内壳板起第二个或第三个的情况； 

1.2
k

C  ，在其他情况下。 

 
2.20.5  内底板上的普通扶强材 

2.20.5.1  内底板上的单跨普通扶强材的剖面模数W ，
3cm 和剪切剖面积 A，

2cm 应不小于按下

列公式求得之值：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109 

 
3

0.5

12
v SC

eH

g a F
W K

R




 

  3
4 0.5

10
sin

v SC

a

g a F
A

 



 

 

式中： 3
K ——系数，见表 2.20.5.1，当 2n 大于 10 时， 3

K 取2 3l ； 

v
a ——垂向加速度，

2m s ，应根据第 1 章 1.5.2（8）定义的公式计算； 

SC
F ——力，kg，见本节 2.20.3； 

eH
R ——材料屈服强度，MPa； 

a
 ——剪切强度，MPa，取为： 

3
eH

a

R
   

 ——扶强材腹板与外板的夹角，度，在扶强材跨距中点量取。 

 

系数 3
K                             表 2.20.5.1 

2
n  1 2 3 4 5 6 7 8 9 10 

3
K  l  

'2l
l

l
  

' 22

3

l
l

l
  

' 25

9

l
l

l


'2

2

l
l

l


' 27

15

l
l

l


' 24

9

l
l

l


' 23

7

l
l

l
  

' 25

12

l
l

l
  

' 211

27

l
l

l


 
2.20.6  底边舱斜板或内壳上的普通扶强材 

2.20.6.1  底边舱斜板或内壳上单跨普通扶强材的剖面模数W ，
3cm 和剪切剖面积 A，

2cm 应不

小于按下列公式求得之值： 

'

3 12
hopper SC

eH

a F
W K

R


 

'

3
4

10
sin

hopper SC

a

a F
A

 
   

式中： 3
K ——系数，见表 2.20.5.1，当 2n 大于 10 时， 3

K 取2 3l ； 

eH
R ——材料屈服强度，MPa； 

a
 ——剪切强度，MPa； 

v
a ——垂向加速度，

2m s ，应根据第 1 章 1.5.2（8）定义的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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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F ——力，kg，见本节 2.20.4； 

 ——夹角，定义见本节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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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舾装 

第 1 节  舵 

3.1.1  一般要求 

3.1.1.1    适用范围 

⑴本节定适用于普通剖面型舵，以及部分为了提升舵力，采用特殊布置实现剖面优化的

加强型的舵。对于剖面形状不包含在本节中的舵型，需要特殊考虑。 

⑵本节适用于钢质舵。非钢质舵需要特殊考虑。 

3.1.1.2    设计考虑 

⑴舵应通过有效的方式支承在船体结构上，使支承构件在不产生过度的舵承压力时能支

撑舵体的重量。例如采用在舵杆上部设置一个上舵承的方式，上舵承处的船体结构应作适当

加强。 

⑵应有合适的装置，以防止舵被抬升。 

⑶对处于船体外部的舵杆围阱，应在 大载重水线之上安装有密封装置或填料函，以防

止舵机舱进水，导致舵承处的润滑剂被冲走。若舵杆围阱的顶部低于 大载重水线，应设有

两个分开的填料函。 

3.1.1.3    材料 

⑴舵的焊接件材料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船体结构钢的有关规定。 

⑵在每一条规范要求中，应考虑普通强度或高强度钢板的材料系数 K。如无特殊规定，

材料系数应按第 1 章第 4 节取值。 

⑶舵及挂舵臂的钢板钢级应符合第 1 章第 4 节的有关规定。 

⑷舵杆、舵销、连接螺栓、键及舵的铸件应采用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有关规定

的轧制锻造或铸造碳锰钢。 

⑸对于舵杆、舵销、键和螺栓，其所使用材料的 小屈服应力应不小于 200N/mm
2
。本节

要求的基于材料的屈服应力为 235N/mm
2
。所用材料的屈服应力若不同于 235N/mm

2
，材料系数

K 应按下式计算得到： 

235
e

eH

K
R

 
  
 

   

式中：e =0.75  对于 ReH > 235N/mm2
； 

e =1.00 对于ReH ≤ 235N/mm2； 
ReH——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应不大于0.7Rm或450N/mm2
，  取其小值； 

Rm——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
。 

3.1.1.4  焊接和设计细节 

⑴应尽可能少用塞焊。在有大的面内应力垂直于塞焊处，以及半悬挂舵的缺口处，不可

用塞焊。 

当使用塞焊时，塞焊长度应不小于 75mm，宽度为 2t，其中 t 为舵叶厚度，mm。塞焊

端部的间距应不大于 125mm。应用适合的化合物填充绕孔边界填角焊后留下的塞焊孔，如

采用环氧油灰。塞焊不应在孔内填满焊肉。 

不使用塞焊时，应使用连续对接焊代替塞焊。当采用连续对接焊时，应留根 6~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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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角应至少为 15 度。 

⑵在半悬挂舵缺口处，舵板倒角圆弧半径应不小于 5 倍舵板厚度，且不小于 100mm。

舵旁板的焊接应避免焊到圆弧处。接近圆弧处的边以及焊脚应磨平。 

⑶舵板与锻钢或铸钢承座实心体或者很厚的板焊接时，应采用全焊透。在高应力区域，

比如半悬挂舵缺口处以及悬挂舵上部分，应采用铸钢或者焊接在隔板上。通常应采用双面全

焊透。如果背面不可施焊，应焊接在陶瓷垫板或相当材料上。可采用钢质垫板，且应单面连

续焊接在实体或厚板上。 

⑷对于舵筒围阱的焊接以及设计细节的要求见本节 3.1.9.2。 

⑸当舵杆与舵叶水平法兰连接时，对于其焊接以及设计细节的要求见本节 3.1.6.1⑷。 

⑹对于挂舵臂的焊接以及设计细节的要求见本节 3.1.9.1⑶。 

3.1.1.5  等效设计 

⑴如该设计具有与本节相当的要求，CCS 可以接受与本节要求不同的设计。 

⑵为了证明不同设计的等效性，可采用满足所有相关破坏模式的直接计算进行具体分析。

这些破坏模式包括屈服、疲劳、屈曲、断裂。由空蚀可能带来的破坏也应加以考虑。 

⑶若 CCS 认为必要，可能需要提供试验结果，或者全尺度试验结果以证明等效的设计方

法。 

 
3.1.2  舵力和舵杆扭矩 

3.1.2.1    无缺口舵叶 

⑴舵力是舵尺寸计算的基础，舵力 CR应按下式计算： 

2
1 2 3132RC K K K AV                              N 

 

图 3.1.2.1 

式中：CR——舵力，N； 

A——舵叶面积，m2； 

V—— 大服务航速，kn。当航速小于 10 节时，V 应被下式取代： 

Vmin = (V + 20)/3           kn 

对于倒车工况，应采用 大倒车航速 Vastern，且该航速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Vastern = 0.5V           kn 

K1——系数，依据展舷比 λ而定； 

K1 = (λ+2)/3，λ的取值应不大于 2； 

λ = b2 /At； 

b——舵面积的平均高度，m。舵的平均宽度和平均高度按如图 3.1.2.1 计算； 



 

验提

NA

哥汀

平边

中空

高升

鱼

单

混合

（e.g.

 

式中

At——舵叶

K2——按舵

提供的数据；

K3——系数

当舵

当舵

其他

ACA-00 

汀根翼型 

边翼型 

空翼型 

升力舵 

鱼尾型 

单板型 

合翼型 

. HSVA） 

⑵对于正车

中：r——力臂

c——舵面

α——系数

验数

k———系数

Af ——位

对于正车工

面积 A 以及高

舵的类型以及

 

数，取值如下

舵位于螺旋桨

舵在螺旋桨导

他情况时，K3

车和倒车工况

臂，r = c (α

面积的平均宽

数，正车时取

数据，正车时

数，k = Af /A

于舵杆前的舵

工况，rmin=0.1

高度 b 范围内

及剖面形状选

下： 

桨尾流之外时

导流管后面时

3=1.0。 

翼  型 

况，舵杆扭矩

QR = CRr

α-k)，m；

宽度，m，见

取 0.33，倒车

时取 0.40，倒

； 

舵叶部分面积

1c，m。 

113 

内可能设有的

取的系数，见

，K3=0.8；

，K3=1.15；

 

QR均应按下

           

见图 3.1.2.1；

车时取 0.66。

倒车时取 0.6

积，m2； 

特定

的舵柱和挂舵

见表 3.1.2.1，

 

 

 

下式计算：

   N·m

 

对襟翼舵可

6； 

航线江海直达

舵臂面积，m

，经 CCS 认

正车

1

1

1.

1

1

1

1.

可作特殊考虑

达船舶建造规范

m2； 

认可，可以采

表 3.

K2 

车时 倒车

.1 0.

.1 0.9

.35 0.9

.7 

应作专

虑；若

知：

.4 0

.0 1

.21 0

虑，若不能提

范 2018 

采用试

.1.2.1 

车时 

80 

90 

90 

专门考

若不可

1.30 

.8 

.0 

.9 

提供试



 

的依

所示

 

式中

3.1.2.2   有

总舵力 CR应

依据，应由下

舵叶面积可

示， A=A1+A2。

力臂 r1 与 r

中：c1，c2——

k1 = A1f /A1；

k2 = A2f /A2；

A1f——

A2f——

α——

对于

对于

当舵

对于

对于

各部分的合

各部分的合

有缺口的舵叶

应按本节 3.1

下述所得： 

可分为两个矩

。 

r2 应按下式

r1=

r2=

—A1 和 A2部

 

 

—舵叶 A1 部

—舵叶 A2 部分

—系数，取值

于正车工况，

于倒车工况，

舵位于挂舵臂

于正车工况，

于倒车工况，

合力可取为：

CR

CR

合成扭矩可取

QR

QR

叶（半悬挂舵

1.2.1⑴计算。

矩形或两个不规

图 3.1

计算： 

= c1 (α-k1)，m

= c2 (α-k2)，m

部分面积的平

部分位于舵杆

分位于舵杆中

值如下： 

α= 0.33；

α= 0.66；

臂之类固定结

α= 0.25；

α= 0.55。

 

R1=CRA1/A

R2=CRA2/A

取为： 

R1 = CR1/r1

R2 = CR2/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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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 

舵叶面积上

规则四边形部

1.2.2 面积 A

m； 

m； 

均宽度，依据

中心线前的面

中心线前的面

构之后时：

特定

上的压力分布

部分，面积分

1 和 A2 

据图 3.1.2.1；

面积，m2；

面积，m2；

航线江海直达

布是确定舵杆

分别为 A1 和 A

 

 

达船舶建造规范

杆扭矩和舵叶

A2，如图 3.1

N 

N 

N·m 

N·m 

范 2018 

叶强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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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车工况和倒车工况下舵杆的总扭矩 QR，应按下式计算： 

QR = QR1 + QR2 N·m 

对于正车工况，QR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QRmin = 0.1CR(A1C1+ A2C2)/A N·m 

 
3.1.3  舵强度计算 

3.1.3.1   舵强度计算包括本节3.1.2定义的舵力和舵杆扭矩引起舵叶的弯矩和剪力，舵

杆的弯矩和扭矩，舵销轴承、舵杆轴承的支持力，挂舵臂和尾框底骨的弯矩、剪力、扭矩。

舵体应由水平和垂直的隔板支持以构成一个弯曲梁。 

3.1.3.2    弯矩、剪力、扭矩以及支持力大小应由直接计算或者经CCS认可的近似简化方

法得到。对于有尾框底骨和挂舵臂支撑的舵，为了反映准确的舵体弹性支持力，尾框底骨和

挂舵臂这些结构均应包含在模型中。弯矩和剪力的分布可参考本章后的附录1。 

 
3.1.4  舵杆尺寸 

3.1.4.1   传递舵杆扭矩的舵杆直径应使扭转应力τt不超过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τt = 68/K N/mm2 

传递舵杆扭矩的舵杆直径 d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dt = 4.2 3
RQ K  mm 

式中：QR——总的舵杆扭矩，N·m，见本节 3.1.2.1⑵和 3.1.2.2； 

K——舵杆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⑸。 

3.1.4.2   满足合成应力要求的舵杆尺寸 

舵杆的等效弯曲和扭转合成应力应不超过 118/K，N/mm2。K 为舵杆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⑸。 

等效应力 σc应按下式计算得到： 

2 23c b t     N/mm2 

式中： 

弯曲应力 σb = 10.2M/dc
3×103，N/mm2； 

剪切应力 τt = 5.1QR/dc
3×103，N/mm2。 

舵杆直径 dc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6 1 / 4 / 3c t Rd d M Q   mm 

式中：M——考虑剖面的舵杆弯矩，N·m。 

3.1.4.3   当使用屈服应力超过235N/mm2的钢材而导致舵杆直径明显减小时，CCS可要

求对舵杆弹性变形进行评估。为防止在轴承处产生过大的边缘应力，应该避免较大的舵杆变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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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舵叶 

3.1.5.1  许用应力 

舵叶水平剖面的剖面模数和腹板面积应使下述各应力不超过其应力许用值： 

 (1)一般 

① 弯曲应力 σb ≤ 110/K，N/mm2 

② 剪切应力 τ ≤ 50/K，N/mm2 

③ 等效应力 σe =
2 23σ τ ≤120/K，N/mm2 

式中：K——舵叶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⑵。 

(2)半悬挂舵挂舵臂舵销处缺口处的应力 

① 弯曲应力 σb ≤ 75，N/mm2 (对于缺口处的剖面)； 

② 剪切应力 τ ≤ 50，N/mm2； 

③ 等效应力 σe =
2 23σ τ ≤100，N/mm2。 

注：使用高强度钢，许用应力也不可折减。 

3.1.5.2  舵叶厚度 

舵旁板、顶板和底板的板厚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 5.5sβ 410 /
R

K d C A +2.5                      mm 

式中：d——夏季载重线吃水，m； 

CR——舵力，N，见本节 3.1.2.1； 

A——舵叶面积，m2； 

β =  2
1.1 0.5 /s b ，若 b/s≥2.5，则 β 大取 1； 

s——板格的短边长度，m； 

b——板格的长边长度，m； 

K——舵叶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⑵。 

舵叶的导边板厚度应不小于 1.2 倍的舵旁板厚度，但也不必大于 22mm。隔板厚度应不

小于舵旁板厚度的 70%，且不小于 8mm。 

与实心体连接处的舵板应按本节 3.1.5.3⑷加厚。 

3.1.5.3  舵叶结构与实心锻件或铸钢件的连接 

⑴舵杆或舵销的实心锻钢或铸钢承座，一般应设置凸缘。 

当隔板厚度小于下值时，可不要求有凸缘： 

—10mm，对于焊接在半悬挂舵下舵销承座处的隔板和焊接在悬挂舵舵杆连接实体处的

垂直隔板； 

—20mm，对于其他隔板。 

⑵实心承座一般应通过两个水平隔板和两个垂直隔板与舵结构相连接。 

⑶与舵杆承座连接结构的 小剖面模数。 

与舵杆承座实心部分连接的舵叶结构由垂直隔板和舵板组成，其剖面模数 WS 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410E X
s s c

E s

H H K
W c d

H K
 

  
 

                              cm3
 



 

式中

大于

式中

 

之值

式中

中： sc ——系

若舵

若所

dc——按

HE——舵

HX ——所

K——舵

Ks——舵

舵叶剖面的

于按下式计算

中：sv——两垂

舵杆螺母的

⑷承座附近

值取大者： 

中：t——见本

dS——直径

承座与舵杆

承座与舵销

SH——两个

加厚水平隔

⑸与舵杆承

系数，应按如

舵板无开口或

所考虑的舵横

按本节 3.1.4 计

舵叶下缘和实

所考虑的横剖

舵叶材料系数

舵杆材料系数

的实际剖面模

算所得之值：

垂直隔板的间

的通道开口若

图

近的水平隔板

tH

本节 3.1.5.2；

径，mm，应

杆相连时，dS

销相连时，dS

个水平隔板间

隔板应延伸至

承座焊接的垂

如下取值： 

或该开口由全熔

横剖面有一开

计算的下舵承

实心部件上缘

剖面和实心部

数，见本节 3.

，见本节 3.1

模数应按舵叶对

 

b = sv+ 2Hx

间距，m，见

若未用全熔焊接

图 3.1.5.3  舵

板厚度以及这

tH = 1.2t

H = 0.045dS
2/S

 

按如下取值：

＝dc，见本节

＝dp，见本节

间的距离，m

至实体前后至少

垂直隔板和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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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透焊板封

口， sc =1.5；

承处舵杆直径

缘之间的垂直

部件上缘之间

.1.1.3⑵； 

1.1.3⑸。 

对称轴计算

Hx/3                

见图 3.1.5.3。

接板封闭，则

舵叶与舵杆承

些隔板之间的

t                  

SH          

： 

节 3.1.4.2；

节 3.1.7.1；

mm。 

少一个垂直隔

杆承座以下的

特定

闭， sc =1.0；

； 

径，mm； 

距离，m；

的垂直距离，

。其计及剖面

              m

 

则开口应相应

承座连接处剖

的舵叶厚度

      mm 

        m

隔板。 

的舵旁板的厚

航线江海直达

 

，m； 

面模数的有效

应扣除。 

 

面 

tH 应不小于

mm 

厚度应不小于

达船舶建造规范

效舵叶宽度 b

于按下式计算

于表 3.1.5.3

范 2018 

应不

算所得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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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舵旁板和垂直隔板的板厚                    表 3.1.5.3 

舵的型式 
垂直隔板厚度(mm) 舵板厚度(mm) 

无开口舵叶 有开口舵叶 无开口舵叶 有开口舵叶 

由尾框底骨支承的舵 1.2t 1.6t 1.2t 1.4t 

半悬挂舵和悬挂舵 1.4t 2.0t 1.3t 1.6t 

表中：t为舵板厚度，mm，定义见本节 3.1.5.2。 
加厚水平隔板应延伸至实体之下至少一个水平隔板。 

 

3.1.5.4  单板舵 

⑴舵杆直径 

舵杆直径应按本节 3.1.4.1 和 3.1.4.2 计算得到。对于悬挂舵其下段的三分之一可向下过

渡至下舵杆直径的 0.75 倍。 

⑵舵叶厚度 

舵叶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 1.5sV K  +2.5 mm 

式中：s——加强筋间距，m，应不大于 1m； 

V——航速，kn，见本节 3.1. 2.1⑴； 

K——舵叶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⑵。 

⑶加强筋 

加强筋的厚度 ta应不小于舵叶厚度： 

ta = tb mm 

加强筋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 = 0.5sC1
2VK2 cm3 

式中：C1——自舵后端至舵杆中心线的水平距离，m； 

K——材料系数，分别见本节 3.1.1.3⑵或 3.1.1.3⑸。 

 
3.1.6  舵杆连接 

3.1.6.1   水平法兰连接 

⑴连接螺栓直径 db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0.62b s b m sd d K ne K   mm 

式中：ds——舵杆直径，按本节 3.1.4.1 及 3.1.4.2 要求的直径 dt 与 dc取大值，mm； 

n ——螺栓总数，应不小于 6； 

em——螺栓中心与螺栓系统中心平均间距，mm； 

Ks——舵杆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⑸； 

Kb——螺栓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⑸。 

⑵连接法兰的厚度 tf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大者： 

f b f bt d K K   mm 

0.9f bt d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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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f———连接法兰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 3⑸； 

Kb——螺栓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 3⑸； 

db——按不超过 8 个螺栓数计算所得的螺栓直径，mm。 

⑶螺栓孔与法兰边之间距离应不小于 0.67db。 

⑷舵杆与法兰的焊接节点应满足图 3.1.6.1 要求或者相当设计。 

 
图 3.1.6.1 舵杆与法兰的焊接节点 

 
⑸连接法兰的螺栓应为铰孔螺栓，螺母应有可靠的止动装置。 

3.1.6.2  垂向法兰连接 

⑴连接的螺栓直径 db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0.81b s b sd d n K K                                mm 

式中：ds——连接法兰处的舵杆直径，mm； 

n ——螺栓总数，至少应有 8 个； 

Kb——螺栓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⑸； 

Ks——舵杆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⑸。 

⑵螺栓面积对法兰中心的静矩 m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 = 0.00043ds
3                    cm3

 

⑶连接法兰的厚度应不小于螺栓直径，螺栓孔以外的材料宽度应不小于 0.67db。 

⑷连接法兰的螺栓应为铰孔螺栓，螺母应有可靠的止动装置。 

3.1.6.3  有键的锥形连接 

⑴锥度和锥体长度 

对于没有液压装置的锥形连接，锥体在直径方向上的锥度 c 应在 1:8-1:12 之间。其中 c = 

(d0-du)/l，见图 3.1.6.3。 

锥形连接应由螺母紧固。螺母的紧固方式可使用图 3.1.6.3 所示紧固板。 

锥体应精确适配。锥体长度 l 一般应不小于 1.5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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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3 有键锥形连接 

 
⑵键的尺寸 

对于没有液压装置的锥形连接，锥体和舵枢之间应设有一个键，其剪切面积 as 应不小

于： 

1

17.55 F
s

k eH

Q
a

d R
   cm2

 

式中：QF——舵杆的设计屈服扭矩； 

QF = 0.02664dt
3/K  N·m 

若舵杆实际直径 dta 大于计算要求直径 dt，应取实际直径 dta，但不必大于 1.145dt； 

dt——按本节 3.1.4.1 计算的舵杆直径，mm； 

K——舵杆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⑸； 

dk——舵杆锥体装键处的平均直径，mm； 

ReH1——键材料 小屈服应力，N/mm2。 

键与舵杆或承座之间的(未打磨)有效表面积 ak，cm2，应不小于： 

2

5 F
k

k eH

Q
a

d R
   cm2

 

式中：ReH2——键、舵杆或舵叶承座材料的 小屈服应力，N/mm2。 

⑶螺母的尺寸 

如图 3.1.6.3 所示，锥形连接中螺母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螺纹外径 dg ≥ 0.65do 

螺母高度 hn ≥ 0.6dg； 

螺母外径 dn ≥ 1.2du 或 1.5dg，取大者。 

⑷应证明有 50%的设计屈服扭矩通过锥形连接摩擦传递。当扭矩 Q′F = 0.5QF时所要求

的锥形推入压力和推入长度可按本节 3.1.6.4⑵计算。 

⑸除了满足本节 3.1.6.3⑵和 3.1.6.3⑷的要求，当舵杆与舵叶通过有键锥形连接时，认为

所有的扭矩都通过键传递，键的尺寸和压入力、压入长度应作特殊考虑。 

3.1.6.4    具有特殊拆装专用装置的锥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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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4 特殊拆装专用装置的锥形联接 
 

⑴若舵杆直径超过 200mm，建议通过液压锥形连接进行压入配合。在此情况下，锥部

应更细长，锥度在 c≈1:12 至≈1:20 之间。 

若用液压方式连接，螺母应有效紧固于舵杆或舵销。 

为使舵杆和舵叶之间的连接能安全传递扭矩，推入压力和推入长度应由 3.1.6.4⑵和 3.1. 

6.4⑶确定。 

⑵推入压力 

推入压力应不小于以下两式计算所得之值的大者： 

3

1 2
0

2 10F
req

m

Q
p

d l


   N/mm2
 

3

2 2

6 10b
req

m

M
p

l d


   N/mm2

 

式中：QF ——舵杆设计屈服扭矩，N·m，按本节 3.1.6.3(2)确定； 

dm ——锥体平均直径，mm；见图 3.1.6.3； 

l ——锥体长度，mm； 

μ0——摩擦系数，等于 0.15； 

Mb——锥形连接弯矩(例如悬挂舵)，N·m。 

应证明推入压力不超过锥体的许用表面压力。许用表面压力 pperm，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2

4

0.8 (1 )

3

eH
perm

R
p









  N/mm2

 

式中：ReH ——舵枢材料 小屈服应力，N/mm2； 

/m ad d  ； 

dm——锥体平均直径，mm，定义见图 3.1.6.3； 

da——舵枢外径见图 3.1.6.3，mm，应不小于 1.5dm。见图 3.1.6.3。 

⑶推入长度 

推入长度 l，mm，应满足下式： 

Δl1 ≤ Δl ≤ Δl2 

式中：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122 

1 2

0.8

1-

2

req m tm
p d R

l
c

E c


  
 
 
 

，mm； 

2 4

1.6 0.8

3
eH m tmR d R

l
cEc 

  


，mm； 

Rtm——平均粗糙度，mm，等于 0.01； 

c——直径锥度，见本节 3.1.6.4⑴。 

压入长度应不小于 2mm。 

注：如用液压方式连接，所要求的锥体推入力 Pe，可按下式计算： 

0.02
2e req m

c
P p d l    

 
  N 

数值 0.02 是采用油压摩擦系数的基准。该值是变量，视机加工和粗糙度的具体细节而

定。若在装配过程中，产生了因舵的重量引起的部分推入效应，可在确定所需的推入长度时

予以考虑，并应经 CCS 批准。 

 
3.1.7  舵销 

3.1.7.1   舵销尺寸 

舵销直径 dp应不小于： 

0.35p pd BK   mm 

式中：B——支撑力，N； 

Kp——舵销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 

3.1.7.2  连接 

⑴锥度 

舵销若为锥形，直径方向的锥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对于有键或者其它手动安装的舵销，若由止动螺母锁定，直径方向的锥度为 1:8 至

1:12； 

对于以油压和液压螺母装配的舵销，直径方向的锥度为 1:12 至 1:20。 

⑵舵销轴承的推入压力 

所要求的舵销轴承推入压力 preq 应按下式计算： 

1 0
2

0.4req
m

B d
p

d l
   N/mm2

 

式中：B1——舵销轴承的支撑力，N； 

d0——舵销直径，mm，见图 3.1.6.3。 

推入长度应按本节 3.1.6.4⑶的类似方法计算，采用满足要求的舵销轴承推入压力和舵销

轴承的属性。 

3.1.7.3   螺母和螺纹的 小尺寸应依据3.1.6.3⑶得到。 

3.1.7.4   舵销承座 

舵枢处舵销承座的长度应不小于舵销直径 dp。dp 应在衬套外径处量取。 

舵销承座的厚度应不小于 0.25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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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舵杆、舵轴和舵销的轴承 

3.1.8.1   衬垫和衬套 

⑴舵杆轴承 

轴承应有衬垫和衬套，衬垫和衬套的 小厚度 tmin应按如下取值： 

对于金属材料和合成材料，tmin = 8mm； 

对于木材，tmin = 22mm。 

⑵舵销的轴承 

任何衬套或衬垫的厚度 t，mm，应不小于 3.1.8.1⑴定义的 小厚度及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0.01t P   mm 

式中：P——相关轴承支撑力，N。 

3.1.8.2  小轴承表面积 

应提供足够的润滑。 

舵承表面积 Ab(定义为投影面积：舵承高度×衬套外径)，应不小于： 

Ab = P/qa mm2 

式中：P——舵承支持力，N，定义见本节 3.1.3.2； 

qa——按表 3.1.8.2 确定的许用表面压力。 

各种不同材料 大表面压力 qa 应按下表确定。如有许用表面压力大于表 3.1.8.2 数值，

且已经由试验验证过，可按供应商说明书选取。 

许用表面压力 qa                         表 3.1.8.2 
舵承材料 qa (N/mm2) 

铁梨木 2.5 

白合金，油润滑 4.5 

邵氏硬度 D 级 60~70 的合成材料
① 5.5② 

钢材
③
、青铜和热压青铜-石墨材料 7.0 

注：①压痕硬度试验应在23℃及具有50%湿度情况下按公认的标准进行。合成材料应是认可型的。 

②根据轴承供应商说明书与试验，表面压力超过5.5N/mm2为可能接受，但无论如何不得超过10 

N/mm2。 

③钢材为不锈钢和耐磨钢，并以认可方式同舵杆衬套组合。 

 

3.1.8.3    舵承尺寸 

舵承长度与直径的比值应不大于 1.2。 

舵承长度 LP应满足：DP ≤ LP ≤ 1.2DP，式中 DP 为在衬套外面量取的舵销实际直径。 

3.1.8.4   舵承间隙 

金属材料舵承的直径方向间隙应不小于 db/1000 + 1.0mm。如采用非金属轴承，轴承的

径向间隙应考虑材料的膨胀和热膨胀特性予以专门确定，除非生产商推荐并提供更小间隙的

成功使用经验的报告，否则该间隙应不小于 1.5mm。 

 
3.1.9  挂舵臂与舵杆围阱的强度 

3.1.9.1    挂舵臂 

支承半悬挂舵的挂舵臂可采用钢板焊接或铸钢，其水平剖面形状可参照推进器柱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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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若挂舵臂与外板之间为圆弧过渡，应充分考虑挂舵臂板抗弯曲的有效性以及横隔板的

应力。圆弧半径应不小于(0.8L+150)mm，其中 L 为船长。 

有一个弹性支持的半悬挂舵和两个弹性支持的半悬挂舵的弯矩和剪力应由直接计算确

定，或者可以依据本章附录 1/5 和附录 1/6 确定。 

水平 x 轴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 = MbK/67 cm3 

式中：Mb——计算剖面的弯矩，N·m； 

K——材料系数，分别见本节 3.1.1.3⑵或 3.1.1.3⑸。 

 

剪应力 τ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τ = 48/K N/mm2 

K——材料系数，分别见本节 3.1.1.3⑵或 3.1.1.3⑸。 

⑴等效应力 

挂舵臂高度范围内任何位置的等效应力应不超过 120/K，N/mm2。等效应力 σv应按下式

计算： 

 2 2 23v b T        N/mm2
 

式中： 

σb = Mb/Wx，N/mm2； 

τ = B1/Ah，N/mm2； 

Wx——挂舵臂绕 x 轴的剖面模数，cm3； 

B1——舵销轴承的支持力，N； 

Ah——挂舵臂 y 方向的有效剪切面积，mm2； 

τT = MT103/(2ATth)，N/mm2； 

MT ——扭矩，N·m； 

AT——挂舵臂围住的水平剖面面积，mm2； 

th ——挂舵臂的板厚，mm； 

K——材料系数，分别见本节 3.1.1.3⑵或 3.1.1.3⑸。 

⑵挂舵臂板 

挂舵臂的侧板厚度 t 应不小于： 

2.4t LK   mm 

式中：L——船长，m； 

K——材料系数,见本节 3.1.1.3⑵。 

⑶与船体结构的焊接与连接 

挂舵臂应有效地连接至船尾结构，例如板材与外板及横纵桁的连接，以实现力的合理传

递，见图 3.1.9.1。 

挂舵臂内应在与外板对齐处设置肘板或者水平结构，如图 3.1.9.1 所示。 



 

 

应达

超过

其中

核查

应有一定数

达到一定的要

应与横隔板

尾尖舱的中

横隔板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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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材料，焊

本要求适用

舵杆围阱的

过 0.41%。 

舵杆围阱的

舵杆围阱与

凸肩圆角半

当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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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dc——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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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可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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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板连接处应

与外板之间应

舵杆围阱 

焊接以及与船

用于伸入艉柱

的钢材应保证

的板材钢级一

与船壳或导流

半径 r，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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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K 时，r =

1.4.2 定义的舵

围阱的弯曲应

料系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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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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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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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舵臂与船尾

装入船体直至

实现与船体的

挂舵臂相连

形孔。 

接半径应足够

求 

入艉柱以下两

炼分析的含碳

第 1 章第 4 节

连接焊缝应为

2，应尽可能

  

不小于 30mm

m2； 

1.1.3⑵或 3.1

打磨，应在焊

师提交报告

特殊考虑。

图 3.1.9.2 

特定

 
尾结构的连接

至达到 近一

的充分连接。

。 

够大，并打磨

两种类型的舵

碳量应不超过

节中材料级别

为全焊透。

能大并按如下取

 

。  

.1.3⑸。 

焊缝方向上避

。 

 

航线江海直达

接 

一层平台甲板

。 

磨。 

舵杆围阱。 

过 0.23%，碳

别 II 所对应

取值： 

避免出现砂轮

达船舶建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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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当量 CEQ

应的钢级。 

轮划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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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

应不

模板



 

曲和

式中

部的

 

之值

式中

mm；

当舵

1.6D

 

个螺

如使

若舵杆在舵

和剪切的合成

焊接的舵杆

中：σ——舵杆

K——材料

ReH——所

在计算弯曲

的夹入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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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舵柄在距

值： 

中：Ds——舵

； 

Dt——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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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幅

矩形舵柄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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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柄毂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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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双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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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围阱弯曲应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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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系数，分别

所用材料的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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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距离。 

它 

舵扇与舵柄 

距舵杆中心的

W

舵柄上计算剖

舵柄处的舵杆

舵扇半径或舵

幅条以上的舵

剖面的宽度与

舵柄毂的高度

度 h 大于 Dt 时

本条 3.1.10.1⑴

舵扇)毂由两

固。螺栓应进

预紧力可适当

且舵的运动作

超过 0.35ReH。

应力 σ应满足

≤ 80/K 

曲应力，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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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应力，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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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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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使舵杆

 

足下式： 

9.2⑴中定义

1.1.3⑵或 3.1

mm2。 

下舵杆轴承高

对其垂直轴的

3/ )s tD R D

心线距离，不

节 3.1.4.1 计

m。 

的剖面数总和

不大于 2。

1.0Dt，外径应

可相应减少。

图 3.1.10.1

合组成，应至

每个螺栓的预

螺栓的总剖面

特定

杆围阱产生应

义； 

.1.3⑸，应不

高度中点与舵

剖面模数 W

不超过销轴孔

算，mm；

和应不小于上

应满足 Do≥

应保证 hDo

至少安装一个

紧力应为该螺

面积 Ab应不

航线江海直达

应力，舵杆围

不小于 0.7； 

舵杆围阱在船

W，应不小于

孔径，如图 3

上式要求。 

≥1.8Dt，如图

o
2 ≥ 1.8Dt

3，

 

个键，且在每

螺栓材料许用

不小于按下式计

达船舶建造规范

围阱的尺寸应

N/mm2
 

船壳或导流尾

于按下式计算

mm3
 

3.1.10.1 所

图 3.1.10.1 所

，且 Do 不得

每一端至少配

用应力的 70

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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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弯

尾鳍底

所得

所示，

所示。

得小于

置 2

0%，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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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0.2Dt
3/b mm2 

式中：Dt——舵柄处的舵杆直径，按本节 3.1.4.1 计算，mm； 

b——螺栓中心线至舵杆中心线距离，mm。 

⑷舵柄(舵扇)与舵柄之间的连杆剖面积 Ax和剖面惯性矩 Ix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 

Ax = 0.12Dt
3/R mm2 

Ix = 6.6Dt
3l2/R mm4 

式中：Dt——被动舵舵柄处的舵杆直径，按本节 3.1.4.1 计算，mm; 

l——连杆长度，mm； 

R——被动舵的舵柄长度，mm。 

⑸对于转叶式舵机，其转子和叶片应满足本条 3.1.10.1⑴和 3.1.10.1⑵中舵柄毂及舵柄的

要求。 

3.1.10.2  舵柄与舵杆的连接 

⑴舵柄与舵杆的连接应保证在任何操作情况下都能将机械力由转舵机构传递到舵杆。舵

柄与舵杆的连接传递的扭矩应不小于 2 倍的舵机设计扭矩，但不必大于按本节 3.1.6.3⑵计算

的舵杆设计屈服扭矩 QF。 

⑵若通过摩擦传递扭矩，舵柄与舵杆连接的平均表面压力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
2

2
10fr

r
m

T
p

D lf
    N/mm2 

式中：Tfr——摩擦传递的扭矩，N·m，无键连接时，Tfr = Td，有键连接时，Tfr =0.5Td； 

Td——舵柄与舵杆连接传递的扭矩，N·m，按本节 3.1.10.2(1)确定； 

Dm——舵杆直径或锥体的平均直径，mm； 

l——与舵杆有效连接部分的长度，mm； 

f——摩擦系数，对于液压连接取 0.15，对于干式连接取 0.18。 

⑶若为锥形连接，应使用螺母进行紧固防止发生轴向的位移。螺母的尺寸应满足本节

3.1.6.3⑶的要求。 

⑷当舵柄与舵杆之间使用了多只胀紧套或锥形套筒连接，如图 3.1.10.2 所示，还应考虑

轴向力的影响。此时舵柄与舵杆的连接传递的扭矩 Td1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2 4
1 (2 ) 10d d mT T WD     N·m 

式中：Td——扭矩，N·m，按本节 3.1.10.2⑴确定； 

W——舵以及舵杆的重量，kg； 

Dm——舵杆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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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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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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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129 

小推入长度 S1  
2
2

1 2
1 2

21
[ 0.02]

( 1)
r mp D k

S
k E k

 


，mm 

大推入长度 S2  
2
2

2 4
1 2

1
[1.6 0.02]

3 1
eH m

k
S R D

k E k
 


，mm 

式中：pr——舵柄与舵杆连接的平均表面压力，N/mm2，按本节 3.1.10.2⑵确定； 

k1——锥体的直径锥度； 

k2 = (Dm+ ta) / Dm； 

Dm——锥体的平均直径，mm； 

ta——舵柄毂的平均厚度，mm； 

ReH——舵柄毂或舵杆材料的屈服应力，取小者，N/mm2； 

E——弹性模量，取 2.06×105，N/mm2。 

②推入平均表面压力 P 应按下式计算： 

2
2 1

2
2

( 1)

2 m

SE k k
P

D k


                               N/mm2

 

式中：k1，k2，Dm，E——同本条(1)； 

S——按本条(1)确定的推入长度，mm。 

 

第 2 节  锚泊及系泊设备 

 
3.2.1  舾装数 

3.2.1.1   锚泊设备应根据船舶种类及其航行水域并根据本节3.2.1.2所求得的舾装数N，

按表3.2.1.1的要求配备。表3.2.1.1中所列的拖索仅为指导性要求。 

本节关于锚泊设备的要求系针对因等待靠泊、潮水等而暂时系泊于港口或遮蔽区的船舶。 

因此，符合本节要求的设备并非适用于在风暴天气下使船舶与毫无遮蔽的岸边保持距离，

或使移动或漂动中的船舶停下。若在上述条件下使用，作用在锚泊设备上的载荷将由于形成

高能量载荷而增大，并导致其部件的损坏或丢失，特别是较大尺度的船舶。 

符合本节规定的锚泊设备应能使船舶在良好的锚地底质上系留，以防止出现走锚情况。

在不良的锚地底质上，锚的抓力将明显降低。 

本节所要求锚泊设备的舾装数 N 的计算公式基于以下假定： 大水流速度为 2.5m/s；

大风速为 25m/s； 小出链长度在 6~10 之间，其中出链长度指抛出锚链的长度与水深之

比。对于船长大于 135m的船舶，本节所要求的锚泊设备可认为适用于 大水流速度为 1.5m/s、

大风速为 11m/s、 大有义波高为 2m 的情况。 

假定在正常情况下，一艘船舶只使用一只锚。 

锚及锚链的制造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相关要求。 

首锚应与其锚链连接，布置于船上，并随时可用。 

3.2.1.2  舾装数N按下式计算： 

N = 3

2

 +2Bh+
10

A
 



 

式中

其中

略下

时，

总长

 

首锚

中：Δ ——夏

B ——船

h ——从

板

分

中：a ——从

hi ——各

A ——船

的

计算 h 和 A

凡是高度超

宽度大于 B

下面的甲板室

在确定 h 和

若舷墙高于

长度应在两只

3.2.2  锚 

3.2.2.1    每

锚的总质量应

夏季载重线下

船宽，m； 

从夏季载重水

板中心线量起

分甲板的延伸

从船中夏季载

各层宽度大于

船长 L 范围内

的甲板室的侧

A 时，不必计

超过 1.5m 的挡

B/4 的甲板室

室。 

和 A 时，可不

于 1.5m，图 3

只首锚之间分

每个首锚的质

应不小于表列

下的型排水量

水线到 上层舱

起，或具有不

伸线量起，见

重水线至上甲

B/4 的舱室，

夏季载重水线

投影面积的总

计及舷弧和纵

挡风板和舷墙

如在宽度为

不考虑舱口围

3.2.1.2(2)所示

分为大致相等

图

图

质量可以与本

锚质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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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舱室顶部的有

不连续上甲板

见图 3.2.1.2(1

h =a+∑hi

甲板的距离，

，在其中心线

线以上的船体

总和，m2。

纵倾。 

墙，均视为上

B/4 或以下

围板高度和集

示的面积 A2

的部分。 

图 3.2.1.2(1

图 3.2.1.2(2

本节表3.2.1.1所

和。 

特定

有效高度，m

板时，从上甲

)，即： 

，m； 

线处量计的高

体部分和上层

上层建筑或甲

的甲板室之上

集装箱之类任

应计入 A。表

1) 

2) 

所列锚质量相

航线江海直达

m；对 下层

板 低线及

高度，m； 

层建筑以及各

甲板室的一部

上，应计入上

任何甲板货的

表 3.2.1.1 中

 

 

相差在-3％至

达船舶建造规范

层的层高 hi 从

及其平行于升

各层宽度大于

部分。 

上面的甲板室

的高度。在确

中的有档首锚

至+7％范围内

范 2018 

从上甲

高部

于 B/4

室而忽

确定 A

锚链的

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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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普通无杆锚的锚头质量，包括梢子与转轴在内，应不小于该锚总质量的60%。 

3.2.2.3    可以采用有杆的首锚，但其质量(不包括横杆)应不小于本节表3.2.1.1所规定的

无杆锚质量的80%。 

3.2.2.4    当采用大抓力锚作为首锚时，每只锚的质量可以为本节表3.2.1.1规定的普通无

杆首锚质量的75%，大抓力锚的抓力应至少为同等重量普通无杆锚抓力的两倍，其具体要求

详见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1篇第10章第1节的规定。 

锚泊和拖带设备                         表3.2.1.1 

序号 

舾装数 N 首 锚 有档首锚链 拖 索 

超过 不超过 
数

量 

每只质

量(kg)

总长度

(m) 

直径 
长度

(m) 

破断

负荷

(kN)
CCS 
AM1 

CCS 
AM2 

CCS 
AM3 

1 50 70 2 150 192.5 14 12.5  180 98 

2 70 90 2 180 220 14 12.5  180 98 

3 90 110 2 240 220 16 14  180 98 

4 110 130 2 300 247.5 17.5 16  180 98 

5 130 150 2 360 247.5 19 17.5  180 98 

6 150 175 2 420 275 20.5 17.5  180 98 

7 175 205 2 480 275 22 19  180 112 

8 205 240 2 570 302.5 24 20.5  180 129 

9 240 280 2 660 302.5 26 22 20.5 180 150 

10 280 320 2 780 330 28 24 22 180 174 

11 320 360 2 900 357.5 30 26 24 180 207 

12 360 400 2 1020 357.5 32 28 24 180 224 

13 400 450 2 1140 385 34 30 26 180 250 

14 450 500 2 1290 385 36 32 28 180 277 

15 500 550 2 1440 412.5 38 34 30 190 306 

16 550 600 2 1590 412.5 40 34 30 190 338 

17 600 660 2 1740 440 42 36 32 190 371 

18 660 720 2 1920 440 44 38 34 190 406 

19 720 780 2 2100 440 46 40 36 190 441 

20 780 840 2 2280 467.5 48 42 36 190 480 

21 840 910 2 2460 467.5 50 44 38 190 518 

22 910 980 2 2640 467.5 52 46 40 190 559 

23 980 1060 2 2850 495 54 48 42 200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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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舾装数 N 首 锚 有档首锚链 拖 索 

超过 不超过 
数

量 

每只质

量(kg)

总长度

(m) 

直径 
长度

(m) 

破断

负荷

(kN)
CCS 
AM1 

CCS 
AM2 

CCS 
AM3 

24 1060 1140 2 3060 495 56 50 44 200 647 

25 1140 1220 2 3300 495 58 50 46 200 691 

26 1220 1300 2 3540 522.5 60 52 46 200 738 

27 1300 1390 2 3780 522.5 62 54 48 200 786 

28 1390 1480 2 4050 522.5 64 56 50 200 836 

29 1480 1570 2 4320 550 66 58 50 220 889 

30 1570 1670 2 4590 550 68 60 52 220 941 

31 1670 1790 2 4890 550 70 62 54 220 1002

32 1790 1930 2 5250 577.5 73 64 56 220 1109

33 1930 2080 2 5610 577.5 76 66 58 220 1168

34 2080 2230 2 6000 577.5 78 68 60 240 1259

35 2230 2380 2 6450 605 81 70 62 240 1356

36 2380 2530 2 6900 605 84 73 64 240 1453

37 2530 2700 2 7350 605 87 76 66 260 1471

38 2700 2870 2 7800 632.5 90 78 68 260 1471

39 2870 3040 2 8300 632.5 92 81 70 260 1471

40 3040 3210 2 8700 632.5 95 84 73 280 1471

41 3210 3400 2 9300 660 97 84 76 280 1471

42 3400 3600 2 9900 660 100 87 78 280 1471

43 3600 3800 2 10500 660 102 90 78 300  

44 3800 4000 2 11100 687.5 105 92 81 300  

45 4000 4200 2 11700 687.5 107 95 84 300  

46 4200 4400 2 12300 687.5 111 97 87 300  

47 4400 4600 2 12900 715 114 100 87 300  

48 4600 4800 2 13500 715 117 102 90 300  

49 4800 5000 2 14100 715 120 105 92 300  

50 5000 5200 2 14700 742.5 122 107 95 300  

51 5200 5500 2 15400 742.5 124 111 97 300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133 

序号 

舾装数 N 首 锚 有档首锚链 拖 索 

超过 不超过 
数

量 

每只质

量(kg)

总长度

(m) 

直径 
长度

(m) 

破断

负荷

(kN)
CCS 
AM1 

CCS 
AM2 

CCS 
AM3 

52 5500 5800 2 16100 742.5 127 111 97 300  

53 5800 6100 2 16900 742.5 130 114 100 300  

54 6100 6500 2 17800 742.5 132 117 102   

55 6500 6900 2 18800 742.5  120 107   

56 6900 7400 2 20000 770  124 111   

57 7400 7900 2 21500 770  127 114   

58 7900 8400 2 23000 770  132 117   

59 8400 8900 2 24500 770  137 122   

60 8900 9400 2 26000 770  142 127   

61 9400 10000 2 27500 770  147 132   

62 10000 10700 2 29000 770  152 132   

63 10700 11500 2 31000 770   137   

64 11500 12400 2 33000 770   142   

65 12400 13400 2 35500 770   147   

66 13400 14600 2 38500 770   152   

67 14600 16000 2 42000 770   157   

 
3.2.3  锚链 

3.2.3.1    对N小于90的船舶，可用试验载荷相等的无档锚链代替。 

3.2.3.2    对船长小于40m的船舶，可使用钢丝绳替代锚链，且应满足下述要求： 

(1)钢丝绳的总长应为表 3.2.1.1 中有档锚链相应要求长度的 1.5 倍， 小破断强度应与

相应有档锚链破断强度相同； 

(2)在钢丝绳和锚之间应设有一段短锚链，其长度为12.5 m或锚存放位置至锚机的距离，

取小者； 

(3)所有与钢丝绳（包括钢丝绳的中间部分）接触的表面都需要进行倒圆，倒圆半径应

不小于 10 倍钢丝绳直径。 

3.2.3.3    锚链于连接锚的一端应装设1个转环。 

3.2.3.4  锚链的内端应系固在船体结构上，并能在锚链舱外易于到达的地方迅速解脱。 

3.2.3.5  拉伸应力小于400N/mm2的CCS AM1级链不能用于大抓力锚。CCS AM3级链仅

适用于链径为20.5mm或以上的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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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拖索和系船索 

3.2.4.1    系船索的数量、长度及破断负荷可根据船舶的类型及尺寸由设计者自行确定，

选定的系船索的数量、长度及破断负荷应标注在船舶的系泊布置图上。表3.2.1.1所列的拖索

为船上配有的用于拖船或其他船舶拖带本船所使用的拖索，为选取拖索而计算舾装数时，应

计入甲板货（装载手册中给出）的侧投影面积。 

3.2.4.2   本节表3.2.1.1所列的拖索是钢丝抗拉强度不小于1.37kN/mm2的柔韧镀锌钢丝

绳。钢丝绳的结构形式见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1篇第10章第4节的规定。 

3.2.4.3    拖索和系船索，可以采用植物纤维、合成纤维或钢丝与植物纤维组成的缆索。

使用植物纤维、合成纤维的缆索，其周长应不小于63mm(直径20mm)。 

3.2.4.4   缆索的破断负荷大于736kN时，应采用专门设计的缆车来进行操作。 

 
3.2.5  船首甲板锚机固定的强度要求 

3.2.5.1    本条是对所有船长80m及以上的船舶，距夏季载重线以上高度小于0.1L或22m，

取小者，露天甲板上位于距船首0.25L区域内的锚机固定的强度要求。 

3.2.5.2    当系泊绞车和锚机为整体式时，系泊绞车被认为是锚机的一部分。 

3.2.5.3    作用在锚机上的压力和计算面积可按下述计算(见图3.2.5.3)： 

(1) 力 Px垂直于轴线由船首向后方向，其值为 200kN/ m2
乘以该方向的投影面积。 

(2) 力 Py平行于轴线分别作用于舷内和舷外侧，其值为 150kN/m2
乘以 f 倍该方向的投

影面积，f 定义如下： 

f = 1+
B

H
，但不大于 2.5 

式中：B ——平行于轴线的锚机计算宽度，m； 

H ——锚机 大高度，m。 



 

 

支持

3.2.5.4  固

持，每个螺栓

3.2.5.5  第

固定锚机于甲

栓组包含1个或

第i个螺栓组(或

甲板上的螺栓

或多个螺栓，

或螺栓)的轴

Rxi =
x i

x

P hx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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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3

栓、楔块和限位

如图3.2.5.3

轴向力Ri可按下

iA
               

特定

 

位块上的力应

3所示。 

下式计算：

              kN

航线江海直达

应予计算，锚

达船舶建造规范

锚机由N个螺

范 2018 

 

螺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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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i =
y i i

y

P hy A

I
                 kN 

Ri = Rxi+Ryi-Rsi                      kN 

式中：Px ——垂直于轴线的作用力，kN； 

　Py ——平行于轴线的作用力，kN，舷内侧或舷外侧，取较大者； 

h ——锚机轴线离安装平面的高度，cm； 

xi，yi ——以所有螺栓组的中心为原点，第 i 个螺栓组的位置坐标，cm，作用力的相反

方向为正值； 

Ai ——第 i 个螺栓组所有螺栓横剖面面积之和； 

Ix =∑Aixi
2，cm4，N 个螺栓组对 y 轴惯性矩之和； 

Iy =∑Aiyi
2，cm4，N 个螺栓组对 x 轴惯性矩之和； 

Rsi——由锚机重量作用在第 i 个螺栓组上的静反力，kN。 

3.2.5.6    作用在第i个螺栓组上的剪切力Fxi、Fyi，以及合成力Fi可按下式计算： 

xiF = xP agW

N


  kN 

y
yi

P agW
F

N


   kN 

iF = 2 2
xi yiF F   kN 

式中：α ——摩擦系数，取 0.5； 

W ——锚机重量，t； 

g ——重力加速度，取 9.81m/s2； 

N ——螺栓组数量。 

3.2.5.7   上述3.2.5.5的轴向力与3.2.5.6的横向力，在支撑结构的设计中应予考虑。 

3.2.5.8    应计算每个螺栓组中的单个螺栓的轴向拉伸应力。水平力Fxi和Fyi通常由剪切

楔块承受。若紧配螺栓设计成支撑1个或2个方向的剪切力时，应计算单个螺栓的等效应力，

并与验证负荷下的应力相比较。相对于螺栓强度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2.0。当底座垫片采用

环氧树脂时，计算中应适当考虑。 

3.2.5.9  支承锚机与3.2.5.3～3.2.5.7所述固定锚机的螺栓载荷的甲板骨架强度应进行

直接计算。 

3.2.5.10  在甲板骨架的强度校核中，为较好地描述区域中的结构部件在各个方向上的

受力分布情况，应尽可能采用三维有限元模型进行分析。若用交叉梁系或板梁组合模型，则

模型简化应合理且趋于保守。分析应基于线弹性理论。模型中的构件取建造厚度。 

3.2.5.11  对于三维有限元模型，模型范围、单元及边界条件的取用原则如下： 

(1)模型范围及边界条件：采用局部立体结构模型（以下简称局部模型），以基座有效作

用平面矩形（a×b）形心为中心，向四周分别扩展至少一倍的该矩形相对应的长、宽距离

（3a×3b）。垂向从基座面扩展至甲板之下的第一个平台甲板或至少 D/4 处（D 为型深）。如

按上述方法框取的模型边界上未设置结构的主要支撑构件，则模型应再延伸直至边界落在结

构的主要支撑构件上，边界条件可考虑自由支持或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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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边界条件或模型范围的大小对中心区域的计算结果较为敏感，则应再适当扩大局部模

型的取用范围，以不影响中心区域的计算结果为原则。 

(2)局部模型的理想化：单元选取、特性及其建模网格划分等原则按第1章1.5.5的规定。 

3.2.5.12    各种工况下，甲板骨架的计算应力应不大于表3.2.5.12中的许用值。 

许用应力                            表3.2.5.12 

单元类型 许用应力 

梁单元 
正应力：[σ]=1.00ReH 

剪应力：[τ]=0.6 ReH 

板元 相当应力：[σe]=1.00ReH 

注： ReH——材料屈服应力，N/mm2。 

 

第 3 节  拖带和系泊相关的船用配件与船体支撑结构 

 
3.3.1  一般要求 

3.3.1.1    本节适用于500总吨及以上排水型船舶上拖带和系泊操作用的船用配件及支

撑结构的设计与构造。本节不适用于伴航拖带。 

3.3.1.2  船体支撑结构的 小净尺度应满足本节3.3.3.5和3.3.4.5的要求。净厚度tnet，是

使 小净尺度满足上述要求的构件板厚。这要求总厚度应由tnet增加总腐蚀增量tc获得，tc由

本节3.3.6确定。 

 
3.3.2  定义 

3.3.2.1    船用配件：系指下列正常系泊船舶用的系缆桩与缆柱、系缆器、立式滚轮、

导缆孔以及用于正常拖带及其他拖带的类似船用部件。其他部件如绞盘、绞车等不包含在本

节中。任何船用配件与支撑结构的焊接、螺栓或其他是船用配件某一部分的等效设施，若根

据工业标准选用，应满足该工业标准。 

3.3.2.2  船体支撑结构：系指在上部或内部安装船用配件并直接承受作用在船用配件

上的力的部分船体结构。用于上述正常拖带、系泊操作的绞盘、绞车等船体支撑结构也应符

合本节的规定。 

3.3.2.3    工业标准：系指国际标准(ISO等)或船舶建造的国家认可的国家协会颁布的标

准。 

3.3.2.4  正常拖带：系指与船舶正常操作所配合的，为在港口和遮蔽水域操纵船舶所

需要的拖带作业。 

3.3.2.5  其他拖带：系指安装有拖带设备的船舶被其他船舶或拖船拖带（如在紧急情

况下被帮助）的拖带作业。 

3.3.2.6  伴航拖带：系指在特定河口所要求的当船舶推进装置或操舵装置损坏时用于

控制船舶的拖带作业。 

 
3.3.3  拖带 

3.3.3.1 在船首、舷侧和船尾用于正常拖带和其他拖带操作的船用配件及其船体支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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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面应力单元或梁单元进行模拟。应读取每个单元中部的应力结果。对于板单元，

应评估单元中间平面的应力。 

3.3.3.6  拖带安全工作负荷(TOW) 

(1)拖带安全工作负荷（TOW）是拖带用途的极限载荷；  

(2)用于正常拖带操作的 TOW 应不超过本节 3.3.3.3(1)给定设计负荷的 80％； 

(3)用于其他拖带操作的 TOW 应不超过本节 3.3.3.3(2)给定的设计负荷； 

(4)同时用于正常拖带和其他拖带的 TOW 应为(2)和(3)中的大者； 

(5)同时用于拖带和系泊的配件，还应满足本节 3.3.4 的要求； 

(6)每一船用配件的 TOW（单位为 t）应标记(焊点或等效方法)在用于拖带的甲板配件

上。对同时用于拖带和系泊的配件，除 TOW 外，本节 3.3.4.6 要求的 SWL（单位为 t）也应

进行标记。 

(7)上述要求的 TOW 仅适用于不超过一个拖索的使用。若无根据其他方式选择，对于

双式带缆桩，TOW 为 1 根缆索用 1 个绳圈缠绕于单个缆桩型式的极限载荷； 

(8)本节 3.3.5 描述的拖带与系泊布置图应规定拖索的使用方法。 

 
3.3.4  系泊 

3.3.4.1  用于系泊操作的船用配件及其船体支撑结构的强度，以及绞车和绞盘的船体

支撑结构的强度应满足本节3.3.4.2至3.3.4.5要求。 

3.3.4.2   系泊用船用配件、绞车和绞盘应位于部分甲板结构(强力构件和/或桁材)上，

以有效分布系泊负荷。其他用于预定用途的布置(如舷墙导缆孔等)若确定强度足够，则可以

被接受。 

3.3.4.3    考虑载荷 

(1)船舶配件的船体支撑结构的 小设计负荷应为设计者选定的系索破断强度的1.15倍。 

(2)绞车的船体支撑结构的 小设计负荷应为预计的 大刹车支持负荷的 1.25 倍， 大

刹车支持负荷应不小于 80%的设计者选定的系索破断强度。对绞盘，设计负荷为 1.25 倍的

大卷入力。 

(3)当设计者所选定配件的安全工作负荷大于本节 3.3.4.6 规定的安全工作负荷时，设计

载荷应根据安全工作负荷与设计载荷之间的换算关系进行增加。 

(4)设计载荷应根据拖带与系泊布置图中的布置，各种可能出现的方向施加于配件。当

系泊索在配件处转向，作用在配件上的设计载荷应为系泊索设计载荷的合力，但不需超过 2

倍的系泊索设计负荷。参见图 3.3.3.3（5）。 

3.3.4.4    可根据接受的工业标准选择船用配件。应至少基于设计者选定的系索破断强

度。 

如果工业标准中给出了双柱带缆桩的不同受力型式，如 8 字缠绕两根缆桩和 1 个绳圈

缠绕单个缆桩的型式，双柱带缆桩应根据 8 字缠绕两根缆桩的型式选取。 

如船用配件没有按接受的工业标准选择时，评估该配件的强度及配件与船舶的连接时的

船体支撑结构应符合本节 3.3.4.3 和 3.3.4.5 的要求。双柱带缆桩应根据 8 字缠绕两根缆桩的

型式，应注意在此种型式下，每根缆桩能承受 2 倍的作用在系泊索上的载荷，如果采用了其

他型式而忽略了这种效果，配件使用中将可能出现过载的情况。使用梁理论或有限元进行强

度分析时，应使用净尺寸的方法。腐蚀余量的要求详见本节 3.3.6，磨损余量的要求详见本

节 3.3.7。经同意，可通过载荷试验的方式替代强度分析。 

3.3.4.5  船体支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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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一船用配件的 SWL（单位为 t）应标记(焊点或等效方法)在用于系泊的甲板配件

上。对同时用于拖带和系泊的配件，除 SWL 外，本节 3.3.3.6 要求的 TOW（单位为 t）也应

进行标记。 

(4)上述要求的 SWL 仅适用于不超过一个系泊索的使用。 

(5)本节 3.3.5 描述的拖带与系泊布置图应规定系泊索的使用方法。 

 
3.3.5  拖带与系泊布置图 

(1)每个船用配件预定用途的 SWL 和 TOW 应在拖带与系泊布置图上注明，该布置图应

配备在船上用于指导船长。应注意拖带安全工作负荷（TOW）是拖带用途的极限载荷而安

全工作负荷（SWL）用于系泊用途, 如无根据其他方式选择，对于拖带用双式带缆桩，TOW

为 1 根缆索用 1 个绳圈缠绕于单个缆桩型式的极限载荷； 

(2)提供的布置图应包括的每个船用配件的信息，涉及： 

①船上位置； 

②配件型号； 

③SWL/TOW； 

④用途(系泊/港区拖带/其他拖带)；  

⑤施加拖带或系泊载荷的方法，包括角度变化的限制。 

配件的 SWL 及 TOW 的确定应考虑其用途及施加载荷的方法，并提交批准。 

布置图中还应包括： 

② 泊索的布置图（显示系泊索的数量）； 

②每根系泊索的 小破断负荷（MBL）； 

(3)上述(2)中的信息应具体反映在引航员卡中，为引航员提供港区/其他拖带操作的正

确信息。 

 
3.3.6  腐蚀增量 

腐蚀增量 tc，mm，应不小于下列值： 

(1)对于船体支撑结构，2mm。 

(2)对于甲板上的基座或底座（基座和底座不是根据所接受工业标准制造的船用配件的

一部分），2mm； 

(3)对于船用配件（不是根据所接受工业标准制造的），2mm。 

 
3.3.7  磨损增量 

在 3.3.6 的腐蚀增量基础上，对于不是根据所接受的工业标准制造的船用配件，其经常

与绳索接触的表面，应考虑不小于 1mm 的磨损增量。 

 
3.3.8  建造后检验 

任何甲板配件及其基座或底座，与配件相邻的船体结构应按本规范检查。 

 

第 4 节  甲板设备支撑 

 
3.4.1  一般要求 

3.4.1.1  属于甲板设备和属具(如本节3.4.1.2(1)至(3)所列)的支撑结构的资料应提交

批准，支撑结构系指上部或内部用于安装甲板设备和属具并直接承受作用在甲板设备和属具

上的力的部分船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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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本节内容包括对下列设备和配件的支撑结构和基座的尺度要求： 

(1)锚机； 

(2)挚链器； 

(3)其他需特别认可的甲板设备和配件。 

3.4.1.3  如甲板设备有可能遇到多种载荷工况，如作业载荷和上浪载荷，评估基座和

支撑结构的强度时应独立施加作业载荷和上浪载荷。 

 
3.4.2  锚机和挚链器的支撑结构 

3.4.2.1    以下图纸和资料应提交批准： 

(1) 锚机支撑结构详图； 

(2) 锚机基座设计详图，包括底脚螺栓和基座与甲板连接的材料明细表； 

(3) 挚链器基座设计的详细说明，包括材料明细表以及基座与甲板的连接详图。 

3.4.2.2  同时还应提交以下图纸和资料： 

(1)锚泊设备的一般布置图； 

(2)本节 3.4.2.3 和 3.4.2.4中定义的设计载荷和相关的作用在基座和支撑结构上的反力。 

3.4.2.3  校核下列载荷工况下锚机和挚链器支撑结构的强度： 

(1)锚机(带挚链器)：   破断负荷的 45% 

(2)锚机(不带挚链器)：   破断负荷的 80% 

(3)挚链器：     破断负荷的 80% 

破断负荷系指根据本章表 3.2.1.1 确定的锚链的 小破断负荷。载荷应在锚链的方向施

加。 

3.4.2.4  对于满足本章 3.2.5.1 的锚机，还应按本节 3.2.5 的要求校核船首甲板锚机固定

的强度。 

3.4.2.5  在支撑结构和基座的强度校核中，为较好地描述区域中的结构部件在各个方

向上的受力分布情况，应尽可能采用三维有限元模型进行分析。如用交叉梁系或板梁组合模

型，则模型简化应合理且趋于保守。分析应基于线弹性理论。模型中的构件取建造厚度。 

3.4.2.6  对于三维有限元模型，模型范围、单元及边界条件的取用原则如下： 

(1)模型范围及边界条件：采用局部立体结构模型(以下简称局部模型)，以基座有效作

用平面矩形(a×b)形心为中心，向四周分别扩展至少一倍的该矩形相对应的长、宽距离

(3a×3b)。垂向从基座面扩展至甲板之下的第一个平台甲板或至少 D/4 处(D 为型深)。如按

上述方法框取的模型边界上未设置结构的主要支撑构件，则模型应再延伸直至边界落在结构

的主要支撑构件上，边界条件可考虑自由支持或固支。若边界条件或模型范围的大小对中心

区域的计算结果较为敏感，则应再适当扩大局部模型的取用范围，以不影响中心区域的计算

结果为原则。 

(2)局部模型的理想化：单元选取、特性及其建模网格划分等原则按第1章1.5.5的规定。 

3.4.2.7  各种工况下，支撑结构和基座的计算应力应不大于表 3.4.2.7 中的许用值。 

许用应力                             表3.4.2.7 
单元类型 许用应力 

交叉梁系 
正应力：[σ]=1.00ReH 

剪应力：[τ]=0.6 ReH 

板元 相当应力：[σe]=1.00ReH 

注： ReH——材料屈服应力，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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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其他需要提交特别认可的甲板设备或配件的支撑结构 

3.4.3.1  以下要求是关于本节3.4.2中未涉及的甲板设备的其他项目。以下细节应提交

批准。它们可以分别说明或包括在主要结构图纸中： 

(1)标明甲板设备/舾装件的支撑结构的图纸； 

(2)甲板设备/舾装件施加于结构上的载荷受力情况。 

3.4.3.2  供工作人员使用的起重设备应提供如下支撑： 

(1)一般救生装置(救生艇，救生筏和救助艇)应安装在特制的支架、基座或专用机械上； 

(2)支撑结构应局部加强和局部增加板厚度，还可要求设置主要支撑构件，以降低载荷

集中，并将支架、基座或专用机械上承受的载荷有效传递给船体主要结构。 

(3)在升降运行设备的固定点所在位置应设置船员升降机的支撑结构； 

(4)在舷梯的固定点所在位置应设置登乘梯(舷梯)的支撑结构。 

3.4.3.3  对安装在桅杆上助航设备的支撑结构规定如下： 

(1)桅杆应以舱壁、高腹板横梁或纵桁的形式布置足够的主要支撑构件。这类构件应布

置在桅杆结构以下或附近； 

(2)为把载荷从桅杆结构传递至主要支撑构件，在桅杆与甲板形成连接的桅杆结构以下

位置应布置甲板下加强构件； 

(3)可要求增加甲板的厚度以保证焊接连接处的厚度足够。 

3.4.3.4   挡浪板支撑结构的设计载荷应能被其自身承受，且应和挡浪板自身所能承受

的设计载荷相等。挡浪板支撑结构的恰当设计是能作为将载荷从挡浪板传递至船舶的主要支

撑构件。与甲板形成连接的挡浪板结构所在的甲板下应设置为有效加强结构。 

 

第 5 节  桅、木铺板 

 
3.5.1  桅 

3.5.1.1  轻型吊杆装置的桅，应至少有2个牢固的支持点。具有足够强度的上层建筑甲

板或甲板室甲板，可作为其中一个有效的支持点。 

3.5.1.2  桅穿过甲板支持点处应牢固地与甲板连接，甲板开孔周围应作有效的补强。 

3.5.1.3  桅的外径D与厚度t的关系值应符合下式规定： 

当 t  ≤15mm 时，
1000

25

t
D

t
≤ ，mm；   

当 t  ＞15mm 时， 100D t≤ ，mm。   

3.5.1.4  桅的 小壁厚为6mm，如桅兼作通风筒时，则应不小于7mm。 

3.5.1.5  轻型吊杆的桅的下端、桅肩、吊货杆座、千斤索眼板和桅支索眼板固定区域

等应力集中的部位，应根据需要加装复板或增加壁厚。用复板加强时，复板的高度和宽度应

按情况稍大于上述零部件的高度和宽度或该处桅的外径。 

3.5.1.6  桅强度计算的工况和安全系数应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 

 
3.5.2  木铺板 

3.5.2.1  在单层底船的肋板、舭肘板上以及双层底船的舭部污水沟上，应铺设遮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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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设有局部的活动铺板，以便掀开进行检查。 

3.5.2.2  如在货舱口下方的内底板上铺设木铺板，则木铺板下面应垫木条，该木条的

厚度至少应为30mm。如双层底柜内不装燃油，可直接铺设在预先涂好一层沥青化合物或其

他有效敷料的内底板上。 

3.5.2.3  不论单层底或双层底船，如在货舱内铺设木铺板，其厚度应根据船长L按下述

规定选取： 

对于 L ≤ 60m：木铺板厚度应不小于 50mm； 

对于 60m < L ≤ 90m：木铺板厚度应不小于 55mm； 

对于 L > 90m：木铺板厚度应不小于 60mm。 

3.5.2.4    位于货舱口下方的内底板或轴隧顶板如增厚2mm，可免予铺设木铺板。 

3.5.2.5  如使用抓斗或其他类似机械进行装卸，则在货舱口下方的内底板上铺设双层

木铺板(每层厚度按本节3.5.2.3规定)，如内底板已增厚5mm，可免予铺设木铺板。 

3.5.2.6  如货舱舱壁的另一侧为深油舱且具有加热设备时，应在货舱一侧铺设木铺板

或敷设绝缘。如铺设木铺板，其厚度应按本节3.5.2.3规定。 

3.5.2.7  货舱内的人孔盖及其附件，应尽量不高出内底板或木铺板，如高出内底板，

则对每一人孔应先加钢镶框，再加上木铺板或钢盖板，使其逐渐过渡。 

3.5.2.8  铺设木铺板的双层底柜顶板或轴隧顶板的外表面，应涂刷沥青溶液或其他有

效的涂料；不铺设木铺板的双层底柜顶板或轴隧顶板则应涂刷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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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舵-舵杆系统弯矩及剪力分布计算指南 

1  一般规定 

1.1    本附录适用于基本舵型，舵–舵杆系统的弯矩、剪力和支撑力应按本附录2~6进行

估算。 

 
2  无舵杆围阱的悬挂舵 

2.1    分析数据 

 
图 2.1 无舵杆围阱的悬挂舵 

 
l1~l3——该系统各构件长度，m； 

I1~I3——这些构件的惯性矩，cm4。 

2.2    舵叶的载荷 

PR = CR10-3/l1 kN/m 

2.3    弯矩和剪力 

弯矩和剪力可按下式计算所得： 

Mb =CR (l2 + (l1(2c1 + c2)/3(c1 + c2))) N·m 

B3 = Mb/l3 N 

B2 = CR+B3 N 

 
3  有舵杆围阱的悬挂舵 

3.1    分析数据 

XY

Z

l3

l2

l1 PR

B2

B3

Mb

c2

c1

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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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有舵杆围阱的悬挂舵 

 
l1~l3——该系统各构件长度，m； 

I1~I3——这些构件的惯性矩，cm4。 

3.2    舵叶的载荷 

PR = CR10-3/(l1 + l2) kN/m 

3.3    弯矩和剪力 

对于有舵杆围阱的悬挂舵，弯矩和剪力可按下式计算所得： 

弯矩 MR取以下公式计算所得值的大者： 

MR＝CR2(l1-zG2) N·m 

MR＝CR1(zG1-l1) N·m 

式中： CR1 ——舵叶面积 A1 内的舵力，N； 

 CR2 ——舵叶面积 A2 内的舵力，N； 

 zG1 ——舵叶面积 A1 重心的垂直位置，m； 

 zG2 ——舵叶面积 A2 重心的垂直位置，m。 

MCR1＝CR1(zG1-l1) N·m 

MB＝CR2(l1-zG2) N·m 

B3＝(MB+ MCR1)/(l2+l3) N 

B2＝CR + B3 N 

 
4  尾框底骨支撑的舵 

4.1    分析数据 

XY

Z

l3

l2

l1 PR

B2

B3

Mb

MCR
 
1

A1

A2

CR
 
1

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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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尾框底骨支撑的舵 
 

l1~l5——该系统各构件长度，m； 

I1~I5——这些构件的惯性矩，cm4。 

对尾框底骨支撑的舵，l2是舵体下缘至尾框底骨中心的距离，I2 是尾框底骨中舵销

的惯性矩。 

I5——底骨绕 Z 轴的惯性矩，cm4； 

l5——底骨的有效长度，m； 

Z——底骨支撑处的弹簧常数，Z = 6.18I5/l5
3，kN/m。 

4.2  舵叶的载荷 

PR = CR10-3/l1 kN/m 

Z——底骨支撑处的弹簧常数 

Z = 6.18I5/l5
3 kN/m 

4.3    弯矩和剪力 

弯矩和剪力见图 4.1。 
 

5  单舵钮的半悬挂舵 

5.1    分析数据 

XY

Z

l4

l3

l1 PR

B2

B3

Mb

MQl5
l2

I5

Z B1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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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单舵钮的半悬挂舵 

 

 
图 5.1（2）单舵钮的半悬挂舵的挂舵臂 

 
l1~l5——该系统各构件长度，m； 

I1~I5——这些构件的惯性矩，cm4； 

Z——挂舵臂的支撑弹簧常数；Z = 1/(fb+ft)，kN/m； 

fb——作用于支承中心的 1 kN 单位力所造成的挂舵臂的单位位移，fb = 1.3h3/(6.18In)，

m/kN(指导值) 

In——挂舵臂对 X 轴的惯性矩，cm4，见图 5.1（1）； 

ft——因扭矩产生的单位位移， ft = he2∑(ui/ti)/(3.14×108AT
2) ，m/kN； 

AT——挂舵臂的平均截面积，m2； 

ui——形成挂舵臂平均截面积的各块板的宽度，mm； 

ti——各块板 ui 宽度内的板厚，mm； 

h——挂舵臂的高度，m，按图 5.1（1）定义，从挂舵臂上端曲线的切点处开始往

下量至下挂舵臂销中线处； 

e——按图 5.1（2）确定的距离，m，量至挂舵臂高度 h/2 处。 

5.2    舵叶的载荷 

PR1 = CR110-3/l1         kN/m 

PR2 = CR210-3/l2 kN/m 

式中：CR1，CR2 ——定义见本章 3.1.2.2。 

h
2

e

l1

l2

l3

B3

XY

Z

MQ

h

l4

Z

Mb

MR

B2

B1

PR 1

PR 2

CR

b

h
2

Y

X

XY

Z

QH

h

MH

B1 B1h

MT

B1e(z)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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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弯矩和剪力 

弯矩和剪力见图 5.1（1）。 

5.4  挂舵臂 

挂舵臂的载荷见下式： 

MH——弯矩，N·m，MH=B1z； 

MHmax = B1h N·m 

QH——剪力，N，QH=B1； 

MT——扭矩，N·m，MT= B1e(z)； 

B1 的估值： 

B1= CRb/(l20 + l30) N 

b——舵叶受力中心点至下舵承沿 Z 轴的距离，m， 
 

6  双舵钮的半悬挂舵 

6.1    分析数据 

 

图 6.1（1）双舵钮的半悬挂舵 

 

 
图 6.1（2）双舵钮的半悬挂舵的挂舵臂 

K11，K22，K12——挂舵臂柔性常数，按有二个共轭弹性支点的挂舵臂计算，见图

6.1（1）。这二个共轭弹性支撑在水平位移 yi 方面由下式定义： 

在挂舵臂下轴承处： 

XY

Z
l1

l2

l3

B3

MQ

h

l4

K11 Mb

M R

B2

B1

PR 1

PR 2

λJ1h

J2h

e

h
2 K12

K22

XY

Z

h

λJ1h

J2h

h
2

e(z)
QH M H MT

B1e(z)B1

B1+B2 B1h+B2λ (B1+B2)e(z)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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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 -K12B2-K22B1  

在挂舵臂上轴承处： 

y2=-K11B2-K12B1  

式中：y1，y2 ——挂舵臂上下轴承处水平位移，m； 

B1，B2 ——挂舵臂上下轴承处水平支撑力，kN； 

K11，K22，K12——以 m/kN 计，按下式计算所得： 

3 2

11
1

1.3
3 h th

e
K

EJ GJ

 
    

 23 2

22
1 1

1.3
3 2h h th

h e
K

EJ EJ GJ

   
    

 
 

     2 323 2

22
1 1 1 2

1.3
3 3h h h h th

h h h e
K

EJ EJ EJ EJ GJ

        
      

  
 

式中：h——挂舵臂高度，m，定义见图 6.1（1）。此高度值从上挂舵臂端部的曲率过渡点向

下量至下挂舵臂销的中线； 

λ——长度，m，定义见图 6.4（1）。此高度值从上挂舵臂端部的曲率过渡点向下；量

至上挂舵臂轴承的中线。如果 λ=0，则对于只有 1 个弹性支点的挂舵臂，以上

公式收敛至弹簧常数 Z 的公式，且假定该部分为中空横截面； 

e——挂舵臂扭转力臂，m，定义见图 6.1（1），在 z=h/2 处取值； 

J1h——在上挂舵臂轴承以上部位，挂舵臂对 x 轴的惯性矩，m4。应注意 J1h 是长度 λ

内的平均值，见图 6.1（1）； 

J2h——在上下挂舵臂轴承之间部位，挂舵臂对 x 轴的惯性矩，m4。应注意 J2h 是长度 h 

- λ内的平均值，见图 6.1（1）； 

Jth——挂舵臂抗扭刚度因子，对任何薄壁封闭段，

24 / i
th T

i i

u
J A

t
 

 ，m4； 

AT——挂舵臂薄壁封闭段内外限界所封闭面积的平均值，m2； 

ui——构成挂舵臂平均截面积的各块板的长度，mm； 

ti——上述各板厚度，mm。 

应注意 Jth 取为平均值，在挂舵臂高度内有效。 

6.2    舵叶的载荷 

PR1 = CR110-3/l1 kN/m 

PR2 = CR210-3/l2 kN/m 

式中：CR1，CR2 ——定义见本章 3.1.2.2。 

6.3    弯矩和剪力 

弯矩和剪力见图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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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挂舵臂 

(1)考虑剖面挂舵臂的弯矩 MH，可按下式计算 

下端和挂舵臂上支撑之间： 

MH=B1z N·m 

挂舵臂上支撑之上： 

MH=B1z+ B2(z-dlu) N·m 

式中：z——距离，m，比 h 小，应按图 6.1（2）定义； 

dlu——距离，m，挂舵臂上下轴承之间，按图 6.1（2），dlu=h-λ。 

(2)挂舵臂计算剖面剪力 QH，应按下式计算 

下端和挂舵臂上支撑之间： 

QH = B1 N 

挂舵臂上支撑之上： 

QH = B1+ B2 N 

(3)挂舵臂计算剖面扭矩 MT，应按下式计算 

下端和挂舵臂上支撑之间： 

MT = B1e(z) N·m 

挂舵臂上支撑之上： 

MT = B1e(z)+ B2e(z) N·m 

式中：FA1，FA2——支持力，N 

e(z) ——扭转力臂，m，按图 6.1（2）定义。 

(4)挂舵臂剪应力计算 

对于位于上下轴承间的挂舵臂，应计算如下应力： 

τs——剪应力，应按下式计算得到： 

τs = B1/AH N/mm2 

τT——扭转应力，对于中空的挂舵臂应按下式计算得到： 

τT = MT103/(2ATtH) N/mm2 

对于实心的挂舵臂，τT应由 CCS 在个案基础上考虑。 

对于位于上轴承以上剖面的挂舵臂，应计算以下应力： 

τs——剪应力，应按下式计算得到： 

τs= (B1+B2)/AH N/mm2 

τT——扭转应力，对于中空的挂舵臂应按下式计算得到： 

τT=MT103/(2ATtH)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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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心的挂舵臂，τT应由 CCS 在个案基础上考虑。 

式中：AH——挂舵臂在 y 方向的有效剪切面积，mm2； 

MT——扭矩，N·m； 

AT——被薄壁挂舵臂剖面内外边界围住区域的平均面积，m2； 

tH——挂舵臂板厚，mm。对于一个特定剖面的挂舵臂，当 tH 小时，τT 大。 

(5)挂舵臂弯曲应力计算 

对于长度 h 范围内的一般剖面挂舵臂，应计算以下应力： 

σB——弯曲应力，应按下式计算得到： 

σB = MH/W N/mm2 

式中：MH——计算剖面弯矩，N·m； 

W——绕 X 轴的剖面模数，cm3
，见图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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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集装箱船结构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般规定 

 
4.1.1  适用范围 

4.1.1.1  本章的规定适用于在货舱内和甲板上载运标准集装箱的船舶。 

4.1.1.2  对于本章中无规定者，均应满足第 2 章的有关要求。 
 

4.1.2  图纸资料 

4.1.2.1  除第 2 章第 1 节规定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图纸提交批准： 

（1）集装箱的装载布置图； 

（2）集装箱底座受力处的结构加强图。 
 

4.1.3  布置及结构形式 

4.1.3.1  本章所要求的船体基本结构形式一般为双层底和双层壳舷侧结构，且在双

层壳舷侧的顶部应设置有效的抗扭箱结构。在保证船体结构强度的情况下，也可用双层

底和具有抗扭箱或其他等效结构的单层壳舷侧结构代替。 

4.1.3.2  在舷侧顶部应采用纵骨架式，且对于船长大于 100m 的船舶，在双层底内也

应采用纵骨架式。 

4.1.3.3  除敞口集装箱船外，船体在水动力扭矩作用下，强力甲板舱口的平均扭转角

一般不超过 0.006°/m，强力甲板舱口的对角线伸长一般不超过 35mm。 
 

4.1.4  船体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4.1.4.1  强力甲板舱口宽度大于 0.85B（B 为船宽）时，其货舱区域主要构件应按本章

附录 2 进行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第 2 节  甲板结构 

 
4.2.1  一般要求 

4.2.1.1  甲板结构的尺寸除应分别符合第 2 章第 5 节和第 9 节的规定外，还应满足第 2

章第 2 节对总纵强度的要求。 

4.2.1.2  在货舱区域内，强力甲板应为纵骨架式，同时，按第 2 章第 2 节所要求的船

体剖面模数确定的强力甲板构件尺寸在货舱区域内应保持不变。 

4.2.1.3  为了保证船体结构的强度，应特别注意甲板结构的连续性，应尽量避免其形

状、剖面和厚度的突变。对甲板开口长度的两端结构应作有效地过渡。应使舱口角隅和开口

处结构所引起的应力集中为 小。 

4.2.1.4  如将下层甲板作为支持舷侧骨架的主要构件，则可要求对其适当加厚。 
 

4.2.2  横向甲板条 

4.2.2.1  当强力甲板的横向甲板条构成横舱壁的顶板时，其宽度 b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b=1000+1.5L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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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船长，m。 

4.2.2.2  强力甲板的横向甲板条厚度 t 除应满足第 2 章 2.5.2.2 的要求外，还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9+0.009L        mm 

式中：L——船长，m。 

4.2.2.3  强力甲板以下的第二层甲板横向甲板条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但不应小于 7mm： 

t=11s              mm 

式中：s——横梁间距，m，计算时取值不小于横梁的标准间距。 

4.2.2.4  第二层甲板以下的其他甲板横向甲板条厚度可为 7mm。 

4.2.2.5  在横向甲板条上应设有足够的横向扶强构件，对其应力集中处应予以增厚。 

4.2.2.6  应对横向甲板条的端部与抗扭箱结构进行有效的连接。 

4.2.2.7  当在货舱舱壁顶部设置横向箱形支撑结构替代横向甲板条时，任一横剖面对 z

轴的剖面惯性矩 zI 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20.174 / Kz bhI L D b                         cm4
 

式中：
bhL ——横舱壁间距，m； 

  D——型深，m； 

  b——货舱舱口宽度，m。 

K——材料系数。 

横向支撑结构侧壁应与舷侧强肋骨或强框架在同一平面内，其两端应与舷侧结构牢固连

接和过渡。箱形支撑结构壁厚应不小于其边长的 1/55。 

 

4.2.3  强力甲板纵桁 

4.2.3.1  在强力甲板下，应设置支持纵向舱口围板的纵桁（设有抗扭箱结构处除外）。 

4.2.3.2  应使强力甲板纵桁在整个货舱区域内连续。 

4.2.3.3  应将强力甲板纵桁的两端完整地伸入货舱区域以外的结构。应特别注意纵桁

与横向箱形梁的连接。 
 

4.2.4  甲板开口 

4.2.4.1  对于强力甲板上的舱口，其开口角隅应为圆角。近舷侧处的开口角隅半径应

不小于（0.35 + 0.0005L）（m）（L 为船长，m）；在强力甲板纵桁与横向甲板条相交处的角隅

半径应不小于 0.25m。对于采用负半径的圆角隅，设计方应提供技术依据。 

4.2.4.2  对于邻接机舱的货舱，应尽可能加大其舱口的角隅半径，近似地可将其定为

不小于 0.04B（B 为船宽）。 

4.2.4.3  在舱口的开口角隅处应设嵌入板，其厚度应较强力甲板厚度增加 15%。对于

邻接机舱的货舱，其舱口角隅处的嵌入板厚度应较强力甲板增厚 25%。嵌入板增厚值应不

小于 4mm，但也不必大于 7mm，其材料应与强力甲板相同。嵌入板的延伸范围应符合图

4.2.4.3 的规定（R 为舱口角隅半径；e 应不小于 760mm，且对于纵骨架式应不小于 1 个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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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 

   

图 4.2.4.3 

 

4.2.4.4  在货舱区域内的舱口开口边线外的强力甲板上，一般不应设有任何开口。 
 

4.2.5  舱口围板 

4.2.5.1  如舱口围板在整个开口范围内保持连续，则在舱口围板的端部应具有良好的

结构过渡。 

4.2.5.2  舱口围板的结构应符合第 2 章第 19 节中的有关规定，围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

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应不小于 10mm，还应保持舱口围板的屈曲强度： 

t=0.0072H             mm 

式中：H——舱口围板高度，mm； 

K——材料系数。 
 

第 3 节  外板 

 
4.3.1  船底板和舭列板 

4.3.1.1  船底板的厚度除应符合第 2 章第 4 节的有关规定外，还应满足第 2 章第 2 节

对总纵强度的要求。 

4.3.1.2  对横骨架式的船底板和舭列板，应特别注意其屈曲强度。 
 

4.3.2  舷顶列板和舷侧外板 

4.3.2.1  舷顶列板和舷侧外板的厚度除应符合第 2 章第 4 节的有关规定外，还应满足

第 2 章第 2 节对总纵强度的要求，同时，对其受力较大的部位以及双层壳舷侧结构在舷侧外

板的终端处，可要求局部加厚。 
 

第 4 节  舷侧骨架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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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单层壳舷侧骨架 

4.4.1.1  舷侧骨架的布置以及舷侧骨架的尺寸，均应满足第 2 章第 8 节的要求。也可

要求通过直接计算校核其主要支持构件的强度。 

4.4.1.2  如舷侧为纵骨架式，则应将强肋骨与双层底内的实肋板和抗扭箱的横框架布

置在同一剖面上，使它们构成整体框架，以保证船舶的横向强度。 
 

4.4.2  双层壳舷侧骨架 

4.4.2.1  双层壳舷侧内的横框架和水平隔板（包括开孔平台）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

式计算所得之值，但不必大于 8mm： 

t=6.8+0.013L         mm 

式中：L——船长，m。 
4.4.2.2  在横框架和水平隔板上应设置扶强构件，且在其切力较大处予以局部加厚。 

 

第 5 节  双层底 

 
4.5.1  一般要求 

4.5.1.1  双层底的构件尺寸应符合第 2 章第 6 节的有关规定，但在集装箱的角座下方

应予以局部加强。 

4.5.1.2  在集装箱的角座下方应设置纵桁或实肋板。 

4.5.1.3  对于仅装载集装箱的货舱，第 2 章第 6 节 2.6.9.2（2）的要求不适用。 
 

第 6 节  舱壁 

 
4.6.1  内层壳纵壁 

4.6.1.1  内层壳纵壁的构件尺寸除应符合第 2 章第 11 节和第 12 节的有关规定外，还应

满足第 2 章第 2 节对总纵强度的要求。 

4.6.1.2  在货舱区域内，内层壳纵壁的纵向构件应保持连续。 

4.6.1.3  如将内层壳纵壁设计成阶梯形时，则在其阶梯部分应具有不小于 3 个肋距的

交叉长度予以过渡。 

4.6.1.4  在内层壳纵壁的两端终止处，应具有良好的过渡结构。 
 

4.6.2  水密横舱壁 

4.6.2.1  在水密横舱壁上应设置垂直桁材和水平桁材，以支持舱壁的扶强材。应将垂

直桁材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强力甲板纵桁和双层底内的旁桁材对齐。当舱壁的深度与宽度的

比值较大时，应采用直接计算确定其垂直桁的尺寸。 
 

第 7 节  船首舷侧结构加强 

 
4.7.1  一般要求 

4.7.1.1  船首部舷侧结构（包括艏楼舷侧结构）应予以加强。加强范围自首垂线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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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舷侧外板 

4.7.2.1  舷侧外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3.2 s +1.5         mm 

式中： ——系数，按以下选取，且不小于 0.72： 

=1.0     ≤0.4 

=1.187-0.467     ＞0.4 

其中：s ——次要构件间距，m； 

l ——次要构件跨距，m； 

hs ——船首砰击计算压头，见本节 4.7.1.3； 

K ——材料系数。 
 

4.7.3  次要构件 

4.7.3.1  舷侧纵骨或舷侧肋骨等次要构件的剖面模数 W 和腹板剖面积 A，应不小于按

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W = 2.7s l2K   　        cm3 

A = 0.38 ls K  　       cm2 

式中： =1- ； 

s ——次要构件间距，m； 

——船首砰击计算压头，见本节 4.7.1.3； 

l ——次要构件跨距，m； 

K ——材料系数。 

4.7.3.2  当舷侧纵骨或舷侧肋骨等次要构件的腹板与外板的夹角小于 70°时，应在构件

跨距中点设置防倾肘板，以加强板格的横向稳定。 
 

4.7.4  主要构件 

4.7.4.1  舷侧水平桁材或垂直桁材等主要构件的剖面模数 W 与腹板剖面积 A，应不小

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W = 2.1Shsl
2K  　             cm3 

A = 0.265ShslK              cm2 

式中：S ——桁材间距，m； 

——船首砰击计算压头，见本节 4.7.1.3； 

l ——桁材跨距，m； 

K ——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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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集装箱系固与系固设备 

1  一般要求 

1.1    本附录适用于载运集装箱船舶的集装箱系固。 

1.2    本附录的集装箱堆装及系固要求基于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496‐1：2013所建造

集装箱制定。常用货运集装箱的外部尺寸、额定重量及角件定位尺寸见表1.2。 

常用货运集装箱的外部尺寸、额定重量及角件定位尺寸
①
                        表1.2 

公称 
长度 

集装箱 
型号 

长度 
(mm) 

宽度 
(mm) 

高度 
(mm) 

箱角件孔中心距

(纵向) (mm) 
箱角件孔中心

距(横向 )(mm) 
额定重量

(kg) 

ISO668 

20 英尺 

1CC 

6058 2438 

2591 

5853 2259 
30480 

(24000)②
1C 2438 

1CX <2438 

ISO668 

40 英尺 

1AAA 

12192 2438 

2896 

11985 2259 30480 
1AA 2591 

1A 2438 

1AX <2438 

ISO668 

45 英尺 

1EEE 
13716 2438 

2896 11985 
13509 

2259 30480 
1EE 2591 

43 英尺  13103 2438 2591 11985 2259 30480 

48 英尺  14630 2591 2908 11985 
14422 

2259 30480 

53 英尺  16154 2591 2908 11985 
15947 

2259 30480 

注：① 本表格中 ISO 标准集装箱的数据是根据 ISO 668：1995 及其修订案确定。 
② 根据 ISO 668：1995 的 Amd 1：2005 之前版本制造的 20 英尺集装箱额定重量为 24000kg。用于系

固系统设计的集装箱空箱重量建议如下： 
 20 英尺集装箱  2.5t 
 40 英尺集装箱  3.5t 
 43 英尺和 45 英尺集装箱  4.0t 
 48 英尺集装箱和 53 英尺集装箱  4.5t 

 

1.3    集装箱的强度应满足《集装箱检验规范》的有关规定。 

1.4    适用于本附录的定义和术语如下： 

（1）行：集装箱长度方向沿船长方向放置，沿船长方向的堆装数量单位。 
（2）列：集装箱长度方向沿船长方向放置，沿船宽方向的堆装数量单位。 
（3）层：集装箱自下而上的堆装数量单位。 
（4）系固设备：系指角锁紧装置、绑扎装置、箱格导轨或其他经 CCS 认可的等效装置

和结构。 
（5）角锁紧装置：系指安装在集装箱箱角用于连接上下层或相邻集装箱的系固设备，

包括底座、扭锁、堆锥、桥锁（桥型连接器）。扭锁可承受拉力、压力和剪切力。堆锥可承

受压力和剪切力。 
（6）绑扎装置：系指由拉力元件、张紧装置以及绑扎点组成用于连接集装箱堆垛的系

固设备，包括钢丝绳、绑扎带、绑扎链、绑扎杆、花篮螺丝、绑扎环（D 形环）、绑扎眼板、

绑扎座、绑扎钩及卸扣、速脱钩等配件索具。 
（7）绑索：系指以钢丝绳、绑扎带、绑扎链等柔性装置及其配件构成的绑扎装置。 
1.5  船上应配有经批准的集装箱系固手册/布置方案。 

1.6  与航向、航速相关的不当操作或是极限情况(如大幅横摇)，可能会对船舶及货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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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超过本附录所确定的载荷。船长有义务正确驾驶以避免过度的船舶运动，以减少作用在货

物堆装系统上的载荷。 

 
2  材料与试验 

2.1    本附录未规定的系固设备在使用时应进行强度试验及满足有关规定。 

2.2    系固设备应具有认可的证书。与船体相连接的固定式系固设备及箱格导轨结构所

用钢材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其他系固设备和配件的材料应经CCS同意。 

2.3    除箱格导轨外，系固设备及其配件应进行原型试验以确认其破断负荷，原型试验

应在每种部件中至少抽两件进行。表2.3为破断负荷、验证负荷与安全工作负荷之间的关系。

当试验负荷达到表列验证负荷时，试件应无永久变形（夹头部分除外）。 

设计破断负荷和验证负荷（kN）                                            表2.3 

项 目 
小设计破断负荷 小验证负荷 

SWL≤400 SWL>400 SWL≤400 SWL>400 

钢丝绳 3 SWL    

杆（低碳钢） 3 SWL  1.5 SWL  

杆（高强度钢） 2 SWL  1.5 SWL  

链（低碳钢） 3 SWL    

链（高强度钢） 2.5 SWL    

配件及其他绑扎装置 2 SWL SWL+400 1.5 SWL SWL+200 

注：①在本规定中，高强度钢的屈服应力应不小于315N/mm2。 

②若不用钢材而采用其他材料，则其破断负荷和验证负荷将另行考虑。 

③SWL为安全工作负荷，kN。 

 

2.4  若2个试件中有1个在设计破断负荷之前发生破坏，则应增加1个试件。如符合下

列3个条件，原型试验仍视为合格： 

（1）试件的实际破断负荷不小于设计破断负荷的 95%； 

（2）所增加的 1 个试件经试验合格； 

（3）3 个试件的实际破断负荷的平均值不小于设计破断负荷。 

2.5  当制造厂按照原型试验合格的系固设备及其配件的图纸资料进行成批生产时，其

产品尚应按下列两者之一的要求进行产品试验。 

（1）批量试验 

对于绑扎用的杆、配件及系固设备，每 50 件（不足 50 件的仍按 50 件计）中抽取 1 个

试件进行验证负荷试验。验证负荷为其安全工作负荷的 1.5 倍。 

用于绑扎装置中的链或钢丝绳，每 50 件（不足 50 件的仍按 50 件计）中抽取 1 个试件

进行验证破断试验。 

（2）逐件试验 

每个配件、系固设备及绑扎用的杆均应按其相应的许用负荷逐件进行试验，但对绑扎装

置用的链或钢丝绳，在每批产品出厂前，应从中抽取 1 个试件进行破断试验。 

2.6    当批量产品试验按2.5（1）规定进行时，如在下述试验负荷范围内产生永久变形，

则该试件被认为不合格。 

（1）1.5SWL，当 SWL< 250kN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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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WL＋125，当 SWL≥250kN 时。 

当 1 个试件过早地出现破坏或严重的塑性变形时，则须另抽取 2 个试件进行复试，复试

结果均合格者，则该批产品可以验收。 

2.7  当按 2.5（2）规定进行产品试验时；若产生永久变形，则不予验收。 

 
3  集装箱的堆装与系固 

3.1    集装箱应采用本附录规定的一种或几种装置的组合进行系固。当符合《国内航行

海船建造规范》第2篇第7章附录1规定时（包括采用箱格导轨装置），可认为满足本附录的要

求。采用本附录以外的其他方式系固或采用纵向排列以外的方式堆装时，须经CCS同意。 

3.2    对集装箱的系固方式应按本附录规定的受力计算后予以确定，应能保证集装箱和

系固设备的强度，确保船上设有供安装和检查系固设备所需的足够空间（该空间应考虑由于

载货量变化产生的船体变形等因素），如合理可行时尚应留出足够的从一舷到另一舷的横向

通道，如需要时还应配备辅助攀爬设施。还应特别考虑下列情况，并在系固手册/布置方案

中给出预案（包括积载、系固/绑扎等）： 

（1）顶层集装箱的某列或某些列空缺； 

（2）如设计允许时，20 英尺与 40 英尺标准集装箱的混合堆装； 

（3）如设计允许时，装运宽度、高度和/或长度与标准集装箱不同的非标准箱。 

3.3    集装箱堆放时一般应符合下列原则： 

（1）船宽方向，不应伸至舷外，尽可能对称堆放，空缺箱位建议放在外侧； 

（2）高度方向，重箱建议堆放在下层；20 英尺与 40 英尺集装箱混合堆放时，应将 40

英尺集装箱堆放在上层； 

（3）超宽集装箱，建议堆放在上层，船宽方向不应超出底层的 外侧； 

（4）超高集装箱，建议堆放在内侧； 

（5）超长集装箱，建议堆放在上层。 

3.4    舱口围板以上①或甲板上（舱口盖）上堆放的集装箱，应满足下列要求： 

（1）堆垛顶面应使用桥锁等装置将相邻两列横向连接，并使用绑索将同一行集装箱横向

张紧，以限制各列之间在船宽方向的相对位置发生分离； 

（2）堆垛外侧每端应使用绑索将集装箱垂向张紧连接，以限制集装箱在上下层之间发生

分离； 

（3）顶面的绑索与侧面的绑索一般应相互独立，若为一根绑索则顶面与侧面的张紧应能

各自独立发挥作用。 

3.5    舱口围板以上或甲板上（舱口盖）上堆放的集装箱，还应按图3.5所示对 外侧列

（必要时尚应包括某些中间列）在端面交叉绑扎，并满足下列要求： 

（1）集装箱行与行的间距应不小于 76mm，每 40 英尺箱位行与行之间的间距尚应适当

加大（考虑船体变形的影响，建议不少于 340mm），以便安装和检查系固设备； 

（2）混合堆装时 20 英尺集装箱顶部至少堆装一层 40 英尺集装箱，40 英尺集装箱在中

部与下层 20 英尺集装箱应采用堆锥垂向连接； 

（3）对于 外侧集装箱，应在箱底角处用扭锁锁定； 

（4）对于舱口围板所在的层（图 3.5 中虚线所示集装箱），应用双头横向双式堆锥（或

其他等效设备）在顶箱角和底箱角横向连接，舱口纵围板与 外侧集装箱之间应装设防止集

                                                        
①  指集装箱中心高度高出舱口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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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横向移动的木楔（或其他等效装置）； 

（5）对于其他集装箱，应在箱底角处用堆锥连接。 

 
图 3.5 

 

3.6    作为本附录3.5的一种替代，舱口围板以上或甲板（舱口盖）上堆放的集装箱，也

可采用扭锁锁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1）集装箱行与行的间距应不小于 76mm，每 40 英尺箱位行与行之间的间距尚应适当

加大（考虑船体变形的影响，建议不少于 340mm），以便安装和检查系固设备； 

（2）混合堆装时 20 英尺集装箱顶部至少堆装一层 40 英尺集装箱，40 英尺集装箱在中

部与下层 20 英尺集装箱应采用堆锥/扭锁垂向连接。 

3.7    舱口围板以下堆放的集装箱，应在箱底角处用堆锥连接。 

3.8    木楔应装设在集装箱角柱所在处，不得装设在集装箱侧壁板处，以免损坏集装箱。

木楔（或其他等效装置）应尽可能设置在围板垂直桁处，否则应按图3.8进行加强，其中垂

直桁的尺寸与舱口围板的扶强水平桁相同。 

 

图 3.8 

 

3.10    船体上的系固点应布置在船体主要构件处，如纵桁、实肋板、舱口围板、水平桁

等，且系固点处的固定式系固设备与相连接的船体结构之间应设置复板，否则应予局部加强。 

 
4  集装箱受力计算 

4.1    集装箱的受力应根据船舶的装载情况、航区和船舶的运动来确定。这些力包括集

装箱的重力、所受的风力、系固力以及因船舶回航、摇荡运动所产生的惯性力等。 

4.2    集装箱上所受的力可分为Ny和Nz，如图4.2所示，均作用在集装箱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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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4.3    集装箱单箱的横向和垂向分力Ny、Nz值分别按下式计算： 

      2 sin cosy v m r rp y h mN g a a z z a a M F           kN 

 0.866z xN k gM  kN 

式中：M——集装箱单箱重量，t； 

F——集装箱单箱所受的风力，kN，按4.4计算； 

ar、z、zrp——见第1章1.5.2.2(6)； 

ay、av2——见第1章1.5.2.2(8)； 

y——计算点相对中纵剖面的坐标，m；左右舷取相反符号，即，当计算点位于中纵

剖面右舷时取正，位于左舷时取负，或者反之； 

θm——计算横倾角，rad；取 大横摇角或船舶回航静倾角之大者， 大横摇角见第1
章1.5.2.1(2)，船舶回航静倾角由船舶回航力矩和稳性力臂曲线确定； 

ha ——由船舶回航引起的惯性加速度，m/s2
，按4.5计算； 

kx——纵向分布系数，按下式计算： 

 
0.2

1 0.1
0.2x

L x
k

L


   当 x<0.2L 

 1xk   当 0.2L≤x≤0.7L 

 
0.7

1 0.2
0.3x

x L
k

L


   当 x>0.7L 

L——船长，m； 

x——计算点至尾垂线的纵向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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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任一集装箱所受风力 按下列公式取正浮状态计算： 

F PA                       kN 

式中：P——单位计算风压，kN/m2
，对于舷旁外侧的集装箱取0.663，对于中间和货舱内的

集装箱取0，A为受风压作用的集装箱的侧面积，m2
。当邻近的集装箱堆间距离

不超过1m，内侧的集装箱的风载荷可不计入。当集装箱堆间距离为5m或以上，

内侧的集装箱的风载荷应完全计入。距离在1m到5m的情况，需要进行线性插

值计算。当暴露面积小于1/3的侧向面积时，风载荷可以忽略。 

A——集装箱的受风面积，m2
。 

4.5    船舶回航引起的惯性加速度 ha
，按下列公式计算： 

2

2
1.543 m R

h i

V A
a C

L d
                 m/s2 

式中：Ci——从初始转向至定常转向的动力系数，若无试验资料或其他可信资料时取1.5； 

Vm——船舶回航时允许的 大营运航速，km/h； 

AR——舵面积，m2
，当存在两个以上的主舵时，取其总和的0.8倍； 

L——船长，m； 

d——吃水，m。 

 
5  有绑扎时受力计算 

5.1    任一第k列顶部端壁所需横向力TH,k，见图5.1，按下式计算，计算值取不小于0： 

,1
,

12
k

H k

M
T

H
                 kN 

式中：H1——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集装箱的顶部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见图5.1： 

H0——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集装箱的顶部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见图5.1： 

Mk,1——H1范围内集装箱整体翻倾力矩之和，kN·m，取值如下

  ,1 , , , 0 , , ,
1

2
e

k y i k i k s k z i k
i s

M N Z H h N b
 

     

i——集装箱层序号； 

s——舱口围板顶缘处对应的集装箱层序号，见图5.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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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顶部集装箱层序号； 

b——集装箱的宽度，m； 

hi,k——第k列第i层集装箱的层高，m，取该层顶部至下层顶部的垂直距离； 

Zi,k——第k列第i层集装箱中心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 

Ny,i,k——按4.3计算； 

Nz,i,k——按4.3计算。 

 
hi,k

H0

Ny,i,k
Nz,i,k

RH,s

RH,s-1

Zi,k

H1

TH,k

TV,k

 

（1） （2） 

图 5.1  

5.2    任一第k列设有绑扎装置时，其所需拉力T应按下式计算，且计算值取不小于15kN： 

, / cos
ne

H k
k ns

T T 


   kN 

式中：α——集装箱绑扎装置与船体基平面的夹角，rad，见图5.1； 

k——集装箱的列序号； 

TH,k——按上文5.1计算； 

ns、ne——绑扎装置作用范围内列起始序号和结束序号，见图5.1。 

5.3    任一第k列绑扎拉力产生的垂向分量TV,k,，见图5.1，按下式计算： 

顶层有绑扎的列： , sinV kT T   kN 

顶层有绑扎的列： , 0V kT   kN 

式中：T、α——同5.2。 

5.4    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的第k列集装箱端壁的横向支反力RH，见图5.1，按下式计算： 

 , , , 0 , ,,1
, ,

,

/ 2

2 2
y s k s k z s kk

H s H k
s k

N Z H N bF
R T

h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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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 , ,, , ,0
,s 1

, 0

/ 2

2 2 2
y s k s k z s ky s k k

H
s k

N Z H N bN M
R

h H

 
          kN 

式中：i——集装箱层序号； 

s——舱口围板顶缘处对应的集装箱层序号，见图5.1； 

e——顶部集装箱层序号； 

k——集装箱的列序号； 

H0——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集装箱的顶部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见图5.1： 

Zi,k——第k列第i层集装箱中心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 

hs,k——第k列第s层集装箱的层高，m，取该层顶部至下层顶部的垂直距离； 

b——集装箱的宽度，m； 

Fk,0——H0范围内横向分力之和，kN·m，取值如下： 

1

,0 , ,
1

s

k y i k
i

F N




 ； 

Fk,1——H1范围内横向分力之和，kN·m，取值如下： 

,1 , ,
1

e

k y i k
i s

F N
 

  ； 

TH,k——按5.1计算； 

Mk,0——H0范围内翻倾力矩之和，kN·m，取值如下： 

 
1

,0 , , , , ,
1

2
s

k y i k i k z i k
i

M N Z N b




  ； 

Ny,i,k——按4.3计算； 

Nz,i,k——按4.3计算。 

5.5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每道端壁上的扭变力 Ri，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

1

4i y i H kR N T    kN 

第 s层集装箱： 1 , , 1 ,

1
( )

4s s y s y s H sR R N N R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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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s‐1 层集装箱： 1 , 1 , , 1

1
( )

4s s y s y s H sR R N N R       kN 

对其他集装箱： 1 , , 1

1
( )

4i i y i y iR R N N      kN 

式中：i、i+1——计算集装箱的层数号； 

Ny,i——按4.3计算； 

TH,k——按5.1计算； 

RH,s、RH,s-1——按5.4计算。 

5.6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每一箱底角处 小箱角压力 Fmin,i，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

1

4
i

min i z i i

h
F N R

b
    kN 

对其他集装箱： , , 1 ,

1

4
i

min i min i z i i

h
F F N R

b     kN 

式中：b——集装箱宽度，m； 

i——集装箱的层序号； 

hi——第i层集装箱的层高，m，取该层顶部至下层顶部的垂直距离； 

Nz,i——按上文4.3计算； 

Ri——按上文5.5计算。 

5.7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底角处 大箱角压力 Fmax,i，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 ,

1

4
i

max i z i i V k

h
F N R T

b
    kN 

对其他集装箱： , , 1 ,

1

4
i

max i max i z i i

h
F F N R

b    kN 

式中：i、b——同5.6； 

Nz,i、Ri、hi——同5.6； 

TV,k——按5.3计算。 

5.8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底角处剪力 Qi，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 4i y i H kQ N T   kN 

第 s 层集装箱： 1 , ,/ 4s s y s H sQ Q N R    kN 

第 s-1 层集装箱： 1 , 1 , 1/ 4s s y s H sQ Q N R      kN 

对其他集装箱： 1 ,i / 4i i yQ Q N   kN 

式中：i、s——计算集装箱的层序号；  

Ny,s——按4.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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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k——按5.1计算。 

5.9    对于在甲板（舱口盖）上堆装的情况，则计算时上述条款中RH,s-1、RH,s、H0、hs,k

均取0。 

5.10    绑扎装置在船体上的绑扎点（如舱口围板上的绑扎环等），其受力应为所有连接

在该绑扎点上的绑扎力之和。 

 
6  无绑扎时受力计算 

6.1  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的第k列集装箱端壁的横向支反力RH，见图6.1，按下式计算： 

 , , , , 0 , , ,1, ,,1
,

,

/ 2

2 2 2
y s k s k s k z s k ky s kk

H s
s k

N h Z H N b MNF
R

h

   
                 kN 

 , , , , 0 , , ,1 ,0
,s 1

, 0

/ 2

2 2
y s k s k s k z s k k k

H
s k

N h Z H N b M M
R

h H

   
                      kN 

式中：i——集装箱层序号； 

s——舱口围板顶缘处对应的集装箱层序号，见图6.1； 

e——顶部集装箱层序号； 

k——集装箱的列序号； 

Zi,k——第k列第i层集装箱中心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 

hs,k——第k列第s层集装箱的层高，m，取该层顶部至下层顶部的垂直距离； 

b——集装箱的宽度，m。 

Ny,i,k——按4.3计算；  

Nz,i,k——按4.3计算； 

H0——舱口围板顶缘对应层集装箱的顶部至该列底部的垂直距离，m，见图6.1： 

Fk,0——H0范围内横向分力之和，kN·m，取值如下： 
1

,0 , ,
1

s

k y i k
i

F N




 ； 

Fk,1——H1范围内横向分力之和，kN·m，取值如下： 

,1 , ,
1

e

k y i k
i s

F N
 

  ； 

Mk,1——H1范围内整体翻倾力矩之和，kN·m，取值如下： 

  ,1 , , , 0 , , ,
1

2
e

k y i k i k s k z i k
i s

M N Z H h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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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0——H0范围内翻倾力矩之和，kN·m，取值如下： 

 
1

,0 , , , , ,
1

2
s

k y i k i k z i k
i

M N Z N b




  ； 

 hi,k

H0

Ny,i,k
Nz,i,k

RH,s

RH,s-1

Zi,k

H1

 

（1） （2） 

图 6.1  

 
6.2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每道端壁上的扭变力 Ri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1

4i y iR N  kN 

第 s 层集装箱： 1 , , 1 ,

1
( )

4s s y s y s H sR R N N R      kN 

第 s-1 层集装箱： 1 , 1 , , 1

1
( )

4s s y s y s H sR R N N R       kN 

对其他集装箱： 1 , , 1

1
( )

4i i y i y iR R N N     kN 

式中： i、i+1 ——计算集装箱的层数号； 

Ny,i——按4.3计算； 

RH,s、RH,s-1——按6.1计算。 

6.3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每一箱底角处 小箱角压力 Fmin,i 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

1

4
i

min i z i i

h
F N R

b
   kN 

对其他集装箱： , , 1 ,

1

4
i

min i min i z i i

h
F F N R

b    kN 

式中：b——集装箱宽度，m； 

i——集装箱的层序号； 

hi——第i层集装箱的层高，m，取该层顶部至下层顶部的垂直距离。 

Nz,i——按4.3计算； 

Ri——按6.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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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底角处 大箱角压力 Fmax,i 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

1

4
i

max i z i i

h
F N R

b
   kN 

对其他集装箱： , , 1 ,

1

4
i

max i max i z i i

h
F F N R

b    kN 

式中：i、b——同6.1； 

hi——同6.2； 

Nz,i——按4.3计算； 

Ri——按6.2计算。 

6.5  任一行第 i 层集装箱底角处剪力 Qi 按下式计算： 

对顶层集装箱： , / 4i y iQ N  kN 

第 s 层集装箱： 1 , ,/ 4s s y s H sQ Q N R    kN 

第 s-1 层集装箱： 1 , 1 , 1/ 4s s y s H sQ Q N R      kN 

对其他集装箱： 1 ,i / 4i i yQ Q N   kN 

式中：Ny,s——按4.3计算； 

i、s——计算集装箱的层数号。 

6.6    对于在甲板（舱口盖）上堆装的情况，则计算时上述条款中RH,s-1、RH,s、H0、hs,k

均取0。 

 
7  强度衡准 

7.1    作用在集装箱上的力，包括端壁扭变力以及箱角压力、拉力、剪切力和绑扎拉力

（绑扎拉力分量）等，应不超过集装箱的许用负荷。 

7.2    符合国际标准组织（ISO）标准系列1的集装箱许用负荷见表7.2和图7.2。 

7.3    作用在系固设备上的力，包括堆锥压力和剪力、扭锁压力/拉力和剪力、绑扎装置

拉力、绑扎环拉力等，应不超过系固设备的安全工作负荷SWL。系固设备的安全工作负荷

SWL应符合本附录2.3的规定。 

集装箱许用负荷（kN）                                                表7.2 

作用力 20′ 40′ 

端壁角件上的绑扎力水平分力 150 150 

端壁角件上的绑扎力垂直分力 300 300 

端壁角件上的绑扎力 300 300 

端壁的扭变力 150 150 

箱顶角件垂直拉力 250 250 

箱底角件垂直拉力 250 250 

箱角柱的垂直压力 864 864 

箱顶角件横向剪力（平行于顶面） 225 340 

箱底角件横向剪力（平行于顶面） 3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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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角件上的绑扎力                                    (b)扭变力 

 

 

(c)角件上的垂直拉力    (d)角柱上的垂直压力                 (e)横向剪力 

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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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集装箱船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 一般规定 

 
1.1  适用范围 

1.1.1  本附录适用于本章要求的集装箱船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1.2  对于本附录无规定者，均应满足第 1 章第 5 节的有关要求。 

1.1.3  舱段直接计算适用于货舱区域主要构件的强度评估。主要构件包括： 

（1）双层底结构（船底板、内底板、纵桁和实肋板）； 

（2）双舷侧结构 （舷侧板，内壳板，边舱纵向平台和横向强框架）； 

（3）横舱壁结构； 

（4）甲板及舱口间甲板结构。 
 

2 模型范围 

 
2.1 一般要求 

2.1.1  模型范围应满足下述要求： 

（1）纵向范围一般应至少覆盖船中货舱区的 1/2 个货舱+1 个货舱+1/2 个货舱长度。对

货舱区仅设一个或两个货舱的船舶，模型纵向范围可取 1 个货舱向首尾各延伸 1/2 个货舱的

范围； 

（2）横向应取全宽范围； 

（3）垂向范围应取主船体范围内的所有构件，包括主甲板上的所有主要构件。 
 

3 计算工况及设计载荷 

 
3.1  计算工况 

3.1.1  敞口集装箱船应按表 3.1.1（1）的适用工况进行校核，非敞口集装箱船应按表 3.1.1

（2）的适用工况进行校核。如装载手册中存在表 3.1.1（1）和 3.1.1（2）中计算工况以外的

更为严重的装载工况，也应对此装载工况进行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3.2  设计载荷 

3.2.1  除本附录另有规定外，设计载荷见第 1 章第 5 节。 

3.2.2  总体载荷包括静水弯矩和波浪弯矩。静水弯矩 s
M 取设计方提供的许用中拱静水

弯矩 s-hogM 和许用中垂静水弯矩 s-sagM 。垂向波浪弯矩
w

M 包括中拱波浪弯矩
w-hog

M 和中垂

波浪弯矩
w-sag

M 按第 2 章 2.2.3 计算。 

3.2.3  敞口集装箱船各工况应计及的设计载荷见表 3.1.1（1），非敞口集装箱船各工况

应计及的设计载荷见表 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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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口集装箱船计算工况及设计载荷                表 3.1.1（1） 

工况

编号 
计算工况 装载模式 

总强度工况载荷 局部强度工况载荷 
边界条

件类型静水

弯矩

波浪

弯矩

静水

载荷

波浪

载荷

集装箱 
载荷 

LC1 船舶中拱 所有货舱 40ft 集装箱装满 s hogM w-hog
M d W

P  集装箱自重及

垂向惯性力 
对称 

LC2 船舶中垂 所有货舱 20 ft 集装箱装满 s-sagM w-sag
M 0.67d W

P  集装箱自重及

垂向惯性力 
对称 

LC3 
中间一 40ft
箱位空舱 

中间货舱一 40ft 箱位空舱，其

余箱位处 40ft 集装箱装满 
s hogM w-hog

M d  W
P  集装箱自重及

垂向惯性力 
对称 

LC4 船舶横倾-1 所有货舱 20 ft 集装箱装满 - - d  - 集装箱自重 非对称

LC5 船舶横倾-2 
中间货舱一 40ft 箱位空舱，其

余箱位处 40ft 集装箱装满 
- - d  - 集装箱自重 非对称

LC6 船舶纵荡 所有货舱 40ft 集装箱装满 - - - - 
集装箱的纵向

惯性力 
对称 

注：（1）d——吃水，m； 
（2）

W
P ——舷外海水动压力，按第1章第5节计算； 

（3）对于LC2至LC6，集装箱载荷（20ft或40ft），单个箱重取舱内许用堆重除以 大装箱层数得到； 
（4）对于工况LC1，集装箱载荷取法，单个箱重为（3）所规定重量的55%。 
（5）横倾工况（LC4、LC5）中，横倾角按第1章第5节计算；如有波浪载荷直接计算预报时，可接受直

接计算预报的横倾角。 
 

非敞口集装箱船计算工况及设计载荷              表 3.1.1（2） 

工况 

编号 
计算工况 装载模式 

总强度工况载荷 局部强度工况载荷 
边界条件

类型 静水 
弯矩 

波浪 
弯矩 

静水

载荷

波浪

载荷
集装箱载荷 

LC1 船舶中拱 
所有货舱舱内和舱

口盖上 40ft 集装箱

装满 

s hogM w-hog
M d W

P  集装箱自重及

垂向惯性力 
对称 

LC2 船舶中垂 
所有货舱舱内和舱

口盖上 20 ft 集装箱

装满 
s-sagM w-sag

M 0.67d W
P  集装箱自重及

垂向惯性力 
对称 

LC3-1 
中间一 40ft
箱位空舱 

中间货舱和舱口盖

上一 40ft 箱位空舱，

其余箱位处 40ft 集
装箱装满 

s hogM w-hog
M d  W

P  集装箱自重及

垂向惯性力 
对称 

LC3-2 
中间一 40ft
箱位空舱 

中间货舱舱内一40ft
箱位空舱，舱口盖上

40ft 集装箱装满，其

余箱位处 40ft 集装

箱装满 

s hogM w-hog
M d  W

P  集装箱自重及

垂向惯性力 
对称 

LC3-3 
中间一 40ft
箱位空舱 

中间货舱舱内一40ft
箱位空舱，舱口盖上

20ft 集装箱装满，其

余箱位处 20ft 集装

箱装满 

s hogM w-hog
M d  W

P  集装箱自重及

垂向惯性力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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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 

编号 
计算工况 装载模式 

总强度工况载荷 局部强度工况载荷 
边界条件

类型 静水 
弯矩 

波浪 
弯矩 

静水

载荷

波浪

载荷
集装箱载荷 

LC4 船舶横倾-1 
所有货舱舱内和舱

口盖上 20 ft 集装箱

装满 

- - d  - 集装箱自重 非对称

LC5 船舶横倾-2 

中间货舱舱内和舱

口盖上一 40ft 箱位

空舱，其余箱位处

40ft 集装箱装满 

- - d  - 集装箱自重 非对称

LC6 船舶纵荡 
所有货舱舱内和舱

口盖上 40ft 集装箱

装满 

- - - - 
集装箱的纵向

惯性力 
对称 

注：（1）d——吃水，m； 
（2）PW——舷外海水动压力，按第1章第5节计算； 
（3）对于LC2至LC6，集装箱载荷（20ft或40ft），单个箱重取舱内许用堆重除以 大装箱层数得到； 
（4）对于工况LC1，集装箱载荷取法，单个箱重为（3）所规定重量的55%； 
（5）横倾工况（LC4、LC5）中，横倾角按第1章第5节计算；如有波浪载荷直接计算预报时，可接受直

接计算预报的横倾角。 
 

3.2.4  横倾工况（LC4、LC 5）中，应将计算模型按工况的规定，处于一静横倾角状态，

计算各载荷分量。货舱内集装箱由于船舶横倾产生的横向载荷分量，按各集装箱的物理位置

和其系固布置型式，根据力的传递，以一组集中力的方式加载在相应的主要支撑构件上。 

3.2.5  纵荡工况（LC 6）中，货舱内每一集装箱由纵向运动加速度产生的力，按各集装

箱的物理位置和其系固布置型式，根据力的传递，以一组集中力的方式加载在相应的主要支

撑构件上。纵向加速度按照第1章1.5.2.2（7）计算。如设有箱型甲板纵桁，且甲板横向抗扭

箱的跨距不超过13.0m，工况LC6可不必计算。 

 

4 边界条件 

 
4.1  纵中剖面对称边界条件 

4.1.1 对于结构形式、设计载荷均左右对称的工况（如 LC1、LC2、LC3、LC6），中部

货舱前后舱壁处纵中剖面与船底板的交点 J 的横向线位移约束，即： 0。 

 
4.2  局部载荷工况边界条件（见表 4.2） 

4.2.1  此边界条件适用于表3.1.1中载荷对称的计算工况。 

4.2.2  端面A与B施加对称面边界条件，端面内节点的纵向线位移、绕端面内两个坐标

轴的角位移约束，即：   0。 

4.2.3  在舷侧外板、内壳板与前后横舱壁和与船底实肋板交线上和在节点应设置垂向弹

簧单元，弹簧单元弹性系数均匀分布，弹性系数按下式计算： 

5

6 H

GA
K

l n
              N/mm 

式中：G——材料的剪切弹性模量；对于钢材，G=0.792×105  N/mm2; 

A——前后舱壁处舷侧外板、内壳板的剪切面积，mm2； 

lH——中部货舱长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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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舷侧外板、内壳板与前后横舱壁和与船底实肋板交线节点数量。 

局部载荷边界条件                           表 4.2 

位  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δx δy δz θx θy θz 

节点 J — 固定 — — — — 

端面 A、B 固定 - - - 固定 固定 

舷侧外板、内壳板与前后横舱

壁和与船底实肋板交线节点 
- - 弹簧 - - - 

 

4.3  总体载荷工况边界条件（见表4.3） 

4.3.1  此边界条件仅适用于表3.1.1中船体梁的弯曲应力的计算。 

4.3.2  在端面A与B内中和轴与纵中剖面相交处建一个独立点D，在独立点上施加总纵

弯矩，端面各纵向构件节点自由度
x
δ 、

y
δ 、

z
δ 与独立点相关。 

4.3.3  端面A与B内独立点D的横向线位移、垂向线位移、绕纵向轴的角位移约束，即： 

0
y z x
δ δ θ   ；端面A内独立点D纵向线位移约束，即 0

x
δ  。 

总体载荷边界条件                            表 4.3 

位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δx δy δz θx θy θz 

节点 J — 固定 — — — — 

端面 A、B 相关 相关 相关 — — — 

独立点 D（端面 A）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弯矩 — 

独立点 D（端面 B） — 固定 固定 固定 弯矩 — 

 

4.4  横倾工况（LC4、LC5）边界条件（见表4.4） 

4.4.1  此边界条件适用于载荷非对称的横倾工况，应采用全宽模型。 

4.4.2  端面A、B分别施加对称面边界条件，见本附录4.2.2。 

4.4.3  舷侧外板、内壳板与前后横舱壁和与船底实肋板交线上节点应设置垂向弹簧单元，

弹簧单元弹性系数均匀分布，弹性系数见本附录 4.2.3。 

4.4.4  船底板、内底板与前后横舱壁交线上节点应设置水平弹簧单元，弹簧单元弹性系

数均匀分布，弹性系数按下式计算： 

5

6 H

GA
K

l n
               N/mm 

式中：G——材料的剪切弹性模量；对于钢材，G=0.792×105 N/mm2; 

   A——前后舱壁处船底板、内底板的剪切面积，mm2； 

   lH——中部货舱长度，mm； 

   n——船底板、内底板上水平交线节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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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倾工况边界条件                         表 4.4 

位  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δx δy δz θx θy θz 

端面 A、B 固定 - - - 固定 固定 

舷侧外板、内壳板与前后横舱
壁和与船底实肋板交线节点 

- - 弹簧 - - - 

船底板、内底板与前后横舱壁
交线上节点 

- 弹簧 - - - - 

 

5 屈服强度评估 

 
5.1  舱段主要构件屈服强度评估 

5.1.1  应对舱段模型纵向范围内中部货舱和向前后延伸一个横框架范围内的所有主要

构件进行强度评估，对工况 LC1、LC2 和 LC3，评估应力为将局部载荷工况应力与总体载

荷工况应力按照第 1 章 1.5.1.8（2）进行合成后的应力。工况 LC1、LC2 和 LC3 下，各主要

构件的许用应力见表 5.1.1。 

许用应力                           表 5.1.1 

构件名称 
许用应力（N/mm2） 

[σe]  [τ] 

甲板板 225/K — 

船底外板、内底板 225/ K — 

舷侧外板、纵舱壁 225/ K 115/ K 

船底纵桁 235/ K 115/ K 

双层底肋板 175/ K 90/ K 

横向强框架 195/ K 95/ K 

边舱纵向平台 225/ K — 

横舱壁板 180/ K 100/ K 

横舱壁桁材 175/ K — 

注：  K ——材料系数。 

 
5.1.2  对工况LC4、LC5，各主要构件的许用应力见表5.1.2。 

许用应力                            表 5.1.2 

构件名称 
许用应力（N/mm2） 

[σe] [τ] 

舷侧板、纵舱壁 175/ K 90/ K 

边舱纵向平台 175/ K 90/ K 

双层底肋板 175/ K 90/ K 

横向强框架 195/ K 9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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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名称 
许用应力（N/mm2） 

[σe] [τ] 

舷侧板、纵舱壁 175/ K 90/ K 

边舱纵向平台 175/ K 90/ K 

双层底肋板 175/ K 90/ K 

横向强框架 195/ K 95/ K 

横舱壁桁材 175/ K — 

甲板横向抗扭箱 175/ K 90/ K 

注：K——材料系数。 

 
5.1.3  对工况LC6，各主要构件的许用应力见表5.1.3。 

许用应力                              表 5.1.3 

构件名称 
许用应力（N/mm2） 

[σe] 

纵舱壁、边舱纵向平台、横舱壁桁材、甲板横向抗扭箱 85/ K 

注：K——材料系数。 

 

6 屈曲强度评估 

 
6.1  舱段主要构件屈曲强度评估 

6.1.1  构件的标准减薄厚度见表 6.1.1。 

标准减薄厚度                             表 6.1.1 

位  置 标准减薄厚度（mm） 

甲板、边舱甲板（如第二层甲板等） 1.0 

纵舱壁板（内壳板） 1.0 

外板（包括船底板）、内底板 1.0 

双层底及边舱内结构（桁材、肋板） 1.0 

横舱壁结构（水密、非水密） 0 

甲板横向抗扭箱 0 

 
6.1.2  板格屈曲安全因子 λ应不小于表 6.1.2 中的 小屈曲安全因子。 

最小屈曲安全因子                          表 6.1.2 

结  构 计算工况 小屈曲安全因子 

船底外板、内底板 LC1，2，3 0.8 

舷侧外板、纵舱壁 LC1，2，3 0.8 

双层底纵桁 LC1，2，3 1.0 

双层底肋板、横向强框架 LC1，2，3，4，5 1.0 

边舱纵向平台 LC1，2，3 1.0 

横舱壁 LC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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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计算工况 小屈曲安全因子 

横舱壁桁材 LC1 1.0 

甲板横向抗扭箱 LC4，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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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散货船结构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1  适用范围 

5.1.1.1  本章适用于主要用于运输散装干货的船舶。 

5.1.1.2  对本章无规定者，均应满足第 2 章的有关要求。 
 

5.1.2  图纸资料 

5.1.2.1  除第 2 章第 1 节规定的资料图纸外，还应提交航行时各舱柜 大压头以及底

边舱和顶边舱相通的任何双层底的详细情况供备查。 
 

5.1.3  布置及结构形式 

5.1.3.1  散货船货舱结构一般应为下列型式： 

（1）双层底、双舷侧，具有顶边舱和底边舱； 

（2）双层底、双舷侧，具有底边舱； 

（3）双层底、双舷侧，具有顶边舱； 

（4）双层底、双舷侧； 

（5）双层底、单舷侧，具有顶边舱和底边舱。 

5.1.3.2  货舱区的强力甲板和船底骨架均应为纵骨架式。 

5.1.3.3  当强力甲板的横向甲板条构成横舱壁的顶板时，其结构应满足第 4 章 4.2.2 的

要求。 
 

5.1.4  船体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5.1.4.1  强力甲板舱口宽度大于0.8B（B为船宽）时，其货舱区域主要构件应按本章附

录1进行直接计算。 
 

第 2 节  船底骨架 

 
5.2.1  一般要求 

5.2.1.1  双层底结构除应满足本节要求外，还应符合第 2 章第 6 节的有关规定。 

5.2.1.2  如双层底与底边舱相通，则其尺寸还应满足第 2 章第 13 节对深舱构件的要求。 

5.2.1.3  应特别注意货舱双层底内底板向舷边舱的良好过渡，内底板应向边舱内连续

延伸足够宽度，且与舱壁或者强框架间应设置连接肘板。 
 

5.2.2  船底骨架 

5.2.2.1  实肋板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2.5m，其厚度应不小于第 2 章 2.6.11.2 的要求。 

5.2.2.2   船底桁材间距一般应不大于 3.6m，旁桁材的厚度应不小于第 2 章 2.6.10.2 的

要求。 

5.2.2.3  水密或油密肋板的厚度应满足第 2 章 2.6.11.2 的要求。 

5.2.2.4  内底板的厚度除应满足第 2 章 2.6.13 的要求外，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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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 

式中：L——船长； 

s——内底纵骨间距，m； 

γ——装载率，m3/t； 

H——在船中部舷侧处，从内底板量至甲板的垂直距离，m； 

K——材料系数。 

5.2.2.5  内底纵骨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第 2 章 2.6.12.2 要求的船底纵骨剖面模数的

85%，且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7.9


W sHl K           cm3 

式中：γ、H、s——同本节 5.2.2.4； 

l——内底纵骨跨距，m； 

K——材料系数。 

5.2.2.6  如在内底纵骨的跨距中点处设有垂直撑柱，且内底纵骨承受均布载荷，则可

采用直接计算确定内底纵骨和撑柱的尺寸。 

5.2.2.7  对箱形中桁材的设置应满足第 2 章 2.6.3 的要求，但其内底骨材的剖面模数应

不小于按本节 5.2.2.5 计算所得之值，其中 s 为骨材间距，l 为骨材跨距。 

5.2.2.8  对于货舱装载率小于 0.833 且有指定空舱或间隔空舱的散货船，还应按本章附

录 1 进行直接计算，并应提交批准。 
 

第 3 节  舷侧骨架 

 
5.3.1  适用范围 

5.3.1.1  本节适用于单壳散货船。 

 
5.3.2  舷侧外板 

5.3.2.1  舷侧外板的厚度应按第 2 章的要求确定。货舱区域内底边舱与顶边舱之间的

舷侧外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0.9 LK   　          mm 

式中：L——船长，m； 

K——材料系数。 
 

5.3.3  主肋骨 

5.3.3.1  主肋骨腹板的 小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t=6.0+0.03L　           mm 

式中：L——船长，m。 

5.3.3.2  舱内主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5.22sh1l
2K　          cm3 

4.65
HK

t s






 

式中

其中

 

式中

径不

式中

 

中：s——肋骨

K——材料

h1——肋

图

中：L——船长

l——肋骨

型深

5.3.3.3  主

      60　

      50　

中：K——材料

5.3.3.4  主

5.3.3.5  肋

不小于下式值

中：bf ——上

tf ——上或

骨间距，m；

料系数； 

骨跨距中点和

图 5.3.3.2。 

长，m； 

骨跨距 m，为

深。 

主肋骨腹板的

0 K ，对于

0 K ，对于

料系数。 

主肋骨面板突

肋骨面板在与

值： 

上或下肘板的面

或下肘板的面

 

和处于满载水

为斜板与舷侧

的高度和厚度

具有对称面板

具有非对称面

突出部分的

与上、下肘板

r=
f

f

t

b 24.0

面板的宽度，

面板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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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线以上（0

侧板交点之间

图 5.3.3.2

之比应不超过

板的主肋骨

面板的主肋骨

大宽度不超过

板面板的连接处

 　       

，mm； 

mm。 

特定

0.01L+0.8）的

间的距离，当

 

过下列值：

骨 

过面板厚度的

处应是圆弧型

    mm 

航线江海直达

的点之间的垂

l＜0.25D 时

的 10 K 倍。

型（见图 5.3

达船舶建造规范

垂直距离，m

时取 0.25D，

 

。 

3.3.5），其曲

范 2018 

m，见

D 为

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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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5 

 
5.3.4  主肋骨的上肘板和下肘板 

5.3.4.1  主肋骨的下肘板的厚度应不小于主肋骨腹板的厚度，且应不小于按本节 5.3.3.1

计算所得之值再增加 2mm。 

5.3.4.2  主肋骨的上肘板的厚度应不小于主肋骨腹板的厚度。 

5.3.4.3  上和下肘板的外形尺寸应不小于如图 5.3.4.3 所示的尺寸。 

5.3.4.4  如图 5.3.3.5 所示位置主肋骨和肘板或整体肘板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节

5.3.3.2 计算所得之值的 2 倍。 

5.3.4.5  在顶边舱和底边舱内应设置如图 5.3.4.5 所示的连接肘板，以确保主肋骨上下

两端结构连续性。连接肘板应予以加强，以提高它的稳定性。 

5.3.4.6  上、下肘板的端部建议设置第 1 章第 3 节图 1.3.7.6 所示的软趾。 

 
5.3.5  第１货舱舷侧结构的加强 

5.3.5.1  主肋骨的腹板 小厚度应为本节 5.3.3.1 所要求的腹板 小厚度的 1.15 倍。 

5.3.5.2  为了防止船壳板变形，应适当增大紧邻防撞舱壁的主肋骨的尺寸。作为替代，

也可将首尖舱内的舷侧纵桁或开孔平台延伸至第１货舱的第 1 根肋骨处，该延伸结构在与肋

骨连接处应有足够的抗剪切面积。 

5.3.5.3  如第 1 货舱的主肋骨为非对称截面时，则应在主肋骨的跨距中点附近设置间

隔的防倾肘板，如图 5.3.5.3 所示。 



 

 

 

骨和

5.3.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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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

5.3.6  主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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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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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舱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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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5.3

侧外板和斜板

侧外板、顶边

缝应采用双面

mm。 

填角焊时，肋

节  水密

12 节的要求

 

特定

 

板的焊接 

边舱和底边舱

面连续焊，焊

肋骨和肘板的

密舱壁 

求。当横舱壁

航线江海直达

舱斜板的填角

焊喉的尺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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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构成压载货

达船舶建造规范

图 5.3.4.5 

 

焊缝，以及

要求如下（

可以要求削斜

货舱的周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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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肋

见图

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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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水密槽形舱壁上、下端如设置凳式结构时，其结构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底凳斜边板应设置在实肋板上，其厚度除应不小于第 2 章第 12 节舱壁板厚度外，

还应不小于本章 5.5.2.1 对底边舱斜板的要求； 

（2）底凳斜边板如设置扶强材时，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本章 5.5.3.1 对底边舱斜板纵骨

要求； 

（3）底凳内部应在船底桁材位置处设置纵向板，其厚度与内底纵桁厚度相同； 

（4）顶凳高度一般应取为槽形深度 2～3 倍，而矩形顶凳的高度一般应取为槽形深度的

2 倍，上述尺寸在舱口边纵桁处由甲板平面向下量取。顶凳底板的宽度一般应与底凳顶板的

宽度相等。非矩形顶凳的顶部宽度不小于槽形深度的 2 倍。 

（5）位于液体舱处的凳式结构，还应满足第 2 章第 13 节对深舱构件的要求。 
 

第 5 节  底边舱 

 
5.5.1  一般要求 

5.5.1.1  底边舱在货舱水密舱壁处应尽可能设置水密隔壁，否则应设置制荡舱壁。 

5.5.1.2  应考虑底边舱首尾末端结构的连续性。 

5.5.1.3  在计量底边舱构件的计算压头 h 时，当底边舱与顶边舱相通，则舱顶应量至

顶边舱的 高点；当底边舱与双舷侧内的压载舱相通，则舱顶应量至双舷侧内压载舱的 高

点。 

5.5.1.4  本节的要求适用于纵骨架式底边舱。 
 

5.5.2  斜板 

5.5.2.1  斜板下列板厚度应不小于按本章 5.2.2 计算的内底板的厚度。从斜板与内底板

交接处往舷侧处可逐渐减小，但不得小于按第 2 章第 6 节对内底板厚度的要求。当底边舱与

顶边舱边舱相通或为压载货舱周界时，斜板厚度还应不小于第 2 章第 13 节的深舱要求。 

5.5.2.2  当底边舱设置水密侧壁时，侧壁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4s hK +2.5            mm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h——由列板下缘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m，取较

大者； 

K——材料系数。 
 

5.5.3  纵骨 

5.5.3.1  斜板纵骨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第 2 章第 6 节对内底纵骨的要求，还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7.9


W sHl K            cm3 

式中：γ——见本章 5.2.2.4； 

H——纵骨量至顶边舱斜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 m；当无顶边舱时，为纵骨量至上甲

板的垂直距离； 

s——纵骨间距，m； 

l——纵骨跨距，m； 

K——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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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底边舱与顶边舱相通或为压载货舱周界时，斜板纵骨的剖面模数还应不小于： 

W = 9shl2K             cm3 

式中：s、l、K——同上； 

h ——自纵骨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m，取较大者。 

5.5.3.2  底边舱内的舷侧纵骨和舭部纵骨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第 2 章第 8 节的要求。 

5.5.3.3  底边舱内的船底纵骨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第 2 章第 6 节的要求。 
 

5.5.4  横向支持构件 

5.5.4.1  在货舱内设置肋板的肋位处应设置支持底边舱纵骨的横向支持构件。 

5.5.4.2  船底肋板和舷侧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和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

算所得之值： 

W=12Shl2K　         cm3 

I=2.5Wl/K            cm4 

式中：S——肋板或强肋骨间距，m； 

l ——肋板或强肋骨跨距，m； 

h——在舷侧处，自跨距中点量至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 

K——材料系数。 

5.5.4.3  斜板强横梁剖面模数 W 和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W=12Shl2K  　            cm3 

W=6.6HSl2K/γ            cm3 

I=2.5Wl/K               cm4 

式中：S——强横梁间距，m； 

l——强横梁跨距，m； 

h——自跨距中点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m，取大者； 

γ——见本章 5.2.2.4； 

H——自跨距中点量至顶边舱斜板下表面的垂直距离，m； 

K——材料系数。 

5.5.4.4  肋板、强肋骨和强横梁之间应作有效的连接。纵骨应连续地穿过肋板、强肋

骨和强横梁，并与其腹板焊接。主要构件腹板高度应不小于纵骨穿过处开孔高度的 2.5 倍，

腹板上应于斜板纵骨与船底纵骨或与舷侧纵骨之间适当设置加强筋，其要求与第 2 章第 6

节 2.6.11.2 相同。在主要构件面板与纵骨之间至少应每隔 1 根纵骨设置肘板，其厚度与主要

构件腹板厚度相同。 

5.5.4.5  当由于线型瘦削而导致难以设置横向强框架时，可采用非水密横隔板代替上

述船底肋板、舷侧强肋骨和斜板强横梁组成的强框架，非水密横隔板的厚度和扶强材应满足

本节 5.5.6 的要求。 

5.5.4.6  当货舱舷侧为横骨架式时，在底边舱舱顶的每一肋位处应设置肘板。肘板厚

度与底边舱内强肋骨框架处腹板厚度相同。肘板沿斜板和舷侧方向的长度应不小于货舱主肋

骨下端肘板的自由边长度，并应与相邻近的纵骨焊接。肘板上应设置防屈曲的加强筋，，其

方向见本章图 5.3.4.5，剖面尺寸与肋板加强筋相同。 
 

5.5.5  水密隔壁 

5.5.5.1  水密隔壁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4s hK +2.5              mm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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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由列板下缘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m，取较大

者； 

K——材料系数。 

5.5.5.2  水密隔壁扶强材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8.2shl2K　           cm3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h——由扶强材跨距中点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m，

取较大者； 

l——扶强材跨距，m； 

K——材料系数。 

扶强材两端应用肘板连接。 
 

5.5.6  非水密隔壁和制荡隔壁 

5.5.6.1  非水密隔壁或制荡隔壁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应不小于

7mm： 

　t=11s  　             mm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5.5.6.2  非水密隔壁或制荡隔壁扶强材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本节 5.5.5.2 计算所得的

50%。扶强材两端应用肘板连接。 
 

第 6 节  顶边舱 

 
5.6.1  一般要求 

5.6.1.1  顶边舱于货舱水密舱壁处应尽可能设置水密隔壁，否则应设置制荡舱壁。 

5.6.1.2  应考虑顶边舱首尾末端结构的连续性。 
 

5.6.2  斜板和舱口垂向列板 

5.6.2.1  斜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应小于 8mm： 

t=4s hK +2.5          mm 

t=12s K              mm 
式中：s——纵骨间距，m； 

K——材料系数； 

1 1cos sinh h θ b θ  ，或自板列下缘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

一半，m，取较大者； 

h1——自板列下缘量至顶边舱的 高点的垂直距离，m； 

b1——自板列下缘量至顶边舱任一侧 高点的水平距离，m，取较大者； 

30θ  。 

下列板应比上式计算所得增加 1mm。 

5.6.2.2  舱口垂向列板及顶边舱斜板的顶列板厚度应不小于开口线外甲板厚度的 60%，

且不小于 18s（s 为纵骨间距，m）。垂向列板处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2 个肋距的伸至甲板和斜

板纵骨的肘板，且应与之焊接。 
 

5.6.3  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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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1  甲板纵骨、斜板纵骨和舷侧纵骨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0shl2K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 

K ——材料系数； 

1 1cos sinh h θ b θ  ，或自纵骨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

m，取较大者，且应不小于 1.5m； 

h1 ——自纵骨量至顶边舱的 高点的垂直距离，m； 

b1 ——自纵骨量至顶边舱任一侧 高点的水平距离，m，取较大者； 

30θ  。 

5.6.3.2  甲板纵骨和舷侧纵骨的尺寸还应满足第 2 章的有关要求。 
 

5.6.4  横向支持构件 

5.6.4.1  支持纵骨的甲板强横梁、斜板强横梁和舷侧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及剖面惯性

矩 I，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W=7.5Shl2K   　           cm3 

I=2.5Wl/K  　               cm4 

式中：S——强横梁或强肋骨间距，m； 

l——强横梁或强肋骨跨距，m； 

K——材料系数； 

1 1cos sinh h θ b θ  ，或自跨距中点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

一半，m，取较大者，且应不小于 1.5m； 

h1 ——自跨距中点量至顶边舱的 高点的垂直距离，m； 

b1 ——自跨距中点量至顶边舱任一侧 高点的水平距离，m，取较大者； 

30θ  。 

5.6.4.2  强横梁或舷侧强肋骨还应不小于第 2 章的要求，其腹板高度应不小于纵骨穿

过处开口高度的 2 倍。腹板厚度应不小于其高度的 1%加 4mm。 

5.6.4.3  甲板强横梁、斜板强横梁和舷侧强肋骨之间应以肘板连接。 

5.6.4.4  纵骨应连续穿过甲板强横梁、斜板强横梁和舷侧强肋骨，并与其腹板焊接，

在主要构件面板与纵骨之间至少应每隔 1 根纵骨设置肘板，其厚度与主要构件腹板厚度相同。 

5.6.4.5  支持顶边舱内纵骨的横向支持构件的间距，当船长 L 等于或小于 100m 时，一

般不大于 3.6m；当船长 L 大于 100m 时，一般应不大于（0.006L+3.0）m。如果按本章附录

1 的要求，通过结构强度直接计算评估，可以接受较大的间距。 

5.6.4.6  当由于线型瘦削而导致难以设置横向强框架时，可采用非水密横隔板代替上

述甲板强横梁、舷侧强肋骨和斜板强横梁组成的强框架，非水密横隔板的厚度和扶强材应满

足本节 5.6.7 的要求。 

5.6.4.7  当货舱舷侧为横骨架式时，顶边舱舷侧底部应在每一肋位处设置肘板，其厚

度与顶边舱内强肋骨框架处腹板厚度相同，沿舷侧和斜板方向应伸至邻边的纵骨，并与之焊

接。该肘板应与货舱肋骨上端肘板在同一平面内。 

5.6.4.8  当采用圆弧形舷缘时，应在舷缘处于强横梁之间设置伸至邻近甲板纵骨和舷

侧纵骨的肘板，并与之焊接。 

5.6.4.9  舱口端围板处，顶边舱内应设置与围板在同一平面内的横向支持构件。 
 

5.6.5  肋骨 

5.6.5.1  当舷侧为横骨架式时，肋骨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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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shl2K  　          cm3 

式中：s——肋骨间距，m； 

l ——肋骨跨距，m； 

K——材料系数； 

1 1cos sinh h θ b θ  ，或自跨距中点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

一半，m，取较大者； 

h1——自跨距中点量至顶边舱的 高点的垂直距离，m； 

b1——自跨距中点量至顶边舱任一侧 高点的水平距离，m，取较大者； 

30θ  。 

肋骨还应满足第 2 章 2.13.6.1 的要求。 

5.6.5.2  肋骨两端应设置伸至邻近甲板纵骨和斜板纵骨的肘板，且应与之焊接。其厚

度与货舱主肋骨上端肘板相同。 
 

5.6.6  水密隔壁 

5.6.6.1  水密隔壁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 8mm： 

t=4s hK +2.5         mm 

t=12s K             mm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K——材料系数； 

1 1cos sinh h θ b θ  ，或自板列下缘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

一半，m，取较大者； 

h1 ——自板列下缘量至顶边舱的 高点的垂直距离，m； 

b1 ——自板列下缘量至顶边舱任一侧 高点的水平距离，m，取较大者； 

30θ  。 

下列板的厚度应比上述计算所得之值增加 1mm。 

5.6.6.2  水密隔壁扶强材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0shl2K  　            cm3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l——扶强材跨距，m； 

K——材料系数； 

1 1cos sinh h θ b θ  ，或自跨距中点量至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

一半，m，取较大者； 

h1——自跨距中点量至顶边舱的 高点的垂直距离，m； 

b1——自跨距中点量至顶边舱任一侧 高点的水平距离，m，取较大者； 

30θ  。 

扶强材两端应用肘板连接。 
 

5.6.7  非水密隔壁和制荡隔壁 

5.6.7.1  非水密隔壁或制荡隔壁的厚度 t 应满足本章 5.5.6.1 的要求。 

5.6.7.2  非水密隔壁或制荡隔壁扶强材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本节 5.6.6.2 计算所得的

50%。扶强材两端应用肘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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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双舷侧结构 

 
5.7.1  一般要求 

5.7.1.1  本节适用于双舷侧散货船货舱区域双舷侧内骨架布置方式和尺寸的确定。 

5.7.1.2  双舷侧内的横隔板和平台上可开人孔，人孔可开成圆形或长圆形，长圆的长

轴方向应是垂直方向或船长方向，除通道开口外，上下相邻平台上的孔不应在同一垂直线上。

开孔周边应予以加强。 
 

5.7.2  双舷侧的结构布置 

5.7.2.1  整个货舱区域应设双舷侧，内壳结构应尽量向首尾延伸并与该处结构有效连

接和过渡。内壳的支持构件应设在双舷侧内，不能设置在货舱一侧。 

5.7.2.2  双舷侧内不可载货，内壳板的布置应使得全部货舱均位于双舷侧的内侧。 

5.7.2.3  双舷侧内在货舱水密横舱壁同一平面处应尽可能设置水密横隔板。否则应设

置横框架，对于压载舱应设置制荡舱壁。 

5.7.2.4  双舷侧内横框架或横隔板应设置或隔档设置在双层底肋板同一平面处，且与

顶边舱和底边舱中的横向支持构件、双层底的肋板构成横向强框架结构。 

5.7.2.5  在顶边舱底部和底边舱顶部必须设置平台，该平台考虑分舱和稳性要求可不

开人孔。 
 

5.7.3  最小厚度 

5.7.3.1  双舷侧内主要构件的腹板和面板、平台、横隔板和内壳板的 小厚度 t 应不小

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7.5+0.015L，但不必大于 11mm 

5.7.3.2  如果双舷侧内为指定空舱，则本节 5.7.3.1 规定的 小厚度可减小 1mm。 
 

5.7.4  内壳板 

5.7.4.1  当双舷侧内为指定空舱时，内壳板的厚度 t 除应满足本节 5.7.3 的要求外，尚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3.6s√         mm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h——由内壳板列板下缘量到舱壁甲板的垂直距离，m； 

K——材料系数。 

当不设置底边舱时，内壳板 下列板的厚度应较计算所得增厚 1mm，宽度应不小于

900mm；如内壳板厚度比与其连接的桁材腹板厚度小且相差过大时，该连接区域的内壳板

一般应予增厚。 

当不设顶边舱时，内壳板上列板宽度应不小于舷顶列板的宽度，其厚度应不小于强力甲

板边板厚度的 0.85 倍，也不小于相邻舷侧外板的厚度加 1mm。 

5.7.4.2  当双舷侧内为压载舱时，内壳板厚度 t 除应满足本节 5.7.3 的要求外，尚应不

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3.6s√ 2.5         mm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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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由内壳板板列下缘量至压载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

取较大者，m； 

K——材料系数。 

当不设置底边舱时，内壳板 下列板的厚度应较计算所得增厚 1mm。 

5.7.4.3  当不设置顶边舱时，距强力甲板 0.1D 范围内的内壳板厚度应不小于按下式计

算所得之值： 

t 3.6s√               mm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D ——型深，m； 

K ——材料系数。 

但内壳板的厚度不必大于相同骨材间距的舷顶列板厚度。 

5.7.4.4  内壳板的扶强材间距应与舷侧肋骨或舷侧纵骨间距相同。 

5.7.4.5  在指定空舱中，内壳板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2.7shl2K          cm3 

式中：s——扶强材间距，m； 

h——扶强材跨距中点量到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但取值不小于 2m； 

l——扶强材跨距，m； 

K——材料系数。 

5.7.4.6  在压载舱中，内壳板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 和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

算所得之值： 

W=7.4shl2K           cm3 

I=2.1Wl/K            cm4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h ——扶强材跨距中点量到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

大者，m； 

l——扶强材跨距，m； 

K——材料系数。 

5.7.4.7  水平扶强材采用高强度钢时，离船底和强力甲板 0.1D 范围内的内壳水平扶强

材应连续穿过水密横隔板。当水平扶强材在水密横隔板处切断时，应用肘板与横隔板连接。 

5.7.4.8  垂向扶强材的两端应设肘板。 

5.7.4.9  肘板的尺寸应满足第 1 章 1.3.6 的要求。 
 

5.7.5  横隔板 

5.7.5.1  当双舷侧内的水密横隔板构成指定空舱的边界时，其尺寸应满足本节 5.7.4.1

和 5.7.4.5 的要求。 

5.7.5.2  当双舷侧内的水密横隔板构成压载舱的边界时，其尺寸应满足本节 5.7.4.2 和

5.7.4.6 的要求。 

5.7.5.3  横隔板上舷侧纵骨和内壳水平扶强材之间应设置加强筋。 

5.7.5.4  当双舷侧内为纵骨架式时，在双舷侧内与肋板同一肋位上应设置或隔档设置

支持舷侧纵骨和内壳水平扶强材的非水密横隔板，非水密横隔板的厚度应满足本节 5.7.3 的

要求。舷侧纵骨和内壳水平扶强材应穿过该横隔板。 
 

5.7.6  深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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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1  深舱平台应满足第 2 章第 13 节的相关要求。 

5.7.6.2  深舱平台纵骨或横梁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 = 9shl2K            cm3 

式中：s——纵骨或横梁间距，m； 

h——由深舱平台量至深舱顶的垂直距离，或量至溢流管顶垂直距离的一半，取较大

者，m； 

l——纵骨或横梁的跨距，m； 

K——材料系数。 

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2.3Wl/K               cm4 

式中：W、l、K——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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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散货船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 一般规定 

 
1.1  一般要求 

1.1.1  本附录适用于本章要求的散货船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1.2  对于本附录无规定者，均应满足第 1 章第 5 节的有关要求。 
 

2 设计载荷 

 
2.1  一般要求 

2.1.1  除本附录另有规定外，设计载荷见第 1 章第 5 节。 

2.1.2  一般应考虑总体载荷与局部载荷，包括垂向弯矩、舷外水压力、货物载荷与液舱

液体压力等。 

2.1.3  总体载荷工况下的静水弯矩取设计方提供的许用静水弯矩 sM ；波浪弯矩
w

M 应

按第 2 章 2.2.3 计算。 

2.1.4  港内工况时不计入波浪载荷（压力和弯矩）的影响；港内工况的许用静水弯矩 spM

由设计方确定，但应能包络住装载手册中给出的港口装卸工况下的设计静水弯矩，且装卸货

顺序应在装载手册中说明。 
 

2.2  干散货压力 

2.2.1  干散货引起的压力应按本附录 2.2.2 和 2.2.3 计算。 

2.2.2  干散货上表面应按下述要求确定： 

（1）对棱柱形货舱，当干散货装载至舱口围板顶部时，货物上表面应按货舱范围内相同

货物体积等效确定。等效货物水平表面在内底以上 Ch 处，如图 2.2.2（1）所示，应按下式

计算： 

0C HPUh h h             m 

式中： HPUh ——从内底至顶边舱与舷侧外板或内壳板下交点的垂直距离，m，见图 2.2.2（1）； 

0h ——从顶边舱与舷侧外板或内壳下交点至等效货物水平面的垂直距离， 0
A

H

S
h

B
 ，m； 

0
HC

A
H

V
S S

l
   

0S ——从顶边舱与舷侧外板或内壳板下交点至上甲板水平面的阴影面积，m2，见图 2.2.2（1）； 

HCV ——由甲板至围板顶部范围内舱口围板所包围的容积，m3； 

Hl ——货舱长度，m； 

HB ——货舱的平均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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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1） Ch 、 0h、 HPUh 和 0S 的定义 

 
（2）对棱柱形货舱，当干散货未装载至上甲板时，假定干散货上表面沿船体横向为抛

物面，沿货舱长度方向的各横剖面形状相同，如图 2.2.2（2）所示。货物上表面形状的各参

数根据货舱内的货物体积（取 / CM  ）确定，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HPLyC hhhh  2  m 当 2 0h ≥ 时 

22hhh yC   m 当 2

2

B
y ≤ 且 02 h 时 

0Ch  m 当
2

2B
y  且 02 h 时 

式中： 2h ——距离，m，见图 2.2.2（2），应按下式计算： 

HH

TSH
HPL

H

IBH

HHC lB

VB
h

B

BB

lB

M
h





 


tan

622  

yh ——距离，m，见图 2.2.2（2），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
4

1(
2

2

1
H

y B

y
hh      当 2 0h ≥ 时 

)
4

1(
2
2

2

1 B

y
hhy      当 02 h 时 

2B ——当 02 h 时的货物表面宽度，m，见图 2.2.2（2），应按下式计算： 

IBH

HPL

HPL
IBH

IB
TS

CH

BB

h

h
BB

B
V

M

l
B








3

tan

3
)(

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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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 ——当 02 h 时的距离，m，见图 2.2.2（2），应按下式计算： 

)( 2
22

IBH

IB
HPL BB

BB
hh





 

HPLh ——从内底至底边舱与舷侧外板或内壳上交点的垂直距离，m，见图 2.2.2（2）。

如无底边舱， HPLh 取 0。 

1h——距离，m，见图 2.2.2（2），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tan
41
HB

h    当 2 0h ≥ 时 

tan
4

2
1

B
h      当 02 h 时 

M ——货舱干散货质量，t； 

TSV ——在货舱长度 Hl 范围内，横舱壁底凳的总体积，m3。该体积不包括底边舱穿

过横舱壁的部分； 

HB 、 Hl ——见本条（1）； 

IBB ——内底平均宽度，m，见图 2.2.2（2）； 

C ——干散货密度，t/m3； 

——货物的休止角，按下列情况确定： 

35 ，当货物为矿石和煤时 

= 30o，当货物为盐、黄砂、石子、谷物时 

= 25o ，当货物为散装水泥时 

y ——计算点距中纵剖面的横向距离，m。 

 

图 2.2.2（2） yh 、 1h、 2h 、 22h 和 HPLh 的定义 

（3）对非棱柱形货舱，干散货上表面可取在上甲板水平面处，密度取 HVM / ，其中 HV

为货舱容积，不包括舱口围板包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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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干散货引起的总压力 Cp 按下式计算，取不小于零： 

))(5.0( zhhagKp DBCvCCC        kN/m2 

式中： C ——干散货密度，t/m3； 

va ——所考虑货舱形心处的垂向加速度，m/s2，见第 1 章 1.5.2.2（8）； 

Ch ——计算点至干散货上表面的垂直距离，m，按本附录 2.2.2 确定； 

DBh ——双层底高度，m； 

z ——计算点距基线的垂向距离，m。 

CK ——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222 sin)5.045(tancos  
CK ，对于内底、底边舱、横舱壁和纵舱

壁、底凳、垂直顶凳、内壳和舷侧板； 

0CK ，对于顶边舱，上甲板和倾斜顶凳； 

——所考虑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deg； 

——货物的休止角，deg，见本附录 2.2.2（2）。 
 

3 模型范围 

 
3.1  一般要求 

3.1.1  模型范围应满足下述要求： 

（1）纵向范围一般应至少覆盖船中货舱区的 1/2 个货舱+1 个货舱+1/2 个货舱长度，见

图 3.1.1。对货舱区仅设一个或两个货舱的船舶，模型纵向范围可取 1 个货舱向首尾各延伸

1/2 个货舱的范围； 

（2）如主要构件和设计载荷对称于纵中剖面时，可以仅模型化船体结构的右舷（或左

舷）； 

（3）垂向范围应取主船体范围内的所有构件，包括主甲板上的所有主要构件。 



 

 

 

表 4

更为

接计

 

 

 

 

 

 

 

 

工况

1

4.1  一般要

4.1.1  通常

4.2.1 选取相应

为严重的装载

计算。 

4.2  计算工

4.2.1  舱段

况编号 计算工

1 满载

要求 

常，所考虑的装

应的计算工况

载工况，如隔舱

工况 

段有限元分析

工况

载-1 

图 3.

4

装载工况应包

况进行校核。

舱满载工况、

析应按照表 4.2

197 

.1.1  有限元

计算工

包括船舶设计

如装载手册

、多港装卸工

2.1 的适用工

计算工况

装载模式

特定

元模型 

况 

计中 为严重

中存在本附录

工况，也应对

工况进行。

          

航线江海直达

重的装载工况

录表 4.2.1 中

对此装载工况

           

静水

吃水= 

达船舶建造规范

 

况。应根据本

中计算工况以

况进行结构强

       表

水弯矩 波浪

sM  M

范 2018 

本附录

外的

强度直

4.2.1 

浪弯矩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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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编号 计算工况 装载模式 静水弯矩 波浪弯矩

d 

2 满载-2 

 

吃水= d 

sM  Mw 

3 非均匀满载

 

吃水= d 

1.1 aM ，但

不必大于

SM ，如无

此工况，则

取 SM  

WM  

4 正常压载

 

吃水= 深压载吃水 

SM  WM  

5 港内-1 

 

吃水=0.67d 

Msp  — 

6 港内-2 

 

吃水=0.67d 

M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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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编号 计算工况 装载模式 静水弯矩 波浪弯矩

7 港内-3 

 

 

吃水=0.67d 

Msp  — 

注：Ma——对应工况的实际静水弯矩，kNm； 

MH—— 大吃水时，均匀装载工况下的货舱实际载货量，t； 

MFULL——以虚拟密度装至舱口围顶部时的载货量，t，即； 

max( / ,0.86)FULL FULL H FULLM V M V   

VH ——货舱容积，m3，不包括舱口围板所包围的容积； 

VFULL——货舱容积，m3，包括舱口围板包围的容积； 

ρw——海水密度，取 1.025t/m3。 

 

5 边界条件 

 
5.1  纵中剖面对称边界条件 

5.1.1  如果采用半宽模型，纵中剖面内节点的横向线位移、绕纵中剖面内两个坐标轴的

角位移约束，即： 0
y x z
δ θ θ   。 

5.1.2  如果采用全宽模型，中部货舱前后舱壁处纵中剖面与船底板的交点 G 的横向线

位移约束，即： 0
y
δ  。 

5.2  局部载荷工况边界条件（见表 5.2） 

5.2.1  端面 A 与 B 施加对称面边界条件，端面内节点的纵向线位移、绕端面内两个坐

标轴的角位移约束，即： 0x y zδ θ θ   。 

5.2.2  舷侧外板、内壳板与中部货舱前后舱壁交线上应设置垂向弹簧单元，弹簧单元弹

性系数均匀分布，弹性系数按下式计算： 

5

6 H

GA
K

l n
               N/mm 

式中：G——材料的剪切弹性模量；对于钢材，G=0.792×105 N/mm2； 

   A——前后舱壁处舷侧外板、内壳板的剪切面积，mm2； 

   lH——中部货舱长度，mm； 

   n——舷侧外板、内壳板上垂向交线节点数量。 

局部载荷边界条件                          表 5.2 

位  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δx δy δz θx θy θ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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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中剖面（半宽模型） — 固定 — 固定 — 固定 

节点 G（全宽模型） — 固定 — — — — 

端面 A、B  固定 — — —  固定  固定 

交线 C — —  弹簧 — — — 

 
5.3  总体载荷工况边界条件（见表 5.3） 

5.3.1  在端面 A 与 B 内中和轴与纵中剖面相交处建一个独立点 H，在独立点上施加总

纵弯矩，端面各纵向构件节点自由度 δx、δy、δz 与独立点相关。 

5.3.2  端面 A 与 B 内独立点 H 的横向线位移、垂向线位移、绕纵向轴的角位移约束，

即： 0
y z x
δ δ θ   ；端面 A 内独立点 H 纵向线位移约束，即 0

x
δ  。 

总体载荷边界条件                          表 5.3 

位  置 
线位移约束 角位移约束 

δx δy δz θx θy θz 

纵中剖面（半宽模型） — 固定 — 固定 — 固定 

节点 G（全宽模型） — 固定 — — — — 

端面 A、B 相关 相关 相关 — — — 

独立点 H（端面 A）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弯矩 — 

独立点 H（端面 B） — 固定 固定 固定 弯矩 — 

 
5.4  模型边界条件见图 5.4。 

N.A

H

H

G

G

纵中剖面

端面A

端面B

交线C

交线C

 

图 5.4 边界条件 

 

6 屈服强度评估 

 
6.1  许用应力 

6.1.1  应对舱段模型纵向范围内中部货舱（含舱壁）内的所有主要构件进行强度评估，

评估应力为将局部载荷工况应力与总体载荷工况应力按照第 1 章 1.5.1.8（2）进行合成后的

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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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各主要构件的许用应力见表 6.1.2。 

许用应力                            表 6.1.2 

结构分类 
许用应力（N/mm2） 

[σe]  [τ]  

甲板 220/K — 

船底外板、内底板 220/K — 

舷侧外板、内壳板、双壳内平台 220/K 115/K 

底边舱斜板、顶边舱斜板 220/K 115/K 

船底纵桁 235/K 115/K 

双层底肋板 175/K 95/K 

横舱壁 175/K 95/K 

底凳、顶凳侧板 195/K 95/K 

横向强框架 195/K 95/K 

舱口间甲板 175/K — 

其它 195/K — 

注 1： K ——材料系数。 

 

7 屈曲强度评估 

 
7.1  屈曲安全因子 

7.1.1  构件的标准减薄厚度见表 7.1.1。 

标准减薄厚度                               表 7.1.1 

位  置 标准减薄厚度（mm） 

露天甲板下 1.5m 内的压载水舱 
一边与压载水相连 1.0 

两边与压载水相连 2.0 

其他部位 1.0 

 
7.1.2  板格屈曲安全因子 λ应不小于表 7.1.2 中的 小屈曲安全因子。 

最小屈曲安全因子                           表 7.1.2 

结  构 小屈曲安全因子 

甲板、舱口间甲板 0.8 

船底外板、内底板 0.8 

舷侧外板、内壳板 0.8 

底边舱斜板、顶边舱斜板 0.8 

双层底纵桁、双壳内平台 1.0 

双层底肋板、横向强框架 1.0 

横舱壁、底凳、顶凳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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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商品汽车滚装船结构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般规定 

 
6.1.1  适用范围 

6.1.1.1  本章适用于专门设计和制造用于载运新乘用车和新商用车的滚装货船，且车

辆单轴负荷不超过 2t。对于运输车辆单轴负荷超过 2t 的商品汽车滚装船，其车辆甲板结构

的技术要求应另行考虑。 
6.1.1.2  本章中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第 1 章和第 2 章的有关规定。 

 
6.1.2  定义 

6.1.2.1  强力甲板：系指舷侧结构（骨架形式和主要构件腹板高度）延伸到的上层连

续甲板。 

6.1.2.2  计算型深 DF（m）：在船长中点处，自平板龙骨上缘量至舷侧干舷甲板横梁上

缘之间的垂直距离。 
 

6.1.3  装载与系固 

6.1.3.1  商品汽车滚装船除应按第 2 章 2.2.8 的要求配备《装载手册》外，还应配备《车

辆系固手册》。车辆系固及系固装置应符合本章附录 2 规定。 

6.1.3.2  车辆甲板的计算轮印负荷及单轴负荷应取可能装载车辆的 大值，并应在《装

载手册》中注明。 
 

6.1.4  结构布置及结构细节 

6.1.4.1  船体的基本结构形式应为具有多层甲板和双层底的结构。 

6.1.4.2  65m 及以上的船舶强力甲板和船底应为纵骨架式。 

6.1.4.3  从强力甲板至 低一层车辆甲板间，应设置局部横舱壁或强肋骨和强横梁组

成的横向强框架。横向强框架应设置在船底实肋板平面内，间距应不超过 4 个肋距或 3.6m

（取小者）。 

6.1.4.4  强力甲板与干舷甲板之间舷侧外板上的开孔沿船长方向 大尺度的总和，应

小于等于船长的 0.4 倍且开口边缘之间沿船长方向的距离应不小于 1 个肋距；沿型深方向

大尺度的平均值应不大于强力甲板与干舷甲板间舷侧外板高度的 0.6 倍。 

6.1.4.5  强力甲板与干舷甲板之间舷侧外板上 多允许开设两个舷门开口，其沿船长

方向的开口尺寸应符合本节 6.1.4.4 的规定，沿型深方向的开口尺寸不大于强力甲板与干舷

甲板间舷侧外板高度的 0.8 倍。舷门开口除应满足第 2 章 2.4.7 的相关要求外，尚应满足以

下要求： 

（1）舷门的开口角隅应为圆角，并应与上层建筑或长甲板室的端点避开。 

（2）舷门开口应用桁材及复板补强。舷门开口两侧应设竖桁材，开口的上端应设短桁

材。开口上下两端应采用等于舷侧外板厚度1.5倍的加厚板或厚度相等的复板加强，加厚板

或复板应向舷门边线两侧各延伸两个肋距，并应将圆角包住，如图6.1.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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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5 

 

6.1.4.6  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一般应不小于次要构件穿过处切口高度的 2.5 倍。当超过

此限值时，应设置补板。但在任何情况下，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次要构件穿过处切

口高度的 2 倍。 

6.1.4.7  除 6.1.4.6 规定外，主要构件腹板上还应在下述位置的切口处设置补板： 

（1）支柱的上下端处； 

（2）预计承受集中载荷处； 

（3）靠近端部肘板趾端处。 

6.1.4.8  舱壁甲板以上车辆舱的强横梁与强肋骨可采用连续性圆角连接或无肘板交叉

连接，见图 6.1.4.8。圆角连接的圆角半径 R 应不小于强横梁和强肋骨腹板高度的较大者。

无肘板交叉连接接头（强横梁与强肋骨之间）的腹板厚度 t3 应不小于按下列两式计算所得之

值的较大者，且应不小于强横梁和强肋骨腹板厚度的较大者。 

1 1 2 2
3

2

1
( )

100

A t
t

K dw

 
                mm 

2 2 1 1
3

1

1
( )

100

A t
t

K dw

 
                mm 

式中：
1

A 、
2

A ——分别为强肋骨和强横梁的面板的剖面积，cm2； 

1dw 、 2dw ——分别为强肋骨和强横梁的腹板高度，mm； 

1
t 、

2
t ——分别为邻近交叉连接接头处强肋骨和强横梁的腹板厚度，mm； 

1
σ 、

2
σ ——分别为邻近交叉连接接头处强肋骨和强横梁的弯曲应力，N/mm2，不大

于 124N/mm2； 

1
τ 、

2
τ ——分别为邻近交叉连接接头处强肋骨和强横梁的剪应力，N/mm2，不大于

74N/mm2； 

K——材料系数。 
 



 

 

板板

 

 

 

 

 

确定

画两

对于无肘板

板和舷侧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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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1 

 
6.2.3  船体梁屈曲强度 

6.2.3.1  船长大于等于 90m 的商品汽车滚装船应按第 2 章 2.2.7 要求校核屈曲强度。 

6.2.3.2  在屈曲强度校核中，标准减薄厚度应符合表 6.2.3.2 的要求。 

标准减薄厚度                           表 6.2.3.2 

结  构 标准减薄厚度 （mm） 

（1）干舷甲板以下的板格及纵向构件 

（2）液舱边界 

（3）液舱内的构件 

按第 2 章 2.2.7.4 

（1）干舷甲板以上的舷侧外板 

（2）开敞载车区域的甲板 
0.5 

（1）封闭载车区域的甲板 0 

 

6.2.3.3  对中和轴以上的构件，应取许用静水弯矩 sM 和波浪弯矩的中垂弯矩值。对中

和轴以下的构件，应取中拱弯矩值。 

6.2.3.4  如在所有装载情况下均为中拱的静水弯矩，则按第 2 章 2.2.5.5 计算工作应力

时，设计合成中垂弯矩 s WM +M 应为规范要求的中垂波浪弯矩 MW（-）扣除 小的中拱静

水弯矩，但应不小于 0.9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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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舷侧结构 

 
6.3.1  一般要求 

6.3.1.1  除本节另有规定外，舷侧及舷侧构件的布置应满足第 1 章和第 2 章的相关要

求。 

6.3.1.2  本节规定的舷侧外板系指从舭列板至强力甲板处的外板。 
 

6.3.2  舷侧外板 

6.3.2.1  船中 0.4L 区域内，与强力甲板连接的 高一列舷侧外板的宽度应满足第 2 章

2.4.5.1 的要求。 

6.3.2.2  干舷甲板以下舷侧外板的厚度 t 应满足第 2 章 2.4.4 的要求。 

6.3.2.3  干舷甲板以上至强力甲板之间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在首垂线向后 0.1L 范围内，

应符合第 2 章 2.17.4.2 对首楼舷侧外板的规定，其余区域应符合第 2 章 2.17.4.2 对尾楼舷侧

外板的规定，且应满足第 2 章第 2 节及本章第 2 节关于总纵强度的相关要求。 

6.3.2.4  干舷甲板以上至强力甲板之间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尚应不小于干舷甲板以下舷

侧外板 大厚度值的 0.85 倍。 

6.3.2.5  强力甲板以上上层建筑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满足第 2 章 2.17.3.1 的要求。 
 

6.3.3  舷侧骨架 

6.3.3.1  除另有规定外，舷侧骨架应满足第 2 章第 8 节的有关要求。 

6.3.3.2  强力甲板以下载车区域的的舷侧结构一般应为纵骨架式，强力甲板以上上层

建筑载车区域的舷侧结构一般应为横骨架式。 

6.3.3.3  干舷甲板以下载车区域舷侧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6.5W shl K               cm3 

式中：s ——强肋骨间距，m； 

h ——从强肋骨跨距中点至干舷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取 大者），m； 

l   ——强肋骨跨距，m； 

K——材料系数。 

干舷甲板以下载车区域舷侧强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尚应不小于第 2 章 2.13.7.2 计算所得

之值。 

6.3.3.4  干舷甲板以上第 1 层上层建筑载车区域舷侧肋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下列

公式计算所得之值：
  

（1）自首垂线向后 0.1L 区域内： 

3.6
(0.63 ) F

F

d
W= sdlK D

D
         cm3 

0.8W= SlLK                      cm3    

式中：d——吃水，m； 

FD ——计算型深，m； 

s——构件间距，m； 

l ——肋骨跨距，即在舷侧量得的甲板间高，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2.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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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船长，m； 

K——材料系数。 

（2）其余区域： 

3.2
(0.56 ) F

F

d
W= sdlK D

D
          cm3 

0.49W= slLK                     cm3   

式中：d、DF、s、 l 、L、K——见本条（1）； 

6.3.3.5  干舷甲板以上第 2 层及以上各层上层建筑载车区域舷侧肋骨的剖面模数 W 除

应不小于第 2 章 2.17.3.2 要求外，尚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0.4W= slLK                      cm3 

式中：d、DF、s、 l 、L、K——见本节 6.3.3.4； 

6.3.3.6  载车区域强肋骨的强度尚应按本章附录 1 的要求由直接计算验证。
 

 
6.3.4  内舷壁 

6.3.4.1  强力甲板以下内舷壁的构件尺寸除应符合第 2 章第 11 节和第 12 节的有关规

定外，还应符合第 2 章第 2 节及本章对总纵强度的相关要求。 
 

6.3.5  船首舷侧结构砰击加强 

6.3.5.1  船首舷侧结构应符合第 4 章第 7 节的要求。 
 

第 4 节  甲板结构 

6.4.1  一般要求 

6.4.1.1  除本节另有规定外，甲板及甲板构件的布置应满足第 1 章和第 2 章的相关要

求。 

6.4.1.2  强力甲板以上第一层上层建筑的开孔如符合本章 6.1.4.4 的规定，则载车区域

的甲板构件应满足强力甲板构件的要求。 

6.4.1.3  内底板如载车，尚应按照本节载车区域甲板的要求校核强度。 
 

6.4.2  甲板板 

6.4.2.1  载车区域甲板厚度 t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 5.5mm： 

t=C PK +1.5              mm 

式中：P ——轮印上的荷重，t； 

——材料系数； 

C——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24.668 8.4 4.2( ) 0.38
v v u l

C=
s s v s

    ，其中
l

s
取≯2.5； 

s——纵骨或横梁间距，m； 

l——纵骨或横梁跨距，m； 

u、v——分别为轮印的长度和宽度，m，如图 6.4.2.1 所示； 

K



 

 

小于

所得

式中

1800

式中

不小

式中

4.5m

式中

6.4.2.2  对

于 5.5mm。 

6.4.2.3  强

得之值，且不

中： s ——甲板

K ——材

6.4.2.4  强

（1）船中 0

0mm： 

中：L——船长

（2）强力

（3）强力

6.4.2.5  干

小于 6mm： 

中： s ——甲板

K ——材

6.4.2.6  上
mm： 

中：L——船长

s ——甲板

sb——甲板

tc——对于

对于封闭载车

强力甲板的厚

不小于 6mm：

板纵骨或横梁

材料系数。 

强力甲板边板

0.4L 区域内，

长，m； 

甲板边板在端

甲板边板厚度

干舷甲板及平

板纵骨或横梁

材料系数。 
上层建筑甲板

t 

长，m；计算

板纵骨或横梁

板纵骨或横梁

于内部干燥处

车区域的甲板

厚度 t 除满足

 

9t s

梁间距，m，

板应满足以下

，强力甲板边

800b 

端部的宽度，

度 t 应不小于

平台甲板非载

9t s

梁间距，m，

板非载车区域

0.018 4L 

算时取值不必

梁间距，m，计

梁的标准间距

处所的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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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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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 6.4.2.1

K       

计算时取值

下要求： 

边板宽度应不

0 5L     

应不小于船

于强力甲板厚

载车区域的甲

K       

计算时取值

域的甲板板厚

4.5 c
b

sK
t

s


必大于 100m；

计算时取值应

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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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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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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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

值应不小于 sb

t 应不小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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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尚应

m 

b； 

计算所得之值

mm 

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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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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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甲板强横梁和纵桁 

6.4.3.1   载车区域强横梁和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0.1)cW q sl fK              cm3 

式中： f ——系数，强力甲板 f 取 4.71；非强力甲板 f 取 4.17； 

cq ——车辆均布载荷，t /m2； c

Q
q

A
 ； 

其中：Q——计算甲板层载车总重，t； 

      A——计算甲板层载车面积，m2； 

l——构件跨距，应取支柱之间的距离，m； 

s——构件间距，应取支柱之间的距离，m； 

K——材料系数。 

6.4.3.2   载车区域强横梁和甲板纵桁的剖面惯性矩 I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75 /I Wl K                                     cm4
 

式中：W——本节6.4.3.1计算所得剖面模数，cm3
； 

l、K——同本节6.4.3.1。 

6.4.3.3  载车区域强横梁和甲板纵桁的强度尚应按本章附录 1的要求由直接计算验证。 
6.4.3.4   非载车区域的甲板强构件应满足第 2 章第 9 节及第 17 节的相关要求。 

 
6.4.4   甲板横梁和纵骨 

6.4.4.1  载车区域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 25s： 

2(6.25 0.83 )cW Pl sl fK               cm3 

式中： f ——系数，对强力甲板 f 取 1.45，非强力甲板 f 取 1； 

Pc—— 大单轴负荷，t； 

l ——纵骨跨距，m； 

s——纵骨间距，m； 

K ——材料系数； 

6.4.4.2   强力甲板纵骨的惯性矩 I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1.43I Al K                             cm4
 

式中：A——连同带板的骨材剖面积。 
l——横梁或纵骨的跨距，m； 

      K——材料系数。 

6.4.4.3   载车区域甲板横梁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25s： 

2
20(12.5 0.83 )c

l l
W P sl fK

l


                cm3 

式中：l ——横梁跨距，m； 

s——横梁间距，m； 

l0 ——车轮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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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f 、K——同本节 6.4.4.1 

6.4.4.4  非载车区域的甲板纵骨和横梁应满足第 2 章第 9 节及第 17 节的相关要求。 

6.4.4.5  甲板纵骨和横梁腹板高度均应不小于 60mm。 

6.4.5  车辆坡道 

6.4.5.1  甲板间固定斜坡道的极限角度应不大于船舶在 大不利纵倾情况下所装载各

种车辆的 大爬升角。 

6.4.5.2  甲板间固定斜坡道的结构强度应与车辆甲板的结构强度相当，其支撑构件应

有足够强度。固定斜坡道下端与甲板相接处的甲板结构应予适当加强。 
 

第 5 节  支柱及半舱壁 

 
6.5.1  支柱 

6.5.1.1  本节要求适用于车辆舱内的支柱。本节无明确规定者，应符合第 2 章第 10 节

的有关要求。 

6.5.1.2  封闭车辆舱内的支柱不应选用管形支柱或空心矩形剖面的支柱。 

6.5.1.3  支柱所受的载荷 P 应按下式计算： 

0dP p ab P              kN 

式中： a ——支柱所支持的甲板面积的平均长度，m； 

  b ——支柱所支持的甲板面积的平均宽度，m； 

 0P ——上方支柱所传递的载荷，kN； 

dP ——设计均布载荷，kN/m2；对于强力甲板， dP 应不小于 3.2 kN/m2。 

 

6.5.2  半舱壁 

6.5.2.1  除另有规定外，半舱壁应满足第 2 章第 11 节的相关要求。 

6.5.2.2  半舱壁板的 小厚度应为 6mm；船长小于 90m 时， 小厚度为 5mm。 

6.5.2.3  扶强材腹板的 小高度应为 100mm；船长小于 90m 时， 小高度应为 75mm。 
 

第 6 节  舷门 

 
6.6.1  舷门的一般要求 

6.6.1.1  本节要求适用于防撞舱壁后、干舷甲板以上的舷门的布置、强度和紧固。 

6.6.1.2  舷门的设置应确保其密闭性和结构完整性，并与其所处的位置及周围的结构

相当。 

6.6.1.3  门一般应向外开启。 

6.6.1.4  定义： 

（1）紧固装置：指用于防止门绕绞链转动或绕附连于船上的附件旋转，使门保持关闭

状态的一种装置； 

（2）支持装置：指将门承受的外载荷或内载荷传递给紧固装置，再从紧固装置传递给

船体结构的一种装置，或将门承受的载荷传递给船体结构除紧固装置以外的一种装置，如绞

链、制动器或其他固定装置； 

（3）锁紧装置：指将紧固装置锁紧在关闭位置的一种装置。 

 
6.6.2  舷门的构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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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  舷门的强度应与周围结构的强度相当。 

6.6.2.2  舷门应适当扶强，且应采取措施，防止门关闭后有任何的横向或垂向移动。

在吊臂、操纵臂和铰链与门结构以及船体结构的连接，应有足够的强度。 

6.6.2.3  当门作为车辆跳板时，铰链的设计应考虑可能导致铰链受力不均匀的船舶纵

倾和横倾角。 

6.6.2.4  门板的厚度应不小于用门扶强材间距算得的舷侧外板的厚度，且应不小于同

一位置上的舷侧外板的 小厚度。当门作为车辆跳板时，其厚度尚应符合本章第 7 节的规定。 

6.6.2.5  水平扶强材或垂直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对舷侧肋骨的要求。如有必要，

应考虑舷侧肋骨与门扶强材之间，在固定程度方面的差异。当门作为车辆跳板时，扶强材尺

寸尚应符合本章第 7 节的规定。 

6.6.2.6  扶强材应由构成门的主要构件来支持。 

6.6.2.7  主要构件及门周围的船体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刚性，以保证门周围的结构完整

性。 

6.6.2.8  主要构件的尺寸应不小于对舷侧主要构件的要求。当门作为车辆跳板时，主

要构件的尺寸尚应符合本章第 7 节的规定。 
 

6.6.3  门的紧固和支持 

6.6.3.1  舷门应装设足够的紧固和支持装置，以便与周围的结构强度和刚性相当。当

要求密封时，密封材料应为比较柔软型的，且其支承力应仅由钢结构承受。也可以考虑其他

类型的密封材料。 

紧固和支持装置之间的 大设计间隙，一般应不大于 3mm。 

应提供一种机械固定方法将门固定在开启位置。 

6.6.3.2  紧固装置应易于到达且操作简单。 

紧固装置应配备机械式锁紧装置（自锁或独立装置）或重力式的。开启和关闭系统以及

紧固和锁紧装置应通过一定程序的操作方式来联锁。 

 

第 7 节  车辆跳板 

 
6.7.1  一般要求 

6.7.1.1  车辆跳板的厚度应符合本章 6.4.2.1 和 6.4.2.2 的规定。 

6.7.1.2  车辆跳板的骨架除应符合本章 6.4.3 和 6.4.4 的相关规定外，还应按如下要求

进行强度校核： 

（1）跳板处于放下状态； 

（2）设计的车辆负荷乘上 1.1 的系数以 不利的位置作用于跳板上，同时考虑跳板的

自身重量负荷； 

（3）许用弯曲应力为：[σ]=141/K，N/mm2，其中 K 为材料系数；许用挠度为：［f］=l/400 

mm，其中 l 为骨材支撑点之间的距离，mm。 

6.7.1.3  车辆跳板连接铰链应满足如下要求：：  

（1）铰链轴销的直径 d 应满足下式： 

1.27

[ ]

F
d

τ
≥               mm 

（2）铰链中心眼板的尺寸应满足下列两式： 



 

式中

t1、t

［

 

（3）铰链的

中： F——铰

t2、b0、t0、d

［ ］——许

的两侧眼板的

铰链承受的

d——见图 6

许用剪切应力

b

的尺寸应满足

2

F

t

大剪切力，

.7.1.3；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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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货舱区域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1 一般规定 
 

1.1  本附录适用于货舱区域主要支撑构件的强度评估。主要结构包括： 

（1）甲板结构 

（2）舷侧结构 

（3）双层底结构 

（4）舱壁结构 

（5）半舱壁结构（如有时） 

（6）支柱 

1.2  对于本附录无规定者，均应符合第 1 章第 5 节的有关要求。 
 

2 模型范围 
 

2.1  有限元模型的横向和垂向范围：整个船宽和型深；纵向范围应符合下述要求： 

（1）当货舱区域采用均匀设置的半舱壁设计时，模型应包括半舱壁及前后 1/2 个半舱壁

间距； 

（2）当货舱区域采用无半舱壁、有支柱设计时，模型应包括 1/2+1+1/2 个支柱间距； 

（3）当货舱区域采用无半舱壁、无支柱设计时，模型应包括 3 个强框架间距； 

 

图 2.1  有限元模型（仅显示左舷） 
 

3 计算工况 
 

3.1  通常，舱段有限元分析应按照表 3.1 的适用工况进行。如装载手册中存在本附录

表 3.1 中计算工况以外的更为严重的装载工况，如不均匀装载，也应对此装载工况进行结构

强度直接计算。 

计算工况                               表 3.1 

工况编号 装载模式 

1 满载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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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编号 装载模式 

2 压载工况 

3 横摇工况 

 
3.2  满载工况 

3.2.1  本工况考虑的载荷应符合下述要求： 

（1）作用在甲板上的垂向压力为： 

( 0.5 )( )v v sP = g a P m                  kN/m2 

式中：g——重力加速度，9.81 m/s2； 

av——垂向合成加速度，m/s2，按第 1 章 1.5.2 计算。 

P ——车辆载荷，t/m2； 

ms ——甲板的自重载荷，t/m2，但应不小于 0.1。 

（2）船底及舷侧静水压力和水动压力按第 1 章 1.5.3 计算，其中吃水 d 为结构吃水。 
 

3.3  压载工况 

3.3.1  本工况考虑的载荷应符合下述要求： 

（1）甲板结构自重仅包括静态载荷，可通过重力场或者面压力的形式施加； 

（2）船底及舷侧静水压力和水动压力按第 1 章 1.5.3 计算，其中吃水 d 为压载吃水； 

（3）对于双层底的压载水舱和燃油舱根据实际的装载情况施加静压力。 
 

3.4  横摇工况 

3.4.1  本工况假定船舶横倾至 大横摇角（如船体结构对于中纵剖面不对称，应分别

考虑向左舷横摇和向右舷横摇），设计载荷应符合下述要求： 

（1）作用在甲板上的垂向压力 Pv和水平力 Pt 为： 

( )v sP = P m g               kN/m2 

( )t s tP= P m a               kN/m2 

式中：g——重力加速度，9.81 m/s2； 

m ——横摇角，rad，按第 1 章 1.5.2 计算。 

at ——横向合成加速度，m/s2，按第 1 章 1.5.2 计算。 

P ——车辆载荷，t/m2； 

ms ——甲板的自重载荷，t/m2，但应不小于 0.1。 

（2）船底及舷外水压力为结构吃水下的 大横摇角 m 对应的静水压力，按第 1 章 1.5.3.2

计算。 
 

4 边界条件 
 

4.1  各工况采用相同的边界条件，即在内底板的一端约束 x 方向的位移，在内底一舷

的边线处约束 y 方向的位移，在舷侧的两端约束其 z 方向的位移，在船底和甲板纵桁前后端

处，约束其绕 y 轴的转动。具体位置见表 4.1 和图 4.1 

局部载荷边界条件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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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束 δx=0 δy=0 δz=0 θy=0 

作用位置 线 AD 线 AB 线 AA’、BB’、CC’、DD’ 各纵桁两端 

 

图 4.1 边界条件 

 

5 许用应力 
 

5.1  各工况下的许用应力标准为： 

（1）许用剪切应力：［τ］=100/K，N/mm2； 

（2）许用相当应力：［σe］=190/K   N/mm2；  

（3）梁单元和杆单元的许用应力：［σ］=190/K   N/mm2； 

其中 K 为材料系数； 

（4）支柱单元的压缩许用应力按下式计算确定： 

/ 120l r K 时，  
23

2

119.56 4.9 10 l

K K r


     
 

 

/ 120l r K 时，  
2

57.056 10
l
r

     
 

 

l——包括肘板在内的支柱长度，cm； 

r——支柱剖面的 小惯性半径，cm； 

K——材料换算系数。 
 

6 屈曲强度评估 
 

6.1  应对模型中部区域的下列结构进行屈曲强度校核，屈曲安全因子λ应不小于1.0： 

（1）横舱壁板和半舱壁板； 

（2）强横梁、强肋骨、实肋板； 

（3）甲板纵桁； 

（4）船底板、内底板。 

6.2  板格屈曲计算中，一般部位板厚扣除腐蚀余量 1.0mm，车辆舱内部构件的腐蚀余

量应不低于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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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车辆系固与系固设备 

1  一般规定 
 

1.1   车辆前轮或后轮应用木楔塞紧（或其他有效方式），以防止车辆前后移位。 

1.2   车辆本身在船舶航行中应使用停车制动器可靠刹住。 

1.3      滚装处所的通道和车辆间距应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 

 

2  系固布置 
 

2.1  本附录系固设备系指绑索（纤维绳、绑扎带、钢丝绳和钢链等）、导索装置（底座、

环和甲板孔等）以及锁紧装置（卸扣、花篮螺丝、车掣、螺栓和螺丝等）。系固设备应具有

认可的证书。 

2.2  车辆甲板上的系固点根据车辆甲板实际装载和系固布置方案确定。一般车辆甲板

上的系固点纵向距离应不超过 2.5m，横向距离应不超过 3m。 

2.3    车辆上的系固点应满足下列要求： 

（1）系固点的设计应能使车辆系固于船上，其穿孔应仅能穿过一根绑索。系固点与穿孔

应允许绑索能通过不同方向被系固于车辆甲板上； 

（2）车辆每侧 少 2 个系固点； 

（3）每个系固点应涂上清楚易见的颜色； 

（4）系固点的布置应能保证用绑索有效地限制车辆的运动； 

（5）系固点应能将作用力从绑索转移到道路车辆底盘，并且绝不应该安装在保险杠或车

轴上，除非系固点是专门建造而且作用力可直接转移至底盘； 

（6）系固点应位于容易和安全绑扎绑索的地方； 

（7）每个系固点的穿孔内沿自由通道应不小于 80mm。 

 

3  受力计算 
 

3.1  车辆的受力应根据船舶的装载情况、航区和船舶的运动来确定。这些力包括车辆

的重力、所受的风力、系固力以及因船舶横摇、纵摇和垂荡运动所产生的惯性力等。 

3.2  船舶的横摇中心轴取满载水线面的中心线，或 1/2 型深处水线面中心线之高者。纵

摇中心轴取满载水线面与过漂心横剖面的交线。 

3.3    车辆所受的力均作用在车辆的重心。 

3.4  车辆所受的横向和垂向分力 Ny、Nz 按下式计算： 

9.81 1
.

sin cos       kN 

9.81 1
.

cos sin        kN 

式中：M——单车总重量，t； 
F——单车所受的风力，kN，按本附录3.5计算； 

φm、ψm——横摇、纵摇幅值，rad，按第1章1.5.2.1计算； 
TR、TP——横摇、纵摇周期，s，按第1章1.5.2.1计算； 

	——船舶横摇角，rad，按下式计算，但不必大于0.523 rad： 
0.175           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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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升沉加速度，m/s2
，按第1章1.5.2.2计算； 

Xc——车辆受力作用点相对船舶纵摇中心轴坐标的绝对值，m； 

Yc、Zc——车辆受力作用点相对船舶横摇中心轴坐标的绝对值，m。 

3.5  车辆所受风力 F 按下列公式取正浮状态计算： 

F PA                 kN 

式中：P——单位计算风压，kN/m2
，按下式计算： 

0.0023 0.0496 0.3856 
hf——受风中心至水面的垂直距离，m，取不小于1也不大于10； 

A——受风面积，m2，车辆在船舶中纵剖面上的侧投影面积。 

3.6  车辆所受的绑索拉力 T，按以下两式计算，取大者： 

1

(sin sin cos )

y z

n

i i i
i

N fN
T

f  





  kN 

i i
1

( sin )

y z

n

i

N h N b
T

c 





  kN 

式中：n——车辆单侧绑索数量； 

αi——为第i根绑索与垂直方向的夹角，rad； 

βi——为第i根绑索在甲板平面的投影与船长方向的夹角，rad，计算时取值不大于0.523； 

γi——第i根绑索与船舶纵向的夹角，rad； 

f——摩擦系数，一般取0.3； 

h——车辆重心距甲板的垂向高度，m； 

b——车辆重心距车轮外侧的横向距离，m； 

Ny、Nz——按本附录3.4式计算； 

ci——第 i 根绑索的系固力臂，即车辆倾覆支点到第 i 根绑索在过该支点的船舶横剖

面上投影线的垂直距离，m。 
 

4  强度衡准 
 

4.1  绑索、甲板系固点及相关系固设备的安全工作负荷（SWL）应不低于按本附录 3.6

计算值的 1.5 倍。若甲板系固点上有多根绑索穿过，则其安全工作负荷应取其总和。 

4.2  系固设备的安全工作负荷由其破断负荷决定。纤维绳的破断负荷为 3SWL，其他

系固设备的破断负荷按表 4.2 确定。 

设计破断负荷和验证负荷（kN）                     表 4.2 

项 目 小设计破断负荷 小验证负荷 

钢丝绳 3 SWL  

杆（低碳钢） 3 SWL 1.5 SWL 

杆（高强度钢） 2 SWL 1.5 SWL 

链（低碳钢） 3 SWL  

链（高强度钢） 2.5 SWL  

配件及其他绑扎装置 2 SWL 1.5 SWL 

注：①在本规定中，高强度钢的屈服应力应不小于315N/mm2；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219 

②若不用钢材而采用其他材料，则其破断负荷和验证负荷将另行考虑； 

③SWL为安全工作负荷，kN。 

 
4.3  车辆上系固点的 小强度（kN）应不低于 GVM×10×1.2/n，其中 GVM 为单车总

质量（t），n 为车辆每侧系固点的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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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轮机 

第 1 节  一般规定 

 
7.1.1  一般要求 

7.1.1.1  除本章明确规定外，船舶轮机尚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的有关要求。 

7.1.1.2  若船舶采用电力推进，还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8 篇第 2

章的要求。 
 

7.1.2  环境条件 

7.1.2.1  主、辅机和轴系传动装置以及与船舶安全有关的机械设备，其设计、选型和

布置，应能保证船舶处于表 7.1.2.1 中倾斜情况仍能正常工作。 

船舶倾斜角表                       表 7.1.2.1 

装置和设备 

倾斜角
①
（°） 

横向 纵向 

横倾 横摇 纵倾 纵摇 

主、辅机 15 22.5 5② 7.5 

安全设备：如应急发电机装置、
应急消防泵及其驱动装置 

22.5 22.5 10 10 

注：①横向和纵向倾斜可能同时发生。 
②当船舶长度大于 100m 时，纵倾倾斜角可取 500/L，式中 L 为船舶总长度，m。 

 
7.1.2.2  确定船舶主、辅柴油机的功率，应采用下列基准环境条件： 

绝对大气压                 0.1MPa 

环境温度                    45℃ 

相对湿度                    60% 

海水温度（中冷器进口处）    32℃ 
 

7.1.3  防腐蚀 

7.1.3.1  暴露于腐蚀环境的零部件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制成，或采取有效的防腐蚀措

施。 
 

7.1.4   燃料 

7.1.4.1  船舶使用硫含量不超过0.10 %（m/m）馏分油时，除符合本章有关规定外，还

应满足CCS《船舶使用低硫燃油指南》的适用要求。 

 

第 2 节  泵与管系 

7.2.1  一般要求 

7.2.1.1  压力管路上如装有减压阀时，应在减压阀后装设安全阀及压力表，并应设有

旁通管路或另设有一只并联的备用减压阀。 

 
7.2.2   金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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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  钢管管壁厚度的计算 

受内压的钢管，其 小壁厚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①： 

0 b c              mm 

 0 2

pD

e p






         mm 

0b 0.4
D

R


            mm 

 

式中： 0 ——基本计算壁厚，mm； 

        b——弯曲附加余量，mm；对于仅受内压的管子，b 值应按管子弯曲处的计算应力

不超过许用应力的方法选取；当 b值不能更准确确定时，按上述公式计算选

取； 

p ——设计压力，MPa，见《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 2.1.3.1 的规定； 

D ——钢管外径，mm； 

[ ]——钢管许用应力，N/mm2
，见本节 7.2.2.2 的规定； 

c——腐蚀余量，mm，由表 7.2.2.1 查得； 

e ——焊接有效系数，对无缝钢管、电阻焊钢管和高频焊钢管应取 1，其他方法制造

的管子，e 值另行考虑。 

对于穿过舱柜的管路，应增加一个计及外部腐蚀的附加腐蚀余量，该腐蚀余量取决于外

部介质；如采用涂层、衬层等措施对管子及其接头进行有效的防蚀保护，则腐蚀余量 多可

减少 50%；当使用有足够抗蚀性能的特种钢时，其腐蚀余量可以减少，甚至可减少到零。 

钢管腐蚀余量（mm）                     表 7.2.2.1 

管系用途 c 管系用途 c 

饱和蒸汽管系 0.8 滑油管系 0.3 

货油舱蒸汽加热管系 2.0 燃油管系 1.0 

锅炉开式给水管系 1.5 货油管系 2.0 

锅炉闭式给水管系 0.5 冷藏装置制冷剂管系 0.3 

锅炉排污管系 1.5 清水管系 0.8 

压缩空气管系 1.0 海水管系 3.0 

液压油管系 0.3 冷藏货舱盐水管系 2.0 

 

7.2.2.2  钢管许用应力   应不大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的 小值： 

 
2.7

  mR

              N/mm2 

 
1.6

 
T
eHR

              N/mm2 

                                                        
①  本公式适用于外径与内径之比不超过 1.7的管子。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222 

 
1.6


 

T
D

             N/mm2 

  T
c 

              N/mm2
 

式中：Rm 
——材料在常温下的抗拉强度，N/mm2； 

T
eHR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屈服强度或 0.2％的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N/mm2； 

T
D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 100000h 内产生破断的平均应力，N/mm2； 

      
T
c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 100000h 内产生 1%蠕变的平均应力，N/mm2； 

Rm、
T
eHR 、

T
D  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规定。 

7.2.2.3  本节 7.2.2.1 所述的 小壁厚 δ未考虑制造负公差，因此，当有制造负公差时，

管子的壁厚 δm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1
100

m

δ
δ =

a
            mm 

式中：a——壁厚的制造负公差百分数。 

7.2.2.4  当由本节 7.2.2.3 所述公式计算所得的 小壁厚小于表 7.2.2.4（1）、表 7.2.2.4

（2）或表 7.2.2.4（3）所列的数值时，则应采用表列相应的标准管的 小公称壁厚。 

螺纹管的壁厚，应量至螺纹根部。 

钢管外径与最小公称壁厚 δ，mm             表 7.2.2.4（1） 

外 径 D 

小公称壁厚 δ 

一般用管③④⑥⑧⑨ 
与船体结构有关的舱

柜的空气管、溢流管

和测量管①②③④⑥⑦⑧ 

舱底、压载水管、

一般海水管和液舱

内的蒸气加热盘管
①③④⑤⑥⑦⑧ 

通过压载舱和燃油舱的

舱底水管、空气管、溢流

管和测量管。通过燃油舱

的压载管和通过压载舱

的燃油管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10.2～12 
13.5～19.3 

20 

1.6 
1.8 
2.0 

   

21.3～25 
26.9～33.7 
38～44.5 

2.0 
2.0 
2.0 

 
 

4.5 

3.2 
3.2 
3.6 

 
 

6.3 

48.3 
51～63.5 

70 

2.3 
2.3 
2.6 

4.5 
4.5 
4.5 

3.6 
4.0 
4.0 

6.3 
6.3 
6.3 

76.1～82.5 
88.9～108 
114.3～127 

2.6 
2.9 
3.2 

4.5 
4.5 
4.5 

4.5 
4.5 
4.5 

6.3 
7.1 
8.0 

133～139.7 
152.4～168.3 

177.8 

3.6 
4.0 
4.5 

4.5 
4.5 
5.0 

4.5 
4.5 
5.0 

8.0 
8.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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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219.1 

244.5～273 

4.5 
4.5 
5.0 

5.4 
5.9 
6.3 

5.4 
5.9 
6.3 

8.8 
8.8 
8.8 

298.5～368 
406.4～457 

5.6 
6.3 

6.3 
6.3 

6.3 
6.3 

8.8 
8.8 

注：① 如采用涂层、衬层等措施对管子及其接头进行有效的防蚀保护，其 小壁厚可以适当减薄，但减薄

多不超过 1mm； 
② 除液货闪点小于 60℃的液货舱测量管外，表列测量管的 小壁厚系适用于液舱外部的测量管； 
③ 对于允许采用的螺纹管， 小壁厚应自螺纹根部量起； 
④ 焊接钢管和无缝钢管的外径和壁厚的数值取自 ISO 的推荐文件 R336，如按其他标准选取管子壁厚

可适当减小； 
⑤  通过深舱的舱底水管和压载管的 小壁厚应另行考虑； 
⑥  外径大于 457mm 的管子的 小壁厚可参照国家或国际标准，但任何情况下其 小壁厚不应小于表

7.2.2.4（1）中管子外径为 406.4～457mm 所对应的值； 
⑦  舱底、测量、空气和溢流管的 小内径应为： 
              舱底管            50mm 
              测量管            32mm 
              空气和溢流管      50mm 
⑧  本表所列的 小壁厚一般是指公称壁厚，因此不必考虑负公差和弯曲减薄余量； 
⑨  排气管的 小壁厚应另行考虑。 

 
不锈钢管外径 D 与最小公称壁厚 δ，mm            表 7.2.2.4（2） 

管子外径（D） 不锈钢管 小公称壁厚（δ）　 

≤10 1.0 

11～18 1.5 

19～83 2.0 

84～169 2.5 

170～246 3.0 

247～340 3.5 

341～426 4.0 

427～511 4.5 

512～597 5.0 

 
奥氏体不锈钢管外径与最小公称壁厚 δ，mm        表 7.2.2.4（3） 

管子外径（D） 小公称壁厚（δ） 

10.2 ～ 17.2 1.0 

21.3 ～ 48.3 1.6 

60.3 ～ 88.9 2.0 

114.3 ～ 168.3 2.3 

219.1 2.6 

273.0 2.9 

323.9 ～ 406.4 3.6 

>406.4 4.0 

注：可接受按国家或国际标准选取外径及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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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  甲板排水管和泄水管的 小壁厚应满足： 

（1）对泄水管和排水管如无足够厚度要求： 

①  对外径等于或小于 155 mm 的管子，厚度应不小于 4.5 mm； 

②  对外径等于或大于 230 mm 的管子，厚度应不小于 6 mm。 

外径尺寸如为中间值，厚度应由线性内插确定。 

（2）对泄水管和排水管如有足够厚度要求： 

①  对外径等于或小于 80 mm 的管子，厚度应不小于 7 mm； 

②  对外径为 180 mm 的管子，厚度应不小于 10 mm； 

③  对外径等于或大于 220 mm 的管子，厚度应不小于 12.5 mm。 

外径尺寸如为中间值，厚度应用线性内插法确定。 

7.2.2.6  露天甲板以上的空气管的 小壁厚应符合第 1 章 1.7.7.5 的规定。 
 

7.2.3  铜管管壁厚的计算 

7.2.3.1    受内压的铜和铜合金管，其 小壁厚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0 b c              mm 

 0 2

pD

e p





           mm 

0b 0.4
R

D
             mm 

式中： 0 ——基本计算壁厚，mm； 

       b——弯曲附加余量，mm；对于仅受内压的管子，b值应按管子弯曲处的计算应力

不超过许用应力的方法选取；当 b 值不能更准确确定时，按上述公式计算选取； 

P——设计压力，MPa，见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 2.1.3.1 的规定； 

D ——管子外径，mm； 

  ——许用应力，N/mm2，由表 7.2.3.1 查得； 

c ——腐蚀余量，mm，铜、黄铜和类似合金、不含铅的铜锡合金和镍含量低于 10%

的铜镍合金，c = 0.8mm；镍含量为 10%及以上的铜镍合金，c = 0.5mm；若介

质对管材不产生腐蚀，c = 0； 

e ——焊接有效系数，对无缝钢管、电阻焊钢管和高频焊钢管应取 1，其他方法制造

的管子，e 值另行考虑。 

铜和铜合金管许用应力                    表 7.2.3.1  

管子材料 
材料

条件

抗拉强度 
（N/mm2） 

许用应力（N/mm2） 

设计温度（℃）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铜 退火 215 41 41 40 40 34 27.5 18.5 — — — —

铝黄铜 退火 325 78 78 78 78 78 51 24.5 — — — —

铜镍合金 
CuNi5 Fel Mn 

CuNi10 Fel Mn 
退火 275 68 68 67 65.5 64 62 59 56 52 48 44

铜镍合金 
CuNi30 

退火 365 81 79 77 75 73 71 69 67 65.5 6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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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如金属温度处于表中所列数值之间，则许用应力可采用线性内插法求得。 

② 表内未包括材料的许用应力的选取应提交详细资料，并经 CCS 同意。 

 
7.2.3.2  本节 7.2.3.1 所述 小壁厚 δ并未考虑制造负公差，当考虑制造负公差修正时，

管子的壁厚 δm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1
100

m

δ
δ =

a


    mm 

式中：a——壁厚的制造负公差百分数。 

铜和铜合金管外径与最小公称壁厚 δm，mm             表 7.2.3.2 

外径 D 
 小 公 称 壁 厚 δm 

铜 铜 合 金 

8～10 1.0 0.8 

12～20 1.2 1.0 

25～44.5 1.5 1.2 

50～76.1 2.0 1.5 

88.9～108 2.5 2.0 

133～159 3.0 2.5 

193.7～267 3.5 3.0 

273～470 4.0 3.5 

508 4.5 4.0 

注：①  外径和壁厚的数值取自 ISO 标准； 
②  如按其他标准选取管径，管子壁厚可适当减小。 

 
7.2.3.3  当由本节 7.2.3.1 所述公式计算所得的 小壁厚小于表 7.2.3.2 所列数值时，则

应采用表列相应的标准管的 小公称壁厚。  

螺纹管的壁厚应量至螺纹根部。 

第 3 节  船舶管系 

7.3.1  一般要求 

7.3.1.1    阀上应设有显示阀开闭状态的指示装置，但能通过其他方法观察到者除外。

单向阀的阀壳上应有永久性流向标记。 

7.3.1.2    钢质舷旁阀和附件以及海水箱等，应有适当的防蚀保护措施。 
 

7.3.2  舱底水管系 

7.3.2.1  舱底水吸口布置 

（1）主机总功率超过 440kW 的船舶、推进电机总功率超过 440kW 的电力推进船舶，其

机器处所（主推进装置、主发电机组、主推进电机所在处所）舱底水支吸口布置应符合表

7.3.2.1（1）的规定； 

 

机器处所舱底水支吸口的布置                 表 7.3.2.1（1） 

机器处所情况 舱底水支吸口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226 

单层底船舶 
船底向两舷升高≥5º 中纵剖面处 1 只 

船底向两舷升高＜5º 中纵剖面处 1 只及每舷 1 只 

双层底船舶 
内底板扩展至机舱全长并在两舷形成舭污水沟 每舷 1 只 

内底板扩展至机舱全长和全宽 每舷 1 只污水井，每井内 1 只 

尾机型船舶机舱 前端每舷 1 只及后端中纵剖面处 1 只

用水密舱壁与机舱隔开的炉舱或辅机舱，电力推进船舶的独立电动机机舱 按货舱要求 

 

（2）对于由曲柄坑或其他凹槽、具有反梁拱的双层底顶板或双层底不连续所形成的双层

底顶板上凹陷处的排水，可要求增设额外的舱底水吸口； 

（3）货舱舱底水支吸口的布置应符合表 7.3.2.1（3）的规定。 

货舱舱底水吸口的布置                   表 7.3.2.1（3） 

货舱情况 每一舱舱底水吸口 

单层底船舶 
船底向两舷升高≥5º 后端靠近中纵剖面处 1 只 

船底向两舷升高＜5º 后端每舷 1 只 

双层底船舶 

内底板向两舷延伸形成舭污水沟 每舷 1 只 

内底板向两舷升高 中纵剖面处 1 只 

内底板向两舷延伸并不形成污水沟 每舷 1 只污水井，每井内 1 只 

仅有一个货舱且该舱长度＞35m 前后端均应设置 

首尾端狭窄货舱 中纵剖面处 1 只 

 
7.3.2.2  干舷甲板上封闭的货物处所 

干舷甲板上封闭的货物处所要求的排水装置，可按下列要求通过泄水孔以重力泄放的形

式进行排放： 

（1）当船舶横倾为 5 º 时，其干舷不会使干舷甲板边缘浸水，则该货物处所可通过设有

足够数量适当尺寸的泄水孔直接将水排向舷外； 

（2）当船舶横倾为 5 º 或小于 5 º 时，其干舷会使干舷甲板边缘浸水，则该货物处所内

排出的水应导向一个或多个容量足够的泄水舱，该泄水舱应有高水位报警器和向舷外排放的

有效装置； 

（3）应在左右两舷均布置泄水孔，泄水孔的数量和布置应能防止水的不合理积聚；泄

水孔的开口端应设有格栅；一般泄水孔的通径应不小于 100mm； 

（4）如上述封闭的货物处所由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保护，则甲板泄水系统还应考

虑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工作时增加的水量要求； 

（5）如上述封闭的货物处所由 CO2 灭火系统保护，则甲板泄水孔应设有防止此类窒息

性气体泄漏的装置； 

（6）受石油或其他危险品物质污染的水，不应排向机器处所或其他可能存在火源的处

所。 

7.3.2.3  轴隧与管隧： 

轴隧和管隧内一般应在尾端设 1 只舱底水吸口。如首端有积水可能或其长度超过 35m

时，则应在首端增设吸口。 

7.3.2.4  舱底泵 
（1）每艘船舶的舱底泵数量，应符合表7.3.2.4（1）的规定。 

舱底泵数量                       表 7.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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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独立动力泵（台） 主机带动或独立动力泵 

船长>91.5m 2 — 

65m<船长≤91.5m 1 1 

船长≤65m  － 1 

 
（2）在上述（1）中所述的每台舱底泵，可由几台泵组成的舱底泵组代替，每一泵组的

总排量应不小于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 3.2.6.4 所规定的 1 台舱底泵的计算
排量； 

（3）当一台舱底泵的排量稍小于规定值时，其差额可由其他舱底泵超过的排量补足，

但差额应限制在规定值的 30%内。 
 

7.3.2.5  舱底水管 

（1）在任何情况下，舱底水总管的内径应不小于 大舱底水支管的内径； 

（2）舱底水支管的内径一般应不小于 50mm； 

（3）直通舱底泵的舱底水管内径，应不小于该船舱底水总管的内径； 

（4）轴隧舱底水支管的内径一般应不小于 65mm； 

（5）连接舱底水总管和分配阀箱的连接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连接于该阀箱的两个 大

舱底水支管的规定截面积之和，也不必大于所规定的舱底水总管的截面积； 

（6）所有舱底水吸入管路，直至与舱底泵吸入阀箱连接之前，不应与其他管路有任何连

接。 

7.3.2.6  止回布置： 

为防止水密舱室间、水密舱室与货舱和机器处所间、干燥舱室与海水或舱柜间发生沟

通的可能性，下列附件上应装设截止止回阀： 

（1）舱底水分配阀箱或舱底水支管； 

（2）舱底泵或舱底水总管上舱底水吸入软管的接管； 

（3）直通舱底泵吸入管； 

（4）舱底泵与舱底水总管之间的连接管。 

7.3.2.7  敞口集装箱船货舱舱底排水系统 

（1）由耐波性模型试验确定干舷的船舶，舱底排水系统应具有足够的排水能力，使之能

排放下述 4 项中 大者： 

○1 由耐波性模型试验确定的 大每小时货舱上浪量； 

○2 每小时 100mm 的降雨量（不考虑所设置的防雨棚）； 

○3 大敞口货舱内消防所需水量的 4/3； 

○4 相当于封闭货舱所需要的排量。 

（2）不通过耐波性模型试验确定干舷的船舶，舱底排水系统应具有的排量应不小于下述

3 项中 大者： 

○1 大敞口货舱内消防所需水量的 4/3； 

○2 相当于封闭货舱所需要的排量； 

○3 每小时货舱上浪量按以下选取： 

a.第 1 货舱 130mm/h； 

b.其他货舱 100mm/h。 

（3）应至少设有 2 台独立动力舱底泵，舱底泵可兼作压载或消防泵，但应确保水消防时

仍有 1 台泵或 1 组泵用作舱底排水，且应满足本条（1）或（2）规定的排量要求； 

（4）舱底泵的排量和配置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1 设有 2 台舱底泵，每台舱底泵都具有不小于本条（1）或（2）所要求的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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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有 3 台舱底泵，其中 1 台具有不小于本条（1）或（2）所要求的排量，另外 2 台泵

的组合排量应不小于本条（1）或（2）所规定的要求。 

（5）舱底排水系统的布置，应使系统在船舶正浮或横倾达 22.5°或装载手册和稳性计算

书中 大首、尾倾时，或在这些范围内出现的任何组合倾斜角度时能有效地工作。敞口货舱

内的集水阱应便于疏通和清洁； 

（6）所有敞口货舱应设置舱底水高位报警装置，该报警装置应在机舱和有人操作处所（驾

驶室、控制站或机器处所）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并应独立于舱底泵控制装置。用于报警的

传感器一般设于货舱集水阱顶部； 

（7）敞口集装箱船应能在任何营运情况下，将开敞货舱内的舱底水直接向舷外排放。如

敞口集装箱船载运包装危险货物时，应设置足够容积的危险货物收集舱（柜），并使用机舱

以外的舱底泵或专用泵进行抽吸，同时符合《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12 章的相关规定。 

7.3.2.8  舱底泵和舱底水管的连接 

船长65m以上的船舶，舱底泵与舱底水管系的连接应确保当其他舱底泵在拆开检修时，

至少有 1 台泵仍能继续工作。 

7.3.2.9  使用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处所排水的附加要求： 

（1）排水和抽水装置应能防止形成自由液面。排水系统的尺度应能够排走不低于水雾

系统泵和所要求消防水枪组合容量的 125%。排水系统的阀门应能从所保护位置的外部靠近

灭火系统控制的位置进行操作。污水井应具有足够的容量，并应布置在船侧，其在每一水密

舱内相互间的距离应不超过 40m。 

如不可能，在批准稳性资料时应将增加的水重量和自由液面对船舶稳性的不良影响考虑

到其认为必要的程度。这些信息应包括在所要求的向船长提供的稳性资料中。 

（2）对于船舶的封闭车辆和滚装处所，如安装了固定式压力水雾系统，应在每个排水

孔处安装一个易于拆卸的格栅或滤网或其他装置，以防止杂物堵塞排水管。格栅与连接排水

管的总面积比应至少为 6：1。格栅应升高至甲板以上或安装一个角度，以防止大物体堵塞

排水管。格栅中格条间隔尺寸不应超过 25mm。 

如船上设有疏通排水系统的固定式机械系统，或重力排水系统以外的滤水器时，不需要

格栅或滤网。 

在每个排水孔上方应提供一个清晰可见的说明“排水口不要遮盖或阻塞”的标志。 

7.3.2.10  遥控的舱底水与压载水管系 

（1）如设有机舱外舱底水总管，则其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1  如仅设有一根舱底水总管，则该总管应位于管隧内，并尽可能位于管隧的较高部位。

每一接至该总管的舱底水支吸管上均应装设遥控阀； 

○2  该两根舱底水总管，每一货舱均设有分别接至每一舱底水总管的舱底水支吸管，并

在每一舱底水吸管上装设遥控阀。 

（2）货舱舱底水总管的尺寸应与机器处所舱底水总管的尺寸相同； 

（3）在机器处所内应装设货舱舱底水总管截止阀； 

（4）舱底水吸入支管的遥控阀应为截止止回阀或串联在一起的截止阀及止回阀； 

（5）遥控舱底泵和压载泵应在遥控操纵板上设有泵的运转指示装置。 
 

7.3.3  通风管系 

7.3.3.1    通风筒应符合第1章第7节的有关规定。 

7.3.3.2  应急发电机室通风 

（1）应急发电机室应设有通风开口，用于为发动机提供燃烧空气和排出热量。通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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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通常设有百叶窗，在应急发电机室失火时，百叶窗可以在应急发电机室外部被关闭。百叶

窗可以手动操作或动力操作；或者，百叶窗也可以为固定式的，并设有手动或自动关闭的门； 

（2）应急发电机室通风百叶窗和通风关闭装置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失火时，通风百叶窗和通风关闭装置应能手动操作或动力操作（液压/气动/电动）； 

○2 正常情况下，手动操作的通风百叶窗和通风关闭装置应保持常开。手动操作位置处，

应设有相应的告示牌； 

○3 动力操作的通风百叶窗和通风关闭装置应为故障开启型。正常情况下关闭通风百叶

窗和通风关闭装置是可被接受的；但当应急发电机起动/运行时，动力操作的通风百叶窗和

通风关闭装置应能自动开启； 

○4 应能从应急发电机室外有清晰标志的安全位置通过人工操作关闭通风开口，上述人

工关闭操作位置应能易于确认关闭动作，并应在该位置指示百叶窗的启闭状态。不应从其他

遥控位置关闭应急发电机室的通风开口。 
 

7.3.4  空气管 

7.3.4.1  一般要求 

（1）空气管以及所有测量管的顶端，均应设置铭牌。 

（2）除满足本节要求外，空气管还应满足第 1 章第 7 节的要求。 

7.3.4.2  空气管的布置 

（1）储藏水、燃油、滑油的舱柜以及隔离空舱和管隧均应装设空气管，必要时，轴隧

也应装设空气管。空气管应从舱柜的高处引出并远离注入管； 

（2）顶板的长度或宽度不小于 7m 的舱柜，应设 2 根或多根空气管，其间距应适当；

如特殊情况无法布置，则在确保有效透气的情况下可以接受 1 根空气管。如舱柜顶部形状特

殊或不规则时，则空气管的数目和位置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3）具有阴极保护的舱柜，应在其前、后端设置空气管； 

（4）所有双层底舱均应设置空气管，延伸至两舷的每一个双层底分舱应自两舷引出空

气管。但对于船舶首尾部宽度较小的双层底舱，如一根空气管能确保舱室的有效透气，则可

以设置一根透气管。 

7.3.4.3  空气管的布置，应在任一个舱柜破舱浸水后，不致使海（江）水通过空气总

管进入位于其他水密舱室内的舱柜。 

7.3.4.3  空气管的终止 

（1）下列舱柜和隔离舱的空气管，应引至干舷甲板以上的敞开地点： 

① 燃油舱柜； 

② 加热的滑油舱和液压油舱； 

③ 位于机器处所之外且未设溢流管并能用泵灌装的舱柜； 

④ 与燃油舱相邻的隔离舱。 

（2）除上述（1）中规定的舱柜外，下列舱柜和隔离舱的空气管，应引至舱壁甲板以上： 

① 双层底舱； 

② 延伸至外板的深舱； 

③ 能直接从舷外和海水箱注水的舱柜； 

④ 其他隔离舱。 

（3）滑油舱柜或容积小于 0.5m3 的燃油放泄柜（非动力注入柜）的空气管，如其出口端

位于溢油不致与电气设备及热表面接触之处，则可以终止于机器处所之内； 

（4）燃油舱柜空气管的开口端，应位于开敞甲板上不致因溢油或油气而产生危险的处所； 

（5）燃油舱柜的空气管的管端，应装设耐腐蚀和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 

（6）空气管管端金属防火网的净通流面积，应不小于对该空气管所要求的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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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4  空气管尺寸 

（1）对于能用船内泵或岸泵通过注入总管灌装的所有舱柜，每一个舱柜的空气管的总

横截面积，应比各自注入管的有效截面积至少大25%。任何情况下，上述舱柜空气管的内径

应不小于50mm。当多个舱柜共用一根空气管时，则共用空气管的横截面积至少应为其中两

个舱柜中所需 大空气管横截面积之和； 

（2）如舱柜装有本节规定的溢流管时，则空气管的横截面积至少应为该舱柜注入管横

截面积的 20%； 

（3）当装有本节规定溢流管的几个舱柜共用一根空气管时，则该空气管的横截面积，

至少应为独立舱柜中两根 大注入管横截面积之和的 20%； 

（4）参与船体结构的舱柜，其空气管的壁厚，应符合本章表 7.2.2.4（1）的规定； 

（5）轴隧和管隧所安装的空气管，其内径应不小于 75mm； 

（6）舱柜空气管的内径应不小于 50mm。对于容积小于 0.5m3 的重力注入舱柜，可采用

较小直径的空气管。 
 

7.3.5  溢流管 

7.3.5.1  相应于空气管高度的液体压头大于该舱柜所能承受的压力，或空气管的截面

积小于本节7.3.4.4的要求时，则所有能用泵灌装的舱柜，均应装设溢流管。当多个舱柜共用

一根空气管时，来自一个舱柜的空气管不应视为另一舱柜的溢流管，但至溢流舱的共用溢流

管除外。 

7.3.5.2  燃油和滑油舱柜的溢流管，应引向有足够容积的溢流柜或预留有溢流空间的

储存舱柜。 

除燃油和滑油舱柜外，其他舱柜的溢流管应引至开敞处所或溢流柜。 

7.3.5.3  溢流管上应装设具有良好照明的观察器，观察器应安装在垂直管上易于察看

之处。作为等效办法，也可装设报警装置，以便当舱柜溢流或油量达到舱柜的预定液面高度

时予以报警。 

7.3.5.4  溢流管上不应装设截止阀或旋塞。 

7.3.5.5  每一舱柜溢流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该舱柜注入管截面积的1.25倍。当多个舱

柜共用一根溢流管时，则共用溢流管的横截面积至少应为其中两个舱柜中所需 大溢流管横

截面积之和。 

7.3.5.6  溢流管的布置，应在任一舱柜破舱浸水后，不致使海（江）水通过溢流总管

进入位于其他水密舱室内的舱柜。 
 

7.3.6  测量管 

7.3.6.1  一般要求 

（1）所有舱柜、隔离空舱、管隧以及不易经常接近的污水沟或污水井，均应设置测量

管。测量管一般应引至舱壁甲板以上随时可以接近的地点。测量管应尽可能靠近抽吸口； 

（2）其他测量装置可用来代替舱柜的测量管。测量装置在装船后应经试验合格； 

（3）为防止海水通过测量管进入舱柜，所有可能进水的测量管均应装有永久附连的可

靠关闭装置； 

（4）测量管下端开口处的底板上，应安装适当厚度和尺寸的防击板。 

7.3.6.2  短测量管 

在机器处所和轴隧内，当测量管不可能如本节 7.3.6.1 要求那样延伸时，则可安装延伸

至花钢板以上的短测量管，且测量管应易于接近，并应装设旋塞或用链条与管子相连的螺旋

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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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3  燃油舱柜测量管的附加要求 

（1）应设有安全而有效的设施，以确定任何燃油舱柜内的存油量。如使用测量管，则

它们不应终止于测量管溢油有被引燃危险的任何处所，尤其不应终止于船员处所。作为一般

原则，它们不应终止于机器处所。然而，如布置有困难时，可准许测量管终止于机器处所，

但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 安装满足下述（3）要求的油面计； 

② 测量管终止于远离着火危险的位置，否则应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安装有效的防火网，

以防止从测量管终端溢出的油与着火源相接触； 

③ 测量管终端装有自闭式关断装置，并在其下面装有一个小直径的自闭式控制旋塞，

用于确定该关断装置打开前没有燃油存在。应采取措施确保从控制旋塞溢出的油没有着火危

险。 

（2）对于双层底舱及以上的燃油舱柜，如其设有满足要求的溢流管或高液位报警装置，

则当其测量管终止于机器处所时，仅需满足上述（1）○2 和○3 的要求。 

对于双层底舱的燃油舱柜，当其测量管终止于机器处所时，仅需满足上述（1）○2 和○3 的

要求； 

（3）可使用其他的油面计代替测量管，除非此类装置损坏或舱柜注油过量时不应有燃

油溢到处所内。可以使用装有平板玻璃且在油面计和油柜之间设有自闭阀的油面计。禁止使

用圆柱形玻璃油面计。 

7.3.6.4  滑油舱柜测量管的附加要求 

一般确定滑油舱柜内存油量的设施应满足本节 7.3.6.3 的要求。但如其终止于机器处所

内的测量管装有适当的关闭装置，则对 7.3.6.3（1）○1 和○3 的要求可以不适用。 

7.3.6.5  其他易燃油类舱柜测量管的附加要求 

（1）位于含有点火设施的处所内的易燃油类舱柜，确定其舱柜内存油量的设施应满足

本节 7.3.6.3 的要求； 

（2）对位于其他位置的易燃油类舱柜，如使用油面计替代测量管，则至少应满足本节

7.3.6.3（3）的要求。 

7.3.6.6  测量管尺寸 

测量管的内径应不小于 32mm。当测量管通过温度为 0℃及以下的舱室时，其内径应不

小于 65mm。 

第 4 节  动力管系 

7.4.1  燃油管系 

7.4.1.1  一般要求 

设有锅炉燃烧装置、燃油沉淀柜和日用油柜的处所，应有良好的通风并易于出入。 

7.4.1.2  燃油舱柜 

（1）燃油舱柜应设有安全有效的液位测量设施，测量设施满足本章7.3.6.3的要求。 

（2）燃油舱柜不应直接位于锅炉或其他高温热表面的上方。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任

何油类在压力下可能从泵、滤器或加热器溢出与热表面相接触。 

（3）4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其首尖舱或防撞舱壁之前的舱内不应装载油类。400 总吨以

下的船舶，尽可能参照执行。 

7.4.1.3  燃油管路 

燃油管路不应位于紧靠高温装置的上方和附近。这些装置包括锅炉、蒸汽管路、排气总

管、消音器或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1篇1.2.7.1要求加以隔热的其他设备。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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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可能使燃油管线的布置远离热表面、电气装置或其他着火源，并应予以围罩或采取其他

适当保护措施，以避免燃油喷到或渗漏到着火源上，应 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管系的接头数量。 

7.4.1.4  锅炉燃烧装置 

（1）燃油装置的压力泵不应与给水、舱底水和压载水管系相连接； 

（2）当锅炉燃烧器接有蒸汽吹洗或蒸汽雾化设施时，则应有有效措施防止燃油进入蒸汽

系统； 

（3）燃烧器应布置成当燃烧器的燃油供应未切断前，燃烧器不能抽出； 

（4）主锅炉应设有不需船外供应动力的初始升汽设施； 

（5）顶燃式锅炉，应有当火焰熄灭时自动切断燃烧器的燃油供应，并发出视觉和听觉报

警的设施。小型顶燃式辅助锅炉，可以例外； 

（6）应有可靠的止回装置，以防止在切断燃烧器的供油后，燃油从回油系统流至燃烧器； 

（7）燃油、废气交替使用的炉膛，其废气进口管应设有隔断装置和连锁装置，使在切断

废气进口后才能将燃油供入燃烧器。 

7.4.1.5  燃油泵 

（1）当设有动力泵驳运燃油时，则应设有 1 台备用泵。如有合适的泵接入该系统，则可

作为备用泵； 

（2）对于工作时有可能使压力超过其系统设计压力的所有泵，均应装设安全阀。安全阀

排出的油应流至泵的吸入端，并能有效地将泵的排出压力限制在系统的设计压力之内。 

7.4.1.6  燃油（滑油）加热 

（1）当燃油（滑油）加热需使用蒸汽加热器或其他加热介质的加热器时，除非不可能

达到介质着火的温度，否则，除温度控制装置外，至少还应设置一套高温报警器或低流量报

警器； 

（2）柴油机的排气不应直接用于加热燃油。 

7.4.1.7  隔离装置 

在使用同一供油来源的多台发动机装置中，应提供隔离各自发动机供油和溢油管线的

装置。隔离装置不应影响其他发动机的工作，并应能够从不会因任何发动机失火而无法靠近

的位置操作。隔断装置应能可靠手动关闭。 

7.4.1.8  注入管路 

（1）船舶加油应通过固定的管路进行。注入管应伸入舱柜内并尽可能接近底部； 

（2）如船上设有加油站，则该站应与其他处所隔离，并能有效的排水与通风。加油站还

应布置成能安全地从两舷进行加油； 

（3）注入管路上应有防止超压的设施。如安装安全阀作为防止超压措施，则该阀的溢油

应排至溢流舱柜或其他安全处所。 
 

7.4.2  滑油管系 

7.4.2.1  滑油泵 

（1）重要用途的辅机及其齿轮传动装置，如每台机器均带有滑油泵，则可不设备用泵，

如多台辅机及其齿轮传动装置共用一滑油系统，则仍应设备用泵； 

（2）如滑油泵能使管系的压力超过设计值时，则应在泵的排出端装设安全阀。安全阀排

出的滑油应流至泵的吸入端，并能有效地将泵的排出压力限制在系统的设计压力之内。 

7.4.2.2  滑油管系及滑油舱柜 

（1）滑油柜的液位测量设施应符合本章7.3.6.3的规定； 

（2）滑油循环舱的容量，应能容纳循环于系统中的全部滑油。 

在必需设双层底的船舶上，当柴油机滑油循环舱延伸至船舶的外底板时，则应在柴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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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底壳至滑油循环舱之间的泄油管上装设截止阀。该阀应能在花钢板以上易于接近的地点进

行关闭。如柴油机的滑油循环舱用隔离空舱与外底板隔开，则可不设上述截止阀。 

滑油循环舱的进油管，应延伸至 低工作液面以下适当深度，并应与出油口尽量远离； 

（3）压力润滑系统的布置，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 4.2.2.1、4.2.4.1

和 4.2.4.2 及本章 7.3.4~7.3.6、7.4.1.2（2）和（3）、7.4.1.3 的有关规定。 

主机总功率不大于 440kW 的船舶，滑油循环舱柜可以不设遥控关闭装置。 

如设计方确认当误动滑油循环舱柜上的遥控关闭阀会危及主机或重要辅机的运转安全

时，则可以不设遥控关闭装置。 
 

7.4.3  蒸汽管系 

7.4.3.1  工作压力大于 0.98MPa 的蒸汽管沿燃油舱壁布置时，管路与燃油舱壁的距离

一般应不小于 250mm。 
 

7.4.4  冷却水管系 

7.4.4.1  当每台辅机均自带冷却水泵时，则可不设备用冷却水泵。如多台辅机共用 1

冷却水系统时，则应设冷却水备用泵。也可用其它足够排量的泵代替备用泵。 

7.4.4.2  当主机和（或）辅机使用淡水冷却且与海水系统有应急连接时，则可不设备

用淡水泵。 

7.4.4.3  对于工作时有可能使压力超过其系统设计压力的冷却水泵，应在泵的出口端

装设安全阀。如安全阀的排水泄至舱底，则该阀应位于花钢板以上易于见到的地点，且阀的

排水应能易于看到。 

7.4.4.4  所有用海水冷却的装置，均应设有防蚀措施。 
 

7.4.5  液压传动管系 

7.4.5.1  工作压力大于 1.5MPa 的液压部件，一般应独立布置。如不可能，则应对其提

供适当的防护。 

7.4.5.2  重要用途的液压传动装置中的液压油箱应设有液位计，及压力表以检测液压

管路工作压力，如商品车滚装船跳板的液压系统等。 

第 5 节  锅炉与压力容器 

7.5.1  一般要求 

7.5.1.1  锅炉与压力容器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第 5 章的相关

规定。 

第 6 节  柴油机 

7.6.1  一般要求 

7.6.1.1  柴油机除本节明确规定外，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第 6

章的相关规定。 
 

7.6.2  燃油系统 

7.6.2.1  500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位于高压燃油泵与燃油喷油器之间的所有外部高压燃

油输送管路，应设有一个能够容纳因高压管路破裂对漏出的燃油加以保护的套管管路系统。

这种套管包括内装高压燃油管的外管，构成一固定组装件。套管管路系统还应包括一个收集

漏油的装置，以及一个燃油管故障报警装置。但对于将高压燃油泵和燃油喷嘴以及之间的高

压燃油管路密闭在防护外壳内而无外露部件的柴油机，若其内部设有泄油通路并设有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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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泄漏报警装置，则不必满足此要求。驱动锚机、绞缆机的柴油机和救生艇用柴油机可免

设套管管路系统。 

7.6.2.2  对 500 总吨以下货船，气缸直径等于和大于 250mm 的主、辅柴油机，其高压

燃油管应可靠地加以防护和固定，以防止燃油或油雾喷射到机器或其周围处的着火源。所漏

出的燃油应泄至适当的集油柜中。 

7.6.2.3  在 V 型柴油机上，如燃油系统布置在两列气缸之间，则应设置适当的防护和

漏油排泄管路。 

7.6.2.4  漏出的燃油应在无压力状态下安全地排出，应注意确保漏出的燃油不会混入

柴油机的润滑油。 
 

7.6.3  应急发电柴油机的起动、监测与报警 

7.6.3.1  应急发电机的原动机，在 0℃下应具有冷机起动的能力。如不具备这种能力或

可能遇到更低温度时，可装设加热辅助装置，以保证应急发电机组的低温起动性能。 

7.6.3.2  自动起动的每台应急发电机组，应设有起动装置，并配备至少能供 3 次连续

起动的能源。储备的能源应受到保护，以免被自动系统耗尽，除非设有第二套独立的起动装

置。此外，还应配备能在 30min 内能起动 3 次的第二能源，但人工起动能被证明是有效者

除外。 

7.6.3.3  应急柴油机应按表7.6.3.3的要求设置报警和安全保护措施，在应急柴油机所在

处所，应至少设有表7.6.3.3所要求的报警显示项目，且在报警系统和安全系统发生故障时，

仍应保持正常显示状态。 

7.6.3.4  报警系统（包括显示）应满足第9章的要求，但显示和报警的项目在驾驶室控

制站也可仅设1个组合报警。 

7.6.3.5  除在应急柴油机所在处所之外能够切断燃油的供给外，应设有就地停车装置。 

应急柴油机的报警和安全保护项目表              表7.6.3.3 

项 目 ≥220kW ＜220kW 

滑油进机压力 压力低 低 

滑油进机温度 高  

冷却水或冷却空气出口温度 高 高 

冷却水压力或流量 低  

转速 超速时报警并停车  

高压燃油管泄漏 漏油时 漏油时 

曲轴箱油雾浓度① 高  

注：① 仅适用于功率≥2250kW 或缸径＞300mm 的柴油机。 

第 7 节  齿轮传动装置 

7.7.1  一般要求 

7.7.1.1  齿轮传动装置除本节明确规定外，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第 7 章的相关规定。 

7.7.1.2  齿轮传动装置应设有滑油低压报警装置，对于输入功率大于 1470kW 的齿轮传

动装置，应设有滑油高温报警装置。 

第 8 节  轴系与螺旋桨 

7.8.1  一般要求 

7.8.1.1  轴系及螺旋桨除本节明确规定外，应符合《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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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的规定。 
 

7.8.2  轴套 
    7.8.2.1  尾管轴或螺旋桨轴在轴承档处的铜套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的值： 

0.03 7.5t d             mm 

式中：d——尾管轴或螺旋桨轴在轴承档处的直径，mm。 

当采用不锈钢轴套时，轴套厚度取上述计算值的一半，但不小于 6mm。 

    7.8.2.2  在轴承档之间的轴套厚度可适当减小，但应不小于 0.75t。 

    7.8.2.3  一个轴承处轴套一般应是整体铸造。需要时，允许轴套由几段组成，但应采

用可靠的方法焊成一体以防海水浸入。 

    7.8.2.4  如两段轴承轴套之间使用玻璃钢或工程塑料等物包覆轴身时，则其包覆工艺

及与轴套衔接处的结构应能有效地防止海水浸入。一般轴套衔接处可做成半圆槽，包覆多层

玻璃钢或工程塑料且用铜丝或不锈钢丝扎牢。接缝部分不应处在轴承区域内。   

    7.8.2.5  整体式或分段轴套，在粗加工后应进行 0.2MPa 的液压试验，应无裂纹或泄漏

现象。 

    7.8.2.6  轴套应采用热套或液压套合法压入到轴上，不应用销子固定。 

7.8.2.7  应提供有效的措施，以防止海水从轴套后端与桨毂之间浸入轴。 
 

7.8.3  尾管及其轴承 

    7.8.3.1  邻接并支撑螺旋桨的轴承长度规定如下： 

（1）对水润滑的铁梨木、合成材料（如合成橡胶或塑料等）轴承，其长度应不小于规范

所要求的螺旋桨轴计算直径的4倍或实际直径的3倍，取其较大值。对于水润滑的合成材料，

如果计及轴和螺旋桨重量的静载荷计算得到的轴承比压小于 0.8MPa，轴承长度可适当减小，

但不小于规范所要求的该轴承处螺旋桨轴计算直径的 2 倍； 

（2）对油润滑的白合金轴承的长度，应不小于规范所要求的螺旋桨轴直径的 2 倍或实际

直径的 1.5 倍，取其较大值。如果计及轴和螺旋桨重量的静载荷计算得到的轴承比压小于

0.8MPa，轴承长度可适当减少，但不小于实际直径的 1.5 倍； 

（3）对油润滑的合成橡胶或增强树脂或塑料的轴承，其长度应不小于规范所要求的螺旋

桨轴直径的 2 倍。如果计及轴和螺旋桨重量的静载荷计算得到的轴承比压小于 0.6MPa，轴

承长度可适当减少，但不小于实际直径的 1.5 倍。 

若材料已被证明具有足够承载能力以及使用经验，则可考虑增加轴承的压力。 

（4）采用其他的轴承材料或润滑方式时，应提供采用其轴承长度的背景资料，如轴承材

料的膨胀特性、承压能力等试验结果或使用经验。 

7.8.3.2  对水润滑的直径等于或大于 400mm 的铁梨木轴承、以及各种尺寸的橡胶或塑

料轴承，应采用强力海水润滑系统，且在进入尾尖舱处或隔舱壁前轴承处的润滑管路上，应

装设控制水量的截止阀或旋塞。 

 7.8.3.3  对油润滑的轴承，应装有认可型的油封装置。 

  7.8.3.4  对油润滑的轴承，如采用重力油柜润滑系统时，则油柜应设在满载水线以上

适当的位置，且在机舱内应设有一低油位报警装置。 

    7.8.3.5  对油润滑的轴承，应设有冷却润滑油的措施。为此，可在尾尖舱中保持充水

至高出尾管的高度，或采用其他适当措施。 

    7.8.3.6  尾管在船上安装以前，应进行压力为 0.2MPa 的液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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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节  轴系振动与校中 

7.9.1  一般要求 

7.9.1.1  轴系的布置及轴的结构尺寸除应符合本章第 8 节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节的

规定，且所要求的轴系扭振、纵振、回旋振动及校中获得批准后，整个轴系方可 后获得批

准。 

7.9.1.2  轴系振动与校中的计算书应提交批准。 如认为必要时，其实测报告应提交批

准或备查。 

7.9.1.3  对新颖或复杂的轴系，如有类似装置的实测报告并符合本节规定时，经详细

研究后也可给予批准。 

7.9.1.4  如已批准的轴系其后又作更改，如安装高弹性联轴器、轴承尺寸改变、更换

机型、更换齿轮箱、更换螺旋桨、增减轴承等等，均需根据不同情况重新进行轴系振动与校

中计算，并提交批准。 

7.9.1.5  轴系振动与校中计算书，应包括审查核算所需要的详细资料及必要的说明 
 

7.9.2  扭转振动 

7.9.2.1  本节规定适用于下列系统： 

（1）主柴油机推进系统； 

（2）重要用途的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110kW的辅柴油机系统； 

（3）电力推进系统。 

7.9.2.2  扭转振动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第 8 章第 4 节的相关

要求。 
 

7.9.3  回旋振动 

7.9.3.1 本节规定适用于下列系统： 

（1）具有尾轴架的轴系； 

（2）尾轴轴承的间距（L）与尾轴直径（D）之比L/D大于40的轴系； 

（3）具有万向节联轴器的轴系； 

（4）适用于电力推进的轴系。 

7.9.3.2  回旋振动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第 8 章第 5 节的相关

要求。 
 

7.9.4  纵向振动 

7.9.4.1  对主推进轴系，应保证在整个转速范围内没有过大振幅的纵向振动。否则应根

据不同情况设转速禁区或采取必要的减振措施。 

7.9.4.2  大型低速二冲程柴油机推进轴系的纵向振动特性,应提交批准。 

7.9.4.3  纵振计算书应包括：机型、额定功率、额定转速、轴系布置图、系统的纵振当

量参数及必要的说明，0节和1节振动的霍尔茨表以及相应的相对振幅矢量和、主要简谐的振

动响应及相应的许用值。 

7.9.4.4  许用振幅 

（1）柴油机推进轴系,在r =0～1.0范围内,由轴系纵振产生的曲轴自由端持续运转的纵振

振幅应不超过按下式计算所得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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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1aA ——曲轴自由端持续运转许用纵振振幅，mm； 

max)( ka ——所计算纵振振型曲轴中相对振幅差的 大值，mm； 

jd ——曲轴主轴颈直径，mm； 

0a ——允许的曲轴臂距差的 大值，mm； 

R——曲拐回转半径，mm。 

（2）瞬时运转的许用纵振振幅,一般可为持续运转许用值的1.5倍。 

（3）如超过持续运转的许用值,则应设转速禁区。一般在r=0.85时由共振或上波坡产生

的纵振振幅应不超过持续运转许用值,在r=1.0时由共振或下波坡产生的纵振振幅也应不超

过持续运转许用值。 

（4）根据制造厂提供的经验数据或详细的计算资料，可采用制造厂提供的许用纵振振幅。 

 
7.9.5  轴系校中 

7.9.5.1  下列主推进轴系的轴系校中计算书包括轴系校中说明应提交批准： 

（1）尾管后轴承处螺旋桨轴的实际直径等于或大于250mm的轴系； 

（2）没有尾管前轴承的、螺旋桨轴直径等于或大于200mm的轴系。 

（3）大齿轮由2个或2个以上小齿轮传动的，具有减速齿轮的推进轴系。 

（4）确定采用尾管轴承斜镗孔或轴承倾斜的轴系。 

（5）轴带发电机或电动机、并作为低速推进轴一部分的轴系。 

7.9.5.2  对于7.9.5.1以外的主推进轴系，也可采用合理校中的方法进行校中，如自愿采

用合理校中的方法进行校中，则轴系校中计算书连同其安装工艺应提交批准。如没有提交轴

系校中计算书，在其轴系强度计算书中应包括轴承间距的选取。 

7.9.5.3  轴系校中计算结果应满足本节7.9.5.4的要求。 

7.9.5.4  轴系校中要求： 

（1）在静态下，所有轴承应为正负荷，即不应出现轴承脱空现象。轴承负荷一般应不小

于相邻两跨距间所有重量总和的20%。 

（2）轴承负荷一般应不超过下列规定值或制造厂的规定值： 

尾管后轴承：本章7.8.3.1的规定值； 

尾管前轴承：0.8N/mm2； 

非金属材料尾管轴承：0.3N/mm2； 

中间轴轴承：0.8N/mm2； 

齿轮轴轴承：1 N/mm2； 

柴油机主轴承：柴油机厂的规定值。 

（3）各轴的附加弯曲应力，一般应不超过下列值： 

螺旋桨轴和尾管轴：20N/mm2； 

中间轴：20N/mm2； 

推力轴：15N/mm2； 

大齿轮轴：10N/mm2或齿轮箱厂的规定值。 

（4）施加到柴油机输出法兰处的弯矩和剪力，应不超过柴油机制造厂的规定值（如有要

求时）。主机主轴承 小负荷，一般应不小于主轴承许用负荷的10%；也可以接受柴油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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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 低值，但应在轴系校中计算书中体现。 

（5）齿轮箱大齿轮前后轴承负荷之差，应满足制造厂的有关规定。一般应不超过两轴承

之间轴段与大齿轮重量之和的 20%。 

但如提供轴系运转状态校中计算结果，并确认轴承结构是按运转状态合力作用角确定时，

则前后轴承负荷之差可不受 20%的限制，但应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0

章附录 1 的有关要求。 

（6）在尾管后轴承支点处，螺旋桨轴与尾管后轴承的相对倾角，在静态下一般应不超过

3.5×10-4 rad。 

7.9.5.5  轴系校中计算、轴系校中条件、步骤和检验参考CCS《船上振动控制指南》第

9章轴系校中的有关要求。 

第 10 节 甲板机械 

7.10.1  一般要求 

7.10.1.1  操舵装置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第 9 章的相关规定。 

7.10.1.2  锚机装置除本节明确规定外，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2 篇

第 9 章的相关规定。 

7.10.1.3  起锚机工作负荷应满足以下规定：起锚机应具有平均速度连续工作 30min 的

能力。其工作负载规定如下： 

（1）当 D≤45m 时，工作负载（F1）按下式计算： 

A1 级锚链：28.7d2     N 

A2 级锚链：32.5d2     N 

    A3 级锚链：36.3d2    N 

（2）当 45m < D≤82.5m 时： 

A1 级锚链：37.5 d2    N 

A2 级锚链：42.5d2    N 

A3 级锚链：47.5d2    N 

（3）当 D＞82.5m 时： 

A1 级锚链：37.5 d2 +（D-82.5）×0.27d2 N 

A2 级锚链：42.5d2 +（D-82.5）×0.27d2N 

A3 级锚链：47.5d2 +（D-82.5）×0.27d2 N 

式中： d ——锚链直径，mm； 

D——抛锚深度。 

起锚机应能在过载负载下连续工作至少 2min，此时不规定速度。其过载负载应不小于

1.5 倍的工作负载。 

7.10.1.4  起锚机的链轮或卷筒应装有可靠的制动器，制动器刹紧后，应能承受锚链或

钢索断裂负荷 45%的静拉力，或能承受锚链上的 大静负荷；其受力零件不应有永久变形，

其制动装置也不应有打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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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电气装置 

第 1 节  一般规定 

 
8.1.1  一般要求 

8.1.1.1  除本章明确规定外，船舶的电气装置尚应符合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第 3 篇的有关要求。 

8.1.1.2  船舶的电气装置应能在表 8.1.1.2 所列倾斜状态下正常工作。 

船舶倾斜角                             表 8.1.1.2 

装置和设备 

倾斜角
①
（°） 

横向 纵向 

横倾 横摇 纵倾 纵摇 
应急电气设备、开关设备、电器及电

子设备 
22.5 22.5 10 10 

上列以外的设备、组件 15 22.5 5 7.5 

注：①横向和纵向倾斜可能同时发生。 
 

8.1.2  主电源 

8.1.2.1  主电源装置应至少为二台发电机组，以保证当一台发电机组失效时，另一台

发电机组仍能对船舶推进、船舶安全所必需的设备供电。同时， 低舒适居住条件也应得到

保证，至少应包括适当的炊事、取暖、食品冷冻、机械通风、卫生和淡水等设备的供电。 
 

8.1.3  应急电源 

8.1.3.1  船舶应设有独立的应急电源。 

8.1.3.2  船舶的应急电源可采用独立的蓄电池组或发电机组。航经内河急流航段且转

舵扭矩大于 16kN•m 的船舶，舵机应急电源应采用蓄电池组。应急电源应有足够的容量，以

保证在主电源失效时，在本节 8.1.3.4 规定的时间内向本节 8.1.3.3 所要求的电气设备供电。 

8.1.3.3  应急电源应至少能对下列设备供电： 

（1）下列处所的应急照明： 

① 每一登乘救生艇、筏的集合地点、登乘地点及其舷外的应急照明； 

② 所有服务处所及起居处所内的走廊、梯道和出口处； 

③ 机器处所、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处； 

④所有控制站； 

⑤操舵装置处； 

⑥ 消防员装备存放处。 

（2）下列设备的应急供电： 

① 航行灯和其他号灯； 

② 无线电通信设备； 

③ 所有在紧急状态下需要的船内通信设备（如应急车钟、广播系统、应急情况下的通

信系统等）； 

④ 探火和火灾报警系统； 

⑤ 断续使用的白昼信号灯、船舶号笛、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⑥ 航行设备（50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 

⑦ 应急消防泵（如以应急发电机作为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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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③至⑤项所列各项设备，如能由安装在适当位置，按规定时间供电的独立蓄电池

组供电者，则可除外； 

（3）应急操舵装置（设有电动或电动液压应急操舵装置时）。 

8.1.3.4  按本节 8.1.3.3 规定的应急供电范围，应急电源供电时间应不小于下列要求： 

（1）不小于 3h； 

（2）航经内河水域急流航段且转舵扭矩大于 16kN·m 的船舶，其应急蓄电池组对应急

操舵装置的供电时间可不满足本条（1）的要求，但应不小于 1h。 
 

8.1.4  临时应急电源 

8.1.4.1  当应急电源采用应急发电机组时，尚应设置一组蓄电池作为临时应急电源，

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承载应急负载而无需再充电，并在整个放电期间蓄电池组的电压变化应保持在其额

定电压的±12％范围内； 

（2）在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失效时，均应能立即向下列设备供电； 

① 本节 8.1.3.3（1）所要求的照明和本节 8.1.3.3（2）所要求的航行灯和其他号灯（但

对机器处所、服务处所内所需的应急照明，可以设置固定安装、单独、自动充电并以安装继

电器控制的蓄电池灯）； 

② 本节 8.1.3.3（2）③～⑤所述的设备。 

8.1.4.2  临时应急电源按本节 8.1.4.1（2）所述的供电范围，其供电时间应不小于 0.5h。 
 

8.1.5  应急电源、临时应急电源的安装 

8.1.5.1  应急（临时应急）电源连同其变换设备（如设有时）、应急配电板以及照明配

电板等均应安装在干舷甲板以上易于从露天甲板到达之处，且不应装设在防撞舱壁之前。 

8.1.5.2  应急（临时应急）蓄电池组与应急配电板和充电装置不应安装在同一舱室内，

但应尽量靠近。当主配电板所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时，不致妨碍应急配电板的功能。 

 
8.1.6  接岸电的要求 

8.1.6.1  船舶应安装符合本条要求中的一种岸电系统船载装置。 

8.1.6.2  岸电系统船载装置应持有船用产品证书。 

8.1.6.3  船舶应建立和实施船舶岸电连接操作程序，以确保连接岸电时的操作安全。 

8.1.6.4  当船舶采用低压岸电系统（系指向船舶配电系统供电的电源额定电压（相间

电压）为 1kV 及以下的船舶岸电系统）船载装置时应满足如下要求： 

(1)对船舶供电的低压岸电应有足够的容量，且质量应满足《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第 3 篇第 1 章第 3 节的相关要求。 

(2)船上应设有低压岸电供电的固定连接装置和连接电缆。连接电缆应采用足够电流定

额的耐油、滞燃护套的柔性电缆，并应符合 IEC60092-353 出版物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规定。

电缆的连接端头不应承受外力。 

(3)船舶应设有将船体与岸地（或囤船上接地装置）相连接的设施。 

(4)船电和岸电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适当的型式或插头和插座连接。插头和插座的设计

应确保不会出现不正确连接，并且确保不能带电插拔。插头、插座应满足相应的标准，如

IEC 60309-5（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 5 部分:用于低电压海岸连接系统的插头、插

座、船舶连接器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LVSC)）等。 

(5)用作连接岸电的岸电箱应《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3 篇第 3 章第 3 节的相关要

求。 

(6)码头的岸电连接控制处与船舶岸电连接控制处之间应能有效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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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船舶配电板上应设有岸电供电的指示灯。 

(8)岸电和船电之间的负载转移可以通过断电或短时并联方式进行。 

(9)当采用断电方式进行负载转移时，应采取措施避免船舶发电机（包括应急发电机）

和岸电同时供电，且配电板上应设有下列指示岸电参数的仪表： 

a) 1 只电压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压； 

b) 1 只电流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流。 

(10)当采用船舶发电机与岸电短时并联方式进行负载转移时，配电板应设下列仪表、设

备，在负载安全转移的前提下，短时并联运行的时间应尽可能短： 

a) 2 只电压表①：1 个能测量岸电各相电压，1 个测量汇流排电压； 

b) 1 只电流表：能分别测量岸电各相电流； 

c) 2 只频率表②：1 个测量岸电频率，1 个测量汇流排频率； 

d) 相序指示器； 

e) 同步设备。 

(11)船舶接入岸电时的短路电流计算，应按照 CCS 接受的标准③进行。 

(12)岸电供电期间，船舶配电系统中任何安装点的预期短路电流不应超过该点断路器的

短路分断和接通能力。 

(13)进行短路评估时，应考虑岸电和船舶电源馈送的预期短路电流，可考虑采取下列措

施以限制连接岸电时的预期短路电流： 

a) 防止岸电与船舶电源并网运行；或 

b) 并网连接转移负载期间限制运行船舶发电机组数量；和/或 

c) 限制岸电供电电源输入至船舶配电系统的短路电流。 

8.1.6.5  船舶使用高压岸电系统（向船舶配电系统供电的电源额定电压（相间电压）

为 1kV 以上但不超过 15kV 的船舶岸电系统）船载装置时时，应满足如下要求： 

(1)岸电系统应有足够的容量，以确保船舶港内停泊时预期使用的设备能够正常工作。 

(2)船舶和码头间应建立等电位连接，并且该连接不应改变船舶配电系统的接地原理。 

(3)岸电系统设置应急切断功能，以确保快速断开岸上和船上的岸电连接断路器。应急

切断应能： 

a) 应急切断系统应按故障安全原则设计，其布置应能防止被误触动。 

b) 如发生下列情况，应自动触发应急切断： 

i.  等电位连接断开； 

ii. 电缆管理系统发出报警信号(电缆中机械应力过高或剩余电缆长度过低)； 

iii. 岸电系统控制和监测线路故障； 

iv. 岸电连接插头带电拔出。 

c) 应急切断按钮至少应设置在以下位置和处所： 

i.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所在处所； 

ii. 电缆管理系统操作位置； 

iii. 岸电接入控制屏所在处所。 

iv. 应急切断动作时，应在港内停泊时有人值班处所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v. 应急切断发生后，非经人工复位，断路器不能再次闭合。 

                                                        
①  若将岸电电源连接于汇流排时，操作人员易于观察到汇流排的电压和频率，则岸电接入控制屏可仅设置

一只电压表。 
②  若将岸电电源连接于汇流排时，操作人员易于观察到汇流排的电压和频率，则岸电接入控制屏可仅设置

一只频率表。 
③  仅使用岸电时，参照 CCS指导性文件 GD021‐1999《岸上供电交流电力系统的短路电流计算》；岸电和船

舶电站短时并联时，参照 IEC60909系列出版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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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岸电连接断路器(安装在船上)应不能闭合或在闭合位置自动断

开： 

a) 等电位连接未建立； 

b) 岸电连接插头/插座的控制棒电路未接通①； 

c) 应急切断设备动作； 

d) 岸电系统控制和监测线路故障； 

e) 电缆管理系统发出报警信号(电缆中机械应力过高或剩余电缆长度过低)； 

f) 保护接地系统故障； 

g) 岸电供电电源尚未提供。 

(5)船-岸间高压岸电电缆应符合 IEC80005-1号出版物附录A或其他接受的标准的规定。

固定敷设的电缆应符合 IEC60092-353 和 IEC60092-354 出版物或其他等效的标准的规定。高

压电缆不应通过生活居住舱室敷设。岸电电缆应设置电缆管理系统，以保证： 

a) 电缆上承受的机械应力不超过允许的设计值； 

b) 在电缆或导线连接的接线端上排除传递机械应力的可能性； 

c) 电缆出现过度拉伸时，迅速断开岸电连接断路器。 

(6)岸电和船电之间的负载转移可以通过断电或短时并联方式进行。 

(7)当采用断电方式进行负载转移时，应采取措施避免船舶发电机(包括应急发电机)和

岸电同时供电。 

(8)采用短时并联方式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设有船电和岸电自动同步设备； 

b) 负载转移应能手动和自动进行； 

c) 在负载安全转移的前提下，短时并联运行的时间应尽可能短； 

d) 当负载转移超过了确定的时间限值时，应停止转移，断开岸电连接断路器，并在有

人值班处所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9)船舶接入岸电时的短路电流计算，应按照 CCS 接受的标准②进行。 

(10)岸电供电期间，船舶配电系统中任何安装点的预期短路电流不应超过该点断路器的

短路分断和接通能力。 

(11) 进行短路评估时，应考虑岸电和船舶电源馈送的预期短路电流，可考虑采取下列措

施以限制连接岸电时的预期短路电流： 

a) 防止岸电与船电并网运行；或 

b) 并网连接转移负载期间限制运行船舶发电机组数量；和/或 

c) 限制岸电供电电源输入至船舶配电系统的短路电流。 

(12)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应满足 IEC62271-200 出版物中规定的 LSC1 等级的要求。 

(13)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应尽可能靠近船上岸电电缆连接处。 

(14)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内应设置连接断路器，该断路器应具有欠电压保护、过电流保

护和短路保护。 

(15)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应安装以下仪表、指示和报警： 

a) 1 只电压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压； 

b) 1 只电流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流； 

c) 1 只频率表； 

d) 1 只电度表(可选)； 

                                                        
①  通过插头的控制棒与插座中对应插孔良好接触接通该电路。 
②  仅使用岸电时，参照 CCS指导性文件 GD021‐1999《岸上供电交流电力系统的短路电流计算》；岸电和船

舶电站短时并联时，参照 IEC60909系列出版物进行。 



 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舶建造规范 2018 

243 

e) 岸电指示灯：指明岸电电缆通电； 

f) 断路器脱扣故障报警； 

g) 接地故障报警； 

h) 相序指示器。 

(16)如按照本节 2.3.16.12(3)的要求采取限制短路电流的措施，则应在岸电连接配电柜

(板)内设置相应设备。 

(17)岸电接入控制屏一般作为主配电板的组成部分。 

(18)如采用断电方式转移负载，控制屏应设置以下仪表： 

a) 1 只电压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压； 

b) 1 只电流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流； 

c) 1 只频率表； 

d) 相序指示器。 

(19)如采用短时并联方式转移负载，控制屏应设置以下仪表和装置： 

a) 2 只电压表①：1 个能测量岸电各相电压，1 个测量汇流排电压； 

b) 1 只电流表：能分别测量岸电各相电流； 

c) 2 只频率表②：1 个测量岸电频率，1 个测量汇流排频率； 

d) 相序指示器； 

e) 同步设备。 

(20)变压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具有独立的初级和次级绕组，并符合 IEC60076 系列出版物的适用规定。 

b) 变压器的一次绕组侧建议采用多极断路器进行短路保护。 

c) 变压器应尽可能采用干式变压器。若采用油浸式高压变压器，则应在船舶倾斜条件

下能正常工作，无溢油的危险；且应采取措施使变压器油不与空气直接接触或采用防止变压

器油老化的措施。 

d) 降压变压器低压侧为 1kV 以下的绝缘系统时，应在低压侧装设击穿式保险器或低

压避雷器，以防止高压侧漏电而窜入低压侧。 

e) 降压变压器低压侧为 1kV 以下的中性点接地系统时，中性点应可靠接地。 

(21)船舶和岸上电源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适当的型式或插头和插座连接。插头和插座的

设计应确保不会出现不正确连接，并且确保不能带电插拔。插头和插座应符合国际③和/或国

内标准④。 

(22)高压装置的非绝缘部件的相与相和相与地之间的电气间隙、高压开关柜的布置及操

作和维护通道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第 3 篇第 16 章第 3 节的相关要求。 
 

8.1.7  轮机员报警系统 

8.1.7.1  5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应设有能由机舱或机器控制室操作的轮机员报警系统，

并应能在轮机员起居处所清晰地听到。 

                                                        
①  若将岸电电源连接于汇流排时，操作人员易于观察到汇流排的电压和频率，则岸电接入控制屏可仅设置

一只电压表。 
②  若将岸电电源连接于汇流排时，操作人员易于观察到汇流排的电压和频率，则岸电接入控制屏可仅设置

一只频率表。 
③  参见 IEC62613‐1《船舶高压岸电系统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 1部分——通用要求》、IEC62613‐2《船舶

高压岸电系统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 2 部分——不同类型船舶的附件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和

IEC80005‐1《实用的连接端口  ‐  第 1部分：高压岸上连接（  HVSC  ）系统  ‐  一般要求》。 
④  参见 GB/T 30845.1《高压岸电连接系统(HVSC 系统)用插头、插座和船用耦合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GB/T 

30845.2《高压岸电连接系统(HVSC系统)用插头、插座和船用耦合器 第 2部分：不同类型的船舶用附件的

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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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2  听觉警报器可以集中安装在轮机员起居处所的走廊中，或者安装在各轮机员

舱室和餐厅中。 

如采用分散布置，则应能单一和集中地向轮机员发出报警。 

 
8.1.8  公共广播系统 

8.1.8.1  5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应设有满足下列要求的公共广播系统： 

（1）应能从驾驶室和消防控制站等处所，向船员通常所在的所有处所以及集合站发送

广播信息； 

（2）应不需要接收者进行任何操作即可接收广播信息； 

（3）应有防止未经许可使用的保护； 

（4）放大器应有足够的输出功率，以使作广播紧急通告用的所有扬声器能同时工作； 

（5）其布置应能防止音频反馈或其他干扰； 

（6）当船舶在正常航行状态下航行时，广播紧急通告的声压级应不低于： 

① 内部处所 75dB（A），并应至少高于语音干扰声压级 20dB（A）； 

② 外部处所 80dB（A），并应至少高于语音干扰声压级 15dB（A）； 

（7）应能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供电。 

 
8.1.9  照明及其他设备供电 

8.1.9.1  下列设备应由主配电板设单独馈电线供电: 

（1）主照明变压器； 

（2）航行灯、信号灯控制箱； 

（3）探照灯分配电板； 

（4）舱室照明分配电板； 

（5）机舱和机器处所照明分配电板； 

（6）雷达； 

（7）无线电通信设备分配电板； 

（8）助航设备分配电板； 

（9）主机控制系统。 

8.1.9.2  驾驶室内的电气设备，如助航设备分配电板、信号灯控制箱、工作灯和探照

灯分配电板、室外照明分配电板等集中设置在驾驶室集中控制板内时，若采用集中供电，应

由主配电板设 2 路单独馈电线对其供电。每路馈电线的电流定额均应满足驾驶室控制板内电

气设备满负载时的用电，并应保证其中一路馈电线故障时，另一路应能通过自动或手动转换

使驾驶室控制板得到供电。同时，尚应由应急配电板设一路单独馈电线对所需应急设备供电。 

当采取高、低压隔离措施后，驾驶室的直流低压分配电板允许设在驾驶室集中控制板内。 

8.1.9.3  独立安装或设在驾驶室集中控制板（台）上的航行灯控制箱均应由两路供电,

其中一路应由主配电板供电，另一路应由应急配电板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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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控制、监测、报警和安全系统 

第 1 节  一般规定 

 
9.1.1  一般要求 

9.1.1.1  船舶的控制、监测、报警和安全系统，应满足 CCS《钢质内河船舶建造规范》

的有关要求。 

 


